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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导言 

1.  国际法委员会分别于 2010 年 5 月 3 日至 6 月 4 日和 2010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6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委员会所在地举行了第六十二届第一期会议和第二期会

议。本届会议由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主席埃内斯特·彼得里奇先生主持开幕。 

 A. 委员 

2.  委员会包括下列成员： 

阿里·穆赫辛·费塔伊斯·马里先生(卡塔尔) 

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瑞士) 

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阿根廷) 

佩德罗·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莫桑比克) 

克里斯托弗·约翰·罗伯特·杜加尔德先生(南非) 

保拉·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葡萄牙) 

萨利富·丰巴先生(马里) 

乔治·加亚先生(意大利) 

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波兰) 

侯赛因·哈苏纳先生(埃及) 

马哈茂德·哈穆德先生(约旦) 

黄惠康先生(中国) 

玛丽·雅各布松女士(瑞典) 

莫里斯·卡姆托先生(喀麦隆) 

法蒂·卡米沙先生(突尼斯) 

罗曼·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洛德金先生(俄罗斯联邦) 

唐纳德·麦克雷先生(加拿大) 

特奥多尔·维奥雷尔·梅莱斯卡努先生(罗马尼亚) 

村濑信也先生(日本) 

贝恩德·尼豪斯先生(哥斯达黎加) 

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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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约·奥霍先生(尼日利亚) 

阿兰·佩莱先生(法国) 

罗汉·佩雷拉先生(斯里兰卡)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先生(斯洛文尼亚) 

吉尔贝托·贝尔涅·萨博亚先生(巴西) 

纳林德尔·辛格先生(印度) 

爱德华多·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哥伦比亚) 

埃德蒙多·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智利) 

史蒂芬·瓦钱尼先生(牙买加) 

马塞洛·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厄瓜多尔) 

阿莫斯·瓦科先生(肯尼亚)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 

迈克尔·伍德先生(联合王国) 

 B. 临时空缺 

3.  2010 年 7 月 14 日，委员会选举黄惠康先生(中国)填补当选国际法院法官的

薛捍勤女士辞职造成的临时空缺。1 

 C. 主席团成员和扩大的主席团 

4.  在 2010 年 5 月 3 日和 7 月 5 日举行的第 3036 和第 3058 次 2 会议上，委员

会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主席： 薛捍勤女士(中国)和 

 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3 

第一副主席： 克里斯托弗·约翰·罗伯特·杜加尔德先生(南非) 

第二副主席： 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波兰) 

  

 1 见文件 A/CN.4/632 和 Add.1。 

 2 见下文脚注 3。 

 3 在 2010 年 7 月 5 日举行的第 3058 次会议上，委员会选举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为剩

余会期里的新主席，以接替薛捍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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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委员会主席： 唐纳德·麦克雷先生(加拿大) 

报告员： 史蒂芬·瓦钱尼先生(牙买加) 

5.  委员会扩大的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前任主席 4 和特别报告

员 5 组成。 

6.  根据扩大的主席团的建议，委员会设立了由下列委员组成的规划组：杜加尔

德先生(主席)、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埃斯

卡拉梅亚女士、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

女士、卡姆托先生、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

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

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伍德先生、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D. 起草委员会 

7.  在 2010 年 5 月 5 日、7 日和 7 月 5 日、9 日分别举行的第 3038、3040、3058
和 3059 次会议上，委员会为下列专题设立了由下列委员组成的起草委员会： 

(a) 对条约的保留：麦克雷先生(主席)、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丰巴先

生、加亚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

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b) 驱逐外国人：麦克雷先生(主席)、卡姆托先生(特别报告员)、卡弗利施

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

基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

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彼纳先生、巴尔加

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

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c)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麦克雷先生(主席)、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特别报告员)、杜加尔德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哈苏纳先生、雅各布松女

士、卡姆托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

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

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4 坎迪奥蒂先生、加利茨基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佩莱先生、彼得里奇先生和巴尔加斯·卡雷尼

奥先生。 

 5 卡弗利施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卡姆托先生、科洛德金先生、佩莱先生和巴伦西

亚－奥斯皮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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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麦克雷先生(主席)、卡弗利施先生(特别报告

员)、坎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哈穆德先生、黄先生、雅各布松女

士、卡姆托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尼豪斯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

拉先生、萨博亚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

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8.  起草委员会就以上四个专题共举行了 37 次会议。 

 E. 工作组和研究组 

9.  在分别于 2010 年 5 月 4、5、6、28 日和 7 月 27 日举行的第 3037、3038、
3039、3053 和 3069 次会议上，委员会重新设立了下列工作组和研究组： 

(a) 共有的自然资源工作组：坎迪奥蒂先生(主席)、卡弗利施先生、埃斯卡

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

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雷拉先

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瓦科先

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b)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工作组(不限成员名额)：佩莱

先生(主席)、6 加利茨基先生(特别报告员)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c) 规划组重新设立了五年期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由下列委员组成：坎

迪奥蒂先生(主席)、卡弗利施先生、科米萨里奥·阿丰索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

女士、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佩雷

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

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

生、伍德先生、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d) 条约随时间演变研究组：诺尔特先生(主席)、坎迪奥蒂先生、杜加尔德

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

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女士、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梅莱斯卡努先生、村

濑先生、尼豪斯先生、奥霍先生、佩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辛格

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

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薛女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

成员)。 

(e) 惠国条款研究组：麦克雷先生和佩雷拉先生(联合主席)、卡弗利施先

生、坎迪奥蒂先生、丰巴先生、加亚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生、雅各布松

  

 6 在本届会议期间，因主席缺席，工作组由坎迪奥蒂先生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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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科洛德金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莱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

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瓦科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薛女

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F. 秘书处 

10.  副秘书长兼法律顾问帕特里夏·奥布赖恩女士担任秘书长的代表。法律事

务厅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顾问缺席时

代表秘书长。副司长乔治·科伦济斯先生担任副秘书。高级法律干事特雷沃

尔·齐敏巴先生和阿诺德·普龙托先生担任高级助理秘书。法律干事皮埃尔·博

多－利维内克先生和焦纳塔·布津尼先生担任委员会助理秘书。 

 G. 议程 

11.  在 2010 年 5 月 3 日第 3036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包含下列项目的第六

十二届会议议程： 

1. 会议工作安排。 

2. 填补临时空缺。 

3. 对条约的保留。 

4. 共有的自然资源。 

5.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6. 驱逐外国人。 

7.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 

8.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9.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10. 条约随时间演变。 

11. 惠国条款。 

12.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13. 第六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14.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15.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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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概况 

12.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十四次报告增

编 2(A/CN.4/614/Add.2)以及第十五次和第十六次报告(分别为 A/CN.4/624 和
Add.1 和 2 以及 A/CN.4/626 和 Add.1)。 

13.  第十四次报告增编 2 和第十五次报告论述了保留、接受保留以及反对保留

的法律效果问题，还论述了解释性声明和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法律效果问

题。经全体会议对这些报告辩论之后，委员会将 37 条准则草案提交起草委员

会。第十六次报告论述了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反对保留、接受保留以及解释

性声明的问题。在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将该报告所包含的 20 条准则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 

14.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 59 条准则草案及其评注，其中包括起草委员会在第六十

一届会议期间暂时通过的 11 条准则草案，这些准则草案处理了提出反对的自由

问题以及与对保留的反应的允许性以及解释性声明及对之作出反应的允许性问

题。委员会因此暂时通过了这套准则草案(第四章)。 

15.  关于“驱逐外国人”专题，委员会审议了 A/CN.4/617 号文件。该文件载有

一套关于保护已被驱逐或正被驱逐的人的人权的条款草案。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

会在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期间全体会议的辩论情况对条款草案作了修订和调

整。委员会将该文件所载的第 5 至第 8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A/CN.4/625 和 Add.1)，该报告处理了集体驱逐、变相

驱逐、以驱逐为名义的引渡、驱逐的理由、驱逐前的拘留以及驱逐程序。经全体

会议辩论之后，委员会将第六次报告所载的 A、9、B1 和 C1 条草案以及经特别

报告员在会议期间修订过的 B 和 A1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审议了一

份旨在调整条款草案结构的新的工作计划草案(A/CN.4/618)，特别报告员曾在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期间作过介绍。委员会还审议了迄今为止从各国政

府收到的评论和资料(A/CN.4/604 和 A/CN.4/628)(第五章)。 

16.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委员会在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

(A/CN.4/627 和 Add.1)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委员会在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一读通

过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条款草案的二读。全体会议对特别报告员的报告进

行辩论之后，委员会将特别报告员提议的全部条款草案以及附件提交起草委员会

(第六章)。 

17.  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专题，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

报告(A/CN.4/629)，报告处理了中立、公正、人道原则以及尊重人的尊严的基本

概念。报告还考虑了受灾国对于保护其境内的受灾者负有首要责任的问题，并初

步考虑了外部援助应根据受灾国的请求而提供这一要求。全体会议辩论之后，委

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所提议的第 6 至第 8 条草案提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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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第 1 至第 5 条草案，委员会曾在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上注意到这五条

及其评注。 

18.  委员会随后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四条草案，分别涉及灾害应对工

作的人道主义原则、每个人固有的人类尊严、尊重受灾者的人权的义务、受灾国

的作用等(A/CN.4/L.776)(第七章)。 

19.  关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委员会重新设立

了工作组。工作组继续进行了讨论，目的是说明需要处理的问题，进一步方便特

别报告员的工作。工作组收到秘书处编写的可能对委员会此专题工作有关的多边

公约的调查(A/CN.4/630)和特别报告员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A/CN.4/L.774)，含有

在 2009 年提议的总框架基础上并借鉴秘书处的调查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第八

章)。 

20.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专题，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期间没有

审议(第九章)。 

21.  关于“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委员会重新设立了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

究组。研究组根据其主席编写的关于国际法院和具有临时管辖权的仲裁法庭的相

关判例的初始报告，开始了这一专题的工作，先从嗣后协定和惯例这些方面着

手。讨论中触及了多种问题，涉及嗣后协定和惯例在条约解释甚至还有条约更改

方面的意义和作用(第十章)。 

22.  关于“ 惠国条款”专题，委员会重新设立了一个 惠国条款研究组。研

究组审议并评阅了根据 2009 年商定的框架而编写的各种文件，其中包括各种

惠国待遇规定和关于 1978 条款草案的文件、关税和贸易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的

实践、经合组织和贸发会议关于 惠国条款的工作以及“马菲基尼”问题。研究

组还制定了下一年的工作方案(第十一章)。 

23.  关于“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委员会再次设立了一个共有自然资源工作

组。工作组在工作文件(A/CN.4/621)的基础上，继续评估了未来就石油和天然气

资源问题开展工作的可行性。工作组在先前讨论的基础上审议了此事项的各个方

面，同时考虑到了各国政府的意见，包括工作文件中所反映的意见。委员会核准

了工作组的下述建议，即委员会不要着手处理“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的跨界石

油和天然气方面(第十二章)。 

24.  关于“其他事项”，委员会根据其 2009 年的决定，专门讨论了“解决争端

条款”。委员会收到了秘书处编写的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说明(A/CN.4/623)。委

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在“其他事项”之下对这一问题进行辩论。委员会还

商定，委员会的一名委员将为此编写一份工作文件(第十三章 A.1 节)。委员会设

立了规划组，审议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第十三章 A 节)。委员会重新设立了长

期工作方案工作组(第十三章 A.3 节)。委员会决定第六十三届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和 7 月 4 日至 8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第十三章 B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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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委员会特别想听取意见的具体问题 

 A. 对条约的保留 

25.  委员会尤其欢迎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对今年通过的准则草案的评论，并特别

提请注意载于《实践指南》第 4.2 节(成立的保留的效果)和第 4.5 节(无效保留的

效果)中的准则草案。7 

 B. 条约随时间演变 

26.  委员会在审议“条约随时间演变”这一专题时，试图澄清各方的“嗣后协

定”和“嗣后惯例”作为解释和实施条约的手段的实际意义和法律意义(《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a)和(b)项)。对“条约随时间演变”这一专题的

详细描述载于委员会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报告附件 A(A/63/10 号文件可从以下

网址查阅：http://untreaty.un.org/ilc/reports/2008/2008report.htm)。 

27.  为此，委员会请各国再提供一两个在解释和实施条约方面尤其具有相关意

义的“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实例。 

28.  在这方面，委员会也很愿意了解考虑到条约生效之后产生的其他因素的解

释事例(事实或法律方面的发展情况)。 

  

 7 见下文第四章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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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对条约的保留 

 A. 导言 

29.  委员会第四十五届(1993 年)会议决定将“与对条约的保留有关的法律与实

践”8 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在第四十六届(1994 年)会议上决定任命阿兰·佩

莱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9 

30.  在委员会第四十七届(1995 年)会议审议了第一次报告 10 之后，特别报告员

概述了作出的结论，包括将专题的标题改为“对条约的保留”；研究结果应该采

取保留方面的《实践指南》的形式；委员会对于这个专题的工作应该采取灵活的

方式；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认为，不应对 1969 年、1978 年和 1986 年《维也

纳公约》的相关条款作出任何改动。11 委员会认为，上述结论是大会 1993 年 12
月 9 日第 48/31 号决议和 1994 年 12 月 9 日第 49/51 号决议要求进行的初步研究

取得的成果。关于《实践指南》，它将采取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有帮助的附

有评注的准则草案的形式；在必要情况下，这些准则将附有示范条款。在同届

(1995 年)会议上，委员会按照以往的做法，12 授权特别报告员编写一份关于对条

约的保留的详细调查表，以查明国家和国际组织、尤其是多边公约保存人的实践

和遇到的问题。这份调查表由秘书处寄给了收件人。大会 1995 年 12 月 11 日第

50/45 号决议注意到委员会的结论，请它按照其报告中所载述的方针继续工作，

并请各国对调查表作出答复。13 

31.  委员会第四十八届(1996 年)和第四十九届(1997 年)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

第二次报告。14 报告附有关于对包括人权条约在内的多边规范性条约的保留问题

的一份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对大会提出的，目的是提请注意并澄清这个事项

所涉及的法律问题。15 在后一届(1997 年)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包括人

权条约在内的规范性多边条约的保留问题的初步结论。16 大会 1997 年 12 月 15
  

 8 大会 1993 年 12 月 9 日第 48/31 号决议批准了委员会的决定。 

 9 《大会正式纪录，第四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49/10)，第 382 段。 

 10 A/CN.4/470 和 Corr.1。 

 11 《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0/10)，第 491 段。 

 12 见《1993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86 段。 

 13 到 2010 年 7 月 31 日为止，有 33 个国家和 26 个国际组织答复了调查表。 

 14 A/CN.4/477 和 Add.1。 

 15 《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1/10)，第 137 段。 

 16 同上，《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2/10)，第 1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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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第 52/156 号决议注意到委员会的初步结论，并注意到委员会请所有愿意这样

做的由规范性多边条约设立的条约机构以书面方式就这些结论提出评论和意见，

同时提请各国政府注意委员会很需要得到它们对初步结论的意见。 

32.  自第五十届(1998 年)会议起至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委员会审议了特别

报告员提出的另外 12 份报告 17 和一份说明 18 并暂时通过了 140 条准则草案及

其评注。19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3.  委 员 会 在 本 届 会 议 上 收 到 特 别 报 告 员 的 第 十 四 次 报 告 增 编

2(A/CN.4/614/Add.2)，在 2010 年 5 月 3 日和 5 日的第 3036 至 3038 次会议以及

2010 年 5 月 11、12 和 17 日的第 3042、3043 和 3045 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还

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十五次报告(A/CN.4/624、Add.1 和 Add.2)，在 2010 年 5 月

11 和 12 日的第 3042 和 3043 次会议、2010 年 5 月 17 至 19 日的第 3045 至 3047
次会议以及 2010 年 7 月 14 日至 16 日和 20 日的第 3064 至 3067 次会议上进行了

审议；并且还收到特别报告员的第十六次报告(A/CN.4/626 和 Add.1)，在 2010 年

5 月 18 至 25 日的第 3046 至 3050 次会议以及 2010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1 日的第

3052 和 3054 次会议上进行了审议。委员会还处理了秘书处于 2009 年提交的关

于在国家继承情况下对条约的保留的备忘录(A/CN.4/616)。 

34.  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 11 日第 3042 次会议上决定将准则草案 4.1、4.1.1、
4.1.2 和 4.1.3 提交起草委员会。 

35.  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 17 日第 3045 次会议上决定将准则草案 4.2、4.2.1、
4.2.2、4.2.3、4.2.4、4.2.5、4.2.6 和 4.2.7 提交起草委员会。 

36.  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第 3047 次会议上决定将准则草案 4.3、4.3.1、
4.3.2、4.3.3、4.3.4、4.3.5、4.3.6、4.3.7、4.3.8(特别报告员提交的修订稿) 20、

4.3.9、4.4、4.4.1、4.4.2 和 4.4.3 提交起草委员会。 

  

 17 第三次报告(A/CN.4/491 和 Corr.1(仅更正英文)、Add.1、Add.2 和 Corr.1、Add.3 和 Corr.1(仅更

正阿拉伯文/法文/俄文)、Add.4 和 Corr.1、Add.5 以及 Add.6 和 Corr.1)；第四次报告(A/CN.4/ 
499)；第五次报告(A/CN.4/508, Add.1-4)；第六次报告(A/CN.4/518 和 Add.1-3)；第七次报告

(A/CN.4/526 和 Add.1-3)；第八次报告(A/CN.4/535 和 Add.1)；第九次报告(A/CN.4/544)；第十

次报告(A/CN.4/558 和 Corr.1、Add.1 和 Corr.1 和 Add.2)；第十一次报告(A/CN.4/574)；和第十

二次报告(A/CN.4/584)；第十三次报告(A/CN.4/600)和第十四次报告(A/CN.4/614 和 Add.1)。 

 18 A/CN.4/586。 

 19 关于详细的历史介绍，见《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57-269 段。 

 20 见下文注 44。 



A/65/10 

10-54170 (C) 11 

37.  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 26 日第 3051 次会议上审议并暂时通过了下列准则草

案：2.6.3(提出反对的自由)、2.6.4(反对条约在与提出保留者关系中生效的自

由)、3.4.1(接受保留的允许性)、3.4.2(反对保留的允许性)、3.5(解释性声明的允

许性)、3.5.1(事实上为保留的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3.5.2(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

允许性条件)、3.5.3(评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允许性的权限)、3.6(对解释性声明作

出反应的允许性)、3.6.1(赞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3.6.2(反对解释性声明的允

许性)。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通过了《实践指南》3.4 节的标题(对保留作出

反应的允许性)。 

38.  在 2010 年 6 月 1 日第 3054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准则草案 5.1、5.2、
5.3、5.4、5.5、5.6、5.7、5.8、5.9、5.10、5.11、5.12、5.13、5.14、5.15、5.16、
5.16 之二、5.17、5.18 和 5.19 提交起草委员会。 

39.  委员会在 2010 年 7 月 5 日第 3058 次会议上审议并暂时通过了下列准则草

案：4.1(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4.1.1(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4.1.2(对
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4.1.3(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成立)、
4.2.1(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4.2.2(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4.2.3(保
留成立对提出者作为条约当事方的地位的效果)、4.2.4(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

效果)、4.2.5(保留所涉义务的非对等适用)、4.3(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4.3.1(反
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4.3.2(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

生效)、4.3.3(当保留需要一致接受时，条约对保留方不生效)、4.3.4(条约在保留

方和 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4.3.5(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4.3.6(反对对

保留所涉规定以外各项规定的效果)、4.3.7(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

的情况下不被迫遵守条约)、4.4.1(对另一项条约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4.4.2(对习惯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4.4.3(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

范(强制法)不产生效果)。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通过了《实践指南》以下各节

的标题：4(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4.2(成立的保留的效果)和 4.4(保留对

条约外权利和义务的效果)。 

40.  在 2010 年 7 月 8 日第 3061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暂时通过了下列准则

草案：5.1.1 [5.1] 21 (新独立国家)、5.1.2 [5.2](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5.1.3 
[5.3](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5.1.4(继承国提出的新的保留的成

立)、5.1.5 [5.4](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领土范围)、5.1.6 [5.5](国家合并情况

下保留的领土范围)、5.1.7 [5.6](继承涉及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的保留的领

土范围)、5.1.8 [5.7](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力)、5.1.9 [5.9](继
承国过时提出的保留)、5.2.1 [5.10](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5.2.2 
[5.11](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反对的无关性)、5.2.3 [5.12](维持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提

出的反对)、5.2.4[5.13](被继承国未曾受到反对的保留)、5.2.5[5.14](继承国对保

  

 21 在本章里，方括号内的号数指该条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序号，或指后来并入准则 后

案文的某一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原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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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提出反对的权利)、5.2.6[5.15](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提出的

反对 ) 、 5.3.1[5.16 之二 ](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 、
5.3.2[5.17](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5.3.3[5.18](继
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5.4.1[5.19](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

性声明)。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通过了《实践指南》下列各节的标题：5(国
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5.1(保留与国家继

承)、5.2(反对保留与国家继承)、5.3(接受保留与国家继承)、5.4(解释性声明与国

家继承)。 

41.  在 2010 年 7 月 20 日第 3067 次会议上，委员会将准则草案 3.3.3、3.3.4、
4.5.1、4.5.2、4.5.3、4.5.4、4.6、4.7、4.7.1、4.7.2 和 4.7.3 提交起草委员会。 

42.  在 2010 年 7 月 27 日第 3069 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并暂时通过了下列准则

草案：3.3.2 [3.3.3](单独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3.3.3 [3.3.4](集体接受不允许

的保留的效果)、4.5.1 [3.3.2，后为 4.5.1 和 4.5.2](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4.5.2 
[4.5.3](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4.5.3 [4.5.4](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4.6(保留不对条约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效果)、4.7.1 [4.7 和 4.7.1](解释性声

明对条约用语的澄清)、4.7.2(更改或撤回解释性声明对声明方的效果)、4.7.3(所
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还通过了

《实践指南》4.5 节(无效保留的后果)和 4.7 节(解释性声明的效果)的标题。 

43.  在 2010 年 8 月 3 日至 5 日第 3073、3074 和 3076 至 3078 次会议上，委员

会通过了上述准则草案的评注。 

44.  上述准则草案的案文及其评注载于下文 C.2 节。 

45.  委员会暂时通过了《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际指南》的整套准则草案。委

员会打算在其第六十三届(2011 年)会议上通过《实践指南》的 后文本。在通过

后文本时，委员会将考虑到各国、各国际组织以及与委员会合作的其他机构自

委员会审议此专题以来所提出的意见，以及委员会秘书处在 2011 年 1 月 31 日之

前收到的进一步意见。 

46.  在 2010 年 8 月 5 日第 3078 次会议上，委员会表示十分感谢特别报告员阿

兰·佩莱先生以其学术研究和丰富经验而为本专题工作所做的出色贡献，这使委

员会能够暂时通过完整的《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指南》。 

 1.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十四次报告第二份增编和第十五次报告 

47.  第十四次报告第二份增编(A/CN.4/614/Add.2)和第十五次报告(A/CN.4/624 和

Add.1 和 2)处理了一个核心问题，即《实践指南》第四部分的主题事项。讨论的

焦点是两类问题，一是保留、接受和反对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是解释性声明和

对这种声明的反应的法律效果。一项保留或解释性声明能否产生其意图达到的效

果取决于其形式上的有效性和允许性以及其他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应。更具

体地说，对于保留和对保留的反应的效力问题，特别报告员忠实于委员会原先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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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做法即不重新挑起对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的规则的讨论，除非

有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事实上没有这样的理由，尽管这两项公约的第 20 条和第

21 条里有若干缺陷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48.  第十四次报告第二份增编(A/CN.4/614/Add.2)处理了成立的保留的效果，首

先考虑了在什么条件下保留可认为是已经成立(第 4.1 节)，随后着重讨论了这样

的保留所具有的法律效力(第 4.2 节)。保留若要产生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

公约》第 21 条第 1 和第 2 款所说的效果，则保留的成立是必要条件。因此有必

要用一条准则来澄清两项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开头语中的“成立”是何含义。因

此，准则草案 4.122 规定，保留的成立通常需遵守三项条件：(1) 保留按照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应是允许的，该条的内容重新体现在委员会

暂时通过的准则 3.1 中；(2) 保留必须满足《维也纳公约》第 23 条所规定并且在

《实践指南》第二部分所阐明的形式有效性条件；(3) 另一缔约国或组织必须已

接受此项保留。因此成立的保留是有效并得到接受的保留，这有别于虽然可能有

效但是引起一缔约国或组织反对的保留。然而，正如 1969 和 1986 年《维也纳公

约》第 20 条第 4 款开头语所表明的，准则草案 4.1 所包含的一般规则应受制于

某些例外情况。 

49.  第一种例外载于 1969 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根据该款

的措辞，“凡为条约明示准许之保留，无需其他缔约国事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

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准则草案 4.1.123 目的是包含这种情况。由于明

示准许的保留依定义为允许的并被缔约国和组织所接受的保留，准则草案第 1 款

规定了这种保留的成立所必备的唯一条件，即保留必须是按照为此专门规定的形

式和程序所拟定的。准则草案第 2 款重申了 1969 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的措辞，而第 3 款力求澄清“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含义，对此

应做狭义的解释。这一短语涉及的保留是排除条约的一项或多项规定的适用，并

且是按照后者的明确规定，另外也包括所称作的“谈判的”保留，其案文包含在

条约本身里。但是，准则草案 4.1.1 目的不是包含条约准许一般保留的情况，或

  

 22 准则草案 4.1 案文如下： 

4.1  保留的成立 

保留如符合保留允许性条件，并遵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而且为另一当事

国接受，即对该另一当事国成立。 

 23 准则草案 4.1.1 案文如下： 

4.1.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如依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即对其他缔约国成立。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事后予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须如此办理者，

不在此限。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指按照条约明文规定及所规定的范围，排除条约某项或某几项

规定的适用，或修改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法律效果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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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准许对具体规定作出保留但没有说明这种保留的内容的情况。在这方面，必

须表明的是，准许提出保留并不等于准许破坏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评注应表明，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没有反对准则草案 4.1.1 所指的明示准许的保留的自由。 

50.  第二项例外见于准则草案 4.1.224，相当于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

约》第 20 条第 2 款所考虑到的情况。这一例外涉及参加国有限的条约，这是传

统的要求一致接受保留的制度继续适用的情况。为了使保留得以成立，对这类条

约的保留需要由所有缔约国予以接受。准则草案 4.1.2 第 1 款规定了这一条件，

同时提到使保留得以成立的其他条件。正如这一段所表明的，“有限参加的条

约”这一短语是指这样的条约，所有当事方充分适用条约是每一当事方同意受条

约约束的必要条件。就目前来说，这类条约不再单单地以参加国的数目而界定，

而尤其是由当事方保留条约制度完整性的意图而界定。特别报告员认为，条约的

目的和宗旨这一标准尽管具有抽象的意义，但在确定有限参加的条约概念方面没

有多大用途。 

51.  第三项例外，这在准则草案 4.1.325 中涉及，事关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

留。根据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3 款所确立的一般原则，

并且在准则 2.8.7 中也提到过，准则草案 4.1.3 确立了这样的要求，即保留必须由

该组织的主管机构所接受。这一要求的含义和后果、这种接受的方式以及国际组

织一成员对另一成员对该组织章程所作保留的反应的后果，都在准则 2.8.8 至

2.8.11 中得到详细阐述。 

52.  准则 4.2.1 至 4.2.7 处理了按照准则草案 4.1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成立的保留

产生了两类效果：第一，它使保留的提出者成为条约的缔约方；第二，它对条约

关系的内容产生了成立的保留力求产生的效果。 

  

 24 准则草案 4.1.2 案文如下： 

4.1.2  对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对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的保留，如符合保留允许性条件，并依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

程序提出，而且所有其他缔约国都予以接受，即对其他缔约国成立。 

“有限国家参加的条约”指全体当事国间完整适用条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

的必要条件的条约。 

 25 准则草案 4.1.3 案文如下： 

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成立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如符合保留允许性的条件，并依照为此目的规定的形式和

程序提出，而且该组织的主管机关按照准则 2.8.7 至 2.8.10 予以接受，即对其他缔约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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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对于成立的保留的第一类效果，这些效果涉及保留提出者的地位以及条约

的生效问题。虽然涉及保留的提出者作为条约的当事方的地位这一规则是明确

的，但在实际适用方面有各种不同情况：一些多边条约的保存人，例如联合国秘

书长，的确认为提出保留的国家在它明确表示接受条约约束的日期已成为缔约

国，而不必等到一缔约方接受保留或正如《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所规定

的 12 个月到期。特别报告员认为，这一做法，虽然很普遍，并没有提供足够的

理由，可以偏离《维也纳公约》确立的保留制度。因此准则草案 4.2.1 反映了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所体现的基本原则。26 

54.  如果条约尚未生效，那么将成立的保留的提出国加入到缔约国数目当中，

这会对条约生效的条件产生直接影响；准则草案 4.2.227 阐明了这种附加的影

响。另外有必要说明，保留的提出者只对于接受保留的那些缔约国而言加入了条

约；准则草案 4.2.3 的目的正是为了反映委员会在就条约法开展工作时所说的

“相对性”28 参与条约的制度。29 

55.  准则草案 4.2.4 阐明了成立的保留对于条约关系的内容的影响，更准确地说

它所涉及的规定的法律效果的变化。 30 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
项，一项保留既可排除也可修改条约规定的法律效果。条款草案 4.2.5 处理了排

除性保留的情况，通过这种保留，提出国意在排除条约的一项或多项规定的法律

  

 26 准则草案 4.2.1 案文如下： 

4.2.1  保留成立的保留方资格 

保留一旦成立，保留方即视为条约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27 准则草案 4.2.2 案文如下： 

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如条约尚未生效，保留方自保留成立时起，即计入条约生效所需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数

目。 

 28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07-208 页，第 17 条草案的评注第(22)段。 

 29 准则草案 4.2.3 案文如下： 

4.2.3  条约生效对成立的保留的保留国的效果 

保留成立即使保留国在对保留对其成立的缔约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中，成为条约当事

国，但须条约已生效或开始生效。 

 30 准则草案 4.2.4 案文如下： 

4.2.4  条约关系的内容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的保留，对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的关系中

保留的范围修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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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31 准则草案 4.2.6 处理了第二类效果问题，即修改性保留的问题，提出国

通过这种保留力图将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改成另一项不同的义务。32 

56.  保留一旦成立，则具有对等作用，沃尔多克曾这样强调并解释说“保留总

是具有双向作用。”33 准则草案 4.2.7 意在反映保留的效果在适用方面具有的对

等性原则，这是从条约关系的协议性质所产生的。 34 适用在保留问题上的对等

性原则还起到一种威慑作用，即它鼓励各当事方不要过多地使用保留，因为保留

也可以由其他当事方采用。但是对于这种对等性原则有一些重要的例外，这主要

源于保留本身的内容或源于条约的内容或性质。准则草案 4.2.7(a)项处理了第一

项例外，这项例外指力图限制条约的领土范围的保留。(b)项具体地处理了义务

的情况，例如由人权条约产生的义务，这些条约不容许进行对等适用。(c)项更

广泛地涉及对提供了一致法的条约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下，因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或义务的性质而使对等适用原则无法适用。 

  

 31 准则草案 4.2.5 案文如下： 

4.2.5  排除条约一项规定的法律效果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并旨在排除条约某项规定的法律效果的保留，使该项或该几项条约规

定，在保留国与该另一当事国之间的关系中不适用。 

保留成立的保留国在其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关系中，不须遵守

有关条约规定所规定的义务。 

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中不得援引有关规定所规定的

权利。 

 32 准则草案 4.2.6 案文如下： 

4.2.6  修改条约一项规定的法律效果 

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并旨在修改条约某项规定的法律效果的保留，在保留国与该另一当事

国的关系中。以经保留修改的规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代替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所规定的

权利和义务。 

保留成立的保留国在其与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关系中，必须遵守经保留修

改的条约规定所规定的义务。 

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中，可援引经保留修改的条约规定

所规定的权利。 

 33 《国际公法一般课程》，R.C.A.D.I，第 106 卷，1962-II，第 87 页。 

 34 准则草案 4.2.7 案文如下： 

4.2.7  保留成立的效果相互适用 

保留对保留对其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与保留国的关系中，修改条约关系的内

容，其范围与对保留国的范围相同，但下列情况除外： 

   (a)  由于保留的性质或内容，保留的相互适用不可能； 

   (b)  保留所涉及的条约义务非个别对保留国承担；或 

   (c)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保留所涉义务的性质排除保留的任何相互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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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在介绍其第十五次报告(A/CN.4/624 和 Add.1 和 2)时，特别报告员强调，这

份报告应视为第十四次报告的继续而加以审议，更具体地说是继续阐述了保留、

接受和反对的效果问题。正如在第十五次报告所说的，准则草案 4.3 至 4.3.9 和

4.4.1 至 4.4.3 分别处理了反对一项有效保留的效果和就条约外准则所作的有效保

留的效果。 

58.  各国对于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这一核心问题极为重视，这种反对的效果问

题在《维也纳公约》里只是小心翼翼地得到处理，但多少有些含混不清。由于因

缔约方对条约提出保留而迫使另一方不情愿地接受这种更改，这显然有悖于同意

原则；正如准则草案 4.335 所表达的，反对的效果恰恰是如果保留没有按照准则

4.1 的含义成立，则对于反对的提出者而言，保留是无法适用的。然而这不是反

对的唯一后果，反对还可以对条约的生效以及保留的提出者与反对的提出者之间

条约关系的内容产生影响。 

59.  关于条约生效问题，特别报告员对于维也纳会议期间所作的决定表示了一

些怀疑，那项决定力图扭转传统的假设，即反对一项保留即排除在反对国与保留

国之间条约生效。但是准则草案 4.3.1 至 4.3.4 还是反映了《维也纳公约》 终采

纳的制度。准则草案 4.3.1 强调了简单的反对对于条约的生效所具有的中性作

用：虽然反对并不排除生效，但反对也不自动造成生效，这不同于接受保留所产

生的效果。36 鉴于反对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中性作用，因此有必要阐明在何种条件

下条约在保留提出国与反对提出国之间生效；这正是准则草案 4.3.2 的目的。37 

60.  准则草案 4.3.2 中所体现的原则要受制于两种例外情况。第一种涉及反对会

对条约生效所产生的影响，当一致接受保留是一项必要条件时；这一点在准则草

  

 35 准则草案 4.3 案文如下： 

4.3  反对一项有效保留的效果 

提出对有效保留的反对，将使保留不能对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产生抵触力，除非

保留已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成立。 

 36 准则草案 4.3.1 案文如下： 

4.3.1  反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作出反对，并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准则 4.3.4 所述情况除外。 

 37 准则草案 4.3.2 案文如下： 

4.3.2  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 

根据准则 4.2.1, 当条约生效且保留方成为缔约方时，条约即在保留方与提出反对的缔约

国或缔约组织之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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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4.3.3 中得到阐述。38 第二项例外涉及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提出者借助于这

种反对力图使条约不对保留的提出国适用；这一点反映在准则草案 4.3.4 中。39 

61.  准则草案 4.3.5 至 4.3.9 处理了保留提出国与反对提出国之间条约关系内容

问题。在这方面可分出三个不同的类别。第一类，反对对于条约关系只产生 低

限度的影响，即这导致条约部分地不适用。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中的案文反映了反对的这种简单的效果，准则草案 4.3.5 中又复制了这项规

定。40 略有小小的增加，意在表达这样的意思，即反对只可影响保留所涉及的那

部分规定，这正如仲裁法院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和法兰西共和国划定大陆架案

中所指出的。41 为了进一步澄清这种反对的效果，准则草案 4.3.6 和 4.3.7 又沿

用了《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项对于排除性保留与更改性保留所作的区

分。准则草案 4.3.642 处理了保留力图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的情况：在

这样的情况下，反对保留实际上与接受保留具有相同的效果。相比之下，如果反

  

 38 准则草案 4.3.3 案文如下： 

4.3.3  条约对需要一致接受的保留的保留方不生效 

如果保留需要得到一致接受才能成立，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的反对，即阻

止条约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生效。 

 39 准则草案 4.3.4 案文如下： 

4.3.4  条约在保留方和 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作出反对，[依照准则 2.6.8]，并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除非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明确表示相

反的意向。 

 40 准则草案 4.3.5 案文如下： 

4.3.5  条约关系的内容 

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但不反对条约在本国或本组织与保留国或保

留组织之间生效时，在保留所述范围内，保留所涉条款或条款若干部分在保留方与提出反对

的国家或组织之间不适用。 

 41 1977 年 6 月 30 日裁定，“伊鲁瓦兹海大陆架划界”，《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自

3 页起，第 42 页，第 61 段。 

 42 准则草案 4.3.6 案文如下： 

4.3.6  保留旨在排除条约一个或多个条款法律效果的情况下条约关系的内容 

提出旨在排除条约一个或多个条款法律效果的有效保留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与反对该

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其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彼此条约关系中，在保留

若成立则保留所涉条款在彼此间不适用的范围内，不受保留所涉条款的约束。 

保留若成立则适用的条约所有其他条款，仍然在彼此间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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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针对具有更改性作用的保留，那么保留所涉及的规定或保留可能影响的义务

都不适用；准则草案 4.3.743 反映了这样创立的具体的双边关系。 

62.  保留提出国与反对提出国之间第二类条约关系是在实际当中发展起来的，

它所依据的是，力图排除未受保留具体影响的那些条约规定的适用。这种反对的

直接结果是被接受的，但需充分考虑到相互同意原则，并且那些对于实现条约的

目的和宗旨十分重要的规定未受影响。准则草案 4.3.844 后经特别报告员修改，

并加了第 2 款，处理反对可能在所规定的限度内以及产生效果的问题。 

63.  一个更有争议性的类别涉及力求产生“ 大限度”效果的反对。这种反对

的提出者认为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声称其与保留提出国的条约关系不

受该项保留影响。这正如准则草案 4.3.945 所指出的，这种反对显然不符合相互

同意原则。 

64.  准则草案 4.4.1 至 4.4.3 处理了一个争议性较小的问题，即对条约外义务作

出有效保留的效果问题。一国不能利用对一特定条约的保留来避免其按照另一项

条约或按照一般国际法所担负的义务；准则草案 4.4.146 因此强调了保留，或接

  

 43 准则草案 4.3.7 案文如下： 

4.3.7  保留旨在更改条约一个或多个条款法律效果的情况下条约关系的内容 

提出旨在排除条约一个或多个条款法律效果的有效保留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与反对该

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其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彼此条约关系中，在保留

若成立则保留所涉条款在彼此间更改的范围内，不受保留所涉条款的约束。 

保留若成立则适用的条约所有其他条款，仍然在彼此间适用。 

 44 准则草案 4.3.8 案文如下： 

4.3.8  保留所涉条款以外各条款的不适用 

当针对有效保留作出反对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表达这一意向时，条约中保留不直接涉及

但与保留所涉一个或多个条款有足够密切联系的任何条款，在保留方与反对方的条约关系中

不适用，条件是不适用该条款不会损害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条约应依保留和反对的程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适用，除非保留国或国际组织在获得

关于反对的通知之后，在 12 个月[一年]期限之内，反对条约在其本身与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

际组织之间生效。 

 45 准则草案 4.3.9 案文如下： 

4.3.9  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不接受条约的约束 

符合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方依照相关和程序提出保留，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绝对

可以不遵守条约的全部条款。 

 46 准则草案 4.4.1 案文如下： 

4.4.1  对其他条约条款的适用不具效果 

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更改或排除不了提出方为当事方的其他条约规定的权利和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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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或反对保留对于另一项条约下的义务不产生影响，而准则草案 4.4.247 原先曾

列在准则草案 3.1.8 第 2 款 48，明确地表示，一国不能规避习惯规范的适用，而

提出对宣布该项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同样没有理由不适用一项相似的规则，

针对宣布一项一般国内法强调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这正是准则草案 4.4.349 
的目的，这一项准则的拟定与上一项准则相似。 

65.  第十五次报告增编 1(A/CN.4/624/Add.1) 补充了对保留效果的研究，涉及到

无效保留的效果。换句话说，无效保留是指不符合涉及到《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和第 23 条中规定的形式和内容并且在《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中予以澄

清之条件的保留。在《维也纳公约》中不曾解决的无效保留的效果问题在委员会

起草的条约法条款草案中同样没有得到解决。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委员会有

责任借鉴《维也纳公约》整体的逻辑、它的准备工作材料和实践的相关内容来界

定这个问题的一般性质――充分了解到委员会将不可避免地被要求促进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 

66.  作为《实践指南》第 4.5 节开头案文的准则草案 4.5.150 专门提到无效保留

的影响，申明：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中规定的正式有效性和

允许性条件的保留均属无效。特别报告员认为，该项表述不仅符合《维也纳公

约》的逻辑和在准备工作材料中提及的几个问题，也符合比第一次出现时关于这

个问题的实践更加广泛的情况。准则草案 4.5.2 51 随即假定一个无效保留的显而

易见的无效结果――一个与无效概念的定义相连结的后果，即这种保留不具有法

  

 47 准则草案 4.4.2 案文如下： 

4.4.2  保留对习惯规则的适用不具效果 

对反映习惯规则的条约条款的保留，不损害该习惯规则的约束性质，该习惯规则应继续

以此名义在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与接受该规则约束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48 见《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88 页。 

 49 准则草案 4.4.3 案文如下： 

4.4.3  保留对习惯规则的适用不具效果 

对反映一般国际法强制规范(强制法)的条约条款的保留，不损害该强制规范的约束性质，

该强制规范应继续以此名义在保留国或国际组织与接受该规范约束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

间适用。 

 50 准则草案 4.5.1 案文如下： 

4.5.1  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述允许性和有效性条件的保留理当无效。 

 51 准则草案 4.5.2 案文如下 

4.5.2  无效保留没有法律效果 

 准则 4.5.1 所述理当无效的保留，不具任何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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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效果。特别报告员认为，这种解决办法在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委员会和人权机

构中得到广泛多数意见的支持；它也在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实践中获得支持。 

67.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的后果产生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可分

割性的命题，根据这一命题，无效保留的提出者受条约的约束而没有得到提出保

留的好处，第二个命题是“纯粹共同同意”的命题，根据这个命题，保留的无效

性将保留者排除到缔约国的圈子以外，保留是保留方同意受条约约束的一个先决

条件。由于两种方法都有逻辑上的理据，而作为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自相矛盾

的，委员会被迫进行逐渐的发展。在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考虑以后，特别报告员

向委员会提出了准则草案 4.5.3 52 中的解决办法，它构成一种满意的折衷办法

(“just millieu”)，并且他认为是合理的。这个解决办法包括一个对该无效保留的可

分割性的表述：如果保留者表达了相反的意向就可以将其抛弃的推定――即如果

其保留被视为无效就无意成为条约的缔约方。准则草案 4.5.3 的第 2 款载有一个

包含各种标准的清单，它虽然不是包罗无遗的清单，却在保留的可分割性方面，

对确定保留者的意图有用。不过，如果保留方的意图不能令人信服地在这些标准

的基础上予以确定，准则草案的第 1 款中所规定的关于无效保留的可分割性的推

定将适用。特别报告员认为，这样的推定可能促进保留的对话。此外，相反的推

定会造成严重的法律稳定性问题，并且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时间和确定有关

的保留无效的时间之间在可追溯的基础上造成法律上的无效性。特别报告员也指

出，他支持这样的想法：无效保留的可分割性只是可以从一些人权机构 近表示

的立场中找到的一种推定。 

68.  准则草案 4.5.453 设置了无效保留无效原则的一个合乎逻辑和不可避免的后

果，即这种保留缺乏任何效力的事实不依赖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反应。这就

  

 52 准则草案 4.5.3 案文如下： 

4.5.3  [无效保留情况下条约的适用][保留无效性质对接受条约约束承诺的效果] 

如果对条约一项或多项条款或者整个条约的某些具体方面提出无效保留，则虽有保留，

条约仍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除非确定保留方有相反的意向。 

确定保留方意向时应考虑所有可用资料，包括但不仅限于： 

 保留的内容； 

 保留所涉条款以及条约目的和宗旨； 

 保留方在谈判、签署或批准条约时所作声明； 

 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反应； 

 保留方事后态度。 

 53 准则草案 4.5.4 案文如下： 

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无效保留无效性质的效果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的反应。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根据本《实践指南》审查保留的有效性之后，如认为保留无效，应

尽快对其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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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该准则草案的第 2 款建议：认为保留无效的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尽快提

出合理的反对。特别报告员认为，提倡合理的反对符合保留者和反对者的利益；

此外，这样的反对，像有关保留引起其他反应那样，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构成第三

方应要求对保留的有效性作出裁定的一个因素。 

69.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十次报告(A/CN.4/458/Add.2)中拟议了关于一个无效保留

的接受问题的准则草案 3.3.3 和 3.3.4。特别报告员仍然认为，应该把这些准则草

案列入《实践指南》涉及到保留的允许性的第三部分、而不是在涉及效果的第四

部分中，因为这些准则草案回答了早些时候出现的是否接受有可能“验证”不允

许的保留的问题――虽然除了在一致接受的情况以外均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70.  准则草案 3.3.354 规定缔约国家或缔约组织据以接受一无效保留的原则、并

没有因此改变该保留的无效。对这一保留的接受不能在保留国和更改了两者之间

条约关系的反对国之间引起担保协议：事实上，《维也纳公约》第 41 条第 1 款

(b)(二)项排除了“与有效执行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相容的”任何部分协议，

从理论上说，如果协议涉及到不允许的保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虽然如果只涉

及正式的无效，显然就不会这样)。 

71.  人们还可以想像在条约只获得有限参与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到的一个情况，

在保存人向所有缔约国征询意见以后，所有缔约国表示接受保留。准则草案

3.3.4 设想到的这种情况 55 将在《维也纳公约》第 39 条的含义内符合所有当事

方之间的协议；不过，这是一个不能掉以轻心的协议。 

  

 54 准则草案 3.3.3 案文如下： 

3.3.3  单方面接受无效保留的效果 

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接受一项保留，不产生补救保留无效性质的效果。 

 55 准则草案 3.3.4 案文如下： 

3.3.4  集体接受无效保留的效果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提出条约明示或默示禁止的保留，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

留，条件是在经过保存人明确征询意见，没有任何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1]予以反对。 

[1 在上述征询意见的过程中，保存人应当提请签署国和国际组织、缔约国和国际组织，

并酌情提请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保留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性质。 

特别报告员 初拟议的该准则草案使用了“缔约双方”的措辞，这是通常的用法，他认

为包括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在委员们提出了各种意见以后，特别报告员重新考虑了这个

权宜的用语，他认为它并不符合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一)和(二)目和第 1
款(g)项中分别载列的“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以及“缔约方”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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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对之提出了两个备选案文的准则草案 4.656 涉及到“保留在除保留方之外的

其他缔约方之间的条约关系中没有效果”。第一个案文只是照录《维也纳公约》

第 21 条第 1 款的案文，第二个案文则明确设想到所有缔约方之间有适应条约对

保留之适用的协议存在的情况。 

73.  第十五次报告增编 2(A/CN.4/624/Add.2)涉及到解释性声明和对于这种声明

的反应的效果。尽管《维也纳公约》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公约》第 31 条

和第 32 条中所载的解释规则对如何处理解释性声明的效果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说

明。 

74.  虽然事实上，由于解释性声明对其他缔约各方或负责解决缔约方在条约的

解释和适用方面的争执的各机构没有拘束效力，因而这些声明不会修改条约，事

实仍然是，这些声明对于解释可能有一定的价值；这就是准则草案 4.7 的主要旨

趣所在。57 

75.  特别报告员认为，即使似乎难以使解释性声明本身成为《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一项中提到的条约的一部分 “背景”，然而，这些声明可能有助于阐明

一条约的含义，并确认适用第 31 条中所载解释的一般规则达成的解释。这是准

则草案 4.7.1 意义，58 其中还提到可能引起其他缔约国家或组织对该声明提出的

批准和反对。 

  

 56 准则草案 4.6 案文如下： 

4.6  保留在除保留方之外的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之间的关系中没有效果 

备选案文 1： 

保留不更改对其他缔约方相互间关系适用的条约条款。 

备选案文 2： 

[在不妨碍缔约方就其适用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保留不更改对其他缔约方相互间关系

适用的条约条款。 

 57 准则草案 4.7 案文如下： 

4.7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解释性声明不得修改条约义务。声明只能说明或澄清声明方赋予条约或其某些条款的含

义或范围，并因此可以构成一个可供考虑的要素和解释条约的辅助手段。 

 58 准则草案 4.7.1 案文如下： 

4.7.1  解释性声明对条约用语的说明 

解释性声明可根据条约解释的一般规则阐明条约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

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 

在确定解释性声明在条约解释中应有的份量时，应适当考虑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对该

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和反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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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此外，由于一个解释性声明的提出可能造成对其他缔约国或组织的一部分

的期望，准则草案 4.7.259 陈述了解释性声明的提出者不能据以援引不符合其声

明内容的原则。特别报告员认为，同样的原则应适用于已经批准了有关声明的一

国或一国际组织。 

77.  在准则草案 4.7.3 所涉及的情况下所出现的问题不同，60 因为在这种情况

下，解释性声明获得一致批准、从而构成了对条约的解释取决于《维也纳公约》

第 31 条第 2 款或第 3 款(a)项的一个协议。 

78.  后，准则草案 4.7.461 设想了供列入记录的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但是，

由于对本专题的审议情况表明，这种声明在所有方面的表现同保留一样，特别报

告员认为，《实践指南》可以省略该准则草案。正如原先已经商定的，对于找不

出特点因而无法确定适用于解释性声明的规则的情况，只需在《实践指南》中载

列一般规定，将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置于保留的法律制度范围内，这就足够了。 

 2. 特别报告员介绍其第十六次报告 

79.  第十六次报告(A/CN.4/626 和Add.1)其大部分内容来自秘书处的一项备忘录

(A/CN.4/616)，这份报告处理了在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反对保留

和解释性声明问题。根据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所提议的《实践指南》总体

计划，62 这些问题将构成指南的第五部分也就是 后一部分的主题。 

80.  第五部分准则草案的基本假设是，在发生国家继承之后，继承国具有条约

缔约国的地位，而不需要借助于明确表示接受条约的约束，正如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11 条所规定的那样。尽管批准 1978 年 8 月 23 日关于国家

条约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的国家数目有限， 63 所提议的准则草案目的不是要

公开针对该公约中的几项相关规则和原则或所载的定义重新讨论，包括已经得到

普遍接受的用语“国家继承”的定义。 

  

 59 准则草案 4.7.2 案文如下： 

4.7.2  解释性声明对其声明方的效力 

解释性声明方或批准该声明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得援引与声明内容不符的解释。 

 60 准则草案 4.7.3 案文如下： 

4.7.3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的解释性声明构成条约解释协定。 

 61 准则草案 4.7.4 案文如下： 

4.7.4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产生的效果与依照准则 4.1 至 4.6 提出保留的效果相同。 

 62 《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77，第 48 和 49 页，第 37 段。 

 63 1996 年 11 月 6 日生效。《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946 卷，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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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关于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唯一普遍接受的条约性准则是 1978 年《维也

纳公约》第 20 条。然而那项规定只是涉及新独立的国家，换句话说，也就是用

该公约的措辞来说，即由于非殖民化进程而产生的国家。此外，第 20 条包含了

若干缺陷，特别是就保留的反对与接受问题。尽管如此，特别报告员认为，这项

规定已经构成《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出发点。 

82.  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一样，《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准则草

案仅适用于由被继承国所提出的保留，在发生国家继承时，被继承国是有关条约

的缔约国。这些准则草案并不处理这样的保留，即被继承国在继承之日只是签署

了条约，但条约需要 终批准、接受或认同，但在国家继承之日之前这些行动均

未发生。事实上，后一类保留基本上不能被认为是被继承国所维持的保留，因为

自国家继承之日起，这些保留没有产生任何法律效果，没有被有关国家在表示受

条约约束之时予以确认，正如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3 条第 2 款

所要求的那样。 

83.  准则草案 5.164 涉及新独立的国家。这一条准则复制了 1978 年《维也纳公

约》第 20 条的解决办法：即下述可反驳的推定：新独立国家可以维持被继承国

所提出的保留(第 1 款)，新独立国家并有能力在通知国家条约的继承时，可以提

出保留(第 2 款)，但条件是，它需遵守《实践指南》第二部分所规定的程序规则

(第 3 款)。特别报告员确信，这些解决办法，委员会曾在第 19 条草案中提出过

(后来经轻微的措辞改动之后成为 1978 年公约第 20 条)并且主要出于实际的理由

而得以成立，是有良好的根据的。 

84.  准则草案 5.265 意在更正 1978 年《维也纳公约》中的一处缺陷，涉及由国

家统一或分离而造成的继承国。这里一项可反驳的推定是，由被继承国所提出的

  

 64 准则草案 5.1 案文如下： 

5.1  新独立国家的情况 

1.  新独立国家通过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多边条约缔约国或当事方的地位时，应视该国维持在

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该条约所作的任何保留，除非该国在作出继承通

知时表示相反意思，或就该保留所涉同一主题提出一项保留。 

2.  新独立国家作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多边条约缔约国或当事方的地位时，可提出保留，

除非该保留的提出为《实践指南》准则 3.1(a)、(b)和(c)的规定所禁止。 

3.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 2 款提出保留时，《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相关规则，适用于

该保留。 

 65 准则草案 5.2 案文如下： 

5.2  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 

1.  在符合准则 5.3 之规定的情况下，国家合并或分离所产生的继承国，应视为维持在国家继

承之日仍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条约的任何保留，除非该继承国在继承时通知相反的

意向，或提出与上述保留所涉主题相同的保留。 

2.  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为缔约国的条约，继承国只有在发

出通知确立其成为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时，才可提出新的保留。 

3.  继承国依照第 2 款提出保留时，《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相关规则，适用于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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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可以维持，这同样适用于那一类继承国(第 1 款)，考虑到在继承之日相对于

被继承国而言，继承条约所具有的依法性质；此外，这一解决办法似乎也得到普

遍实践的支持。另一方面，因国家统一或分离而产生的国家对在国家继承之时相

对于被继承国有效的条约的依法继承性质使得继承国无法以提出保留的方式放弃

按照那些条约所担负的义务或缩小那些义务。因此，第 2 款限制了国家在下列情

况下提出保留的能力，即继承是因国家统一或分离而产生的国家发出通知而发

生。在继承之时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是其缔约国的条约，便是这种情

况。正如准则草案 5.1 第 3 款所表示的，准则草案 5.2 第 3 款提及《实践指南》

第二部分就提出保留所确立的程序规则。 

85.  在涉及国家统一的情况时，对于准则草案 5.2 所确立的关于维持保留的假

设，需要有一项例外，以解决下述情况：在国家继承之日，其中一个被继承国是

条约的当事方，而另一个被继承国是缔约国但不是当事国。由于在这种情况下，

统一的国家成为条约当事国，作为原来曾是当事国的被继承国的继承国，因此没

有理由维持原缔约国所提出的保留，因为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尚未生效。这正

是准则草案 5.3 的含义。66 

86.  准则草案 5.467 笼统地规定了下述原则，也是一项显而易见的原则，即据认

为由继承国维持的保留它所具有的领土范围与在国家继承之前的领土范围相同，

但需遵守准则草案 5.5。 

87.  准则草案 5.568 规定了在某些情况下维持保留的领土范围原则的例外情况，

即在国家统一之后，条约的领土范围扩展到在国家继承之日之前条约未曾适用的 

  

 66 准则草案 5.3 案文如下： 

5.3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生效的条约对合并产

生的国家仍然生效时，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为该条约缔约国的其中一个国家所提出的保留，

不予维持。 

 67 准则草案 5.4 案文如下： 

5.4  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领土范围的原则 

依照准则 5.1 第 1 款和 5.2 第 1 款视为维持的保留，保持其在国家继承之日的领土范围，

但需符合准则 5.5 的规定。 

 68 准则草案 5.5 案文如下： 

5.5  国家合并情况下保留对领土的适用 

1.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只对组成继承国的其中一个国家生效的条

约变成适用于条约对其本不生效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所有视为继承国维持的保留都适用

于这一领土，除非： 

(a)  继承国在扩大条约的领土适用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的性质或宗旨可知，保留不能扩大适用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可适用的领土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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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部分领土。准则草案提出了两项不同的假设。第一项，这是在第 1 款所设想，

即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只是对其中一个被继承国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假定

任何条约领土范围的扩大也涉及到被继承国有可能已经提出的对条约的保留，除

非继承国在这种扩大之时明确表示相反的意向((a)分项)，或保留因其性质或目的

而具有有限的领土范围((b)分项)。第二项假设是在第 2 款里所设想的，涉及这样

的情况：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于两个或更多的被继承国有效：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两个或多个保留制度可能相互冲突或不兼容，应该可以假定，任何保留

不得扩展到条约领土范围扩大而涉及的领土，除非条约已对之生效的被继承国曾

提出了相同的保留((a)分项)，或继承国要么明确地表示((b)分项)或隐含的表示((c)
分项)表示的不同的意图。不论怎样，正如第 3 款所表明的，如果保留的领土范

围的扩大导致在相同的领土内造成互相矛盾的保留的适用，那么这样的扩大就是

无效的。 后，第 4 款表明，相同的解决办法也可适用于这样的保留，即在国家

继承之日，条约尚未对任何被继承国生效，但其中两个或更多的被继承国已经是

其缔约国。 

88.  准则草案 5.669 处理了在继承只涉及部分领土时，继承国所作保留的领土范

围，正如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15 条所指的那样。准则草案确立了这样的原

则，即继承国所提出的任何保留(假如所涉条约的适用也扩展到国家继承所涉及

的领土，那么同样适用于该领土，除非继承国明确表示相反的意向((a)分项)，这

种情况可类似于部分撤回保留，或者从保留中可以看出，其适用仅限于继承国在

国家继承之日之前的那部分领土，或仅限于特定领土((b)分项)。准则草案的措辞

  

 68(续) 2.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引致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生效的

条约变成适用于条约对其本不生效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任何保留都不扩大适用于这一领

土，除非： 

(a)  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其生效的每一个继承国提出一项完全相同的保留； 

(b)  继承国在扩大条约对领土的适用时表示不同的意向；或 

(c)  从继承国继承条约的周围形势另外产生相反的意向。 

3.  依照第 2 款(b)为扩大保留的领土范围发出通知，如果此类扩大将引致相互矛盾的保留对同

一领土适用，通知就仍然没有效果。 

4.  继承国在国家合并之后成为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任何引致合并的国家生效、但其中一个或

多个国家在这一日期为其缔约国的条约的缔约国，当该条约变成适用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

本不生效的继承国的一部分领土时，视为该继承国维持的保留应比照适用以上各款的规定。 

 69 准则草案 5.6 案文如下： 

5.6  继承涉及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的保留对领土的适用 

在涉及一部分领土的国家继承之后，继承国为缔约国或当事国的条约适用于该领土的情

况下，继承国此前对该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自国家继承之日起，也适用于该领土，除非： 

(a)  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得知，其适用仅限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在继承国境内的领土或某一特定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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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包含在国家继承之日对于继承国有效的条约，这是第 15 条具体提到的仅有

的条约，也包含继承国仅是其缔约国的条约。 

89.  关于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出的保留的时间效力问题，似乎符合逻辑

的是应比照适用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2 条第 3 款(a)项所规定并

且在准则草案 2.5.8 中所复制的解决办法，即涉及撤回保留的解决办法。因此按

照准则草案 5.7 的规定 70，只有当有关国家或组织收到有关通知时，不维持保留

相对于另一缔约国或组织或条约的另一当事国或当事组织才生效。 

90.  准则草案 5.871 处理了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时间效力问题，力图填补 1978
年《维也纳公约》中的一项缺陷。为了维护法律保障，有必要维持这样的原则：

保留所产生的效力不能早于提出保留之日，就目前的问题来说，不能早于继承国

通知其作为条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之日。 

91.  准则草案 5.972 规定了这样的情况：继承国所提出的保留需遵守过时提出的

保留的法律制度。在经过统一方式而发生自愿继承的情况下，对通知之后提出的

保留，便是如此情况，不论是新独立的国家((a)分项)或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

国，它们就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是其缔约国((b)分项)。此外，

按照准则草案 5.2 中的逻辑，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相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之

后依然对该国有效的条约所提出的任何保留都必须视为过时提出的保留((c)分
项)。 

92.  鉴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没有表示意见，并且在这方面的国家实践也很

缺乏，准则草案 5.10 至 5.16 关于国家继承下的反对显然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或

  

 70 准则草案 5.7 案文如下： 

5.7.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果 

继承国[依照准则 5.1 和 5.2]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在条约其他缔约或当事国或者缔

约或当事国际组织接获通知时，即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发生效力。 

 71 准则草案 5.8 案文如下： 

5.8  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果 

继承国[依照准则 5.1 和 5.2]在通知其成为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时所提出的保留，

自这一通知之日起发生效力。 

 72 准则草案 5.9 案文如下： 

5.9  继承国提出的适用逾期保留法律制度的保留 

以下任何保留视为逾期提出： 

(a)  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之后提出的保留； 

(b)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之后提出的保

留，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为其缔约国；或 

(c)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对国家继承之后仍对该国生效的条约提出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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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符合逻辑的发展”。准则草案 5.10 和 5.11 处理了被继承国所提出的反

对的结果问题。在特别报告员看来，准则草案 5.1 和 5.2 第 1 款中所列出的关于

赞成维持的可反驳的推定可以完全符合逻辑地移植到反对的问题上，并适用于所

有继承国。这正是准则草案 5.10 所宣布的解决办法。73 关于继承国表示相反的

意向的能力问题，或许应当删除“在继承之时”这一短语，有鉴于反对可以在任

何时候撤出。 

93.  准则草案 5.1174 提出对于赞成在发生国家统一时维持反对的假设的两项例

外。虽然第 1 款中所提的例外与关于保留的准则草案 5.3 中的例外相同，但第 2
款中所述的例外仅与反对相关，并假定对于与继承国所维持的保留相同或相当的

保留，并不维持反对。 

94.  准则草案 5.1275 处理了反对被继承国的保留的地位问题，规定对于缔约国

或组织相对于据认为继承国予以维持的保留所提出的反对，应予以维持。这一解

决办法似乎既符合逻辑，也符合常识。 

95.  准则草案 5.1376 处理了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引起反对的由被继承国提出的保

留问题。在这方面，似乎符合逻辑的是，应认为国家继承不能给予缔约国或组织

以有效的借口在所规定的期限结束之后对保留提出反对。另一方面，应该有可能

  

 73 准则草案 5.10 案文如下： 

5.10  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在符合准则 5.11 规定的情况下，继承国应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条约当事或缔约国或国际

组织所提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除非该国在继承时通知相反的意向。 

 74 准则草案 5.11 案文如下： 

5.11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反对的无关性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生效的条约对合并产生

的国家仍然生效时，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为该条约缔约国的其中一个国家所提保留作出的反

对，不予维持。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作为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继承国[依照准则 5.1 和 5.2]维持

对条约的保留时，对于另一缔约或当事国或国际组织对该条约所作的与继承国自己所维持的

保留完全相同或等效的保留作出的反对，不予维持。 

 75 准则草案 5.12 案文如下： 

5.12  维持另一国家或国际组织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提出的反对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 和 5.2]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条约另一缔约或当事

国或国际组织对该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应视为对继承国维持。 

 76 准则草案 5.13 案文如下： 

5.13  被继承国未曾引起反对的保留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 和 5.2]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未曾就该保留对被继

承国提出反对的条约缔约或当事国或缔约或当事国际组织，无权对继承国提出反对，除非提

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仍在这一期限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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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继承国提出反对，如果有关的限期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到期，但条件是该国在

该期限之内提出。 

96.  继承国是否有能力就在国家继承之日之前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这就要求

提出与处理保留问题时找出的相似的解决办法。因此，准则草案 5.1477 承认继

承国这样的能力，即由于表示意图而发生继承，这不仅是第 1 款所提到的新独立

国家的情况，也是另一些继承国的情况，即相对于有些条约而言，被继承国是缔

约国但在国家继承之时尚未对该被继承国生效；第 2 款处理了后一种情况。尽管

如此，第 3 款还是规定了继承国提出反对的能力的例外，这涉及到需要一致接受

的保留，其目的是防止继承国对现有的条约关系予以损害，例如通过反对保留，

而迫使保留的提出国退出条约。 

97.  与此同时，由于继承的法律性质，并运用在保留时所使用的相同逻辑，非

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如果在国家统一或分离时条约依然有效，这不能视为有能力

就国家继承之日之前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除非为被继承国规定的提出反对的期

限尚未结束，而继承国在这一期限内提出了反对。这正是准则草案 5.15 中所提

出的解决办法。78 

98.  准则草案 5.1679 简单地回顾到，任何缔约国或缔约组织都有权利按照《实

践指南》有关准则的规定的具体条件，对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予以反对。 

  

 77 准则草案 5.14 案文如下： 

5.14  继承国对保留提出反对的权利 

1.  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时，在《实践指南》相

关准则规定的条件下并在符合本准则第 3 款的前提下，可以反对已是该条约缔约或当事国或

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即使被继承国未曾作出反对。 

2.  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的条约，新独立国家以

外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成为该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时，也可以拥有第 1 款规定

的权利。 

3.  但是，对于适用准则 2.8.2 和[4.X.X[*]]的条约，上述两款确认的权利被排除。 

[*  方括号内应插入《实践指南》中转载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的准则编号。] 

 78 准则草案 5.15 案文如下： 

5.15  条约仍对其生效的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的反对 

国家继承之后条约仍对其生效的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无权对被继承国未曾反对的

保留提出反对，除非提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仍在这一期限的范围

之内。 

 79 准则草案 5.16 案文如下： 

5.16  对继承国的保留的反对 

任何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都可在《实践指南》相关准则规定的条件下，对继承国提出

的任何保留提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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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准则草案 5.16 之二至 5.18 是在第十六次报告增编中提出的(A/CN.4/626/ 
Add.1)，处理了在国家继承情况下接受保留的情况。这方面需要解决的唯一问题

涉及明示接受的地位问题，这种明示接受有可能是被继承国对于另一缔约国或组

织提出的保留所表示的。实际上，准则草案 5.14 和 5.15 正如上文讨论过的，已

经解决了关于没有对保留及时予以反对的被继承国的保留的默示接受地位。此

外，没有必要专门用一条准则草案，而论述继承国是否有能力接受在国家继承之

日之前提出的保留，因为在准则 2.83 中已经承认，所有国家随时具有这一能

力。与处理保留和反对相同的是，明示接受的地位问题要求采取不同的解决办

法，取决于条约继承的自愿性质或依法性质。 

100.  准则草案 5.16 之二 80 确立了下述原则：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所提出

的接受，同时承认，这样的继承国能够在国家继承之日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

向。特别报告员认为，维持保留的这一假定可以符合逻辑地移植到明示接受上。

此外，由于新独立国家条约继承的自愿性质，这一假定应该附之于另外能力，即

这些国家能够表达不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的意图。正如不维持明确接受

可根据其潜在效果甚至其方式等同于反对的提出，似乎符合逻辑的是，应使这一

能力的行使取决于遵守准则 2.6.13 所规定的提出反对的 12 个月期限，这在准则

草案 5.14 里隐含地提到地。 

101.  放弃被继承国原先所提出的明示接受，但只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条约的继

承不是依法而发生，而是由于统一，具体地说，是根据 1978 年《维也纳公约》

而发生，并且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是条约的缔约国，但该条约尚未对其生

效。这正是准则草案 5.1781 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并且适合各种情况。 

 

  

 80 则草案 5.16 之二案文如下： 

5.16 之二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如新独立国家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多边条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

国对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其在继承通知之日后 12 个月

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81 准则草案 5.17 案文如下： 

5.17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1.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如果条约在国家继承之后对其仍然有效，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

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的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 

2.  如果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效，而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

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某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

提保留的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其在继承通知之日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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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准则草案 5.1882 涉及这项准则大致复制了准则草案 5.7 中的解决办法，即

涉及不维持保留的时间效果问题。 

103.  后关于解释性声明，1978 年《维也纳公约》未加表示，那么起点便是准

则 2.4.3 中所确立的原则，根据该原则，一国可以任何时候提出这种声明。由于

没有理由认为继承国可以被剥夺这种能力，那么在论及国家继承时，这一点不要

求任何具体的阐发。然而需要一项准则草案来处理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的

地位问题。在这方面，有鉴于解释性声明的多样性，以及对其效果的不确定性，

委员会不妨局限于向各国提议，它们应澄清这种声明的地位，一项理解是，在某

些情况下，继承国相对于该声明的立场可以从其行为中推导出来。这正是准则草

案 5.19 的意思。83 

 3. 此专题 后报告的内容 

104.  特别报告员还说，他打算提交一份 后报告，计划对此专题作出评估，并

对《实践指南》提出两项附件，分别处理“保留对话”和与保留相关的解决争端

问题。 

 C. 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构成《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指南》的整套准则

草案案文 

 1. 整套准则草案案文 

105.  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构成《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指南》的整套准则草案
84 案文载录如下。 

  

 82 准则草案 5.18 案文如下： 

5.18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 

继承国[依照准则 5.16 之二和 5.17 第 2 款]不维持被继承国对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保留

的明示接受，在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获通知时，即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发生效力。 

 83 准则草案 5.19 案文如下： 

5.19  说明对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处理情况 

1.  继承国应尽可能说明其对如何处理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 

2.  第 1 款不妨碍继承国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打算维持或拒绝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84 在 2008 年 8 月 5 日第 2991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虽然“准则草案”这一用语将继续在标

题里使用，但在报告正文里将单纯提及“准则”。这项决定纯粹是编辑性质的，不影响委员

会通过的准则草案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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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条约的保留 

  实践指南 

  解释性说明 85 

 本《实践指南》中的一些准则附有示范条款。在某些情况下采用这些示范条

款可能会有好处。为评估在哪些情况下适合采用某一具体示范条款，使用者应参

考评注。 

 1. 定义 

 1.1 保留的定义 86 

 “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

入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

何，该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

法律效力。 

1.1.1[1.1.4]87 保留的目的 88 

 保留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对提

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 

 1.1.2 可提出保留的情况 89 

 可根据准则 1.1 提出保留的情况，包括以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条约法

公约》第 11 条提及的种种方式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时机。 

1.1.3[1.1.8] 有领土范围的保留 90 

 一国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排除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对某一领土的适

用――如无此项声明条约即可适用，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85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189 页。 

 8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196-199 页。 

 87 方括号内的号数指本条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序号，或指已经并入准则 后案文的某一

准则在特别报告员报告中的原号数。 

 8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210-217
页。 

 8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203-206 页。 

 9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6-2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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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3] 在通知领土内适用时提出的保留 91 

 一国在通知条约可在其领土范围内适用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排除条

约或更改其中某些规定在对其领土适用时的法律效力，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5[1.1.6] 旨在限制声明方义务的声明 9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限制

该条约施加于它的义务，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6 旨在以相当方式履行义务的声明 93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于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以不同于

条约规定的相当方式依照条约履行义务，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1.7[1.1.1] 联合提出的保留 94 

 若干国家或若干国际组织联合提出一项保留，不影响该保留的单方面性质。 

 1.1.8 根据排除条款作出的保留 9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根据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

明，如该条款明示准许各缔约方或某些缔约方排除或更改条约中的某些规定对其

适用的法律效力，此项声明即构成保留。 

 1.2 解释性声明的定义 96 

 “解释性声明”，无论如何措辞或赋予何种名称，都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

了确定或阐明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若干条款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作出的单方面声

明。 

1.2.1[1.2.4]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97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时提出

单方面声明，或一国在通知对条约的继承时提出单方面声明，从而使该国或该国

  

 9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9-210 页。 

 9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217-221 页。 

 9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2-223 页。 

 9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210-213 页。 

 9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第 230-241 页。 

 9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223-240 页。 

 9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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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一事取决于对条约或对其某些规定的特定解释，此项声明

即构成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2.2[1.2.1] 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98 

 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不影响该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

性质。 

 1.3 保留与解释性声明的区别 99 

 作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其性质由它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决

定。 

 1.3.1 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加以区别的方法 100 

 为了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一条约提出的单方面声明是保留还是解释性声

明，应当参照所针对的条约，根据其用语的普通含义，本着善意解释该声明。应

该适当考虑到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提出声明时的意图。 

1.3.2[1.2.2] 措辞和名称 101 

 可从单方面声明措辞和名称看出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

就单一条约提出若干单方面声明并且指定其中一些为保留，另一些为解释性声明

时，尤其是如此。 

1.3.3[1.2.3] 在禁止保留时提出单方面声明 102 

 在条约禁止对其所有条款或其中某些条款作出保留的情况下，不应将一国或

一国际组织就有关条款提出的单方面声明视为保留，除非此项声明确实旨在排除

或更改条约的某些条款或整个条约的特定方面在对声明方适用时具有的法律效

力。 

 1.4 有别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 103 

 就条约提出的既非保留也非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南》

的范围。 

  

 9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9-252 页。 

 9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2-253 页。 

 10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4-260 页。 

 10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0-266 页。 

 10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6-268 页。 

 10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68-2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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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1.1.5] 旨在作出单方面承诺的声明 104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承担条约未加诸声明

方的义务，则此项声明构成单方面承诺，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2[1.1.6] 旨在增添条约内容的单方面声明 10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意图藉此增添条约的内容，则此项声明

构成更改条约内容的提议，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3[1.1.7] 不予承认的声明 106 

 一国提出单方面声明，表明该国对条约的参与并不意味着对该国不承认的某

一实体予以承认，则此项声明构成不承认的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

围，即使该声明的目的是排除条约在声明国和声明国不予承认的实体之间的适

用。 

1.4.4[1.2.5] 一般性政策声明 107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以表达该国或该组织对条约或条约所涵盖

的主题事项的意见，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产生对条约的法律效力，则此项声明

构成一般政策声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5[1.2.6] 关于在内部履行条约的方式的声明 108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单方面声明以说明该国或该组织意图在内部履行条约

的方式，如该声明的目的不在于影响其他缔约国的权利和义务，则此项声明构成

解释性说明并且不属于本《实践指南》的范围。 

1.4.6[1.4.6, 1.4.7] 根据任择条款作出的单方面声明 109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某一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如该条款明示准许各

缔约方接受并非该条约加诸缔约方的一项义务，则此项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

南》的范围。 

 此项声明中载列的限制或条件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指的保留。 

  

 10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0-273 页。 

 10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3-274 页。 

 10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5-280 页。 

 10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0-284 页。 

 10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4-289 页。 

 10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5/10)，第 241-2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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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1.4.8] 对条约规定作出选择的单方面声明 11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条约所载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如该条款明确规定各

缔约方须在条约的两项或几项条款之间作一选择，则此项声明不属于本《实践指

南》的范围。 

 1.5 对双边条约的单方面声明 111 

1.5.1[1.1.9] 对双边条约的“保留”11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草签或签署了一项双边条约，但在该条约生效前提出了单方

面声明，意图藉此促使另一缔约方更改条约的规定，作为它表示 后同意接受约束

的条件，则此项声明无论措辞或名称为何，均不构成本《实践指南》所指的保留。 

1.5.2[1.2.7]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113 

 准则 1.2 和 1.2.1 均适用于对多边和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 

1.5.3[1.2.8] 对双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获得另一缔约方接受所产生的法律效力 114 

 作为双边条约缔约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对该条约作出的解释性声明产生并

获得另一缔约方接受的解释，构成对条约的权威解释。 

 1.6 定义的范围 115 

 《实践指南》本章所载列的单方面声明的定义，不妨碍这些声明根据对其适

用的规则所具有的有效性和效力。 

 1.7 替代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116 

1.7.1[1.7.1, 1.7.2, 1.7.3, 1.7.4]  替代保留的程序 117 

 为了达到与保留类似的效果，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可采取替代程序，例如： 

  

 11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7-252 页。 

 111 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289-290 页。 

 11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90-302 页。 

 11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02-306 页。 

 11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06-307 页。 

 115 本条准则于第五十八届会议期间(2006)重新审议并修改过。新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

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56-359 页。 

 11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第 252-253 页。 

 11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3-2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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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限定其范围或适用的限制条款； 

• 根据一条约的明确规定缔结协定，使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国际组织

可根据协定排除或更改该条约中的若干条款在它们之间的法律效力。 

1.7.2[1.7.5] 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118 

 为了确定或阐明一条约或其中若干规定的含义或范围，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可

采用替代解释性声明的程序，例如： 

• 在条约中增列旨在解释该条约的规定； 

• 为同一目的缔结补充协定。 

 2. 程序 

 2.1 保留的形式和通知 

 2.1.1 书面形式 119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1.2 正式确认的形式 120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正式确认。 

 2.1.3 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 121 

1.  在不违反作为条约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的情况下，以下人士有权代表一

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保留，如果： 

(a) 该人士出示适当全权证书，表明有权制定或确认涉及提出保留的条约

案文、或有权表示该国或该组织同意接受该条约的约束；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有关国家或组织的意图是认为该人士拥有此类

目的的权限，无须出示全权证书。 

2.  以下人士因其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有权代表一国在国际一级提出保留：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11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0-272 页。 

 11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63-67 页。 

 12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67-69 页。 

 12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69-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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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对一国际会议通过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各国派驻该国际会议的代

表； 

(c) 就对一国际组织或其机关通过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各国派驻该国际

组织或其机关的代表； 

(d) 就对派驻国与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提出保留而言，常驻该国际组织的代

表团团长。 

2.1.4[2.1.3 之二，2.1.4]  违反与提出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一级不产生影响 122 

 确定在本国提出保留的主管机构和所应遵循的程序，是每一国家国内法或每

一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援引某项保留的提出违反了该国国内法规定或该组织

有关提出保留的权限和程序的规则这一事实，认定该项保留无效。 

 2.1.5 保留的告知 123 

 保留必须以书面形式告知缔约国、缔约组织以及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其他

国家和国际组织。 

 如果一现行条约是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或是据以设立一有权接受保留之

机关的条约，则对此条约的保留也必须告知该组织或机关。 

2.1.6[2.1.6, 2.1.8]  告知保留的程序 124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各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另有协议，对条约之保留的告

知： 

(一) 在没有保存人的情况下，应由提出保留方直接送交缔约国和缔约国

际组织以及有资格成为该条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或 

(二) 在有保存人的情况下，应送交保存人，由其尽早通知所要送交的国

家和国际组织。 

 对一国或国际组织而言，关于保留的告知只有在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接获后才

应视为已送达。 

 如果对条约的保留是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告知，该告知必须以外交照会或

保存人的通知加以确认。在这种情况下，告知则视为在电子邮件或传真发出之日

作出。 

  

 12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75-79 页。 

 12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80-93 页。 

 12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74-1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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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保存人的职能 125 

 保存人应审查由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对某一条约的保留是否具有应有的

适当形式，并在必要时将问题提请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注意。 

 如果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保存人之间对保存人履行职能有分歧，保存人应将

此问题： 

(a) 提请各签署国和签署组织以及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注意，或 

(b) 在适当情况下提请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注意。 

2.1.8[2.1.7 之二] 保留显然不允许情况下的程序 126 

 保存人如果认为某项保留显然是不允许的，则应提请保留者注意在保存人看

来保留不允许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保留者坚持该项保留，保存人应将该项保留的案文告知各签署国和国际

组织以及各缔约国和国际组织，并酌情告知有关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说明该项

保留所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性质。 

 2.1.9 说明理由 127 

 保留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 

 2.2 保留的确认 

 2.2.1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 128 

 凡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的条约时提出的保留，须由保留

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情形，该项保留

应被认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 

2.2.2[2.2.3] 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保留无须予以确认的情况 129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签署条约表示同意接受其约束，在签署该条约时提

出的保留无须事后予以确认。 

  

 12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05-112 页。 

 126 本条准则于第五十八届(2006 年)会议期间重新审议并作修改。新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一届

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59-361 页。 

 12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84-189 页。 

 12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65-472 页。 

 12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72-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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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2.4] 条约明文规定可在签署时提出的保留 130 

 如一条约明文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以选择在签署条约时提出保留，在当

时提出的保留无须由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

认。 

 2.3 过时的保留 131 

 2.3.1 过时提出的保留 132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后提出保

留，但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过时提出保留者除外。 

 2.3.2 接受过时提出保留 133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保存人遵循不同的惯例，如果一缔约方在收到通知之日

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仍未对一过时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该保留应视为已

被该缔约方接受。 

 2.3.3 反对过时提出保留 134 

 如一条约缔约方反对过时提出保留，则条约应在该项保留不成立的情况下对

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生效或继续有效。 

 2.3.4 事后采用保留以外的方式排除或限制条约的法律效力 135 

 条约缔约方不得通过下列办法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各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a) 对先前作出的保留加以解释；或 

(b) 事后根据任择条款作出单方面声明。 

 2.3.5 扩大保留范围 136 

 修改一项现有的保留，以扩大其范围，应遵守过时提出保留所适用的规则。

但是如果对该项修改提出了反对，则 初的保留保持不变。 

  

 13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74-477 页。 

 131 特别报告员拟议的 2.3 节述及过时提出保留。 

 13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77-489 页。 

 13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0-493 页。 

 13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3-495 页。 

 13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495-499 页。 

 13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9/10)，第 269-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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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137 

 2.4.0 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138 

 解释性声明 好以书面形式提出。 

 2.4.1 提出解释性声明 139 

 解释性声明必须由被认为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或认证条约案文或表示

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的人士提出。 

[2.4.2[2.4.1 之二] 在内部一级提出解释性声明 140 

 确定在内部一级提出解释性声明的主管机构和所应遵循的程序是每一国的国

内法或每一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援引某项解释性声明的提出违反了关于提出解释性声

明之权限和程序的国内法规定或国际组织规则的事实，认定该项声明无效。] 

 2.4.3 可以提出解释性声明的时刻 141 

 在不妨碍准则 1.2.1、2.4.6[2.4.7]和 2.4.7[2.4.8] 的规定的条件下，解释性声

明可以随时提出。 

2.4.3 之二 解释性声明的告知 142 

 书面解释性声明应比照适用准则 2.1.5、2.1.6 和 2.1.7 中所确立的程序予以告

知。 

2.4.4[2.4.5] 无须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143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通过签署条约表示同意接受其约束，在签署该条约时提

出的解释性声明无须事后予以确认。 

  

 13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15 页。 

 13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03-206 页。 

 13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第 115-116 页。 

 14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17-118 页。 

 14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99-501 页。 

 14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06-207 页。 

 14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501-5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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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4.4] 正式确认在签署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144 

 凡在签署须经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的条约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

明，须由声明国或声明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正式予以确认。遇此情

形，该项解释性声明应被认为在其确认之日提出。]145 

2.4.6[2.4.7] 过时提出解释性声明 146 

 当条约规定只能在特定时间内提出解释性声明时，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在

其后提出有关该条约的解释性声明，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该项过时提出的解释

性声明。 

[2.4.7[2.4.2, 2.4.9]  提出和告知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 147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必须以书面方式提出。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也必须以书面方式正式确认。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必须以书面方式告知缔约国、缔约组织以及有权成为该

条约缔约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涉及的现行条约如果是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或是建立

一有权接受保留之机构的条约，也必须告知该组织或机构。] 

 [2.4.8 过时提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148 

 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后，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提出有关该条约的有条

件解释性声明，除非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该项过时提出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2.4.9 修改解释性声明 149  

 除条约规定解释性声明仅可在特定时间作出或修改外，解释性声明可以随时

修改。 

  

 14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502-503 页。 

 145 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放在方括号内，委员会有待 后确定关于这种声明的法律制度

是否应完全沿用关于保留的法律制度。因看起来很可能是这样，故这些准则将仅由一项规定

来代替，说明对这种声明的处理将与保留相同。 

 14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503-505 页。 

 14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号》(A/57/10)，第 118-119 页。 

 14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505-506 页。本条

准则(原来的 2.4.7[2.4.8])已于第五十四届会议期间通过新的准则以后重新编号。 

 14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5-2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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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0 限制和扩大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范围 150 

 限制和扩大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范围，应遵守部分撤回保留和扩大保留范围

分别适用的规则。] 

 2.5 撤回和修改保留和解释性声明 

 2.5.1 撤回保留 15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同意。 

 2.5.2 撤回的形式 152 

 撤回保留必须以书面提出。 

 2.5.3 定期审查保留的功用 153 

 对条约提出一项或多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定期审查各项保留，并考虑

撤回已不适用的保留。 

 在进行这样的审查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对维护多边条约的完整性这一目标

给予特别注意，并在必要时，尤其是根据其国内法自从提出保留以来的演变情

况，考虑各项保留是否仍然有用。 

2.5.4[2.5.5] 在国际上提出撤回保留 154 

1.  在不违反作为条约保存人的国际组织的惯例的前提下，下列情况中的人士有

权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撤回所提出的保留： 

(a) 就撤回保留而言，该人士出示了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有意认为该人士有权，无

须出示全权证书撤回保留。 

2.  以下人士因其职务无须出示全权证书，有权代表一国在国际上撤回保留： 

(a)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 

  

 15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7-278 页。 

 15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190-201 页。 

 15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1-207 页。 

 15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7-209 页。 

 15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0-2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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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撤回对一国际组织或该组织一个机关所通过的条约的保留而言，各

国派到该国际组织或其机关的代表； 

(c) 就撤回对委派国与一国际组织间的某项条约的保留而言，常驻该组织

的代表团团长。 

2.5.5[2.5.5 之二、2.5.5 之三]  违反与撤回保留有关的内部规则在国际上不产生后果 155 

 确定撤回保留的内部主管机构和应遵循的内部程序属于每个国家的国内法或

每个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所处理的事项。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以保留的撤回违反了关于撤回保留的权限和程序的该

国国内法或该组织内部规则为理由宣布撤回无效。 

 2.5.6 撤回保留的告知 156 

 撤回保留的告知程序遵循准则 2.1.5、2.1.6 [2.1.6, 2.1.8]和 2.1.7 所载的适用

于保留的告知的规则。 

2.5.7[2.5.7, 2.5.8]  撤回保留的效果 157 

 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所有其他缔约方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

留即引起该项保留所涉及的各项规定全部适用，不论其他缔约方曾接受还是反对

该项保留。 

 在撤回一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反对该项保留并由于该项保留而反对条

约在它自己和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中，撤回该项保留即

引起条约生效。 

2.5.8[2.5.9] 撤回保留的生效日期 158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撤回保留只有在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收到

撤回通知时才开始对该国或该组织发生效力。 

  

 15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9-221 页。 

 15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1-226 页。 

 15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7-231 页。 

 15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1-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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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范条款 

 A. 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推迟 159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在[保存

人]收到通知日之后 X[月][天]期满时开始生效。 

 B. 撤回保留早日生效 160 

 对本条约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自[保存

人]收到通知之日起生效。 

 C. 自由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 161 

 提出保留的缔约方可向[保存人]发出通知撤回保留。撤回自该国发给[保存

人]的通知中所确定的日期起生效。 

2.5.9[2.5.10]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保留生效日期的情况 162 

 撤回保留自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确定的日期起生效，条件是： 

(a) 该日期须晚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收到撤回通知的日期；或 

(b) 撤回保留并不增加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对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国际

组织而言所拥有的权利。 

2.5.10[2.5.11]  部分撤回保留 163 

 部分撤回保留限制了该保留的法律效力，并使条约的规定或整个条约更完整

地适用于撤回国家或国际组织。 

 部分撤回保留须遵守与全部撤回相同的形式和程序规则并在相同条件下生

效。 

  

 159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 页。 

 160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1 页。 

 161 本示范条款的评注见同上，第 241-242 页。 

 16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2-244 页。 

 16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4-2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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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2.5.12]  部分撤回保留的效果 164 

 部分撤回一项保留使该保留的法律效力改变到与新表述的该保留相符的程

度。对该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只要其提出者不撤回反对意见，则继续有

效，但条件是该反对意见不是专针对被撤回的那部分保留提出的。 

 对部分撤回之后所形成的保留不得提出反对意见，除非部分撤回具有歧视效

果。 

 2.5.12 撤回解释性声明 165 

 解释性声明可依照其提出时适用的同样程序，由具有此项权力的当局随时撤

回。 

 [2.5.13 撤回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166 

 撤回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应遵守撤回保留所适用的规则。] 

 2.6 反对的提出 

 2.6.1 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 167 

 “反对”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一

项保留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意图在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中据此排除或改变保留的法律效力，或排

除整个条约的适用。 

 2.6.2 对过时提出保留或扩大保留范围的反对的定义 168 

 “反对”一词也可以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据以反对过时提出保留或反对扩大

保留的范围的单方面声明。 

 2.6.3 提出反对的自由 169 

 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对保留提出反对，无论保留的允许性如何。 

 

  

 16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6-259 页。 

 16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9-280 页。 

 16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0 页。 

 16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186-202 页。 

 16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2-203 页。 

 16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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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反对条约在与提出保留者关系中生效的自由 170 

 对保留提出反对的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反对条约在它与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 

 2.6.5 反对者 171 

 对保留的反对可由以下方面提出： 

(一) 任何缔约国和任何缔约国际组织；和 

(二) 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在此种情况下，

在该国或该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这样的声明不产生任

何法律效力。 

 2.6.6 联合提出反对 172 

 若干国家或国际组织联合提出反对，不影响这一反对的单方面性质。 

 2.6.7 书面形式 173 

 反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6.8 表明阻止条约生效的意向 174 

 对保留作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欲阻止条约在自己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之间生效，应在该条约本该对双方生效之前明确表示这一意向。 

 2.6.9 提出反对的程序 175 

 准则 2.1.3、2.1.4、2.1.5、2.1.6 和 2.1.7 可比照适用于反对。 

 2.6.10 说明理由 176 

 反对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反对的理由。 

  

 17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17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89-193
页。 

 17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93-195 页。 

 17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95-197 页。 

 17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97-200 页。 

 17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0-203 页。 

 17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3-2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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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1 在保留获得正式确认之前作出的反对无须确认 177 

 在保留按照准则 2.2.1 予以正式确认之前，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其作出的反

对，其本身无须确认。 

 2.6.12 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须确认 178 

 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作出的反对，无须由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

其表示同意接受约束之时正式确认，但条件是，该国或该组织在提出反对时已经签

署了该条约；如果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当时尚未签署该条约，则必须确认反对。 

 2.6.13 提出反对的期限 179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接到保留通知后的 12 个月内，

或在该国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提出对保留的反对，以两者中后

面的日期为准。 

 2.6.14 有条件的反对 180 

 对某项可能或将来作出的保留所提出的反对不产生法律效力。 

 2.6.15 逾期反对 181 

 在准则 2.6.13 所述期限后对保留作出的反对，不产生在该期限内作出的反对

所具有的法律效力。 

 2.7 撤回和修改对保留的反对 182 

 2.7.1 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18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的反对可随时撤回。 

 2.7.2 撤回反对保留的方式 184 

 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17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6-208 页。 

 17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08-213 页。 

 17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3-217 页。 

 18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8-221 页。 

 18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1-225 页。 

 182 评注见同上，第 225-228 页。 

 18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8-229 页。 

 18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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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提出和告知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185 

 准则 2.5.4、2.5.5 和 2.5.6 可比照适用于撤回对保留的反对。 

 2.7.4 撤回反对对保留的效果 186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撤回对一项保留提出的反对即被认为接受了该项保留。 

 2.7.5 撤回反对的生效日期 187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撤回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提出保留的国家

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通知时才生效。 

 2.7.6 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单方面确定撤回对保留的反对之生效日期的 
情况 188 

 撤回反对在反对方自定的日期生效，但这个日期应当晚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对通知的日期。 

 2.7.7 部分撤回反对 189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部分撤回对保留的反对。部分撤回

反对须按全部撤回所遵守的形式和程序规则进行，并在相同条件下生效。 

 2.7.8 部分撤回反对的效果 190 

 部分撤回反对更改了反对方和保留方之间的条约关系因反对而产生的法律效

力，此种更改以新作出的反对为限。 

 2.7.9 扩大对保留的反对范围 191 

 对一项保留作出反对的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在准则 2.6.13 提及的期限内扩大该

反对的范围，但条件是该扩大不具有更改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条约关系的作用。 

  

 18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0 页。 

 18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2-233 页。 

 18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3-236 页。 

 18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6-237 页。 

 18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7-240 页。 

 19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1 页。 

 19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1-2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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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接受保留的提出 

 2.8.0[2.8] 接受保留的方式 192 

 在准则 2.6.13 规定的期限内，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可因单方面声明或保持

沉默而接受保留。 

 2.8.1 默示接受保留 19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准则 2.6.13 规定的期间内未对保

留提出反对，该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接受。 

 2.8.2 一致接受保留 194 

 对于需要由已成为条约缔约方或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部分或全部国家或

国际组织一致接受的保留，保留一经接受即为 终的决定。 

 2.8.3 明示接受保留 19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随时明示接受另一国或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 

 2.8.4 明示接受的书面形式 196 

 保留的明示接受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2.8.5 提出明示接受的程序 197 

 准则 2.1.3、2.1.4、2.1.5、2.1.6 和 2.1.7 可比照适用于明示接受。 

 2.8.6 保留被正式确认前所提出的接受无须予以确认 198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保留依照准则 2.2.1 被确认前对保留提出的明示接受，

无须予以确认。 

  

 19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3-248 页。 

 19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25-229 页。 

 19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2-213 页。 

 19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4-216 页。 

 19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6-217 页。 

 19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7-218 页。 

 19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8-219 页。 



A/65/10 

52 10-54170 (C) 

 2.8.7 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 199 

 若一项条约为一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除非另有规定，保留需经该组织的主

管机关接受。 

 2.8.8 有权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主管机关 200 

 在遵守该组织规则的前提下，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权限属于

有权决定接纳该组织成员的主管机关、或有权修改组成文书的主管机关、或有权

解释这一文书的主管机关。 

 2.8.9 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方式 201 

 在遵守该组织规则的前提下，该组织主管机关不得默示接受保留。但是，接

纳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等于接受其保留。 

 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予以接受，无须由该组织的成员国或成员组织

单独表示接受。 

 2.8.10 接受对尚未生效的组成文书的保留 202 

 在准则 2.8.7 所述情况和组成文书尚未生效的情形下，如果没有任何签字国

或签字的国际组织在收到保留通知后 12 个月内对保留提出反对，该项保留即被

视为获得接受。此种一致性接受即为 终决定。 

 2.8.11 国际组织成员针对对该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反应 203 

 准则 2.8.7 不排除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成员组织针对对该组织组成文书的保

留的允许性或适当性表达意见。这样的意见本身缺乏法律效力。 

 2.8.12 接受保留的决定性 204 

 对保留的接受不得撤回或修改。 

  

 19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19-223 页。 

 20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3-224 页。 

 20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4-226 页。 

 20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6-229 页。 

 20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9-231 页。 

 20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1-2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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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提出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2.9.1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 205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

织就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而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以此表示该国或组织明确同意

解释性声明中提出的解释。 

 2.9.2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对 206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对”，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组织就

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而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以此表示该国或组织反对解释性声

明中提出的解释，包括提出一种替代性解释。 

 2.9.3 对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 207 

 对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

组织就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而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以此表示该国或组织认为该

项声明是对条约的保留。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如果有意将一项解释性声明视为保留，应考虑到准则草案

1.3 至 1.3.3 的规则。 

 2.9.4 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自由 208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可由任何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以及

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随时提出。 

 2.9.5 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形式 209 

 对一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 好以书面形式提出。 

 2.9.6 说明赞同、反对和重新定性的理由 210 

 在对解释性声明提出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时，应当尽量说明提出赞同、反

对或重新定性的理由。 

  

 20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22-234 页。 

 20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34-240 页。 

 20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0-244 页。 

 20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4-245 页。 

 20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5-247 页。 

 21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7-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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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提出和告知 211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的提出和告知应比照适用准则

2.1.3、2.1.4、2.1.5、2.1.6 和 2.1.7。 

 2.9.8 不得推定赞同或反对 212 

 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或反对，不得推定。 

 尽管有准则 2.9.1 和 2.9.2 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在考虑到所有有关情况

后，可从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行为中推断解释性声明得到了赞同或受到反对。 

 2.9.9 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 213 

 不得仅根据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保持沉默而推断其赞同解释性声明。 

 在特殊情况下，通过其行为并考虑到当时的情况，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沉默

可有助于认定它是否赞同解释性声明。 

 [2.9.10 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214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应比照适用准则 2.6.1 至

2.8.12。] 

 3.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3.1 允许的保留 21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一项条约

时提出保留，除非：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规定只可提出不包括该项保留在内的特定保留；或 

(c) 在不属于(a)和(b)项的其他情形下，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

符。 

  

 21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49 页。 

 21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0-252 页。 

 21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3-254 页。 

 21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55-257 页。 

 21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27-3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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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条约明文禁止的保留 216 

 如果条约含有一项作出下述规定的特别条款，保留即为条约明确禁止： 

(a) 禁止一切保留； 

(b) 禁止对特定条款提出保留，而有关保留是针对特定条款之一提出的；

或 

(c) 禁止某些类别的保留，而有关保留属于所述类别之一。 

 3.1.2 特定保留的定义 217 

 为了准则 3.1 的目的，“特定保留”一语指条约明文提及的对条约某些条款

的保留或对整个条约的涉及某些特定方面的保留。 

 3.1.3 允许不受条约禁止的保留 218 

 在条约禁止提出某些保留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组织可提出的不受条约禁止

的保留以不违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为限。 

 3.1.4 允许的特定保留 219 

 在条约允许提出某些特定保留但未说明其内容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组织只

可提出不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 

 3.1.5 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220 

 一项保留如果影响条约主旨所必需的一项基本内容，从而损害条约的存在理

由，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 

 3.1.6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 221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必须根据条约术语在上下文中的含义，本着诚意加以确

定，还可特别参考条约的名称、条约的准备工作和条约缔结的背景，并酌情参考

缔约方商定的随后惯例。 

  

 21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33-340 页。 

 21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40-350 页。 

 21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50-354 页。 

 21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354-356 页。 

 22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66-77 页。 

 22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77-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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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含糊或笼统的保留 222 

 保留的措辞，应能确定其范围，尤其应能评估其是否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

符。 

 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 223 

1.  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习惯规范，这一事实在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时是一项相关

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对该项规定可提出保留。 

2.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该习惯规

范应继续作为约束性习惯规范在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受该规范约束的其

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3.1.9 违反强制法规则的保留 224 

 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法律效

力。 

 3.1.10 对不可克减权利的规定的保留 225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不得对不可克减权利的条约规定提出保留，除非有关保留

与该条约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符。在评估是否相符时，应考虑缔约方在规

定有关权利为不可克减权利时对有关权利的重视程度。 

 3.1.11 与国内法有关的保留 226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提出旨在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的法

律效力的保留，以维护该国国内法特定规范或该组织的规则的完整性，但有关保

留必须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3.1.12 对一般人权条约的保留 227 

 在评估一项保留是否与保护人权的一般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时，应考虑条

约所载各项权利的不可分割性、相互依赖性和相互关联性，保留所针对的权利或

规定在条约的主旨中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保留对条约产生的影响的严重程度。 

  

 22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82-88 页。 

 22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89-98 页。 

 22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99-104 页。 

 22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04-109 页。 

 22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09-113 页。 

 22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13-1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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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 228 

 对关于解决争端或监测条约实施情况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就其本身而言，并

非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除非： 

(一) 保留旨在排除或更改条约的存在理由所必需的一项规定的法律效力；

 或 

(二) 保留的效果是，使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其原先已经接受的一

项条约规定方面，不受解决争端或条约实施情况监测机制的约束，而有关条约的

根本作用正是为了实施这一机制。 

 3.2 对保留允许性的评估 229 

 下列国家、组织或机构在其各自权力范围内可评估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条约

提出的保留的允许性： 

•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 争端解决机构 

• 条约监督机构 

 3.2.1 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230 

 条约监督机构为履行其所负的职能，可评估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的

允许性。 

 这种机构在行使这一权力时提出的结论与该机构在履行其监督职能时所提出

的结论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3.2.2 明确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231 

 在赋予机构以监督条约适用情况的权力时，国家或国际组织应在适当的地方

说明这种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对于现有监督机构，可以为

此目的采取一些措施。 

  

 22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117-121 页。 

 22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7-270 页。 

 23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1-272 页。 

 23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2-2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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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条约监督机构的合作 232 

 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对设立条约监督机构的条约提出保留时，须与该机构合

作，并充分考虑该机构对其保留的允许性所作出的评估。 

 3.2.4 在设立条约监督机构的情况下有权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机构 233 

 如果条约设有条约监督机构，该机构拥有的权力不影响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

织就对条约提出的保留的允许性作出评估的权力，也不影响有权解释或适用条约

的争端解决机构的这种权力。 

 3.2.5 争端解决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 234 

 如果争端解决机构有权作出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的裁决，并且评估保留

的允许性为该机构行使这一权力所必需，此种评估作为裁决的一部分，对当事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 

 3.3 保留不允许的后果 235 

 在条约规定禁止的情况下提出的保留，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

均属不允许，而且无须区分这两种不允许理由的后果。 

 3.3.1 保留不允许与国际责任 236 

 提出不允许的保留依条约法产生后果，这一行为本身不牵涉提出此种保留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国际责任。 

3.3.2[3.3.3] 单独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237 

 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并不改变保留的无效性质。 

3.3.3[3.3.4] 集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238 

 一项受条约禁止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如果在保存人应一缔约国

或一缔约组织请求明确告知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之后，无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

对，应视为允许的保留。 
  

 23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3-274 页。 

 23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5 页。 

 23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5-276 页。 

 23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76-281 页。 

 23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 281-284 页。 

 23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3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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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239 

 3.4.1 接受保留的允许性 240 

 明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 

 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241 

 如果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在与提出保留者的关系中排除适用

与该保留无关的条约规定，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允许： 

 (1)  被排斥的另外规定与保留所涉规定有充分的联系；而且 

 (2)  反对不会在提出保留者和提出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中妨碍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 

 3.5 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242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提出解释性声明，除非该解释性说明为条约所禁止或与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 

 3.5.1 事实上为保留的解释性说明的允许性 243 

 对于表面上为解释性说明而事实上为保留的单方面声明，必须按照准则 3.1
至 3.1.13 的规定评估其允许性。 

 [3.5.2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 244 

 有条件声明的允许性必须按照准则 3.1 至 3.1.13 的规定来评估。] 

 [3.5.3 评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允许性的权限 245 

 准则 3.2 至 3.2.4 的规定比照适用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239 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4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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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246 

 在遵守准则 3.6.1 至 3.6.2 的规定的前提下，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

新定性不受任何允许性条件的约束。 

 3.6.1 赞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247 

 赞同一项不允许的解释性声明，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 

 3.6.2 反对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248 

 反对解释性声明，如果不符合准则 3.5 规定的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则

是不允许的。 

 4.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 249 

 4.1 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 250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如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

提出的，而且如果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已经接受，则对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成

立。 

 4.1.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 25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不需要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随后表示接受，除非条约

这样规定。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如果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则对其他各缔

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4.1.2 对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252 

 如果从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数目有限及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看出，条约在所有

当事方之间完整适用是每一方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对此种条约的保留如

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而且如果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

织已经接受，则对其他各缔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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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成立 253 

 对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的保留，如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

式和程序提出的，而且如果已经按照准则 2.8.7 至 2.8.10 被接受，则对其他各缔

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4.2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254 

 4.2.1 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 255 

 保留一经按照准则 4.1 至 4.1.3 成立，其提出者即成为条约的缔约国或缔约

组织。 

 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256 

1.  在条约尚未生效时，一旦保留成立，保留的提出者应包括在条约生效所需的

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数目中。 

2.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特定情况下提出反对，保留的提出

者可较早地包括在条约生效所需的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数目中。 

 4.2.3 保留成立对提出者作为条约当事方的地位的效果 257 

 如果条约已经生效或当条约生效时，对于保留对之成立的缔约国和缔约组织

而言，保留的成立遂使保留的提出者成为条约的当事方。 

 4.2.4 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258 

1. 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在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

系中，在保留的范围内排除或更改所涉及的条约规定或整个条约特定具体方面的

法律效力。 

2. 如果成立的保留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效力，保留方在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

当事方的关系中，在那些规定之下既不具有权利也不具有义务。同样，那些其他

当事方在与保留方的关系中，在那些规定之下既不具有权利也不具有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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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成立的保留更改条约某些规定的效力，保留方在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

当事方的关系中，依照经保留更改的那些规定具有权利和义务。那些其他当事方

在与保留方的关系中，应依照经保留更改的那些规定具有权利和义务。 

 4.2.5 保留所涉义务的非对等适用 259 

 如果鉴于义务的性质或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保留所涉规定之下的义务不需对

等适用，则除保留方以外，其他当事方的义务内容不受影响。同样，因保留的内

容而不可能对等适用时，那些当事方的义务内容也不受影响。 

 4.3 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 260 

 对有效保留提出的反对，将使保留不能对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产生其意图

达到的效果，除非保留已对该国或组织成立。 

 4.3.1 反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 261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并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

组织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但准则 4.3.4 所述情况除外。 

 4.3.2 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生效 262 

 一旦有效保留的提出者根据准则 4.2.1 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且条约已经生

效，条约即在有效保留方与提出反对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之间生效。 

 4.3.3 当保留需要一致接受时，条约对保留方不生效 263 

 如果保留需要得到一致接受才能成立，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

出任何反对即能阻止条约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生效。 

 4.3.4 条约在保留方与 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264 

 如果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根据准则 2.6.8 确切地表示了此种意向，缔约国

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即能阻止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与提出保

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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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265 

1.  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但不反对条约在本国或本组织与

保留国或保留组织之间生效时，在保留的范围内，保留所涉规定在保留方与提出

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之间不适用。 

2.  如果有效保留意在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当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

该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它与保留方之间生效时，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与保留方

在其条约关系中不受保留所涉规定的约束。 

3.  如果有效保留意在更改条约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当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

该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它与保留方之间生效时，提出反对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与

保留方在其条约关系中不受保留意在更改的条约规定的约束。 

4.  保留所涉规定以外的条约所有其他规定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反对国或组织之间

继续适用。 

 4.3.6 反对对保留所涉规定以外各项规定的效果 266 

1.  条约中保留不直接涉及但与保留所涉规定有足够联系的任何规定，在保留方

与根据准则 3.4.2 提出反对的一方的条约关系中不适用。 

2.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可在通知此种反对之后的 12 个月内，反对条约在它

与反对国或组织之间生效。如果没有此种反对，条约应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

在保留和反对所规定的范围内适用。 

 4.3.7 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不被迫遵守条约 267 

 如果保留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不能强迫保留方在

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遵守条约的规定。 

 4.4 保留对条约外权利和义务的效果 

 4.4.1 对另一项条约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268 

 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既不更改也不排除提出方依照其所参加的另一

项条约所具有的相应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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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对习惯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269 

 对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并不自动影响该习惯规则之下的

权利和义务，该习惯规则应继续作为此种规则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受该规则约束的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4.4.3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不产生效果 270 

 对反映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强制性

规范的约束性质，该强制性规范应继续作为此种规范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其他国家

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4.5 无效保留的后果 271 

4.5.1[3.3.2，后为 4.5.1 和 4.5.2]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272 

 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

无效的，因此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4.5.2[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273 

 如果提出了一项无效保留，保留国或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则被视为不享受保

留益处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或适当时视为不享受保留益处的条约当事方，除非

可以确定该国或组织有相反的意向。 

 确定保留方的意向时应考虑到可能与此相关的所有因素，其中包括： 

 保留的措辞； 

 保留方在谈判、签署或批准条约时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

时所作的声明； 

 保留方随后的行为； 

 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反应； 

 保留所涉规定；以及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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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274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对或接受。 

 尽管如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认为保留无效时，如认为这样做合适，应当

尽快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4.6 保留不对条约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效果 275 

 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4.7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276 

4.7.1[4.7 和 4.7.1]  解释性声明对条约用语的澄清 277 

 解释性声明不更改条约义务。解释性声明只可说明或澄清其提出者认为条约

或条约某些规定具有的含义或范围，并在适当时，可构成根据条约的一般解释规

则对条约进行解释时须考虑的因素。 

 在解释条约时，还应酌情考虑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对该解释性声明的赞同

和反对情况。 

 4.7.2 更改或撤回解释性声明对声明方的效果 278 

 如果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依赖于 初的解释性声明，则更改或撤回该声明

不得产生准则 4.7.1 所述的效果。 

 4.7.3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279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的解释性声明可构成条约解释方面的一项协定。 

 5.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 280 

 5.1 保留与国家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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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5.1] 新独立国家 281 

1.  当新独立国家通过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

应视该国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该条约所作的任何保

留，除非该国在发出继承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就该保留所涉同一主题事项

提出保留。 

2.  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

可提出保留，除非该保留的提出为《实践指南》准则 3.1(a)、(b)或(c)项的规定所

禁止。 

3.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 2 款提出保留时，《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相关

规则适用于该保留。 

4.  为了《实践指南》这一部分的目的，“新独立国家”是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

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5.1.2[5.2] 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 282 

1.  在遵守准则 5.1.3 规定的前提下，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成为条约当事国的继

承国，应视为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条约的任何保

留，除非该继承国在继承时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一项或多项保留。 

2.  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成为条约当事国的继承国不得提出新的保留。 

3.  当国家合并或分离而形成的继承国发出通知，藉此确立其作为条约当事国或

缔约国的地位时，并且如果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没有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

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那么该国应视为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

领土的对条约的任何保留，除非它在发出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就该保留所涉

同一主题事项提出保留。该继承国可对该条约提出新的保留。 

4.  只有在保留的提出不为《实践指南》准则 3.1(a)、(b)或(c)项的规定所禁止

时，继承国才可依照第 3 款的规定提出保留。《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

相关规则适用于该项保留。 

 5.1.3[5.3]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 283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条

约对继承国仍然有效时，在国家继承之日该条约尚未对其生效但已是该条约缔约

国的其中任何国家可能已提出的保留，不应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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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4 继承国提出的新的保留的成立 284 

 《实践指南》第四部分适用于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提出的新的保

留。 

 5.1.5[5.4] 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285 

 在遵守准则 5.1.6 规定的前提下，被视为依照准则 5.1.1 第 1 款或 5.1.2 第 1
款或第 3 款得到维持的保留，除非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应保持其在国家继承

之日的领土范围。 

 5.1.6[5.5] 国家合并情况下保留的领土范围 286 

1.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只对组成继承国的其中一个

国家有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原先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所有视

为继承国维持的保留都适用于这一领土，除非： 

(a) 继承国在发出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的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的性质或目的可知，保留不能扩大到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的领

土之外。 

2.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有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原先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任何保留

都不扩大到这一领土，除非： 

(a) 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其有效的上述每一个国家提出一项完全相同的

保留； 

(b) 继承国在发出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的通知时表示不同的意向；或 

(c) 从继承国继承条约时的情况看出相反的意向。 

3.  依照第 2 款(b)项为扩大保留的领土范围发出通知，如果此类扩大将引致相互

矛盾的保留对同一领土适用，通知则没有效力。 

4.  如果继承国在国家合并之后成为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任何合并的国家有效但

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在这一日期为其缔约国的条约的缔约国，当该条约变得适用

于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视为该继承国维持的保留

应比照适用以上各款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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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5.6] 继承涉及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287 

 在涉及一部分领土的国家继承之后，在继承国为当事国或缔约国的条约适用

于该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此前对该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自国家继承之日起也

适用于该领土，除非： 

(a) 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得知，其适用仅限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在继承国境内的领土或

某一特定领土。 

 5.1.8[5.7]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力 288 

 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只有在条约另一缔

约国或缔约组织或另一当事国或当事国际组织接获通知后，才对该国或该国际组

织发生效力。 

 5.1.9[5.9] 继承国过时提出的保留 289 

 以下任何保留视为过时提出： 

(a) 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之后提出的保留； 

(b)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地位

之后提出的保留，而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为其缔

约国；或 

(c)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对国家继承之后仍对该国有效的条约提出的

保留。 

 5.2 反对保留与国家继承 

5.2.1[5.10] 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290 

 在遵守准则 5.2.2 规定的前提下，继承国应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条约缔约国

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或当事国际组织所提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除非继承国在继

承时表示相反的意向。 

  

 28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8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8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0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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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5.11]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反对的无关性 291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条

约对合并产生的国家仍然有效时，在国家继承之日该条约尚未对其生效但已是该

条约缔约国的其中任何国家可能已提出的对保留的反对，不应维持。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作为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维持对条约的保留时，对条约另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或当

事国际组织所作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如果该保留与继承国自己所维持的保留相同

或等效，则不应维持。 

5.2.3[5.12] 维持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提出的反对 292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条约另

一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际组织对该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应视为

对继承国维持。 

5.2.4[5.13] 被继承国未曾受到反对的保留 293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未曾就

该保留对被继承国提出反对的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际组织，

不得就该保留对继承国提出反对，除非： 

(a) 提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反对是在这一期限

内提出； 

(b) 条约领土范围的扩大使保留的实施条件发生根本的改变。 

5.2.5[5.14] 继承国对保留提出反对的权利 294 

1.  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可在

《实践指南》相关准则规定的条件下，反对该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

当事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即使被继承国未曾作过这样的反对。 

2.  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的条约，非新

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作为该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也拥

有第 1 款规定的权利。 

3.  但是，对于适用准则 2.8.2 和 4.1.2 的条约，上述两款确认的权利被排除。 

  

 291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2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3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4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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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5.15] 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295 

 国家继承之后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无权对被继承国未

曾反对的保留提出反对，除非提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

反对是在这一期限内提出。 

 5.3 接受保留与国家继承 

5.3.1[5.16 之二]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296 

 如新独立国家确立其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缔约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

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它在继承通知之日

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5.3.2[5.17]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297 

1.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如果条约在国家继承之后对其仍然有效，则视为维

持被继承国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 

2.  如果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效，而非新独立

国家的继承国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当事国或缔约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

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它在继承通知之日

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5.3.3[5.18]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 298 

 继承国依照准则 5.3.1 或准则 5.3.2 第 2 款不维持被继承国对一缔约国或一缔

约组织所提保留的明示接受，只有在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获通知后，才对该

国或该组织发生效力。 

 5.4 解释性声明与国家继承 

5.4.1[5.19] 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299 

 继承国应尽可能澄清其对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继承国不作这类

澄清，则可视为维持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 

  

 295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6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7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8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299 本条准则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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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款不妨碍继承国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打算维持或拒绝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

性声明的情况。 

 2.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106.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2.6.3 提出反对的自由 

 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对保留提出反对，无论保留的允许性如何。 

  评注 

(1)  如今，大家一致认为，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提

出的保留提出反对，而这与保留是否有效的问题无关。 300 这项自由虽极为广

泛 301，但也并非无限制。因此似乎 好称之为“自由”，而不是“权利”，302

因为这项自由源于各国缔结条约的一般自由。出于同样的理由，尽管有一些相反

的意见，委员会还是宁可谈及对保留“提出反对的自由”，而不是对保留“作出

反对的自由”。303 

(2)  就这些保留而言，1969 年《维也纳公约》准备工作材料中虽未清楚阐明谁

可提出反对，但对于提出反对的酌处性质则明确无疑。304 

(3)  国际法院在 1951 年的咨询意见中将反对的有效性与保留本身的有效性一并

考虑，认为： 

  

 300 如准则 2.6.1 的评注所指出的(《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166 页，第(25)段)，此节未论述保留无效对保留的接受或反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在关

于接受和反对无效力保留的准则第四部分第 5 节中论述。 

 301 见下文第(6)至(10)段。 

 302 与保留一样，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次报告中的准则 3.1 的表述(A/61/10，第 344 页起和

第(2)段起)。但沃尔多克在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中认为“[所有国家]都有权利提出反对”

(《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70 页)。委员会就反对与保留是否符合条约目标

和宗旨之间关系的问题进行了长期辩论(《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51 至 656 次会

议；另见下文第 4 段)后，特别报告员的条款草案第 19 条第 1 款(a)项中的规定在起草委员会提

议将条款草案第 18 和 19 条合并后的条款草案第 18 条案文中完全消失。在这方面，特别报告

员指出，这两个条款草案“已经大大压缩，但重要内容均没删除”(同上，第一卷，第 663 次

会议，第 248 页，第 36 段)。在辩论过程中以及在 终提交委员会通过的案文中，均未重新提

及提出反对的“权利”问题。 

 303 具体地说，在以下两种情况中可以提出反对但反对不产生效果：条约本身尚未生效，这种情

况不言而喻；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意成为缔约方，但尚未确切表示同意受条约约

束；见关于对条约保留的第十一次报告，A/CN.4/574，第 83 段。 

 304 见准则 2.6.5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51-
1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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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对(……)提出保留的自由和反对保留的自由都有限

制。因此，确定国家在加入公约时在何种程度上能提出保留以及国家在何种

程度上认为应针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准则，应该是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的目的和

宗旨。这就是指导每个国家自己单独对保留是否合规作出评估的行为规

范。”305 

(4)  条款草案第 20 条第 2 款(b)项在国际法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306 于 1962 年

一读通过，该款认可这一立场并规定反对与保留不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的情况需

有联系，这似乎是保留和反对产生效力的必要条件。该规定如下： 

“一国认为某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而对该保留提出反对，即阻

止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间生效，但反对国确切表示相反意思者不在此

限。”307 

(5)  澳大利亚、丹麦、美国政府发表评论后，308 特别报告员重新采取委员会一

读时采取的立场，删除了条款草案第 19 条第 3 款(b)项中提及关于符合条约目标

的准则之处。 309 在委员会辩论过程中，渥尔多克又保持原来相反的立场， 310 
但起草委员会再次删除了提及关于符合条约目标的准则之处，而没有为此作出解

释。311 根据这一立场，1965 年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9 条第 4 款(b)项仅规

定，“一缔约国对保留提出反对，即阻止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但反

对国表明相反的意向者不在此限”。312 

  

 305 1951 年 5 月 29 日咨询意见，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提出的保留，《1951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24 页。 

 306 要求保留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的准则的作用问题在关于保留的 初讨论中十分重要(《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51 至 656 次会议)。主张这一准则与对保留的反应应有联系的一

位主要倡导者是 Rosenne 先生，这种联系是以法院咨询意见为依据(见上文注 6)(《1962 年……

年鉴》，第一卷，第 651 次会议，第 79 段)。 

 307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94 页。 

 308 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48 和

50 页。 

 309 同上，第 55 页，第 10 段。 

 310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第 65 段。另见 Tsuruoka 先生，同上，第 69
段。相反例子见 Tounkine 先生，同上，第 37 段。 

 311 参看《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13 次会议，第 30 至 71 段，特别是第 57 至 66 段。 

 312 《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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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尽管一些代表团表示疑虑，313 1968-1969 年维也纳会议还是没有重新将反

对与保留有效性准则脱钩。专家顾问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回答加拿大代表提

出的一个问题时又特别明确地表示支持委员会采用的解决办法： 

“第二个问题如下：如果某一保留未经明示准许，但亦不受第 16 条(c)项的禁

止，缔约国有无权利以此保留不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为由提出反对？答案无疑是

肯定的。每个缔约国都可完全自由地根据其利益自主决定是否接受保留”。314  

(7)  关于这一点，维也纳制度脱离了国际法院 1951 年咨询意见中提出的解决办

法。315 在这方面，所提议的解决办法无疑已经过时，且不再符合现有实在法。316 
对于虽有效、但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根据自身利益”认为无法接受的一项保留，

同对于未满足有效性准则的保留一样，该国家或国际组织也有权提出反对。换言

之，各国和各国际组织可随意提出反对，可用某一保留无效为由，也可依据其他

任何理由。317 

(8)  这一办法以同意原则出现，贯穿保留制度，在条约法中处处可见，因此，

法院在 1951 年的咨询意见中回顾说： 

“一条定论是，一国在其条约关系中，不能未经同意而受约束，因此，对任

何保留，只要未经其同意，不可施用。”318  

  

 313 尤其见美国的修正案(A/CONF.39/C.1/L.127，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文件，第一和第二

届会议，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及 196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维也纳，会议文

件》(A/CONF.39/11/Add.2)，第 147 页)和美国代表的评论(《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文件，第

一届会议，1968 年 3 月 26 日至 5 月 24 日，维也纳，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

(A/CONF.39/11)，第 21 次会议，第 11 段)。但另见下列国家的批评意见：日本(同上，第 21
次会议，第 29 段)、菲律宾(同上，第 58 段)、联合王国(同上，第 74 段)、瑞士(同上，第 41
段)、瑞典(同上，第 22 次会议，第 32 段)和澳大利亚(同上，第 49 段)。 

 314 上文脚注 313 引述的《简要记录》(A/CONF.39/11)，第 25 次会议，第 3 段(强调是后加的)。 

 315 见上文第(3)段。见 Massimo Coccia,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on human rights”,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85, No. 1, pp. 8–9; Richard W. Edwards, Jr.,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9, No. 2, p. 397; Liesbeth Lijnzaad, Reservations to 
UN-Human Rights Treaties. Ratify and Ruin? (Dordrecht/Boston/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5), p. 51; Karl Zemanek, “Some unresolved questions concerning reservations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Étude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en l’honneur du Juge Manfred Lachs 
(The Hague/Boston/Lancaster: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4), p. 333. 

 316 此外，这一解决办法是否体现 1951 年的实在法状况也是疑问。似乎从未有人认为，在一致性

体系内，只有在保留违反条约宗旨和目标时，一国才有提出反对的自由。 

 317 不言而喻，唯一保留是，一般法律原则可限制各国在国际上行使酌处权，例如禁止滥用权利。 

 318 上文脚注 305 引述的咨询意见，第 21 页。持反对意见的法官在其集体意见中也强调这一原

则：“缔约方的同意是公约义务的基础。保留权只是这一基本原则的特例，各方可在保留提

出的同时或之后对保留表示同意”(同上，第 32 页)。另见常设法院就 Lotus 案的著名判词：

“约束国家的法律规则产生于这些国家的意愿，这种意愿体现于公约或体现于普遍接受的做

法，而订立这些法律原则是为了调节独立体的共存，或寻求共同目标。因此，这并非对国家

独立的限制”(常设国际法院，1927 年 9 月 7 日判决，A 辑，第 10 号，第 18 页)。另见 A/CN.4/ 
477/Add.1 第 97 和 9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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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因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从不有违其意愿地接受条约义务的约束。319提出

保留的国家只不过是提议修改条约所设定的条约关系。320 反过来说，任何国家

都没有义务接受这种修改，无论是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所产生的修改，还是违反

条约目标和宗旨的保留所产生的修改。321 如果限制对违反第 19 条的有效性准则

的保留提出反对的权利，就不仅侵犯国家接受或不接受公约义务的主权权利；322 
而且还会重新确立作出保留的真正权利，而这一权利绝对不存在，且有悖于国家

主权平等原则，因为确立这一权利会使保留国(或作出保留的国际组织)能单方

面将其意愿强加于其他缔约方。 323 这实际上会使接受和反对机制完全失去意

义。324 

(10)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保留提出反对的酌处权的存在，似乎无可争议。这一权

利源自准则 2.6.1，该准则依提出者的意图界定反对，而不管其动机或保留效力

如何。这等于承认，它可以行使这一酌处权，不必考虑保留的效力的问题，即能

够提出反对，无论动机如何，即使仅出于政治和机会的考虑，无需说明其动机，325 
但反对本身不能与无效的理由相冲突。326 

(11)  “酌处”并不意味着“任意”。 327 虽然这一自由无疑产生于评价的权

力，但并非是无限的。酌处权的行使尤其应受程序和形式的限制。这些限制将在

《实践指南》本节下文论述和阐述。例如，应强调，接受一项保留的一国或一国

际组织就失去了随后对同一保留提出反对的可能性。这一提法源于《维也纳公

  

 319 这并没有清楚表明各国不受其他来源的法律义务的约束。 

 320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47-348 页，对准则 3.1 的

评注第 6 段。 

 321 Frank Horn, Reservations and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The Hague: 
T.M.C. Asser Institut, 1988), p. 121; Christian Tomuschat, “Admissibility and legal effects of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Zeitschrift für ausländisches öffentliches Recht und Völkerrecht, 
vol. 27 (1967), p. 466. 

 322 参看 Christian Tomuschat, 同上。 

 323 在这方面，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家单方面声明产生法律义务问题的

指导原则第九条。(《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87
页)。 

 324 见 Daniel Müller，第 20 条的评注(1969 年)，载于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eds.), 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Brussels, Bruylant, 
2008), p. 837, para. 74. 另见 Pal 先生在国际法委员会第 653 次会议上的发言 (《1962 年……年

鉴》，第一卷，第 172 页，第 5 段)。 

 325 关于这点，见准则 2.6.10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3/10 号)，第 205-209 页。 

 326 见准则 3.4.2 及其评注，下文 C.2 节。 

 327 尤其见 Stevan Jovanovic, Restriction des compétences discrétionnaires des États en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Pedone, 1988), p. 88 ff, pp. 90–93；另见劳工组织行政法庭第 191 号判决，

《Ballo 诉教科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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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 20 条第五款关于接受保留的非明言推定。这一推定是关于接受程序的准

则 2.8.1 的主题。此外，准则 2.8.12 明确规定接受的 终确定性。328 

(12)  然而，保留的允许性与反对之间缺乏联系并不能完全解决反对的允许性问

题。在行使提出反对的自由时必须符合《实践指南》的规定，这是不言而喻的，

故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准则 2.6.3 中专门提及这一点。 

(13)  委员会采用的措辞亦未能解决是否可以反对违反强制法或国际法其他一般

原则、如诚信原则或不歧视原则为借口对反对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的问题。委员会

若干委员认为可以；其他一些委员则认为，这种假设无法成立，因为反对的目的

只在于使保留失去效力，因此，就“ 大效果”(《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

(b)项所述)的反对而言，其目的在于阻止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间生效，就简单

的反对而言，目的在于阻止作出保留的条约规定在这些会员国或国际组织间适

用，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回到适用一般的国际法。 

 2.6.4 反对条约在与提出保留者关系中生效的自由 

 对保留提出反对的一国或国际组织可反对条约在它与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 

  评注 

(1)  准则草案 2.6.3 所规定的不考虑到保留的有效性(或无效性)，提出反对的自

由，也包括反对条约在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之间生效的自由，这一可能性源于《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和第 21
条第 3 款，其中规定了这种效果。 

(2)  这些规定的酝酿，尤其是 1969 年《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酝酿，相

当困难。事实上，委员会头几任特别报告员都强烈主张一致性，对有关反对事宜

没有兴趣。他们认为，反对的效果纯粹是机械性的 329：在他们看来，证据似乎

表明，提出反对会阻碍保留国成为条约缔约国。330 1962 年，汉弗莱·沃尔多克

爵士尽管转而采用较灵活的方法，但仍坚持这种见解。他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

告中的条款草案第 19 条第 4 款(c)项就说明了这一点：“反对会阻碍条约在反对

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331 

  

 328 本准则案文和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8-
259 段。 

 329 见准则 4.3.1 及其评注，上文 2.C 节。 

 330 Paul Reuter, Introduction au droit des traités, 2nd ed. (Paris, Presse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85), p. 
75, para. 132. 

 331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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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但委员会委员，332 包括特别报告员，333 都倾向于放弃这一毫不含糊的处

理办法，而赞成采用简单的推定，以便进一步根据国际法院 1951 年的咨询意见

起草这一条文。法院的咨询意见认为： 

“鉴于[……]任一国家只要不同意保留，就不能受其约束，对保留提出反对

的国家根据其自身对保留是否超越上述目标和宗旨准则限度的评价，必然可

将、亦可不将提出保留的国家视为公约缔约国”。334 

(4)  为了根据这一立场进行调整，委员会委员在采用主张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

之间不产生效力的简单推定的同时，将反对生效的可能性限于保留违背条约目标

和宗旨的情况。335 结果，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20 条第 2 款(b)项规定如下： 

“一国如认为某一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对其提出反对，即阻止条

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但反对国表明相反的意向者不在此限”。
336 

(5)  提出反对的可能性与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的准则脱钩后，337 反对国反对条

约在其同保留国的关系中生效的权限就是无条件的。反对国可排除本国与保留国

之间一切条约关系，无论理由为何。在委员会 后采用的起草案文中，这一效力

甚至是自动的：对保留的反对(无论以何种理由提出)，阻止条约生效，但反对国

表明相反的意向者不在此限。338 在维也纳会议期间，经过激烈辩论，又推翻了

这一推定，主张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339 

  

 332 尤见 Mr. Tunkin (Yearbook … 1962, vol. I, 653rd meeting, p. 156, para. 26, and 654th meeting, pp. 
161–162, para. 11), Mr. Rosenne (ibid., 653rd meeting, pp. 156–157, para. 30), Mr. Jiménez de 
Aréchaga (ibid., p. 18, para. 48), Mr. de Luna (ibid., p. 160, para. 66) and Mr. Yasseen (ibid., 654th 
meeting, p. 161, para. 6). 

 333 同上，第 654 次会议，第 181 和 182 页，第 17 和 29 段。 

 334 咨询意见，上文脚注 305，第 26 页。 

 335 见上文对准则 2.6.3 的评注，第(4)段。 

 336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76 和 181 页，评注第(23)段。 

 337 关于这一点，见上文对准则 2.6.3 的评注第(5)至(7)段的解释。 

 338 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7 条第 4 款(b)项规定：“另一缔约国对保留提出反对，即阻止条约在

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但反对国表明相反的意向者不在此限”(国际法委员会第十八届会

议工作报告，《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1 页)。 

 339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过程中已提出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和罗
马尼亚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也曾提出这个问题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第四次报告，
A/CN.4/177, 上文脚注 308，第 48-49 页)。委员会一些委员为推翻推定的见解辩护[Tunkin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第 39 段)和 Lachs(同上，第 813 次会议，第
62 段)]。尽管如此，捷克斯洛伐克(A/CONF.39/C.1/L.85，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
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135 页)、叙利亚(A/CONF.39/C.1/L.94，同上)
和苏联(A/CONF.39/C.1/L.115, 同上，第 133 页)的提案没有为 1968 年会议接受(《简要记录》
(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5 次会议，第 35 段起)。在 1969 年，苏联在这个问题上
的一个新的修正案(A/CONF.39/L.3《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
上文脚注 313，第 265 和 266 页)才以 49 票对 21 票、30 票弃权 终获得通过(《联合国条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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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这一新的处理办法尽管似乎也可提出批评，但反对国仍然可自由地反对

条约在其同保留国的关系中生效。推定的推翻仅仅要求反对国就此作出明确声

明，而反对国在作出此类声明的理由方面仍然毫无限制。 

(7)  在国家实践中，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各国往往明确宣布，其反对并不阻止

条约在与保留国的关系中生效，尽管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所

含的推定，就允许的保留而言，这样做会自动产生这种效果。340此外，这一做法

决不受反对理由的约束，反对国甚至对其认为不符合条约目标和宗旨的保留也可

提出 低效果的反对(同时明确表示条约应在其同保留国的关系中生效)。341 但
我们也能找到反对国明确声明其反对应阻止条约在其同保留国的关系中生效的例

子。 342 这种情况尽管很少， 343 但也表明各国，能够随意提出这样的反对，而

且各国也是这样做的。 

  

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1969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2 日，维也纳》，《全体会议和全体委
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第 10 次全体会议，第 79 段)。 

 340 关于无效保留，见准则 4.5.2 和 4.5.3。 

 341 见比利时针对埃及和柬埔寨对《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保留提出的反对(《交给秘书长保存

的多边条约》网站：(http://treaties.un.org/)，第三章第 3 节)或德国针对关于同一公约的若干保

留提出的反对(同上)。有意思的是，虽然德国认为所涉所有保留均“不符合《公约》的文字和

精神”，但德国政府宣布，一些反对将不阻止《公约》在德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但对其他

情况则没有采取立场。在就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提出反对方面，能找

到很多例子：特别是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瑞典就美

国对《公约》第六条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四章第 4 节)。上述各国均认为这一保留不符

合《公约》目标和宗旨，但不反对《公约》在其同美国的关系中生效。只有德国没有说明其

对保留的反对是否将影响《公约》的生效(同上)。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人权条约：见德国、奥

地利、法国和意大利就越南对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的保

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四章第 19 节)或欧洲委员会成员国就与 1997 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

国际公约》有关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十八章第 9 节)或与 1999 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有关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 

 342 例如，见中国和荷兰就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提出的反

对(《……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1 节)，以色列、意大利和英国就布隆迪对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的保留提出的

反对(同上，第十八章第 7 节)，法国和意大利就美国对《国际易腐食品运输及其所用特别设备

协定》(《易腐食品运输协定》)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十一章 B.22 节)或联合王国就叙利

亚和越南的保留以及新西兰对叙利亚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二

十三章第 1 节)。 

 343 这并不意味着附有第 24 条第 4 款(b)项所述声明的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如 R. Riquelme 
Cortado 所称，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反对形式(Las Reservas a los Tratados. Lagunas y ambigüedades 
del Régimen de Viena, Universidad de Murcia, 2004, p. 283)。有人认为，各国之所以不随便提出

具有 大效力的反对，原因可能正是在于维也纳会议期间保持的(主张条约生效的)推定以及政

治考虑(见 Catherine Redgwell, “Universality or Integrity？Some Reflections on Reservations to 
General Multilateral Treaties”，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 p.267)。但见各国

对委员会关于这一点提出的问题的解释，关于对条约保留的第十一次报告，A/CN.4/574，第

33 至 38 段，特别是第 3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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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以任何理由提出反对的自由也意味着，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可自由地反对条约在其同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提出反对者仍可在很

大程度上自由地设定反对在条约对提出反对者和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的效果；344

总而言之，为了反对条约在与提出保留者的关系中生效，提出反对者只需根据准

则 2.6.8 345 就此作出声明，无需说明其决定的理由。《实践指南》中关于保留的

部分说明了这一自由所受的限制。346 

(9)  如就准则 2.6.3 所作的解释，347 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准则 2.6.4 中，作出

说明，因为对保留作出反对者反对条约在自己和提出保留者之间生效的自由的行

使必须符合《实践指南》所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3.3.2[3.3.3] 单独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并不改变保留的无效性质。 

  评注 

(1)  根据准则 3.3(保留不允许的后果)的第一部分，“在条约规定禁止的情况下

提出的保留，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均属不允许”。348这一规定清

楚表明，之所以不允许保留，事实上是基于《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所列的并且

载于《实践指南》准则 3.1 中的理由之一。换言之，保留受到禁止(明示禁止或默

示禁止)，或者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构成了不允许保留的必要且充

分的条件。 

(2)  因此，一缔约国或一缔约国际组织接受一项在尽管已有第 19 条(a)和(b)项规

定的情况下提出的保留，显然不能改变保留的不允许性，因为这一不允许性是保

留受到禁止或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客观”后果。准则 3.3.2 所解

释的就是这一点。 

(3)  沃尔多克以专家顾问的身份，在维也纳条约法会议上明确表示赞成这一解

决办法： 

“缔约国不得援引第 17 条[现第 20 条]接受第 16 条[现第 19 条](a)或(b)项禁止

的保留，因为缔约国禁止这种保留就等于明确排除接受这种保留”。349 

  

 344 另见准则 4.3.4 及其评注，下文 C.2 节。 

 345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2-215 页。 

 346 尤见准则 3.4.2 和 4.3.6 及其评注，下文 C.2 节。 

 347 见上文关于准则 2.6.3 的评注，第(12)段。 

 348 这一规定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4/10)，第 258-315
页 

 349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维也纳，简要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3 页，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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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9 条(c)项与第 19 条(a)或(b)项(或准则 3.1)的逻辑完全相同，没有理由将

其与该条其他两项区别开来；350 “不能”接受这三项所指的不允许的保留在逻

辑上的后果是，接受这种保留不具有法律效果。351 接受这种保留既不能“使保

留有效”，也不能使保留产生任何效果，更不必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所述的效果，因为该条款要求保留必须成立。352 此外，如果接受无效的保留

构成了无效保留方与接受无效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协议，就会导致条约

在这两方之间的关系中发生改变，而这不符合《维也纳公约》第 41 条第 1 款(b)
项(2)目，因为该条款规定对条约进行任何修改不得涉及“如予减损即与有效实

行整个条约之目的及宗旨不合之规定”。353 然而另一种意见认为，通行的实践

情况表明，条约缔约国可认为在遵守保留国提出的保留情况下条约在与其保留国

的关系中适用，而不论是否被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视为无效。 

(5)  尽管存在一些相反的看法，委员会认为，这条准则应纳入《实践指南》关于

保留的允许性的第三部分，而不是关于其后果的第四部分：这并不是确定接受一

项不允许的保留会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而是确定接受这种保留会对保留本身的

允许性产生什么效果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出现的时间早于保留的效果问

题)。从逻辑上说，保留的允许性先于保留的接受(《维也纳公约》也遵循这一逻

辑)，而准则 3.3.2 草案是关于保留的允许性――换言之，是关于接受一项保留并不

改变保留的不允许性这一事实。其目的并非要确定一国接受一项保留的效果，而

只是要表明：如果该项保留是不允许的，则尽管得到接受，它仍是不允许的。 

(6)  单独 354――至明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对这一无效性质的后果并不

产生接受保留的效果，这一点在《实践指南》的第四部分中作了规定。这里没有

提出而且也不应提出接受一项保留在该保留的效果方面产生何种后果的问题；所

作的探讨仅止于保留的允许性，接受一项保留并没有使――也不能使――它成为允

许的保留。 

(7)  准则 3.4.1(接受保留的允许性)355十分清楚地确认了这一观点。它规定，明

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也是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不允许

  

 350 见准则 3.3(保留不允许的后果)的 后一部分：“在条约规定禁止的情况下提出的保留，或与

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均属不允许，而且无须区分这两种不允许理由的后果。” 

 351 见以下的准则 4.5.3 [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及其评注。 

 352 见以上的准则 4.2.1 至4.2.5 及其评注。 

 353 这方面见 D.W.Greig，“Reservations：Equity as a Balancing Factor?”，《澳大利亚国际法年

鉴》，第 16 卷，(1995 年)，第 57 页，或 L.Sucharipa-Behrman，“The Legal Effect of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奥地利国际法和欧洲法评论》，1996 年，第 78 页和

第 79 页；但另见在讨论 1962 年沃尔多克的提议时 Jiménezde Aréchaga 和 Amado 的评论

(《1962……年鉴》，第一卷，第 653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29 日，第 177 页，第 44 段和第 45
段，和第 179 页，第 63 段)。 

 354 与准则 3.3.3 所论述的集体接受不同的是，“单独接受”一词也见于准则 2.8.9 中，指的是一

成员国或一成员国际组织接受对一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而这有别于该组织主管机关接

受这一保留。 

 355 准则 3.4.1 的全文如下：“明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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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则 3.3.2 和 3.4.1 回答了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问题：它既不会对保

留的允许性产生任何效果(除了准则 3.3.3 中设想的特殊情况以外)，也更不会对

一项不允许的保留的无效性质的法律后果产生任何效果。《实践指南》的 4.5 节

中对此作了阐述。 

3.3.3[3.3.4] 集体接受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 

 一项受条约禁止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如果在保存人应一缔约国

或一缔约组织请求明确告知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之后，无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

对，应视为允许的保留。 

  评注 

(1)  准则 3.3.2 中载明的原则必须附有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它只适用于国家和

国际组织单独接受保留的情况。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单独接受一项保留，并不

能够产生使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得到允许”的效果或对保留或条约产生任何其他

效果，这一点是不成问题的，但若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都明确认可在未得到一

致接受的情况下属于不允许的保留的一项保留，情况就不同了，而这正是准则

3.3.3 中设想的情况。 

(2)  更具体地说，本准则中设想的情况如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了一项受

到条约(明示或默示)禁止的保留或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其后，认为

这一保留属于不允许的保留的另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356 请保存人将此立场告知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但未对保留提出反对。在保存人发出这一通知后，若无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受到正式提醒后对该保留产生保留的效果提出反对，则该保

留“视为允许的保留”。357 

(3)  沃尔多克在 1962 年提议的条文草案 17(1)(b)中曾考虑“一国试图提出一项

被公约条款禁止或排除的保留的特殊情况”；358 对这种情况，他表示，需要有

“所有其他相关国家的事先同意”。359 这一规定没有被国际法委员会 1962 年 360 
或 1966 年条款草案采纳，也没有出现在《公约》中。361 

  

 356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本身若认识到保留的不允许性，也有可能采取此步骤。 

 357 关于这一短语，参看以下的本条准则评注第(8)段。 

 358 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载于《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4 页，第(9)段。 

 359 见同上，第 69 页所载的条文草案。 

 360 这一规定遭到了 Tunkin 先生(同上，第一卷，1962 年 5 月 25 日第 651 次会议，第 19 段)和
Castrén 先生(同上，第 68 段，以及 1962 年 5 月 28 日第 652 次会议，第 30 段)的反对。他们

认为此规定是多余的；它未载入起草委员会保留的简化草案中(同上，1962 年 6 月 18 日第 663
次会议，第 3 段)。 

 361 不过，《1970 年 7 月 1 日欧洲国际道路运输车辆从业人员工作协定》的保留条款采用了这一办

法，其中第 21 条第 2 款规定：“如果一国在交存批准或加入文书时提出除本条第 1 款规定之外的

保留，联合国秘书长应向已经交存批准或加入文书，且此后没有通告废除本协定的国家通报这项

保留。如果在通报之日起六个月内，这些国家无一反对接受保留，这项保留应被视为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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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样的沉默解决不了问题。事实上，可以认为依照《维也纳公约》第 39 条

的规定，缔约国始终可以通过彼此之间的一般协定对条约进行修改，任何情况也

阻止不了缔约国为此目的就保留问题达成一致 362 的协议。363 这一可能性符合

作为所有条约法基石的同意原则，却带来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所有其他缔约方一年内没有提出异议，是否就等于构成修正保留条款的一致协

议。表面看来，《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似乎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5)  但仔细考虑一下，情况可不一定是这样：一缔约国保持沉默，并不意味着

它对保留的允许性表明了立场；充其量也仅意味着可以对它适用保留，364 它不

会在未来对此提出异议。365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即使一项保留没有引起反对，

也不能认定监测机构(不论是国际法院、仲裁法庭，还是人权条约机构)不能评价

这项保留的允许性。366 

  

 361(续) 但保留遭上述国家反对的应不予接受，如果保留提出国不撤回保留，该国交存的批准或加入

书应被视为无效……”根据这项规定，在《公约》其他缔约国无异议的情况下，欧洲经济共

同体成员国提出了一项《协定》不允许的保留，排除了《协定》对某些业务的适用。见当时

属于共同体成员的国家提出的保留，《……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一章 B.21 节。 

 362 但不是仅在若干缔约方之间达成的协议；见上文准则 3.3.2 评注第(7)段。 

 363 关于这一点，见 D. W. Greig，上文脚注 353，第 56-57 页；或 L. Sucharipa-Behrman，上文脚注

353，第 78 页。这也是 D. W. Bowett 的立场，但他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属于保留法的范畴

(“Reservations to Non-Restricted Multilateral Treaties”，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1976-
1977，第 84 页； 另见 C. Redgwell，上文脚注 363，第 269 页)。此外，没有理由认为第 19 条特

别是(c)项中确立的规则构成各缔约方不得通过协议而予以减损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 

 364 关于这一点，见 M. Coccia，上文脚注 315，第 26 页；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21 和 131
页；或 K. Zemanek,“Some Unresolved Questions Concerning Reservations i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Essays in International Law in Honour of Judge Manfred 
Lachs(海牙，Nijhoff，1984)，第 331-332 页；另见 G. Gaja, “Unruly treaty reservations” Le droit 
international à l’heure de sa codification. Etudes en l’honneur de Roberto Ago (米兰, Giuffrè, 
1987)，第一卷，第 319-320 页。正如 L. Lijnzaad 不无道理地指出，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接

受，“而是一些不活跃国家放任自流，导致违背目的和宗旨的保留被接受”(同前，上文脚注

315，第 56 页)。 

 365 见准则 2.8.12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4/10)，第

218-219 页。 

 366 见 D. W. Greig，上文脚注 353，第 57-58 页。早在 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辩论期间，Bartoš就
已提出，单凭提出反对的期限就可以使一项明显无效的保留“随后不受任何质疑”，那简直

是不可想象的(《1962 年……年鉴》，第一卷，1962 年 5 月 30 日第 654 次会议，第 182-183
页，第 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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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外，本条准则草案的基本思想也在实践中得到一定支持。瑞士加入《国

际联盟公约》时提出的中立保留，尽管严格来说并未得到条约各方的一致接受，

但构成在禁止保留的情况下保留方被接纳成为缔约国的实例。367但是，这一“先

例”无助于证明存在这样的习惯规范。因此，委员会不应在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

上留下漏洞，而应从拟议法和逐渐发展国际法的角度去探讨这个问题。 

(7)  这就是准则 3.3.3 所采用的办法。它的措辞有一部分借鉴了委员会对过时提

出保留的问题采用的办法。在该情况下，结论是，除非在经保存人适当征询之后

没有任何其他缔约方反对，368 否则不可提出条约禁止的保留或明显违背条约目

的和宗旨的保留。369 

(8)  然而，委员会认为应审慎行事。这就是为什么使用了“应视为允许的保

留”一语，其目的是要表明，虽然原则上保留仍是不允许的，但缔约方后来的协

议事实上修改了原先的条约，从而使保留方 终能够提出保留。此外，该语应理

解为允许一个有权就此问题作决定的机构可以基于其他理由而宣布不允许作此保

留。 

(9)  这条准则中的“应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请求” 一语旨在表明，须由缔约

方采取主动，而且委员会不想减损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77 条和 1986 年

《维也纳公约》第 78 条对保存人职务所规定的严格限制。该语也符合本条准则

的部分动机，这就是要促进关于保留的对话。 

(10)  委员会认识到，准则 3.3.3 没有对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必须在多长时间内作

出反应(或被视为不反对保留产生保留的效果)这一点采取任何立场。也许可认

为，“通常的 ”12 个月期限是允当的，因为准则 2.6.13 依照《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的规定而允许国家在 12 个月内对保留提出反对。但从法律上说，并

非必然可以套用这一期限：条约的所有缔约方当然有权通过协议修改条约，而无

任何时间限制。另一方面，允许这一可能性无限期存在，又有可能会破坏条约关

  

 367 见 Maurice H.Mendelson,“Reservations to the Constitution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第 45 卷(1971)，第 140 和 141 页。一致性原则的适用

使这一例子的证据价值有所减弱，但事实依然是，一个明显无效的保留因缔约方一致同意而

成功地产生了效果。 

 368 一读通过的准则 2.3.1(过时提出的保留)的全文如下：“除非条约另有规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

不得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后提出保留，但其他缔约方不反对过时提出保留者除外。” 

 369 见准则 2.1.8 草案(保留显然不允许情况下的程序)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

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64-265 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更多情况，见 R. Riquelme 
Cortado，上文脚注 343，第 223-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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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安全性。面对这样的两难情况，委员会宁可对此不作规定。准则对此保持沉

默，意味着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应在合理的时限内作出反应。370 

(11)  与准则 3.3.2 一样，371 准则 3.3.3 也纳入《实践指南》关于保留的允许性

的第三部分。总之，把这一条准则草案纳入有关无效保留的后果的那一部分，是

不合逻辑的。按照定义，这里所指的保留已因为得到一致接受或未遭到一致反对

而成为允许的保留。 

 3.4 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372 

  评注 

(1)  与保留的情况不同的是，《维也纳公约》没有为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提出任何标准或条件，虽然作为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允许的保留予以同意或拒绝同

意的手段，接受和反对占有一个相当大的空间。但是，这种反应不构成允许某项

保留的标准，可以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客观地予以评估，同该项保留引

起的接受或反对无关。它们是让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允许保留的做法表达观点的一

种方式，但是，允许(或不允许)某项保留必须接受评估，不以它所引起的接受或

反对为转移。此外，准则 3.3(不允许保留的后果)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想法。不

过，事实上，接受和反对构成让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对允许某项保留之观点的一

种方式，在评估某项保留的允许性时可以相应地考虑到这些观点。373 

(2)  维也纳制度关于反对的准备工作材料在保留的允许性及对此的反应之间缺

乏联系是毫无疑问的。374 据此，虽然提到反对或接受的“允许性”可能是适当

的，同保留本身的情况相比较来说，这个用语并不具有相同的内涵。主要的问题

是反对或接受是否能够产生充分的效果。因此，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不要把准

  

 370 国际法院曾在阐述关于条约终止的规则时着重指出：“履行磋商和谈判义务的时限究竟为多

长，应在多久以前发出终止通知，这些都必须视特定情况的需要而异。因此，原则上，在每

个情况下，时限的长短都应由各缔约方经由真诚磋商和谈判来确定。本法院曾指出，一些可

能的时限实例见于各项东道国协定的规定，包括 1951 年 3 月 25 日协定第 37 节，以及《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56 条和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的

条款草案中的相应条款。但是，对于每一个情况，多长的时限才算合理合公平，必须视其特

殊情况而定。”1980 年 12 月 20 日咨询意见，“对 1951 年 3 月 25 日世界卫生组织与埃及之

间协定的解释”，《198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96 页；另见 1984 年 11 月 26 日国际法

院裁决，“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法

院的管辖范围和申诉可否受理”，《198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0 页，第 63 段。 

 371 见准则 3.3.2 评注第(6)和第(7)段。 

 372 特别报告员要指出，他仍然相信，这两个准则不属于《实践指南》第三部分(也许对若干“具

有中间效果”的极为假设性的反对有很微不足道的例外情况)。 

 373 见下文准则 4.5.3[4.5.4]的评注。 

 374 见上文准则 2.6.3 的评注，第(4)至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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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3.4.1 和 3.4.2 放在《准则》中处理保留的允许性和相关的单方面声明的部分，375 
而是放在关于保留和此类其他声明之效果的部分(《指南》第四部分)。 

 3.4.1 接受保留的允许性 

 明确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 

  评注 

(1)  这一准则所根据的想法是，根据准备工作材料情况，《维也纳公约》其实

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并提出了保留的不允许性对其接受有一些影响的原则。376 

(2)  看来很明确的是，缔约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可以自由地接受可以允许的保

留，这种允许性不容置疑。377 但是，委员会大部分委员认为，若一个国家或国

际组织接受不允许的一项保留，就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3)  虽然“接受”不能确定“保留的允许性”，评论者认为，相反的情况是不

真实的： 

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从理论上说是不可能的。任何对抗国不能接受根据第

19 条第 1 款(a)项和(b)项直接或间接禁止的保留。这种保留和对这些保留的

接受，不会有任何法律效力。(……)同样，根据第 19 条第 1 款(c)项与之相

抵触的保留应视为不能接受，并依此理由为无效，没有任何法律效力。378 

(4)  这是委员会所采纳的看法。它认为，对保留的明确 接受可能具有效力，如

果不是根据这种保留的允许性而言，至少也根据对这种允许性的评估立论，因为

评估保留之允许性或不允许性的人至少必须考虑到从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蓄意

和考虑行为衍生出来的这一声明。 

(5)  但是，准则 3.4.1 提出的这一原则必须附有两大说明。第一、措辞本身表

明，它只适用于明确接受(实际上这种做法及其罕见)并且不包括默认接受。第

二、凡是缔约方不能单独做的，它们都可以集体行动，因为委员会已经认为，反

  

 375 见特别报告员原先提议的准则草案：“3.4 接受和反对的实质性效果：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不

取决于实质性效果的任何条件。”(第十四次报告，A/CN.4/614/Add.1，第 127 段。) 

 376 根据少数人的论点(“效果”)，保留的允许性并不使得对它的接受无效，但防止它产生效果

(见准则 4.5.3[4.5.4])。 

 377 见下文准则 4.1 及其评注。也见准则 2.8.2 的评注(明确接受一项保留)，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

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32-235 页。 

 378 见弗兰克·霍恩，上文脚注 321，第 1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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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说，当缔约各方接受保留，这种一致性将创建各方之间可以修改条约的协

议。379 

 3.4.2 反对保留的允许性 

 如果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在与提出保留者的关系中排除适用

与该保留无关的条约规定，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允许： 

 (1)  被排斥的另外规定与保留所涉规定有充分的联系；而且 380 

 (2)  反对不会在提出保留者和提出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中妨碍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 

  评注 

(1)  准则 3.4.2 仅涉及到一类非常特别的反对――经常称之为有“中间效力”的

反对，由于这种反对，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认为，超出《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

第 3 款所规定之范围的条约关系应被排除，但不反对它本身与保留者之间的条约

生效。委员会在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之定义评注中指出这些反对的存在――

或许可以称之为“第三类”反对，但没有对其允许性采取立场。381 

(2)  虽然条约实践就有中间效果的保留或“粗放的”反对提供了相对稀少的具

体例子，却有一些例子存在。但是，这种“新世代”382 的反对看来是专门围绕

着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保留本身提出：一些国家一致认为，《公约》可

以在它本身和保留者之间生效，不仅不包括据以提出该项保留的条款，383 也不

包括与这些条款有关的其他条款。384 因此，这种反对同有“ 低效果”的反对

比较起来，所涉范围宽广得多，提出反对者无需表明相对于保留者而言，他们不

受条约约束。尽管《维也纳公约》一些缔约国对适用范围仅限于 1969 年《维也

  

 379 见上文准则 3.3.3[3.3.4]。也见准则 2.3.1 的评注，特别是第(8)段(大会正式纪录，第五十六屆会

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186 段)，和准则 2.3.5 评注，特别是第(7)段(大会正式纪录，第

五十九屆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p.271)。 

 380 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在法文本中，“que”是额外的，应予删除。这句话并不适用于英文本。 

 381 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正式记录，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199 页。《准则》2.6.1 的评注，第

(23)段。 

 382 R. Riquelme Cortado，上文脚注 343，第 293 页。 

 383 作为一般规则，该公约第 66 条及其附件(见阿尔及利亚提出的保留(《……多边条约》，上文

脚注 341，第二十三章第 1 节)，白俄罗斯(同上)、中国(同上)、古巴(同上)、危地马拉(同上)、
俄罗斯联邦(同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同上)、突尼斯(同上)、乌克兰(同上)和越南(同上)。
保加利亚、捷克共和国、匈牙利和蒙古提出了类似的保留，但在 1990 年代初期撤回(同上)。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提出了关于排除对第 66 条的适用的一项保留(同上)。 

 384 这些都是《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中的其他规定，特别是关于强制法的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三

条和第六十四条)。也参看下文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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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中所设想的“推定”效果提出反对，385 另一些国家――

加拿大、386 埃及、387 日本、388 荷兰、389 新西兰、390 瑞典、391 联合王国 392 
和美国 393――提出的反对是为了产生更严重的后果，但不希望排除《维也纳公

约》在它们本身和保留国之间生效。394 事实上，这些国家不仅要排除“保留提

到的”强制解决争端的规定或条款的适用；他们也并不认为自己受到与保留国的

双边关系中一些争端解决程序所适用之实质性条款的约束。例如，美国针对突尼

斯有关《维也纳公约》第 66 条(a)项的保留表示反对时，指出： 

美国在这个成为《公约》当事国的时刻，打算重申反对[……]并宣布它将不

认为《公约》第 53 条或第 64 条在美国和突尼斯之间生效。395 

(3)  虽然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都没有明示准许这些具有中间效果

的反对，也没有予以禁止。相反，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如同他们的名称所表示

的，可能被接受，因为它们介于维也纳制度所设想的两个极端之间：它们意图禁

  

 385 这是丹麦和德国的情况(同上)。 

 386 关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提出的保留(同上)。 

 387 埃及的反对不是特别针对一项保留，而是针对排除对第六十六条之适用的任何保留(同上)。 

 388 关于排除对《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或附件之适用的任何保留(同上)。 

 389 对提出关于强制性争端解决程序的保留的所有国家而言。分别为提出这种保留的每一个国家

重申这一一般性声明(同上)。 

 390 关于突尼斯的保留(同上)。 

 391 关于一般地排除对争端解决条款之适用的任何保留，特别是由古巴、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

突尼斯提出的保留(同上)。 

 392 它在 1987 年 6 月 5 日的声明中提供的，越南的保留除外。 

 393 这些反对是美国在它成为缔约国以前提出的，它们涉及到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和古

巴提出的保留(同上)。 

 394 联合王国以适当的形式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古巴提出的保留提出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

但是，这些反对的效果似乎被联合王国事后 1987 年 6 月 5 日的声明所减轻，它在某种意义上

构成对先前的反对的部分撤回(见准则草案 2.7.7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A/63/10)，pp.237-240)，因为提出者不反对《公约》在联合王国和对《维也纳公

约》第六十六条或附件提出保留、从而只排除第五部分在其条约关系中的适用的一国之间生

效。联合王国在 1989 年重新提到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保留的)和在 1999 年重新提到的(关于

古巴的保留的)这一声明指出：“对于联合王国已经予以反对的、为了全部或部分地排除第六

十六条之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其他保留，或在[苏联]提出保留以后所作的保留，联合王国将不考

虑与已经或将要提出这种保留的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因为在列入《公约》第五部分的这些

条款中对第六十六条的适用遭受保留的拒绝。”(同上)但是，在 2002 年，联合王国再度以

大效果反对越南作出的保留，为此排除了与越南的所有条约关系(同上)。新西兰也选择对叙利

亚的保留提出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同上)。 

 39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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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条约适用的范围大于具有 微小效果的反对(《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但小于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396 

(4)  虽然在原则上，“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可对保留提出反对，而不论其允许

性如何，”397 问题在于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必须在某些情况下被认为不允许。 

(5)  某些提出反对者主张这样认为：“这些扩展的反对事实上是保留(限于对人

的理由)”。398 这一分析在一定意义上是有事实依据的，其他国家按照这个词的

严格含义提出保留是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399 因此，比利时对《维也纳公约》

提交(逾期)一项保留，指出： 

比利时国家在涉及到在对《公约》第 66 条第 2 款提出保留时反对这一条所

规定的争端解决程序的任何当事方的情况下，将不受《公约》第 53 条和第

64 条的约束。400 

有人这样写道： 

由于“部分反对”修改了“条约”同“保留国”之间关系的内容，达到了超

出“保留之预期效果”的程度，为了使“部分反对”发生效果，“保留国”

的“接受”或“默许”似乎是必要的；否则，在“保留国”和“部分反对”

那些关系的“反对国”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401 

(6)  这种方法已引起争议，因为由于坚持对保留的定义的字面含义，402 通常在

成为条约缔约国以后才提出反对的反对国会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这样做，并且会

面临作为逾期保留制度之特征的不确定性。 403 然后，在可能建立的“保留对

话”的前提之下，保留国在原则上无法有效地回应这一反对。也有人指出，必须

  

 396 见达尼埃尔·米勒关于第 21 条的评注，载于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eds.), 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 Bruylant, Brussels, 
2006, pp. 925–926, paras. 67–69. 

 397 准则 2.6.3(提出反对的自由)。 

 398 除其他外，参看 J.Sztucki, “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保留所引起的一些问题”，《德国国际法

年鉴》，1977 年，德文本第 297 页。作者认为这些声明应被视为“只对初始保留提出的反对

和反对国在余下部分提出的自己的保留”(同上，德文本第 291 页)。 

 399 下文引述的比利时的保留在精神、宗旨和手法上相当类似于准则草案 2.6.14 中所拟议的有条

件的反对。除其他外，参看智利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的反对，引述的文字载于准则草案

2.6.14 的评注中(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8-219 页，第

(2)段)。 

 400 《……多边条约》，第二十三章第 1 节，上文脚注 383。 

 401 乔·加亚，上文脚注 364，第 326 页。也参见 R. Baratta, Gli effetti delle riserve ai trattati, (A. 
Giuffrè, Milan, 1999), p. 385. 

 402 参看准则 1.1(和《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b)项)。 

 403 参看《指南》第 2.3 节(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184-192
页，和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69-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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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允许性”的条件限制下才能够提出“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而提出“具有

大效果的反对”则不受这些条件的限制，这将是自相矛盾的；有些条款可能被

“一项保留”和“一项广泛的反对”之间的交互作用剥夺了法律效果，对于这些

条款之间必要联系的确定和评估同“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是否能够产生“提出

反对者”所预期的效果的问题，有更大的关系。404  

(7)  委员会并不信服这种观点，并认为：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在某些方面构

成“反保留”(但肯定不是保留本身)，应该符合保留的允许性的条件和形式，并

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妨碍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只因为适用一个没有目标或宗旨

的条约是毫无意义的。这就是准则 3.4.2 第 2 款中所规定的。 

(8)  不过，使用一项保留作为借口而附加自己选择的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从

而排除它们所不喜欢的任何条款，这将是不可接受的、它完全违背了各国和国际

组织协商一致的原则 405。回顾一下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的由来，在这方面具有

启发性。 

(9)  正如上文指出， 406 提出具有中间效果的这些反对的做法历来主要是――如

果不完全是――在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的条款提出保留和反对的情

形下采取的，它明确了导致反对国设法予以使用的理由。《维也纳公约》第 66
条及其关于强制调解的附件提供了许多国家在制定公约时认为必要的程序性保

障，这些保障有助于防止第五部分的某些条款受到滥用。407 有些国家在对第 66
条提出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时都着重指出这一联系。例如： 

荷兰王国认为，公约第 66 条所规定的关于解决争端的条款是公约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不能从与它们相连接的实质性规则分开。408 

联合王国更明确地指出： 

第 66 条规定在某些情况下由国际法院(...…)或一调解程序(...…)强制解决争

端。这些规定都与它们所涉及到的第五部分的规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

  

 404 这种看法认为，“说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无效是一回事，坚持认为这种反对不能产生提出者

预期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因此，这个问题不影响一反对的有效性，因此应该不列入《实践

指南》中关于声明在条约方面的实质性效果的部分，而应该列入处理一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

实际上能够产生的影响的部分”(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四次报告，A/CN.4/614/Add.1，第 118
段)。 

 405 特别参看准则 3.1.7 的评注，尤其是第(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2/10)，第 82-88 页)。 

 406 第(2)段。 

 407 耶日·席图基，上文脚注 398，第 286 和 287 页(也参看作者提供的一些资料)。 

 408 强调是后加的，见上文脚注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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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列入《公约》是代表国际法逐渐发展的第五部分在维也纳会议上获得接受

的基础。409  

(10)  若干国家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66 条的保留的反应是为了维护一些

国家试图通过保留予以破坏的一揽子交易，除非提出具有 大效果的保留，410 
就只能提出一项反对――其“正常”效果超乎《维也纳公约》所设想得到的保

留――来予以恢复。411  

(11)  因此，“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的相关做法显示：在引起“保留”的条款

和其法律效果受到“该项反对”影响的条款之间必须有一项内在联系。 

(12)  在询问它自己如何以 佳方式确定这个连结、并且考虑把它称为“内

在”，“不可分割”或“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后，委员会以“足够”这个词作为

终解决方式，它似乎与刚才提到的字眼类似，但它具有显示每一个具体情况都

必须考虑到的优点。此外，与国际法的编纂本身比较起来，准则 3.4.2 可能与国

际法的逐渐发展更为有关；委员会的委员们中大多数认为，使用“足够”一词具

有为将来的实践中可能需要做的澄清留下空间的优点。 

(13)  有人认为需要为“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的“允许性”施加其他限制。据

指出，排除旨在针对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a)项和(b)项不允许提出“保

留”的条款提出的“反对”，似乎是合乎逻辑的。412 委员会不同意，但这种假

设是如此的具有假设性质和微不足道，似乎没有必要在准则 3.4.2 中予以明确解

决。 

(14)  也有人指出，因为根据准则 3.1.9,“一保留不能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的方式排除或修改一条约的法律效果”，413 对于“具有中间效果的反对”

来说也应该一样。委员会没有采纳这种观点，认为即使是“具有中间效果的反

对”也不是“保留”并不具有意图破坏“保留”的主要宗旨，而且，后者与被

“反对”排除的条款“就近”414 足以避免任何与强制法不符的风险。 

(15)  因此，委员会故意拒绝提到一反对由于违背一强制法规则的不允许性的想

法：它认为，在现实中，这样一个假设的情况不可能出现。 

  

 409 联合王国，1987 年 6 月 5 日针对苏联关于《维也纳公约》第六十六条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参

看上文脚注 392。 

 410 参看《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第 4 款(b)项和第 21 条第 3 款。 

 411 达·米勒，第 21 条评注，上文脚注 396，第 927-928 页，第 70 段。 

 412 其案文被纳入《实践指南》中的准则 3.1。 

 413 参看这一准则的案文及其评注，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2/10)，第 99-104 页。 

 414 参看准则 3.4.2 第 1 款。 



A/65/10 

90 10-54170 (C) 

(16)  显然，如果一反对的效果是要以被证明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的
方式修改提出反对者与提出保留者的双边条约关系，这个结果是不可接受的。不

过，这种可能性似乎是不可能的：一反对意图只要、并且只能排除一个或多个条

约规定的适用。这种排除不能“产生”一个不符合强制法的规范。其效果只是

“放任”，因而导致习惯法被适用。因此，归根结底，适用于保留者和反对者之

间的规范与订定条约之前的规范从来没有什么不同，除非整个条约的适用根据不

受保留影响的、以条约为基础的条款，被排除在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设想

会违反强制性规范的一项“反对”，是不能想象的。然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放

松”一种义务可能导致相关的条约义务得到修改，这是可以想像到的。 

(17)  此外，当委员会通过“反对”的定义时，它拒绝就意图产生“超 大”效

果的“反对”的允许性问题采取立场。415 在这些反对中，反对者不仅确定保留

无效并且确定整个条约因此而依事实适用于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具有超级

大效果的反对的允许性经常受到质疑，416 主要因为“这种声明的效果不是要排

除整个条约或保留在两个当事方之间关系中提到的条款的适用，只是要在未经保

留者同意的情形下使保留无效。这大大超出了《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和

第 20 条第 4 款(b)项中所规定的对于保留的反对的后果。其实，‘反对与保留不一

样，它所表示的一国的态度，不在于与法治的关系中，而在于另一国采取的立场

中’，在这种情形下，受到质疑的正是保留国提倡的规则本身，它违反了反对的

本质”。417 

(18)  但是，引起质疑的并不是这种反对的允许性；这种做法提出的问题是，反

对是否能够产生反对者想要的效果；418 这是远远不能肯定的，除其他外，取决

于保留本身的允许性。 419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很可能提出反对，并且希望给它

超级的 大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能够产生这样一种效果，这并不是维也纳

制度所设想到的。但是，正如委员会在其关于准则 2.6.1 的评注中所承认的，在

“反对”一词的定义毫无疑问地包括具有超级 大效果的反对的情形下： 

  

 415 参看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评注第 24 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200 页)。 

 416 参看对条约的保留第八次报告，A/CN.4/535/Add.1，第 97 和 98 段和脚注 154。也参看准则

2.6.1 的评注，尤其是第 (24)和 (25)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0/10)，第 200 页)。 

 417 同上，第 97 段。 

 418 参看对条约的保留第八次报告，A/CN.4/535/Add.1，第 95 段，和准则 2.6.1 的评注第(24)段(大
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200 页)。 

 419 参看下文，准则 4.3.4 和[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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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一直努力对反对者意图使其反对产生的效果的有效性[而不是对该项

反对]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这是在考虑反对的效果时必须处理的一个问

题。420 

(19)  此外，应该重申，已经初步接受对一项反对的一项保留的，不能再度适当

地对该项保留提出反对。虽然这一情况可能被理解为一反对之允许性的条件，也

可以被视为一个形式问题或提出反对的问题。因此，准则 2.8.12(接受保留的 后

性质)，即“对保留的接受不能撤回或修订”。似乎有没有必要在本准则中重新

审视这个问题。 

 3.5 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提出解释性声明，除非该解释性说明为条约所禁止或与

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相抵触。 

  评注 

(1)  《维也纳公约》不包含任何这种解释性声明的规则――当然这也就是此种单

方面声明的允许性条件。从这个角度以及许多其他观点看来，它们同保留不一

样，并不能简单地与它们等同起来。准则 3.5 和它后面的那些准则寻求在这些文

书的允许性方面填补这一差距，在这方面，有一项理解是，“简单的”解释性声

明(准则 3.5)必须不同于在这方面遵循保留的法律制度的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准
则 3.5.2 和 3.5.3)。这并不意味着涉及到保留，虽然有时候被“提出者”作为“具

有解释性”提出的“单方面声明”可能是一项真正的保留，在这种情况下，其

“允许性”应根据适用于保留的规则予以评估(准则 3.5.1)。 

(2)  准则 1.2 中规定的解释性声明的定义(解释性声明的定义)也仅限于以积极的

用语界定做法：  

“解释性声明”，无论如何措辞或赋予何种名称，都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

了确定或阐明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若干条款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作出的单方

面声明。421 

(3)  然而，如同在评注中指出的，这种定义“并没有预先判断该等声明的有效

性或效力并且(……)就保留采取的同样的预防措施必须适用于解释性声明：拟议

的定义不妨碍该等声明的允许性和从适用于它们的规则看来的有效性”。422 

  

 420 参看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的评注第(25)段(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200 页)。 

 421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三部分，第 103 页。 

 422 同上，第 108 页，评注第(33)段。目前应该像保留的情形那样，把 1999 年使用的法文用语

“licéité”一词理解为委员会认为似乎在所有情形下都比较适当的一个词(参看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3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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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但是，还有关于一项解释性声明能否被允许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不同于

单方面声明是否构成解释性声明或保留的问题。事实上，确定一项单方面声明是

否“为了指明或澄清声明者所认为的一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含义或范围”――

它与“解释性声明”的定义相对应――是一回事，确定其中所拟议的解释是否有

效，换句话说即“声明者所认为的一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含义或范围”是否有

效又是另外一回事。 

(5)  解释性声明的合法性问题的确可以在条约本身予以解决；423 虽然在实践中

非常少见，它仍然是一个可能性。因此，一条约对任何解释性声明的禁止会使得

为了“指明或澄清”一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含义或范围”的任何声明无效。

2001 年《加拿大――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第十五条第 3 款 424 是这种规定

的一个例子。其他事例存在于双边条约的领域以外。2003 年 11 月美洲自由贸易

区第三次协定草案虽然仍处于草案阶段，在第二十四章第 4 条草案中指出： 

本协议不得在批准时作出保留[或单方面解释性声明]。425 

(6)  一条约可能只是禁止对它的某些条款提出某些解释性声明，这是可以想象

的。就特别报告员所知，没有任何多边条约包含这种形式的禁止。但是条约的做

法包含更加广泛的禁止方式，有的虽然没有禁止某种特定的声明，却限制当事方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解释条约的能力。因此，如果不能以某种方式解释条约，提

议禁止解释的解释性声明是无效的。1992 年 11 月 5 日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

宪章中载有这种禁止条款的例子；第四条第 4 款指出： 

本宪章的任何内容不得被解释为《欧洲人权公约》所保障的任何权利受到限

制或减损。 

而其第五条中规定： 

本宪章的任何内容都不得被解释为默许违反《联合国宪章》宗旨或国际法中

的其他义务――包括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从事任何活动或执行任何行

动的任何权利。 

(7)  同样，1995 年 2 月 1 日《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第 21 条和第 22 条也限

制解释公约的可能性： 

 

 
  

 423 莫·海曼，Einseitige Interpretationserklärungen zu multilateralen Verträgen (对多边条约的单方

面解释性声明)，(Berlin: Duncker & Humblot, 2005), p. 114。 

 424 第十五条第 3 款–保留：“这一协定不应取决于单方面的保留或单方面解释性声明”(载于

http://www.sice.oas.org/Trade/cancr/English/text3_e.asp). 

 425 参看美洲自由贸易区网站，http://www.ftaa-alca.org/FTAADraft03/ChapterXXIV_e.asp；方括号

是案文中原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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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 条 

本框架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默许违反国际法各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各国

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原则的从事任何活动或执行任何行动的任

何权利。 

 第 22 条 

本框架公约的任何规定不得解释为可能以任何缔约国的法律或它参与缔结的

任何协议予以确保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受到限制或减损。 

(8)  这些例子表明准则 3.5 对解释性声明的禁止可以明示禁止，也可以默示禁

止。 

(9)  除了条约对解释性声明的禁令以外，委员会认为，必须引用解释性声明的

不允许性的另一理由：声明违反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的事实。 

(10)  虽然看来没有任何缔约方对提出解释性声明者援引它违反强制性规范的事

实的具体事例，却不能假设将来永远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例如下列情况：禁止酷

刑公约的一缔约国试图在一项解释的掩盖下把某种类型的酷刑合法化，或者如果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一缔约国将公约解释为不包括某些类型的灭

绝――即使已经有人指出，在这些事例中，这些所谓的“解释”可能被视为保

留，从而可能属于准则 3.5.1 的范围。 

(11)  因此，虽然有一种不同意见，委员会并不认为需要在准则 3.5 中规定解释

性声明不符合条约的目标与宗旨的情况：只有当声明被视为保留时才会发生这种

情况，因为按照定义，这种声明不是为了修改一条约的法律效果，而只是要予以

指明或予以澄清。426 准则 3.5.1 包括这种情况。 

(12)  同样，但是，基于不同的理由，尽管有些委员有反对意见，委员会不认为

应该把一项客观上错误的解释――例如，违反审理这个事项的国际法庭所给予的

解释――宣布为不允许。 

(13)  不用说，一项解释是可以被裁定为是否具有法律意义的，尽管从绝对数量

上看，直到一主管机构对解释作出裁定，还是很难确定提出解释者是对还是错。

解释仍然是一个极为主观的过程，对于一法律规定或整个条约只能够做一种解释

的情形是很罕见的。“对文件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

精确的科学。”427 

  

 426 《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0 页(准则 1.2 的评注第(16)段)。也参看国际法

院在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和平条约的解释中的著名格言，1950 年 7 月 18 日的咨

询意见，《195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9 页；和法院在 1952 年 8 月 27 日法院对美利

坚合众国国民在摩洛哥的权利一案的判决)，《195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96 页。 

 427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18 页，第 4 段。也参看 AnthonyAust, 现代条约法与实

践，第二版，剑桥和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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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正如凯尔森所指出的： 

如果把“解释”理解为要对所解释的对象之含义从认知上予以确定，那么，

从法律上予以解释的结果，只能确定所要解释的法律所代表之框架以及该框

架范围内几种可能性的认知。因此，对于一法规的解释不一定导致一个唯一

正确的决定，而可能得出几个决定，它们都具有同等价值。428 

正如也有人指出的： 

[国际法中的]解释的过程事实上无论是通过司法机构或其他方式，都只是偶

尔出现集中化现象。解释的能力包括对所有科目的通盘解释和对每一个个别

科目的专业解释。解释形式扩散的结果只是从它们的层次结构中得到一部分

补偿。原则上，单方面声明具有同等价值，商定的形式是任凭选择的，因此

是难以预测的。但是，务必不要过高估计实际的困难。与其说这是国际法的

一个重要缺陷问题，不如说是其性质方面的问题，在进行的谈判中对它的整

体起到指导的作用，可以使用现有的规则予以改进和引导。429 

(15)  因此，“在其主权的基础上，每个国家都有权表明它本国对所参与缔结的

条约的理解”。430 如果各国都有权单方面解释条约，它们也必须有权宣布自己

对一条约或其中若干条款的观点。 

(16)  但是，国际法并不规定容许 终确定某一个解释是否有可取之处的任何标

准。当然，有一些解释方法(首先参见《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第 33 条)，但它

们只是寻找“正确”解释的指导方针，它们并不提供解释是否具有可取之处的

后“客观”(或“数学”)的测试。因此，《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一项规定

“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意义，善意

解释之”。这一规定绝对不是据以评估正确与否的标准，更不是对条约的解释是

否具有效性的条件，而是产生一种解释的手段。如此而已。 

(17)  在国际法中，一项解释的价值不是根据其内容、而是根据其权威予以评

估。它并不靠“正确的”解释胜出，而是靠条约的所有缔约国认定的解释胜

出――在这种情况下它被称为“正宗的”解释――或者由一个获得授权的机构以对

当事方具有约束力的方式解释条约。在这方面，1923 年国际常设法院对

Jaworzina 一案的指示性咨询意见是值得注意的。虽然该《法院》认为，大使会

  

 428 汉斯·凯尔森，法律的纯理论，tr.MaxKnight, 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67 年，

第 351 页。 

 429 让·孔巴科和塞尔日·苏尔，国际法，第八版，巴黎，Montchrestien 出版社，2008 年，法文

本第 171 页。 

 430 帕特里克·戴利埃和阿兰·佩莱，国际法，第七版，巴黎，L.G.D.J.，2002 年，法文本第 254
页。也参看查尔斯·卢梭，国际法，第一卷，导言与参考资料，巴黎，Sirey, 1970 年，法文本

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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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上达成的解释没有根据，它没有把这个问题当成效力问题处理，而是当成可反

对性问题处理。该《法院》指出： 

即使离开了对法律文件权威性的解释的原则问题，显然，一文件之作者的意

见若在起草之后提出、但与当时所表达的意见发生冲突，则其意见不能被赋

予决定性的价值。现在的情况就是，从表达意见之日到所要解释的决定本身

获得通过之日已经超过两年，却仍然有更加强大的理由拒绝承认这种意见的

权威。431 

(18)  一般国际法，特别是条约法，并没有规定一般性解释、尤其是解释性声明

的有效性的条件。它只有对于一解释或一解释性声明的可反对性的概念，就这个

概念来说，它在一解释性声明的效力之确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作用。432 在没有

任何有效性条件的情形下，“[e]infache Interpretationserklärungen sind damit 
grundsätzlich zulässig”[“因此，简单的解释原则上都可以允许”]433 (为本报告

而翻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除非条约本身规定了标准，就有效性或无效性发表

意见是适当的。434 

(19)  此外，委员会似乎认为，虽然有一种相反意见，在评估解释性声明允许性

的过程中，不能陷入责任领域――准则 3.3.1 禁止在这方面保留。但是，如果认为

有一“错误的”解释构成一违反《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的国际不法行

为，就会在禁止之列。 

 3.5.1 事实上为保留的解释性说明的允许性 

 对于表面上为解释性说明而事实上为保留的单方面声明，必须按照准则 3.1
至 3.1.13 的规定评估其允许性。 

  评注 

(1)  《实践指南》第 1.3 节涉及到一解释性声明的效果事实上破坏条约的一项规

定或整个条约的法律效力的情况。435 在这种情形下，它并不是一解释性声明，

而是一保留，它应该这样予以处理，因此应该符合保留的允许性(和正式效力)的
条件。 

  

 431 1923 年 12 月 6 日的咨询意见，常设国际法院，B 系列，第 8 期，第 38 页。 

 432 参看准则 4.7.1 至 4.7.3。 

 433 莫妮卡·海曼，上文脚注 423，第 113 页。 

 434 参看上文第(5)和(8)段。 

 435 有一项理解是，由另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为了改变有关声明的性质而将一解释性声明“重新

定性”为一保留是不够的(参看准则 2.9.3(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及其评注载于大会正式记

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63-26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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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解决了法国和联合王国在关于大陆架划界争端的法国和联合王国大陆架划

界案的仲裁法院证实了这种方法。在该案中，联合王国坚持认为，法国在对《日

内瓦大陆架公约》第 6 条提出的第三项保留只是一解释性声明，随后并驳回了这

一声明，认为不能针对联合王国援用这一声明。该法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认为，

法国的声明并不只是一项解释；它具有修改第 6 条适用范围的效果，因此是一保

留，如同法国所坚持认为的： 

根据其条款，这一条件似乎超越了只是解释的范围；因为它使得对该制度的

适用取决于法国所指定的所谓涉及到“特殊情况”的、或者根据《维也纳公

约》第 6 条制定的其他国家的接受，而不论有效性如何。两个当事方都认为

正确界定了保留而予以接受的《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款规

定：保留者，“谓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之片面

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

用时之法律效果”。这一定义并没有把保留限制为旨在排除或修改条约的实

际条款；它也包括为了在对保留国的适用中排除或修改若干条款的法律效果

的声明。这正是法院所认为的法国的第三项保留的旨趣所在，因此，法院的

结论是，这一“保留”(原文如此：“声明”？)被视为一项“保留”，而不

是一“解释性声明”。436 

(3)  虽然各国经常坚持认为或建议，另一国家提出的解释符合相关条约的目的

和宗旨，437 一解释性声明，按照定义，不能违反条约或其目标或宗旨。如果情

况不是这样，则声明事实上是一保留，许多国家在回应“解释性声明”的时候就

是这样说的。438 西班牙对巴基斯坦在签署 1966 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时提出的保留作出回应时，也在拟议的“解释”实际上是违反条约目的和

宗旨的对于条约的修改的情况下，演示了不同的思想阶段。首先必须界定“声

明”一词，然后才有可能对它适用(保留的)允许性条件： 

  

 436 1977 年 6 月 30 日仲裁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一卷。第十八卷，第 40 页，第 55 段

(强调为原文所有)。 

 437 例如参看，德国应对波兰于 1957 年 12 月 13 日对《欧洲引渡公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

(《欧洲条约系列》第 24 号(http://conventions.coe.int))和应对印度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第 1 条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多边条

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3 和第 4 节)。 

 438 除了上述西班牙的保留的例子以外，参看奥地利应对巴基斯坦于 1997 年就《制止恐怖主义爆

炸事件的国际公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提出的反对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

兰、法国、德国、印度、以色列、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联

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可比反应(《……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八章第 9 节)。也

参看德国和荷兰对马来西亚单方面声明的反应(同上)和芬兰、德国、荷兰和瑞典对乌拉圭就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的反应(同上，第十八章第 10 节。关于重新

定性的其他例子可参看准则 1.2 的评注，《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5
页，第 32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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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国政府审查了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于 2004 年 11 月 3 日签署

1966 年 12 月 16 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时所作的声明： 

西班牙王国政府指出，不论其名称为何，一国为了排除或修改一条约若干条

款在对该国适用时的法律效力所作的单方面声明构成一项保留。 

西班牙王国政府认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所作的声明是一项保留，

它要求《公约》条款的适用不得违反《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适

用，是想限制《公约》在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适用时的法律效力。一般

地提到国内法、不指定其内容的一项保留，无法明确地确定巴基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已经接受公约义务的范围，因此，引起对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愿

意为《公约》的目的和宗旨承担义务的质疑。 

西班牙王国政府认为，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所作的声明指出它对《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不得违反该国宪法的规定，是

一项保留，该项保留不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 

根据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编纂的习惯国际法，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

旨的保留是不允许的。 

因此，西班牙王国政府反对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对《经济、社会、文

化权利国际公约》所作的保留。这一反对不应排除该公约在西班牙王国和巴

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之间生效。439 

(4)  因此，问题不是解释性声明的“有效性”。这种单方面的声明实际上是保

留，因此必须被作为保留处理，在其允许性和正式效力方面都应该这样处理。欧

洲人权法院在其对 Belilos 诉瑞士一案的判决中遵循了这一推理方式。在对瑞士

的声明重新定性为保留以后，它适用了欧洲人权法院的保留允许性的条件： 

为了确定这一声明的法律性质，必须看到其名称的背后，并设法确定其实质

内容。在本案的情形下，看来，瑞士想要从第 6 条第 1 款的范围内删除某些

类别的法律程序，并使它自己获得该条 (第 6 条第 1 款)的一项过于宽泛解

释的保障。但是，法院必须确保根据《公约》所承担的义务不必由于保留而

受到不能满足第 64 条之要求的一些限制。因此，它将审查相关解释性声明

在对这项规定提出保留的情形下的有效性。440 

 [3.5.2 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 

有条件声明的允许性必须按照准则 3.1 至 3.1.13 的规定来评估。]441 

  

 439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3 节。 

 440 判决，1988 年 4 月 29 日，A 辑，第 132 卷，第 49 段，第 18 页。 

 441 见上文脚注 145。 



A/65/10 

98 10-54170 (C) 

  评注 

(1)  根据准则 1.2.1 中的定义，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是：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可或加入条约时提出

单方面声明，或一国在通知对条约的继承时提出单方面声明，从而使该国或

该国际组织同意受条约约束一事取决于对条约或对其某些规定的特定解释

(……)。442 

(2)  因此，这种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重要特征不在于它拟议某一解释，而在于

它构成了提出者同意受条约约束一事的条件。443 正是这种条件性的内容，使得

一有条件得到解释性声明更接近于一项保留。 

(3)  但是，先验地说，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问题似乎与“简单”的解释

性声明很少不同，提出一项取决于允许性条件、而不是适用于“简单”的解释性

声明的一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似乎毫无根据。444 从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的定

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不打算修改条约，只是要以一定的方式解释一个或多个

条款而已。 

(4)  但是，如果提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者提出的解释不符合当事方之间同意的

对于条约的解释，情况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声明者提出的

条件指出，如果作出不同的解释，它就不认为自己会接受条约的约束，使得这一

单方面的声明相当接近一项保留。弗兰克·霍恩曾指出： 

如果一国在法院作出一个相反的权威性决定时也不愿意放弃其声明，它可能

会在适用自己的解释时有违背条约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它必须把它

的解释当作参加条约的绝对条件。该声明作为一保留的性质在作为宣扬开来

的不正确解释确定的同时也就确定了下来。445 

(5) 因此，任何有条件声明都可能构成一项保留――以某一种解释作为条件的保

留。这可以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法国在签署《拉丁美

洲和加勒比地区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附加议定书》时表示它

同意接受约束时所附加的声明中看出，其中规定： 

  

 442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3-106 页。 

 443 同上，第 105 页，评注第(16)段。 

 444 参看上文准则 3.5 的评注。 

 445 弗兰克·霍恩，上文脚注 321，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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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条约或者第二附加议定书的一个或多个缔约方对法国政府所作的这一解

释性声明的全部或一部分提出异议，这些文书应该在法国共和国和有争议的

一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视为无效。446  

换句话说，法国打算排除条约在它与不接受其对条约的解释――如同它已经作出

的一项保留――的任何缔约国之间的关系中适用。 

(6)  虽然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可能的情况，显然，该项声明受到《维也纳公约》

第 19 条所规定的允许性条件的限制。虽然它可能通过表明证据显示，有条件解

释性声明的提出者只是提出一项具体的解释(只受到准则 3.5 所提出的允许性条件

的限制)，事实上，提出声明者是使这一单方面声明的效力取决于不是以预期的

方式解释的一个或多个条款。 

(7)  荷兰故意决定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提出保留、而不是解

释性声明清楚地表明这两种方法之间相当大的类似之处： 

荷兰王国阐明，虽然保留有一部分具有解释的性质，它倾向于在所有情况下

提出保留而不是解释性声明，因为如果使用后一形式，可能产生《公约》的

文本是否考虑到对它所作的解释的疑问。通过使用保留的形式，荷兰王国要

在所有情况下确保《公约》引起的相关义务不对荷兰适用，或者只以它所表

明的方式予以适用。447  

(8)  因此，对于这些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其允许性条件与适用于保留的条件相

同――的适用没有任何备选办法。《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规定的条件的(预防性)
适用是不容易的，除非已经确定提出者提出的解释毫无根据，并且不符合对条约

的正宗解释。 

(9)  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有条件解释性

声明的关于正确性的状况没有显示出来、或无法予以确定，这一有条件的解释性

声明便必须同时符合一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如果该解释 终获得其他当事

方的认同或得到一主管机构予以确定)和一保留的允许性条件(如果提出的解释被

驳回)。只要正确的解释没有确定下来，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就仍然未确定，并

且无法确定它是否关于一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的规则或者应该对它适用的关于一

保留的允许性的规则。无论哪种情况，都还有可能发生。这种看法认为，虽然一

条约可禁止对其条款提出保留，但这并不是说，一国同意受一条约约束不能取决

于对该条约的某一解释。如果那种解释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并且符合对条约的正

宗解释，那就是必须符合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的真正的解释性声明，但也只

需要符合那些条件了。但是，如果该解释不能表示条约的正确含义，并且因此被

  

 446 这项声明是于 1974 年批准时获得证实(《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36 卷，第 419 页(第 9068
号)。也参看准则 2.9.10(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

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81 页，评注第(1)段。 

 447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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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回，“解释性声明”的提出者并不认为它自己受到条约的约束，除非按照它的

意愿修改该条约。在这种情形下，“有条件的声明”其实是一项保留，并且必须

符合保留的允许性的相应条件。 

(10)  委员会 后通过的另一种看法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将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视为一项保留。一旦提出声明的一国将同意受条约的约束取决于对条款的具体解

释，才开始排除任何其他正确或不正确的解释，而且从一开始就必须将其视为一

项保留。通过禁止任何保留，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309 条使得一国

有可能将其同意接受该《公约》的约束取决于对这个或那个条款的某一种解释。

例如，在表示同意接受《公约》约束时，如果一国希望表明，它认为，某一个岛

屿是公约第 121 条第 3 款意义上的一个岩石，它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解释性声明

这样做，但是，如果它把参加公约与否取决于这一解释的被接受，这就构成必须

按照这种方式处理的一项保留，并且在这种情况下适用准则 3.5.1。 

(11)  此外，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理论性的。即使是基于条约禁止提出

解释性声明的少数人的观点，448 提出“正确”解释的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必须在

逻辑上被视为不允许的，但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声明提出者的解释被接受(否
则，有条件的声明就不会是一解释性声明了)。因此，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作为一

种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和不允许性就没有任何实际效果了。不论是否可以允许，

拟议的解释与对条约的权威性解释是一样的。 

(12)  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符合一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的问题实际上并不影

响对条约的解释。但是，如果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实际上 的“行为好像”一保

留，是否符合保留允许性条件的问题对于条约关系的内容和(甚至存在)并没有实

际的影响。 

(13)  根据这些意见，没有理由使得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取决于与“简单”的解释

性声明的相同的允许性条件。相反，它们同正式效力的条件一样，取决于保留的

允许性条件。449 

(14)  根据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通过的决定，准则 3.5.2 及其评注将被置于方

括号内，直到委员会就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在《实践指南》中的位置采取 后立场

为止。450 

  

 448 参看上文第(9)段。 

 449 参看准则草案 2.4.5 至 2.4.8 和 2.4.10(《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6/10)，第 502-506 页；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30 和 131 页；和第

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7-288 页。 

 450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119 页，准则 2.4.7 评注

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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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评估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允许性的权限 

 准则 3.2 至 3.2.4 的规定比照适用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451 

  评注 

(1)  鉴于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的意见，关于评估这种允许性的权限的

规则只能与评估保留允许性权限的规则相同。 

(2)  按照委员会对于这些具体解释性声明的一贯做法，在它对是否维持区分作

出 后决定之前，准则 3.5.3 只是暂时被列入《实践指南》：因此在案文和评注

外边加上方括号。 

 3.6. 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在遵守准则 3.6.1 至 3.6.2 的规定的前提下，对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反对或重

新定性不受允许性的任何条件的约束。 

  评注 

(1)  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的允许性问题――赞同、反对或重新定性――必须参照

对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本身进行的研究情况予以考虑。因为根据解释它所参与缔

结的条约的主权，任何国家有权作出解释性声明，其他缔约方也有权对这些解释

性声明作出反应似乎毫无疑问，而且，在适当情形下，这些反应取决于与他们对

之作出反应的那些声明同样的允许性条件。 

(2)  通常，如同解释性声明本身一样，这些反应可能证明是正确或错误的，但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但是，准则 3.5 规定，当一解释性声明

被一条约禁止或不符合一项国际法的强制性规范时，同样是不正确的。这是准则

3.6.1 和 3.6.2 中预计的 终结果，他们分别提到对一解释性声明的赞同和反对。

准则 3.6 的开头这样表明：“在准则 3.6.1 和 3.6.2 之规定的限制下……”。 

(3)  解释性声明的重新定性的允许性问题应当以稍微不同的方法处理。在重新

定性中，提出者质疑的并不是 452 初始声明的内容，而是它的法律性质以及对它

适用的制度。453 
  

 451 见上文脚注 145。 

 452 它可同时质疑、并反对重新定性过的声明的内容而对它提出反对；但是，在这种情形下，重
新定性和反对从观念上说仍然彼此不同。在实践中，各国几乎总是把重新定性和一反对结合
到保留中。但是，应该考虑到把一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为一保留是一回事，反对如此“重新
定性过的”保留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应该指出，即使是在“假装的”保留的情形下，(例
如解释性声明)――从法律的立场看来，它总是一项保留――目前《实践指南》中所提出的程序
规则和制定仍然可以完全适用。这显然意味着想要提出一重新定性和一反对的一国必须遵守
程序规则和适用于反对的时限。因此在准则草案 2.9.3 的第 2 款中规定，该应当据此将重新定
性过的声明作为一项保留对待。 

 453 参看准则 2.9.3 的评注第(5)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67-2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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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定性问题，必须客观决定，同时考虑到委员

会在准则 1.3 和 1.3.1 到 1.3.3 中提出的标准。准则 1.3 规定： 

作为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单方面声明，其性质由它意图产生的法律效力决

定。454 

(5)  这一“客观”测试只是考虑到声明按照提出者的意图对条约的潜在作用。

换句话说： 

“只有分析声明的潜在――和客观――影响才能够确定寻求的目的。在确定

对一条约提出的一声明的法律性质时，决定性的标准在于执行声明具有或

(将会有)的有效结果。如果它修改或排除条约和某些条款的法律效果，“无

论其措词或名称如何”，都是一项保留；如果声明只是澄清提出者给予条约

或其某些条款的含义或范围，它是一项解释性声明。”455 

(6)  在不损害这些单方面声明的效果的情形下，显然，他们是确定 初提出行

为的法律性质的重要因素：为了确定这些声明是否构成解释性声明或保留，必须

把他们视为当事方就对条约的“解释性声明”或“保留”性质表示的立场及由此

造成的后果。但是，重新定性的提出者只是表示它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当以准则

1.3 进行测试时，这种意见可能被证明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但是，这决不意味

着重新定性是允许的或不允许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7)  重新定性，无论合理或不合理，都不是取决于允许性的标准。丰富的国家

实践 456 显示：缔约方认为他们自己有权作出这种声明，往往是为了确保条约的

完整或应对条约对保留的禁止的情况。457  

 3.6.1. 赞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赞同一项不允许的解释性声明，这一行为本身是不允许的。 

  评注 

(1)  在批准解释性声明时，提出者表示同意解释性声明，在这样做时，传达它

自己对对条约或其某些条款的解释的意见。因此，表示赞同的一国或国际组织与

  

 454 准则草案及其评注参看《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7 页。 

 455 同上，同前，准则草案 1.3.1 的评注第(3)段。 

 456 除其他外，参看准则 2.9.3 的评注第(4)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4/10)，第 264-267 页。 

 457 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可参看若干国家对菲律宾于 1982 年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出的“解

释性声明”的反应(《……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一章第 6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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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性声明的提出者做的是同一件事情。458 很难看出这一反应可以取决于不同

的允许性，而不是适用于 初行为的允许性。 

(2)  此外，涉及“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

分”的《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a)项中提到的解释与其接受之间的关系。459 

(3)  因此，准则 3.6.1 只是将适用于解释性声明的规则调换为赞同这些声明――

含蓄地提到准则 3.5。 

(4)  但是，事实上，一方面提交解释性声明者的解释被提出、在另一方面为赞

同者所接受的是“正确的”解释并且就此而论能够由关键行为者在他们自己和条

约的其他当事方之间关系中产生预期的效果的问题 460 是不同于声明的允许性和

赞同的问题的。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在《实践指南》关于解释性声明的一节

中得到处理。 

 3.6.2. 反对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 

 反对解释性声明，如果不符合准则 3.5 规定的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条件，则

是不允许的。 

  评注 

(1)  关于对解释性声明的负面反应――反对 461――的允许性，以对任何具体标准

的尊重为基础的情况并不多于对解释性声明或赞同的尊重。 

(2)  在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不同于 初提出的解释性声明来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这

一结论特别明显。没有理由取决于这种“反解释性声明”，它只是根据不同于

初的解释性声明所依据的标准和允许性的条件，对条约或其中一些条款提出备选

解释方式而已。虽然很明显，在冲突情况下，两个解释性声明中至多只有一个 462 

可以占上风，两种解释都应该被推定可以允许，除非在某些时候，关键行为者可

以比较清晰地认为其中的一种解释占了上风。在任何情况下，是否其中的一种解

  

 458 也参看准则 2.9.1 的评注第(4)至(6)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4/10)，第 255-256 页；也参看 Monika Heymann 的立场(同前，脚注 423，第 119 至 123
页)。 

 459 参看准则 2.9.1 的评注第(5)段，同上，第 255 页。 

 460 这个问题必须具体地放在《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的情形下予以考虑(仅在若干当事国间修

改多边条约之协定)。 

 461 参看准则草案 2.9.2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
第 256-263 页)。 

 462 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如果第三方通过对解释方法的适用认定从条约的规定

中引起另外一项解释，就可能不同意条约当事方个别地单方面提出的解释。例如参看美利坚

合众国的国民在摩洛哥的权利(法国诉美利坚合众国)，1952 年 8 月 27 日的判决，《1952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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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或者没有一种解释是对条约的“正确”解释的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因而

对这种声明的允许性没有任何影响。这个主题也载于《实践指南》第四部分关于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的这一节中。 

(3)  在简单的反对情况下，这一点也是真实的，它只是表明提出者拒绝解释性

声明中提出的解释，而没有提出另外一种他认为比较“正确的”解释。但是，有

人会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并没有发生任何允许性的问题；准则 3.6.2 中所选用

的措辞使得这个问题仍有议论的余地。 

 4. 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 

  评注 

(1)  《实践指南》第四部分，专门处理保留、接受和反对的效果；在这些效果

之外，还应加上解释性声明和对这些声明的反应的效果(赞同、反对、重新定性

或沉默)。这一部分符合《实践指南》的逻辑，因为指南的目的是要尽可能有系

统地提出与保留和相关单方面声明和解释性声明有关的全部法律问题：在确定这

些共同声明的现象(指南第一部分)之后，建立适用于评价这些声明形式效果的规

则(指南第二部分)和实质效果的规则(指南第三部分)；现在的第四部分是要确定

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463 

(2)  首先应该指出，在理解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果方面，有一个很关键

的问题。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界定须视它们的提出者希望对条约产生什么法律效

果而定。因此，准则 1.1(保留的定义)规定： 

“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

入条约时、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

名称为何，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国际组织适用时

的法律效果”。464 

(3)  同样的，准则 1.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规定： 

“解释性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了指明或澄

清声明方对条约或其中某些规定赋予的含义或范围而作的单方面声明。”
465 

 

 

  

 463 《实践指南》 后的第五部分将专门处理国家继承在保留方面的问题。 

 464 《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3 页。 

 465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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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虽然保留或解释性声明的可能法律效果因此构成保留定义 466 的“实质组成

部分”，467 但任何保留或任何解释性声明都绝不会实际产生这些效果。指南第

四部分不是要确定提出保留的国家或提出解释性声明的国家希望保留或解释性声

明对它产生什么效果――这在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定义和识别的第一部分已

这样做。相反的，本部分要确定的是，保留或解释性声明，对其他缔约国或缔约

组织 468 的反应，实际上产生什么法律效果。事实上，针对的效果和实际期待的

效果，两者不一定相同，这些效果一方面取决于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有效性(形
式方面和实质方面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其他国家或有关国际组织的反

应。 

(5)  尽管《维也纳公约》对保留、接受或反对保留的效果都有规定，但这些效

果仍然是条约法 具争议性的问题之一。两个公约的第 21 条都专门规定“保留

与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法律效果”。这项规定的拟订同关于保留的其他规定的拟

订相比，是比较容易。国际法委员会及 1968 年和 1969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联合国

条约法会议在拟订第 21 条关于保留效果的头两款(第 3 款处理反对的效果)的规

则时，似乎没有遭遇什么特别困难。 

(6)  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条约法的第一任特别报告员布赖尔利在他的第 10 条第 1
款草案中已经提议将保留视为： 

“在[保留]国或[保留]组织同条约现在的或未来的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关系

中，限制或修改条约的效果。”469 

(7)  菲茨莫里斯首次提议一个关于保留的法律效果的单独条款，这个条款在很

大程度上预示现在的第 21 条的头两款。470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条款

  

 466 《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8 页，第 500 段。普遍公认的是，保留的特性是

希望产生法律效果。F. 霍恩主张说，保留希望产生某些法律效果的这一事实构成这类单方面

行为的主要标准(同前，上文脚注 321，第 41 页)。同时参看鲁达先生和罗森先生的发言，他们

着重指出保留定义与保留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之间的紧密关系(《1965 年……年鉴》，第一

卷，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9 日，第 184 页，第 46 段，和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8 段)。 

 467 关于保留的一般定义，见准则 1.1(《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3/10)，第 171 至 174 页)和 1.1.1(同上，《第五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4/10)，第

158 至 162 页)。 

 468 后来通过的若干准则及其评注，为了方便起见，使用“缔约方”一词，以同时指称缔约国和

缔约组织(尤其见准则 1.4.5、2.3.1 至 2.3.4、2.4.6、[2.4.8]和附于准则 2.5.8 的标准条款)。但委

员会认为，采取这种便捷混合做法是错误的，因为无法整合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中关于“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定义及同一条(g)项中关于“有关方”的定义。为

了避免混乱，委员会建议，每次“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在“《实践指南》”出现时，将其改

称为“缔约方”。 

 469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23，(见《1950 年……年鉴》，第二卷，第 238 页)。 

 470 见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15-116 页。 



A/65/10 

106 10-54170 (C) 

草案似乎是显而易见的：菲茨莫里斯对这个草案不作任何评论而只是指出，“似

乎应该说明这些后果，但这些后果不需任何解释”。471 

(8)  沃尔多克一开始就提出一个关于认为“可接受”的保留的效果的条款，472 

他所提出的条款其后只作措辞上小小的修改。473 沃尔多克 474 和国际法委员会

都没有认为有必要对这个规则作长篇评论，委员会只是表明： 

这些规则似乎无可争议，因为它们是直接出于协约关系的共识性质。475  

(9)  这个问题在国际法委员会一读与二读之间或在维也纳会议上也都没有引起

任何国家提出意见或批评。 

(10)  现行第 21 条第 3 款的拟订引起较多问题，沃尔多克 初的提议中没有这

个规定，是合乎逻辑的(他排除了保留国和反对国之间的协约关系 476)。但在委员

会承认反对保留的国家仍可以同保留国建立协约关系的时候，这个规定必须重新

纳入关于保留和反对的效果的条文。 477 美利坚合众国在这一意义上的一项提

议，令沃尔多克相信，在逻辑上必须有这样的一个规定，478 但在委员会内，这

  

 471 同上，第 131 页，第 101 段。 

 472 这是沃尔多克爵士第一次报告中提出第 18 条第 5 款草案时使用的用语(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0 页。 

 473 沃尔多克提出的第 18 条第 5 款变成第 18 条之三，专处理保留的法律效果；起草委员会对该

款作一些纯粹格式上的修改(见《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64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9 日，第 259 页，第 63 段)。其后，起草委员会对草案作一些其他修改(同上，第 667 次会

议，1962 年 6 月 25 日，第 279、280 页，第 71 段)。草案 后成为第 21 条，于 1962 年经委

员会一读通过(同上，第二卷，第 200 页)，对这个条款只作一些纯粹措辞上的修改，使与关于

保留的其他条款的修订保持一致，只有第 1 款(b)项的修改例外(关于这点，见准则 4.2.4 的评

注第(34)段)。 

 474 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8 页，第 21 段。 

 475 见 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评注(《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1 页(第 21 条评注))和 1965
年二读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评注(《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第 1 段)。 

 476 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及 Add.2，
《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9 页，第 3 段。 

 477 见丹尼尔·穆勒对第 21 条的评注(1969 年)，上文脚注 396，第 888 页，第 7 和第 8 段。 

 478 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0 和第

58 页。并参看丹麦政府的意见(同上，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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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定的拟订却很费力，479 维也纳会议对这个规定只作很小的修改，主要是使

第 3 款同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推定倒置相配合。480 

(11)  拟订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时再次讨论第 21 条，没有造成什么显著的困

难。讨论第 21 条草案的时间很短，当时委员会有两位成员强调，这一规定是第

19 条和第 20 条草案的“必然结果”。481 卡列－卡列先生更明确地说： 

“人们承认保留原则，明显是为了使保留具有修改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的

缔约国之间关系的法律效果。”482 

(12)  委员会和几年后的维也纳会议都通过第 21 条，并作一些必要的措辞修

改，因 1986 年公约的适用范围更广。 

(13)  人们可能认为，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和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法条款草

案通过时，第 21 条得到广泛接受，显示这个规定当时已被接受为表达关于这个

问题的国际惯例法国和联合王国之间的大陆架划界案的仲裁裁决证明，这一分

析。事实上，仲裁法庭承认： 

“关于对多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当时发生演变，到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第 19 至 23 条才结束。”483 

(14)  可是，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的效果问题，1969 年和 1986 年的《维

也纳公约》第 21 条都没有全部予以解决。这个规定只涉及这些文书对保留国与

  

 479 虽然沃尔多克认为，受到单纯的反对的保留“相当难界定”(《1965 年……年鉴》，第一卷，

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4 页，第 96 段)，但大多数成员见鲁达先生(同上，第

13 段)；阿戈先生(同上，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5、296 页，第 7 和第 11
段)；通基内先生(同上，第 8 段)和布里格斯先生(同上，第 296 页，第 14 段))都相信必须、甚

至“绝对必要”阿戈先生(同上，第 295 页，第 7 段)引入一项关于这个主题的规定，“以避免

民生含糊情况”(同上，第 296 页，第 7 段)。但对于美国和特别报告员提议的条款所规定的效

果，究竟以何为基础，委员会成员却意见分歧：沃尔多克的提议，重点放在虽有反对但仍能

建立条约关系的共识基础，美国提议的条款则似乎认为，规定的效果纯粹出于反对国单方面

的行为――亦即反对，使保留国没有任何真正的选择。这两种理论在委员会中都有人支持见亚

辛先生(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7 段和第 189、190 页，第 21
至 23 段和第 26 段)、通基内先生(同上，第 189 页，第 18 段)和帕尔先生(同上，第 24 段)的立

场，和沃尔多克先生(同上，第 190 页，第 31 段)、罗森先生(同上，第 188 页，第 10 段)和鲁

达先生(同上，第 189 页，第 13 段的立场。委员会 后一致通过的条文(同上，第 816 次会

议，1965 年 7 月 2 日，第 309 页)却非常中立，明白显示委员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见特别报

告员总结，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90 页，第 31 段)。 

 480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上文脚注 339，第 33 次全体会议，

1969 年 5 月 21 日，第 181 页。 

 481 见塔比比先生，《1977 年……年鉴》，第一卷，第 1434 次会议，1977 年 6 月 6 日，第 98
页，第 7 段；达齐先生，同上，第 100 页，第 18 段。 

 482 同上，第 99 页，第 8 段。 

 483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第 161 页，第 3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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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之间协约关系内容发生的效果。484 保留、接受或反对对

于保留国同意受条约约束的效果，问题是不同的，这个问题并非由第 21 条规

定，而是由两个《维也纳公约》的第 20 条规定，该条的标题是“接受及反对保

留”。 

(15)  这个规定源自委员会 1962 年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题目是“保留的效

果”。485 在 1965 年被并入新的第 19 条草案，题目是“接受及反对保留”486 
(该草案后来成为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并入的原因是基于明晰、简

单方面的考虑，经作重要修订。487 在这一修订的范围内，委员会也决定放弃反

对与保留有效条件两者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必须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符。 

(16)  维也纳会议时，这个条款的第 1 款受到相当重大的修订，488 第 4 款(b)项
也因苏联的一项修正案而被修订。489 后一修正案影响非常大，因为它将第 4 款

(b)项的假定倒置：今后任何反对均视为单纯的反对，除非提出反对国明确表示

  

 484 见下文准则草案 4.2.4 的评注。 

 485 草案措辞如下： 

“1.  (a)  条约明示或暗示准许的保留无需予以接受。 

(b)  条约对保留问题保持沉默时，应适用下述第 2、3、4 款的规定。 

2.  除下述第 3 和第 4 款规定的情况或条约另有规定外： 

(a)  可能成为条约缔约国的国家接受保留，保留国在对接受保留的国家而言，自条约生

效时起，取得条约缔约国的资格； 

(b)  国家反对保留，认为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时，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

不能生效，但反对国表示相反的意向者不在此限。 

3.  除下述第 4 款规定的情况外，保留对有限数目国家缔结的条约的效果，视全体有关国家接

受保留而定，除非： 

(a)  条约另有规定；或 

(b)  这些国家为国际组织的成员而该组织对在其主持下缔结的条约适用不同的规则。 

4.  有关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反对保留时，保留的效果由该国际组织的主管机关决

定，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486 见《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174 页。 

 487 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2-53 页，第 4-5 段。 

 488 见瑞士修正案(A/CONF.39/C.1/L.97)，法国和突尼斯修正案(A/CONF.39/C.1/L.113)和泰国修正

案(A/CONF.39/C.1/L.150。这些修正案经很大的大多数通过(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

(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7 页，第 30 段)。 

 489 A/CONF.39/L.3,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265-
266 页。这一修正案以 49 票对 21 票，30 票弃权通过(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二届会议，简要

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39，第 10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4 月 29 日，第 35 页，第 79
段)。并见穆勒，“第 20 条(1969 年)”，上文脚注 324，第 806-807 页，第 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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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意向。总之，虽然第 20 条的标题不大适切，但从其起源来说，该条款的

目的，除其他外，是针对可能作出的保留及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的效果。 

(17)  不过，《维也纳公约》第 20 和第 21 条确有不精确的地方和漏洞。在国家

实践上，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的 小效果的反对情况在今天已不再是“少有”的

情况 490 如委员会当初所设想的那样；相反的，由于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推

定，它变成 常见的反对情况。 

(18)  但国家实践不限于援用第 3 款规定的效果。国家越来越意图使它们的反对

产生各种不同的效果。委员会不采取坚决立场而自愿选择一种中立的、大家可以

接受的解决办法，不但远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其他问题，对于这些问题，

《实践指南》应加以处理。 

(19)  第 20 和第 21 条也不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保留不符合第 19 条允许性

条件或形式有效条件(第 23 条和其他地方所列述条件)，究竟产生什么效果。换

句话说，第 20 和第 21 条都没有说明保留无效的后果――至少没有明示地说明。

此外，特别令人不安的是，关于保留和反对效果的第 3 款的适用，并不限于有效

保留的情况，也就是按照第 19 条建立的保留，这与第 1 款的规定抵触。人们因

此可认为“第 21 条有点不清楚”491。 

(20)  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区分两个《维也纳公约》规定的――至

少是局部地规定的适用于有效保留的法律效果的规则(见《实践指南》第四部分

第 4.1 至 4.4 节)以及无效保留的法律效果的规则(见 4.5 节)。 

(21)  关于解释性声明，《维也纳公约》未作规定，所指的当然是它们的效果，492 
这一主题是《实践指南》本部分第七节的主题。 

 4.1 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如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

提出的，而且如果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已经接受，则对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成

立。 

  评注 

(1)  有效保留的法律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视它引起的反应而定。有效和被接受的

保留，其法律效果与有效但被反对的保留的法律效果不同。《维也纳公约》第

  

 490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5
页。 

 491 G.加亚，上文脚注 364，第 330 页。 

 492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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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条明白规定这一差异。1986 年公约的条款比较完整，因为它包括国际组织的

保留和反应的效果： 

“1.  按照第 19 条、第 20 条和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a) 对保留国或国际组织而言，在其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在保

留的范围内，改变该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及 

(b) 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在其与保留国或国际组织的关系上，在同

一范围内，改变这些规定。 

2. 此项保留在该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并不改变条约的规定。 

3.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反对一项保留但未反对其本身和保留国或国际组

织间的条约生效，该保留所涉及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于保留国

或国际组织和反对国或国际组织之间。” 

(2)  这项规定的第 1 款涉及“成立”的保留的法律效果(成立的保留这个概念应

澄清)，第 3 款则处理被反对的保留的法律效果。因此应对以下两种情况加以区

分：有效的和被接受的保留，也就是说“成立”的保留；和有效的 493 但被反对

的保留。 

(3)  委员会若干委员对采用的术语表示犹豫，因为他们认为《维也纳公约》未

界定“成立的保留”的定义，因而可能因勉强和人为地创造了新一类的保留而造

成混乱。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所述的这一概

念，并未创造另一特别类型的保留，而对界定保留的效果而言，极为重要。因

此，设法在《实践指南》关于保留效果一节的导言部分解释这一词的意义，是有

用的。 

(4)  事实上，按照第 21 条第 1 款的头一句，只有依照第 19、20 和第 23 条规定

成立的保留，才产生该款(a)和(b)项所规定的法律效果。不过，为了确定第 21 条

第 1 款的适用范围，《维也纳公约》有点笨拙地提及关于保留允许性(第 19
条)、同意保留(第 20 条)和保留形式(第 23 条)的规定，而不更详细地解释这些规

定的相互关系。因此，在研究按第 21 条第 1 款“成立”的保留的法律效果之

前，似乎应先确定什么是成立的保留。 

(5)  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的起首部分，保留是“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

和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方”作出的。这项措辞看起来似乎很清楚，而且往往被理

解为针对有效的保留和被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的保留，但措辞内容有许多不确

定和不精确的地方，所以委员会在 1965 年对条约法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作了重

要修订，然后 1969 年维也纳会议又对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作了修改。 

  

 493 应着重指出，第 21 条第 3 款，没有提到有效但被反对的保留。因此这项规定似乎也适用于对

无效保留提出反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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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首先，提及整个第 23 条，似有问题。事实上，第 23 条第 3 和第 4 款对保

留的成立毫无影响。这两款只涉及撤回保留和在某些情况下接受或反对保留无须

经过确认。 

(7)  其次，很难或甚至不可能确定保留成立与第 20 条第 4 款(b)项规定的反对对

于条约生效产生的效果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反对不能视为同意保留，因为

相反的，它的目的在于“在与保留国的关系中排除或修改保留的法律效果或排除

整个条约的适用”。494 因此，被反对的保留，在第 21 条第 1 款的意义上，显然

没有成立。 

(8)  研究准备工作材料(travaux préparatoires)可以解释这个“矛盾”。事实上，

委员会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19 条(后来成为第 21 条)就有这种提及，草案第 17 条

(后来的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推定提出这样的一个原则；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

国之间不生效力。既然条约不生效力，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决定保留对协约关系

内容的法律效果。委员会的评注也说明：“该条第 1 和第 2 款提出有关按照第

16、第 17 和第 18 条规定成立的保留的法律效果的规则――条约推定生效”。495 
“矛盾”的造成是因为维也纳会议通过苏联的修正案，将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

推定倒置。496 由于这一新的推定，即使在单纯反对的情况下，条约仍对保留国

实际生效：但保留必须是第 21 条意义上成立的。 

(9)  沃尔多克在他的关于条约法第一次报告中，曾经实际考虑到同意保留是保

留能够生效的条件。他提议的第 18 条草案专门处理“同意保留及其效果”，其

中明确规定： 

“保留的目的在于修改已通过的条约条款，因此保留只对按照本条下述各款

规定同意保留或推定同意保留的国家产生效果”497。 

(10)  国际法院在其关于对种族灭绝公约的保留的咨询意见中也强调保留法、甚

至条约法的这一基本原则： 

“公认的是，国家在其协约关系中，非经其同意，不受约束，因此，任何保

留非经其同意，不对其生效”498。 

(11)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提及的，就是这个概念；提及第 20 条，也

是这个意义。 

  

 494 见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0/10)，第 155 至 167 页。 

 495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第 19 条评注第(1)段(强调是后加的)。 

 496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四部分导言第(16)段，尤其见上文脚注 439。 

 497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1 页。 

 498 1951 年 5 月 28 日咨询意见，《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上文脚注 305，第 17 页。并见

D.穆勒，上文脚注 396，第 809 至 811 页，第 20 至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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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同意保留是保留能够被视为成立并产生效果的一个绝对必要条件。但

是同“可反对性”学派一些支持者的主张相反，499 同意并不是唯一条件。事实

上，第 21 条第 1 款起首部分是同时针对同意保留(提及第 20 条)、允许性(第 19
条)和形式有效(第 23 条)。因此，仅仅同意不足以使保留产生其“正常”效果。

保留还必须在第 19 条意义上为有效，其提出必须遵照第 23 条规定的程序和形式

规则。只有这种结合才能使保留“成立”。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法院在 1982 年 9
月 24 日就保留对《美洲人权公约》生效的影响的咨询意见中即采取了这一立

场，该法院在审议了维也纳系统(圣何塞公约第 75 条明确提到该公约)后认为，

“批准或加入《公约》的国家可以提出保留，但保留不得与《公约》的目的和宗

旨相抵触”； 500 法院还认为，公约意味着接受与其目的和宗旨不符的所有保

留。 

(12)  有效和同意的这种必要结合，也出自第 21 条第 1 款的一句规定，它表明

保留“对另一当事国”成立。在逻辑上说，保留不可能只对另一当事国有效。它

要么有效，要么没有效。这个问题原则上与其他当事国的意愿无关 501，当然，

如果这些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一致决定让保留“有效”，则为例外。 502 另一方

面，一个客观上有效的保留只对以某种方式同意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生效。这是保

留国与同意保留的当事国或缔约组织之间在接受保留后建立的一种双边关系。保

留只对该当事方或缔约组织成立，也只有在同该当事方的关系中产生效果。 

(13)  因此，似乎必须在《实践指南》中重新强调，保留的成立是保留有效和同

意保留结合的结果。委员会认为仅简单地转载解释“成立的保留”概念的第 21
条第 1 款起段，似乎不适宜，原因就是该款通过提到《维也纳公约》载有这一规

定的其他规定的方式进行解释。事实上，准则 4.1 表示了相同的意思，但它未采

用提到的方式，而是叙述这些规定各自的专题：“如果是允许的”，相当于提到

  

 499 立场与“允许性”学派不同。关于这两个学派，见《实践指南》第三部分的介绍性评注(保留

和解释性声明的有效性)，第(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1/10)，第 325 页)；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初步报告，A/CN.4/470，《1995 年……年

鉴》，第 158-159 页； Jean Kyongun Koh,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How 
International Legal Doctrine Reflects World Visio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82, pp. 71-116; C. 
Redgwell, footnote 343 above, pp. 263–269; R. Riquelme Cortado, footnote 343 above, pp. 73-82; 
Sir Ian Sinclair,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2nd e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81, note 78; and Alain Pellet, “Article 19 (1969)”, in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eds.) op. cit., footnote 396 above, pp. 696–699, paras. 111-118. 

 500 美洲人权法院“对《美洲人权公约》生效作出的保留的效果(第 74 和 75 条)”，1982 年 9 月

24 日的咨询意见，汇编 A, 2，第 26 段，强调是后加的。然而该法院以《公约》性质特殊原

由，认为对公约作出保留“不必经缔约国同意……”，《(同上，第 37 段)；但是法院又接着

指出，这项考虑仅适用于《公约》的生效(关于这点见第 38 段，见上文，准则 4.2.2 和 4.2.5 的

评注)。 

 501 见准则 3.3.2[3.3.3]。 

 502 见准则 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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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条；503“如果……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相当于提到第 21 条

第 1 款至第 23 条；504 以及“如果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已接受”，相当于提到第

20 条。 

(14)  从另一观点来看，准则 4.1 的拟订方式偏离《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

的起句部分：未提及“另一方”，505 它所涉的是“保留……对该缔约国或国际

组织成立”。理由是，第 21 条适用于保留的“实际”效果，并事先假设，保留

针对的条约业已生效，准则 4.1 只限于明确规定如果条约已生效或条约生效时，

提出保留者要使其保留产生预见的效果在法律上所需具备的条件。 

(15)  准则 4.1 只涉及一般规则，对保留是否成立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答。《维

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陈述关于同意保留的普通法后果，因此成为维也纳

“软”制度的基石；506 事实上，它对其他缔约国表示同意保留这一点，规定一

些例外。此外，第 4 款明确规定，它只在如下情况适用：“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

情形，并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因此，保留成立、特别是同意的要求，可以根据

保留或条约的性质调整，也可以依据条约为此目的作出的任何规定调整。其他缔

约国和缔约组织不必表示同意，或必须一致或集体表示同意的这些特殊情况由准

则 4.1.1、4.1.2 和 4.1.3 作出规定。 

(16)  “对[另]一缔约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而言”的陈述出现在准则 4.1 的案文和

标题中，这一表述明确提到一种正常的情况，即保留的成立仅对提出保留者和接

受国或国际组织产生效果，与下面这种假设的特别情况不同：即保留不需要另一

缔约国或另一缔约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即可产生效果，这些情况由准则 4.1.1、
4.1.2 和 4.1.3 作出规定。 

(17)  就《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而言，严格地说，该款与保留的法律效

果无关，所涉及的是：保留对提出保留者之外的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无任何法

律效果，不论保留业已成立或具有效力。《实践指南》第 4.6 节论述保留对其他

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的协约关系的效果，该节就这一问题作出了规定。 

 4.1.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的成立 

1.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不需要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随后表示接受，除非条约

这样规定。 

  

 503 见准则 3.1(允许的保留)。 

 504 见准则 2.1.1(书面形式)、2.1.5(保留的通知)和 2.2.1(正式确认在签署时提出的保留)。一般来

说，提到“规定的程序”就《实践指南》而言，即提到《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程序要求，并

视情况，就保留对象的条约而言亦复如此。 

 505 “按照第 19 条、第 20 条和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506 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66 页，第 17 条评注第 21 段。并见 D. W. Bowett，上

文脚注 363，第 84 页；D. Müller，上文脚注 396，第 799 页，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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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如果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则对其他各缔

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评注 

(1)  准则 4.1.1 论述了《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所载的成立的保留的一般

规则的例外情况，并与“成立的保留”联系起来。事实上，从定义说，条约明确

允许的保留实质上有效，并经缔约国和缔约国际组织接受，因此，只需遵守提出

保留和通知保留应适用的规则，保留即可成立。因此，这次保留对所有缔约国和

缔约组织均具有约束力。 

(2)  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缔约国和缔约

组织“事后”予以接受。但第 1 款并没有表示保留可以免除缔约国同意的这一要

求；它只是表示如下的一个概念：既然当事国在保留提出之前即已同意，此点并

载于条约条文，事后接受是多余的。同时，条文中“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语
507 明显表示这一解释。只有这一事前协议实际涵盖的保留才不须事后接受，因

此，在逻辑上说，这些保留在有效地作出之时，即已成立。508 

(3)  应该指出，委员会二读通过的条款草案没有限制事前接受的可能性只适用

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而把“默示”准许的保留也包括在内，但委员会的

工作却未能澄清这一概念的含义。509 维也纳会议时，许多代表团对这一解决办

法表示怀疑， 510 提出修正案，主张删除“或默示”几字， 511 这一修改被采

用 512。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会议的专家顾问)自己也承认：“第 17 条第 1 款

  

 507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几个字是特别报告员插入的，以考虑到如下情况“条约可能明示准许

某些保留但以这些保留必须获得某一数目或某一百分比的当事国接受为条件”(关于对条约法

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3 页)。起草

委员会对这一措辞作了轻微修改(同上，第一卷，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89
页，第 30 段)。1966 年，对这一措辞又作了轻微修改，但会议记录没有澄清这一修改的原

因。 

 508 “作出”而非“提出”是因为保留无须经过额外手续即产生效果。见准则 3.1(允许的保留)评
注，《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40 至 245 页，第(6)
段。 

 509 见《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0 页；及评注，评注非常简短对此点澄清不大，第

225 页，第(18)段。 

 510 见印度代表发言(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第 24 次会议，第 139
页第 30 段)，美国代表发言(同上，第 142 页，第 53 段)和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同上，第 25 次

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5 页，第 15 段)。 

 511 见法国和突尼斯修正案(A/CONF.39/C.1/L.113)和瑞士修正案(A/CONF.39/C.1/L.97)和泰国修正

案(A/CONF.39/C.1/L.150)(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488，第 148 页)。 

 512 主张删除“或默示”的三个修正案(见上文脚注 511)以 55 票赞成、18 票反对和 12 票弃权通过

(简要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488，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5 页，第

3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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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默示’几字留在草案，似乎不对。这几个字来自以前比较详细的草案，这些

草案处理默示禁止和默示准许保留的问题”513 因此，第 20 条第 1 款不提条约默

示准许的保留是对的。 

(4)  如果像有人所指出的，514 这涉及条约禁止某些保留或某些类别保留，但准

许所有其他保留的情况――这等于使第 19(b)条的推定颠倒过来；这样的一种解释

显然使第 20 条第 1 款同第 19 条公开抵触。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只须在条约内列

入一项条款禁止对某一特定规定作出保留，这样就可建立完全自由，可以在明示

禁止的保留之外，作出任何保留；这样，条约目的与宗旨的这一标准可能毫无效

力。515 委员会在其准则 3.1.3(允许不受条约禁止的保留)中已排除这种解释，该

准则明确指出，条约不禁止的保留并非事实上有效，尤其不能视为根据条约规定

已成立或已被接受。 

(5)  基于同样理由，《维也纳公约》没有明确规定此点，但条约一般性地准许

保留的规定，并不构成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事前接受。说所有当事方有权对条约

提出保留，并不意味这个权利是无限的，更不要说这样提出的一切保留，因为条

约内列入单纯的一般性条款，就在第 21 条第 1 款起首部分的意义上“成立”。

接受这种观点会使维也纳体系毫无意义。这种一般性准许仅仅是回归到一般性体

系，而《维也纳公约》就是这一体系的体现，其基本原则是条约当事国有权提出

保留。 

(6)  明示准许的保留概念与特定保留的概念也不相同或相等。516 后一概念经仲

裁法庭在法国和联合王国之间大陆架划界案解释 1958 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第 12
条时非常明确地确立。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 

“任何国家得于签署、批准或加入时对本公约第 1 至第 3 条以外各条提出保

留。” 

毫无疑问按照这一规定，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出这种“特定”保留作为同意承受日

内瓦公约约束的条件；这种特定保留也就是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b)款提

出的关于第 4 至第 15 条的任何保留。但这种“允许”不意味这样提出的任何保

  

 513 同上，第 24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26-127 页，第 14 段。 

 514 弗兰克·霍恩，上文脚注 321，第 132 页。 

 515 特别参看托穆沙特的批评，上文脚注 321，第 475 页。 

 516 可是 P.H.英伯特主张说，特定保留包含在“明示准许的保留”一语之中。为支持这一解释，他说

第 20 条第 1 款绝不限制缔约国反对明示准许保留的权利，但他只提出一个概念，就是保留国

自交存其批准书或加入书之时起即成为缔约国(“La question des réserves dans la décision arbitrale 
du 30 juin 1977 relative á la délimitation du plateau continental entr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et le 
Royaume-Uni de Grande-Bretagne et d’Irlande du Nord”,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78, pp. 52-57)。作者不否认这一解决办法公开抵触第 20 条的规定，但他提到维也纳会议的

工作，认为他的方法是有理由的。同时参看准则 3.1.2 的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

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50 至 257 页，第(1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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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定有效，517 尤其是并不意味其他当事国已通过第 12 条第 1 款同意对第 4 至

第 15 条的任何保留。仲裁法庭认为这项规定 

“不得被理解为国家必须事先接受对第 1 至第 3 条以外各条所作的任何保

留。这样一种解释几乎等于让缔约国可以随便拟订自己的条约。”518 

(7)  国家实践支持仲裁法庭采取的解决办法。有 11 个国家反对对这个公约提出

的保留，519 尽管这些保留只涉及第 1 至第 3 条以外的其他各条，正如公约第 12
条第 1 款所规定的那样；这一事实显示须采用的解释。 

(8)  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一词应从严解释，以符第 20 条第 1 款的目的。在

法国和联合王国之间大陆架划界案中，仲裁法庭合理地认为 

“这只在于有关条文是否准许提出特定保留，而且人们可以认为公约缔约国

事前已接受一项特定保留。”520 

因此，为了确定什么是无须单方面事后接受的“明示准许”保留，应该确定什么

是缔约国在条约中已同意的保留。关于这点霍恩指出“如果允许保留的内容事前

已订定，则可合理地认为在同意条约的时候已事先予以接受。521 

(9)  按照这一意见，第 20 条第 1 款的适用范围包括两种类型的事前允许，根据

这些允许，有关方不仅接受提出保留的抽象可能性，而且事前准确地决定可以作

出的保留。一方面，按照一项保留条款作出的保留，如该条款准许缔约国纯粹单

纯地排除某项规定 522 或条约一整部分的适用，523 则该项保留应视为“明示准

许的保留”。在这一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可以在缔结条约时正确地判

断它们同按照排除条款使用作出保留可能性的缔约国，将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协约

  

 517 见准则 3.1.4(允许的特定保留)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54-355 页。 

 518 见 1977 年 6 月 30 日仲裁裁决，《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第 161 页，第 39 段。 

 519 可在下址查阅：http://treaties.un.org(条约现状)，《……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一

章第 4 节。 

 520 1997 年 6 月 30 日仲裁裁决，上文脚注 518，第 32 页，第 39 段。 

 521 F. 霍恩，上文脚注 321，第 133 页。 

 522 例如见 1930 年关于国籍问题法律冲突的海牙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任何缔约国得于签署或

批准本公约或加入本公约时，提出明示保留，排除接受第 1 条至第 17 条和第 21 条的某些规

定”。条约常常准许排除适用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保留(见 P.-H. Imbert, 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multilatéraux, (Pedone, Paris, 1979), p. 169 (note 27) and R. Riquelme Cortado, footnote 343 above, 
pp. 135–136)。 

 523 1949 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订正总议定书，第 38 条；1957 年欧洲和平解决争端公约第 34 条。

国际劳工组织关于社会安全( 低限度标准)的第 102 号公约在这一排除适用整章的可能性外，

同时规定实际必须适用的 低限度数目章节(第 2 条)(同时参看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残疾、老年

和幸存者补助的第 128 号公约第 2 条，欧洲社会宪章第 20 条或 1964 年欧洲社会安全法第 2
条)。并见里克尔梅·科尔塔多，上文脚注 343，第 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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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另一方面，“经过谈判”的保留 524 也可视为特定保留。事实上，若干国

际公约并不纯粹单纯地准许缔约国对某项规定作出保留，但载列一项详细无遗的

保留清单，各国和国际组织必须从中选择。525 这一程序也可让缔约国和缔约组

织事前仔细衡量某一保留对协约关系的冲击和影响。在表示同意受公约约束时，

国家或国际组织就是同意“目录”允许的一切保留。 

(10)  在这两种情况，保留的内容事前在条约都已充分确定，这些保留可视为公

约第 20 条第 1 款意义上的“明示准许”保留。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事前即知道这

种保留的提出所产生的协约关系，在条约条文内已予以接受。这不会产生任何惊

奇，对同意原则也无任何毁损。 

(11)  此外，委员会在准则 3.1.4(允许提出特定保留)中就明示准许的保留概念下

了一个定义，提供了一个区分不同类别的特定保留的标准。按照该准则的规定： 

“在条约允许提出 526 某些特定保留但未说明其内容的情形下，一国或国际

组织只可提出不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 

反之，内容在条约内已订定的特定保留，视为事实上有效，并且由于条文明示允

许，保留视为成立。 

(12)  准则 4.1.1 第 1 款转载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虽然这一

重申并非绝对必要而是为了认真阅读准则 4.1 和 4.1.1 第 2 款，但它符合国际法

委员会既有的一贯惯例，即尽可能在《实践指南》中纳入《维也纳公约》的规

定。就是因为这个理由，委员会不更改措辞，尽管“但条约规定须如此办理者，

不在此限”一语是不言而喻的写在这项规定内似乎多余。527 

(13)  准则 4.1.1 第 2 款叙述准则 4.1 规定的一般规则之外的例外情况，即适用于

使条约明确允许的保留成立的具体规则，该段规定使条约明确允许的保留成立的

唯一条件：保留必须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528 

  

 524 关于这一概念见《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16 页，准则 1.1.8 评注第(11)
段。另见 W. Paul Gormley, “The Modification of Multilateral Conventions by Means of ‘Negotiated 
Reservations’ and Other ‘Alternativ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ILO and Council of Europe”, 
Part I, Fordham Law Review, vol. 39, p. 59 (1970–1971), pp. 75-76 and P.-H. Imbert, op. cit., note 60 
above, pp. 196-199. 

 525 关于欧洲委员会的惯例，见 R. Riquelme Cortado, footnote 343 above, pp. 130-131. 

 526 准则 3.1.4 法文本可能误用定冠词“des”，该准则应为：“Lorsque le traité envisage la 
formulation de réserves déterminées sans en préciser le contenu, une réserve ne peut être formulée 
par un État ou une organisation internationale que si elle n’est pas incompatible avec l’objet et le but 
du traité。” 

 527 见 D.穆勒，上文脚注 396，第 888 页，第 7 段。 

 528 “规定的”形式的真正意思，见上文注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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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这两段中，以及事实上所有采用“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这一措辞 529 的
规定包括的情况有三种：仅涉及国家的情况；缔约方只包括国际组织这种比较特

殊的情况；以及缔约方既有国家又有组织的情况。 

(15)  还应该着重指出，一旦明显确定有关的保留属于第 20 条第 1 款的范围，

该项保留不但无须其他当事国接受，而且这些当事国应视为已实际地、彻底地接

受了这项保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个特殊制度的一个后果是，其他当

事国尤其不得反对这样的一个保留。530 事前在条约条款内已接受这个保留的这

一事实，实际禁止缔约国和缔约组织事后作出反对。事实上，“当事方已议定允

许保留，在把允许保留作为明示协议的目的之后当事国即放弃了事后反对保留的

任何权利”。531 维也纳会议时，法国的一项修正案 532 正确表达这一概念，但

没有被起草委员会接受。533 因此，准则 2.8.12(接受保留的确定)尤有理由适用于

明示允许的保留。这些保留视为已被接受，因此不能成为反对的对象。 

 4.1.2 对必须完整适用的条约的保留的成立 

 如果从谈判国和谈判组织数目有限及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看出，条约在所有

当事方之间完整适用是每一方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对此种条约的保留如

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而且如果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

织已经接受，则对其他各缔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评注 

(1)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的另一特殊情况涉及条约的保留应完整

适用。这项规定排除对如下性质的条约适用软制度：在全体当事方间完整适用条

约为每一当事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保留必须得

到当事方一致接受才能成立。 

(2)  菲茨莫里斯曾将诸边条约(他认为这种条约与双边条约较接近)同多边条约加

以区分，534 但对这种区分的重视在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第一次报告里才明

  

 529 见上文注 468。 

 530 见 Derek W. Bowett, footnote 363 above, p. 84; M. Coccia, footnote 315 above, p. 9。 

 531 D.W.鲍厄特，同上，第 84-85 页。 

 532 A/CONF.39/C.1/L.169。一项单独条文的第 2 款；依法国提议，该款应替代国际法委员会草案

第 16 和第 17 条，规定“对于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其他缔约国不得予以反对，但条约规定

可以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133
页)。 

 533 P.H.英伯特对于这个修正案被否决结论认为，出席会议的国家不想在明示准许的保留情况，限

制提出反对的权利(同前，上文脚注 522，第 55 页)。 

 534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30 页，第 9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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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显示出来。由于委员会中深信传统一致性制度的价值的成员，同沃尔多克提议

的“软”制度 535 的支持者之间达成妥协，现行的第 20 条第 2 款在当时成为一

致性支持者的拒绝放弃的 后堡垒。在二读审议沃尔多克的草案时，第 20 条第

2 款的原则在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中都没有引起辩论。 

(3)  可是，主要问题不是一致接受保留的原则(这是长久以来实践的一项规则)，
而是如何鉴定不受保障条款支配和不适用“软”制度的那些条约。在 1965 年之

前，国际法委员会的几位特别报告员都只顾到当事国数目(少数目)的标准。 536 
沃尔多克在他的第四次报告中考虑到数目唯一标准受到的批评，承认“不可能绝

对精确地界定所述种类的条约”。537 同时他建议根据当事国的意愿：“全体当

事国适用[条约]的规定应被视为[条约]有效的必要条件”。538 因此，当事国保全

条约完整的意愿构成可以排除适用“软”制度而适用传统一致性制度的标准。委

员会采用这一概念，只稍修改了条款的措辞，这就是现行的第 2 款。539 

(4)  可是，值得注意的是，该项规定所针对的一类条约完全不是 1962 年之前所

设想的那类条约。提到意愿有两个好处：一方面，把只由有限数目国家缔结但较

似一般多边条约的那些条约纳入软制度；另一方面，把很大数目国家缔结但条约

的性质使条约完整性必须获得保障的那些条约予以排除。这显示“诸边条约”的

概念逐渐走向必须确保条约完整性的概念。540 

(5)  然而，数目标准并不是完全被抛弃，它在现行第 20 条第 2 款中一直存在。

但是它的作用改变了：在 1965 年之前，这个标准本身就足以确定条约是否受制

于“软”制度；但现在，它只被用来澄清当事国意愿标准。这样，它在确定条约

的性质上失去了影响力，变成一项辅助标准，同时，不幸的是，这项标准仍是不

大明确和难于适用。541 提到“国家和组织数目有限，或依情况，参加谈判组织

  

 535 特别报告员强调如下事实：“该款(第 4 款)同第 2 款代表平衡，是整个条文的基础”(《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64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9 日，第 255 页，第 17 段)。同时参看

格罗斯的发言(同上，第 663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8 日，第 253 页，第 97 段)和阿戈的发言

(同上，第 252 页，第 87 段)。 

 536 菲茨莫里斯(第 38 条草案，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

第二卷，第 118 页)；沃尔多克(第 1 条草案(d)项，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

卷，第 221 页)。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第 3 款草案提到“由有限数目国

家”缔结的条约(《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76 页)。 

 537 见 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4 页，第 7 段。 

 538 见第 19 条第 2 款草案，同前，第 50 页。 

 539 见《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58-260 页，第 36
至 53 段和同上，第 816 次会议，1965 年 7 月 2 日，第 283 和 284 页，第 43 至 49 段。 

 540 见 P.H.英伯特，同前，上文脚注 522，第 115 页。 

 541 特别参看 P.H.英伯特的批评，同前，第 112、113 页。并参看美国在维也纳会议的提案，其中

提议，由于这些困难，应不提意愿以外的任何标准，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简要

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1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0 日，第 108 页，第 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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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限数目”尤为奇怪，这不大可能清楚地把这些条约同严格意义上的多边条约

区别出来，因为多边条约也可能是只有几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间谈判出来的。比较

好的办法似乎是，不提参加谈判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而提准许成为条约当事国的国

家。542 

(6)  沃尔多克提议另外一些“辅助”标准，以更好地确定当事国的意愿，因为

当事国的意愿一向都假定是难以确定的。因此，他在第四次报告中援引条约的性

质及条约缔结环境。543 他对这种转变并没有加以解释，同时，尽管美国提案一

直希望将条约的性质纳入定义内，544 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先后只采用有关条约

的目的和宗旨作为唯一的其他“辅助”标准。同数目标准一样，条约的目的和宗

旨标准也还不明确。因此，插入目的和宗旨这个谜一样的标准，545 不大可能澄

清第 2 款的解释；人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标准反而使解释更为偶然性和主观。546 

(7)  此外，不仅第 20 条第 2 款的适用范围不确定，或至少难于确定，实际适用

的法律体系也不确定。按照这项规定，保留须得到全体当事方接受。这只可得出

两种确定。第一个确定是，这种保留不受第 4 款“软”制度的支配；第 4 款也确

认这一确定，因它将适用范围限于“不属以上各项所称的情形”。第二种确定

是，这种保留实际受一致接受原则的支配，因为它必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8)  可是，第 20 条第 2 款没有清楚回应谁必须实际接受保留的问题。固然，这

项规定的条文针对“当事方”。但这不大令人满意。事实上，似乎值得怀疑的

是，是否只有全体“当事方”必须接受保留，也就是说，按照第 2 条第 1 款(g)
项的定义，凡同意受条约约束和条约对其生效的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必须接受保

留。这违反如下的基本概念：条约必须整个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包括现在的和

将来的当事方。支持相反的概念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使一致同意原则毫无意义。 

(9)  此外，虽然第 20 条第 5 款把默示和暗示同意的原则同第 2 款挂钩，在第 2
款所述条约范围内适用默示接受是一个谜。事实上，第 20 条第 5 款是说，一个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只能在成为条约当事方时才能提出反对。因此，一个有限数目

国家或组织的条约的签署方，即使没有对保留提出正式反对，也可阻止一致接

受，因为不可能推定它在 12 个月期满前会同意。所以，适用第 20 条第 5 款的推

  

 542 P.H.英伯特，上文脚注 522，第 112、113 页。 

 543 见 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1 页，见第 7 段。 

 544 见修正案 A/CONF.39/C.1/L.127,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

脚注 313，第 135 页。 

 545 见准则 3.1.5(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不符和准则 3.1.6(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的确定)，《大会正

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51 至 63 页。美洲人权法院在其 1982
年 9 月 24 日咨询意见中认为，“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不适用，除其他外，

主要因为《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并不是少数国家可交换的对等权利，而是为了保护美洲所有

个人的人权，不论其国籍如何”(见上文脚注 500，第 27 段)。 

 546 见托穆沙特，上文脚注 321，第 479 页；P.H.英伯特，上文脚注 522，第 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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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能会产生与所追求的效果正好相反的结果――所追求的效果是迅速稳定协

约关系以及保留国对条约的地位。547 正就是为这个原因，特别报告员于 1962 年

认为，对于尚未成为条约当事国的国家，放宽 12 个月的期限。 

“在多边条约的情况不可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迟作决定使已

经提出保留的国家对参加条约的所有国家的地位成了问题。548 

(10)  如果人们考虑到 1962 年沃尔多克提出的第 18 条草案，则这些漏洞和不一

贯尤令人惊奇，因为这个草案已将“诸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默示和暗示接受，

清楚地加以区分。549 可是，这些精确的规定虽然非常完善地确定对第 20 条第 2
款所述条约的保留的法律体系，但却被牺牲了，为的是要使关于保留的规定比较

不复杂和比较简洁。 

(11)  准则 4.1.2 为了排除不明确性作出了规定，就这类条约而言，保留“如果

业经所有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接受”才能成立；其中所指的是已经批准条约或

在作出保留后 12 个月期限内批准条约的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 

(12)  委员会就准则 4.1.2 采用的起草方式较为复杂，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接近 20
条第 2 款的措辞，同时完全列出确立对有关条约作出保留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在

这方面它采用的是准则 4.1 的提纲。 

(13)  用来确定“条约是否完整适用”的两个条件(参加谈判的国家数量有限，条

约的目的和宗旨)是指示性的，并不一定是累积的，也不详尽。 

 4.1.3 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成立 

 对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的保留，如果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

式和程序提出的，而且如果已经按照准则 2.8.7 至 2.8.10 被接受，则对其他各缔

约国和各缔约组织成立。 

  评注 

(1)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软”制度的第三个( 后)例外情况由该条

第 3 款作出规定，涉及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该款规定： 

倘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

关接受。 

  

 547 见 D.穆勒，上文脚注 396，第 820-821 页，第 46-47 段。 

 548 见《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7 页，第(16)段。 

 549 第一次报告，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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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只要阅读一下该项规定，就可以看出，对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的保留须经

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这种接受的方式，由准则 2.8.7 至 2.8.11 550 作出规定，其

评注解释了其观念，说明了该项规定的准备工作材料情况。551 

(3)  似乎没有必要再次回顾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通过《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的理由。虽然准则 2.8.7 足以表示组织主管机关接受的必要性，但在关

于保留效果的部分再次指出这一特别需要，并非没有益处。事实上，主管机关的

接受，是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能够成立的绝对必要条件。只有这种集体接

受才能使保留产生其全部效果。组织其他成员的个别接受固然未被禁止，但对保

留的成立没有效果。552 

 4.2 成立的保留的效果 

  评注 

(1)  在准则 4.1 意义上“成立”的保留产生保留针对的效果，也就是说，依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所述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某些规定或整个条约特定方面的

法律效果”。553 因此，保留国所希望或针对的保留目的实现。 

(2)  可是，保留的成立不是只有更改或排除条约某项或某几项规定的法律效

果；它也使得保留国成为条约的缔约国。保留成立之后，保留国与保留对其成立

的缔约国之间建立了条约关系。这种效果表现为：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具有缔约

国或缔约组织的地位(准则 4.2.1)、对条约生效的效果(准则 4.2.2)、保留的提出者

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当事方之间的条约关系(准则 4.2.3) 和由此产生的条约关系(准
则 4.2.4 和 4.2.5)。 

  

 550 2.8.7  接受对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的保留――倘条约为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除条约另有规定

外，保留须经该组织主管机关接受。 

2.8.8  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主管机关――除组织规则另有规定外，有权决定以下事项的主

管机关有权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接纳成员加入组织；或修改组成文书；或解释

组成文书。 

2.8.9  接受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方式――除组织规则另有规定外，组织主管机关接受保留不得

以默示方式作出。但接纳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构成接受该项保留。 

为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的目的，组织的国家成员或国际组织成员无须个别接受保留。 

2.8.10  接受对尚未生效的组成文书的保留――在准则 2.8.7 规定的情况下，组成文书尚未生效

时，如无任何签署国或签署国际组织在收到保留通知后 12 个月期间届满时，仍未对保留提出反

对，该项保留即视为已被接受。这种一致接受一旦成立，即为确定。 

 551 见准则 2.8.7 至 2.8.10 的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
第 219-229 段，关于准备工作，尤见 219-221 页，第(2)至(5)段。 

 552 见准则 2.8.11  国际组织成员对于对组成文书的保留的反应－准则 2.8.7 不排除国际组织成员国

或是国际组织对一项对组织的组成文书的保留的有效性或时机采取立场。这种评价本身无法律效

果。 

 553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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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成立的保留的提出者的地位 

 保留一经按照准则 4.1 至 4.1.3 成立，其提出者即成为条约的缔约国或缔约

组织。 

  评注 

(1)  “保留的成立”使得“保留的提出者”在“条约关系的存在”、和“相对

于其他缔约方的地位”方面产生一些“后果”。它甚至可能导致“条约”对“所

有的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织”生效。这些后果可以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

第 4 款(a)项和(c)项直接产生。这些规定中的第一个指保留的提出者和接受该保

留(从而成为保留业已对之成立的缔约方)的缔约国之间的条约关系；第二个指是

否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的同意生效，或者换句话说，保留的提出者是否成为该

条约的缔约国。在 1986 年《维也纳公约》中，这些规定的案文如下：  

四、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之情形，除条约另有规定外： 

 (a)  保留经另一缔约国接受，就该另一缔约国而言，保留国即成为条

约之当事国，但须条约对各该国均已生效； 

 (b) …… 

 (c)  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而附以保留之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

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2)  委员会对第 17 条草案(成为第 20 条)的评注明确地解释了这些条文的目的： 

第 4 款载有“灵活”制度的三个基本规则，它指导缔约国如何对不适用此前

各项的多边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采取立场。(a)项规定：保留经另一缔约国

接受，就该另一缔约国而言，保留国即成为条约之当事国，但须条约对各该

国均已生效。[……]。554 (c)项接着规定：表示一国同意承受条约约束而附

以保留之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这项规定是

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从哪一个时刻开始可以将保留国视为以批准、接受或其

他方式成为接受条约约束的国家。555 

(3)  《1969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a)项(其大意载于准则 4.2.3) 不解决可

将保留的提出者视为已加入缔约国或缔约组织集团的日期问题。委员会将第 20
条第 4 款(c)项添加到《公约》中，以弥补这个差距。沃尔多克曾在他的第四次

报告中作出这样的解释： 

  

 554 (b)分段主要涉及反对一有效保留的效果。在这方面，参看以下《实践指南》第 4.3 节，尤其是

准则 4.3.1(反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和准则 4.3.4 (条约在保留方和 大效

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555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7 页，评注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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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它并不纯粹是个起草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可以根据“灵活”的制

度将一保留国视为一多边条约的一“当事方”的条件的问题。事实上，不仅

是澳大利亚，连丹麦政府也敦促委员会明确地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它可能会

影响条约生效日期的确定，否则就会引起保存人关注。特别报告员理解到，

“灵活”制度的立场是，如果和一旦确定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另一国以明示或

暗示的方式接受保留，则按照目前的第 19 条第三项将保留国视为一个“当

事方”(下文所载的新的第 20 条第 4 款案文)。556 

(4)  因而产生 1969 年《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沃尔多克的解释，的确需

要做一些更改或者一定要做一些澄清：事实上，不可能确定保留的提出者是否在

1969 年《公约》第 2 条第 1 款(g)项的意义上成为不以“保留的成立”为转移的

条约“当事方”，由于批准或接受的国家数目太少――这是下文准则 4.2.3 所涉及

的一种情况，该条约可能不再有效。 

(5)  但是，能够有把握地确定的是，是否和何时保留的提出者成为一缔约国或

缔约组织，换句话说，如果它“不问条约已未生效，同意受条约拘束”(第 2 条

第 1 款(f)项)。这正是第 20 条第 4 款的(c)项的主题，它只是“表示[保留的提出

者]同意承受条约拘束而附以保留之行为，一俟至少有另一缔约国接受保留，即

发生效力”。557 

(6)  虽然《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似乎清楚地确立了一般的规则――

一俟至少有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其有效的保留，保留的提出者即成为一缔约

国或缔约组织――其实际应用还远远不一致，甚至不连贯。本规则之适用所涉及

的主要行为者，即保存人，几乎总是以非常近似的方式予以适用。 

(7)  例如，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的保存人，认为：附有一项保留，表示

同意承受条约约束的任何文书可予以存放，但拒绝对保留的有效性或影响的问题

采取立场，“标明按照条约的规定该文书通常会产生效力的日期，让每一方对保

留表述它认为适当的法律后果。558 换句话说，秘书长不等待至少要收到一份接

受书才接受对附有保留的一份批准书或加入书的确定交存，却以同对待不附有保

留的其他任何批准书或加入书同样的方式予以处理。 

由于秘书长不进行判决，他无法确定附有保留的文书的任何可能的效果，并

且具体确定条约是否在保留国和任何其他国家之间生效、或如果有反对意

见，是否先验地在一保留国和一反对国之间生效。因此，如果该条约的 后

条款规定：条约应在交存一定数目的批准书、核准书、接受书或加入书以后

生效，秘书长作为保存人将取决于下一段中的考虑因素，在正式生效所需的

  

 556 《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2–53 页，第 11 段。 

 557 强调是后加的。 

 558 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践摘要》(纽约，1999 年)ST/LEG/7/Rev.1，第 18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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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数目中列入所有已经接受的文书予以保存，而不论这些文书是否附有保

留？这些保留是否遇到反对？559 

(8)  由于《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内容(结合第 20 条第 5 款予以理

解)，这一立场受到批评 560。下列事实证明秘书长的做法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国家对有保留国之条约的生效提出反对。 后，为了

不让一国的文书不被列入计算，可以想象，它可能要求所有其他缔约国不仅

一概反对保留国参加，而且反对的国家也都确切表示意图以它们的反对排除

该条约在它们和保留国之间生效。561 

(9)  近的一个例子是：巴基斯坦以 2009 年 6 月 17 日的一份通知加入《制止

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该项文书附有对《公约》第 11 条、第 14 条

和第 24 条的保留。562 尽管有这些文书，秘书长在其 2009 年 6 月 19 日的保存人

通知中指出： 

《公约》将根据其第 26 条第(2)款于 2009 年 7 月 17 日对巴基斯坦生效，内

容如下： 

“对于在交存第二十二份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以后才批

准、接受或加入公约的每一个国家，《公约》将于交存这些国家的批准

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以后第三十天正式生效。”563 

因此，虽然有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规定，保存人将巴

基斯坦的文书视为即时生效。对于保管人来说，巴基斯坦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国际公约》的一个缔约国――事实上是不取决于其保留是否至少获得另一

个缔约方的接受的缔约方。564 

  

 559 同上，第 184 段。 

 560 参看 P.-H. Imbert, “A l’occasion de l’entrée en vigueur de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réflexions sur la pratique suivie par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s Nations Unies dans l’exercice de 
ses fonctions de dépositaire” in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80, pp. 524–541; G. Gaja, 
footnote 364 above, pp. 323–324; R. Riquelme Cortado, footnote 343 above, pp. 245–250; or D. 
Müller, “Article 20 (1969)”, footnote 324 above, pp. 821 and 822, para. 48。 

 561 联合国，《秘书长作为多边公约保存人的实践摘要》，(纽约，1999 年) ST/LEG/7/Rev.1，第

186 段。 

 562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八章第 11 节。 

 563 保存人通知第 C.N.371.2009.TREATIES-1 号，载于 http://treaties.un.org 保存人通知。 

 564 例如，也可参看萨尔瓦多在 2008 年 5 月 27 日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

约》时提出的保留。秘书长 2008 年 8 月 25 日的保存人通知指出：按照该《公约》第 26 条，

萨尔瓦多将在“该等国家或经济一体化组织交存其批准书、接受书、核准书或加入书之日起

九十天后”被视为一个缔约国(C.N.436.2008.TREATIES-5, 同上)，或参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

加入《残疾人权利公约》及其有关交存通知时发表的声明(C.N.792.2009.条约-3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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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似乎已奉行多年、而且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通过以前已经存在的这

种做法也一直获得其他保存机构或国家的遵守。因此，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欧洲委

员会都在 1965 年通知作为保存人的联合国秘书长，565 一个保留国“立即被计入

使得公约生效所需国家数目中” 566――换句话说，一旦它在附有一项保留的文书

中表示同意承受约束立即被计入。其他保存人，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美洲国家组

织和粮食及农业组织报告了一个具有更细微差别的做法，而在原则上不把保留国

算作缔约国。567 

(11) 委员会未就这一做法是否正确表示意见， 568但是委员会认为，虽然《维也

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态度踌躇不定，但至少可以说，这一规定中的规

则并没有失去其权威。这当然是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建立的保留制

度的一部分，委员会决定作为一个原则问题，对它予以补充而不是抵触。569 根
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规定，在至少有另一个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以明示的方式――很少发生――或在第 20 条第 5 款所规定、并且在准则 2.6.13570 
和 2.8.1571 中予以提到的期限届满时以默许的方式接受保留以前，保留的提出者

不会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 坏的情况下，严格执行这一规定的结果是使该

条约对保留者的生效延误了 12 个月。当然，这种延迟可能会被视为不可取；但

是，它是由保留者造成的，它可以通过其他单一缔约国或其他单一缔约国际组织

的明示接受来减少延误。 

(12)  这是一般情况。但是，准则 4.2.1 的措辞既包括一般情况，也包括《维也

纳公约》第 20 条第 1、第 2 和第 3 款所述的具体情况。因此准则 4.2.1 并不纯粹

和简单地呼应有一份接受书的条件，而是谈到保留的成立。572 例如，这一提法

使得它可以在同一个准则中涵盖其确立无需另一缔约方接受的保留，因为在条约

中为它们作了明示接受的规定。573 因此建立的保留将使得保留的提出者成为缔

约国或缔约组织。 

(13)  例如，这是美洲人权法院在其 1981 年的意见中遵循的推理方式，它的结

论是，一保留国从批准之日起，成为一个缔约国或缔约方。无可否认的是，这个

  

 565 《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98 页。 

 566 同上。 

 567 同上。 

 568 见正文准则 4.2.2 及其评注。 

 569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7–108 页，第 481 段。 

 570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3–217 页。 

 571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25–229 页。 

 572 也参看下文准则 4.2.3 评注，第(2)和(3)段。 

 573 参看准则 4.1.1 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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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方式在于对“明示准许之保留”概念作相当广泛的解释(第 20 条第 1 款)。574 
然而，对于因此而成立的保留的效果，其结论是没有争议的： 

因此，为了本分析的目的，提到《维也纳公约》第 75 条，只有将其理解为

为了使各国能够提出它们认为适当的保留的明示准许时，才有意义，但是这

种保留不得抵触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因此，可以说它们是由《维也纳公约》

第 20 条第 1 款制约的，因此，不需要任何其他缔约国接受。575 

(14)  鉴于这些考虑，委员会决定在《实践指南》中列入准则 4.2.1,它体现了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想法，而不是逐字逐句地复制它。只要是在准则 4.1、4.1.1、
4.1.2 和 4.1.3 的含义范围内确立一项保留，保留提出者的批准书或加入书即可生

效，并使得保留者成为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这样做的结果是：如果条约尚未

生效，会使保留者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并具有随之而来的后果，576 若条约

已生效或因而生效，则使它成为条约的当事方。577  

 4.2.2 保留成立对条约生效的效果 

1.  在条约尚未生效时，一旦保留成立，保留的提出者应包括在条约生效所需的

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数目中。 

2.  然而，如果没有任何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特定情况下提出反对，保留的提出

者可较早地包括在条约生效所需的缔约国和缔约组织数目中。 

  评注 

(1)  适用准则 4.2.1 所规定的一般规则时，必须根据条约是否生效予以区分，条

约不生效的情况可能引起一些相当复杂问题，由准则 4.2.2 予以处理，条约生效

的情况是容易得多的情况，由准则 4.2.3 予以处理。 

(2)  事实上，如果该条约尚未生效，保留者借以表示同意承受条约的约束的保

留的成立和文书的有效性，可能会有使条约对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包括保留

者生效的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保留成立以后，将保留者计入缔约方数目中

的结果，是使得条约生效的条件得到满足。这一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案的

情况，以及具体条约的 后条款所规定使条约生效的条件，缔约方的数目等等。

因此，要得到这方面的一般规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除非应该将已成立之保留

的提出者计入确定条约生效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数目中。这是准则 4.2.2 第 1
款所确立的原则。 

  

 574 美洲人权法院，咨询意见第 OC-228 号，1982 年 9 月 24 日，对《美洲人权公约》的生效提出

保留的效果，第 36 段。 

 575 同上，第 35 段。 

 576 参看下文准则 4.2.2。 

 577 参看下文准则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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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一方面，第 2 款的目的是，在不判断其优劣的情况下考虑到保管人可能

采取的主要做法(而且一定是联合国秘书长的上述做法)，578 一旦交存表示同意

承受条约约束的文书，即将保留的提出者视为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而且，对保

留的有效性还是无效性不予考虑。 

(4)  第 2 款的措辞是出于一个愿望，考虑到迄今似乎没有造成任何特别困难的

做法，而不是质疑载于《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几乎无从作出各

种不同的解释的明确规则。仅仅提到各方达成一项违反本规则的协议的可能性，

不会使调和以下两个问题成为可能：《实践指南》中的所有准则只是指示性的，

当事方仍然可以通过(有效)的相互间协议自由地离开这些准则；与上述情况极为

不同的是，是否可以说，只因为其他各方保持沉默，就已经有了协议，这是非常

令人怀疑的。同样，国际法院在其 1951 年的咨询意见中，拒绝认为使用一个机

构保存人的简单事实意味着各国同意所有保存的规则和惯例： 

必须指出，首先，一个行政惯例的存在本身，并不构成确定《灭绝种族罪公

约》缔约各国对于由此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可能有什么意见的决定性因素。579 

委员会同样不认为提到保存人的惯常做法而不予以进一步澄清是明智的，580 因
为大多数委员认为，这可能巩固和鼓励这种惯常做法的使用，而这种惯常做法是

违背《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c)项的文字和精神的。  

(5)  从第 2 款的添加得到反映的选定的提法，只是描述了某些保存人作为一种

对规则的替代所采取的做法。“然而……可……包括在”的措辞反映了这一不同

做法的可选性质，而 后的限制句“如果没有任何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在特定情况

下提出反对”则保障在若无任何一个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将其列入计算时适用

第 1 款中制定的原则。 

(6)  短语“较早地”一词旨在保持做法在日后的广泛灵活性以及不排除诸如

“保留的提出者同意承受约束”和“取得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地位”之间任何时间

滞后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发生那种情况，该做法仍将受到没有任何反对之原则

的限制。 

 4.2.3 保留成立对提出者作为条约当事方的地位的效果 

 如果条约已经生效或当条约生效时，对于保留对之成立的缔约国和缔约组织

而言，保留的成立遂使保留的提出者成为条约的当事方。 

  

 578 准则 4.2.1 的评注第(6)至(10)段。 

 579 1951 年 5 月 28 日咨询意见，上文脚注 305，《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5 页。 

 580 此外，它提供了这项澄清；参看准则 2.3.2(同意过时提出保留)－ “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保存

机构采取不同惯例，如一缔约方在收到通知之日起 12 个月期限届满之后，仍未对一过时提出

的保留提出反对，该保留应被认为已为该缔约方接受。”(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

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90–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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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接受一个有效的保留应确立保留国和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条

约关系，这一规则是有道理的。它表现在所有关于条约法的特别报告员拟定的各

种形式的草案中。沃尔多克和他的前任在做法上唯一的分别在于为了产生这种效

力所需要的接受的数目。前三个特别报告员都一致地是传统制度的坚定支持者，

认为在所有其他缔约方都接受该项保留之前没有条约关系。在沃尔多克的灵活办

法中，每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不仅为自己决定对它而言一保留可不可以反对，个

别的接受也产生不取决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反应的效果，虽然在逻辑上，只

有在保留方与接受方之间的双边关系中产生效果。该委员会在其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的评注中解释说，采用这一灵活制度： 

肯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即保留的国家对X国而言可能是条约的缔约国，但对

于Y国而言则不是，尽管X国和Y国都相互承受条约的约束。但在一般多边

条约或相当多国家缔结条约中，委员会似乎认为这个结果不像允许Y国通过

它的反对防止条约在保留国和已接受保留的X国之间生效，那么令人不满

意。581  

(2)  但是，这种“相对”的参与条约制度 582 只适用于成立的保留的“正常”事

例。显然，它不能适用于需要一致接受以使一项保留成立的情况。为了使这样的

保留能够产生其效果，包括使条约对保留者生效，所有缔约方都必须同意该项保

留。583 因此，条约必须一方面以同样的方式对所有缔约方生效，另一方面，对

提出保留者生效。在对建立一个国际组 织的组成文书提出保留的情况下，必须

采取一个可以相比的解决办法，只有主管机关的接受能够使保留成立，并且使得

保留者成为缔约方之一。584 一旦得到这一接受，保留者与所有其他缔约方即建

立条约关系，无须经其个别同意。 

(3)  但是，根据这些意见，应当指出的是，一旦视保留和条约的性质而定，按

照准则 4.1 至 4.1.3 使保留成立，便在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缔约各方之间形

成条约关系：缔约一方(在“正常”情况下)接受保留，而所有缔约方(则在其他情

况下)予以接受。因此，只需要记得这条规则就行了，它构成了维也纳制度的核

心，不须区分一般规则和例外情况，因为按照准则 4.1、4.1.1、4.1.2 和 4.1.3 的

措辞便有可能确定保留对谁成立以及与谁构成了条约关系。 

(4)  准则 4.2.3 说出了在准则 4.2.1 中已阐述过的这一原则的后果，如果条约生

效(或根据准则 4.2.2 生效)。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保留的提出者因而成为

  

 581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81 页，评注第(23)段。也参看《1966 年……年鉴》，第

二卷，第 207–208 页，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22)段。 

 582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7–208 页，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22)段。 

 583 参看上文准则 4.1.2。 

 584 参看上文准则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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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g)项含义范围内的条约当事方，而不仅是

同一条第 1 款(f)项中所界定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 

 4.2.4 成立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1.  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在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

系中，在保留的范围内排除或更改所涉及的条约规定或整个条约特定具体方面的

法律效力。 

2.  如果成立的保留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效力，保留方在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

当事方的关系中，在那些规定之下既不具有权利也不具有义务。同样，那些其他

当事方在与保留方的关系中，在那些规定之下既不具有权利也不具有义务。 

3.  如果成立的保留更改条约某些规定的效力，保留方在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

当事方的关系中，依照经保留更改的那些规定具有权利和义务。那些其他当事方

在与保留方的关系中，应依照经保留更改的那些规定具有权利和义务。 

  评注 

(1)  准则 4.2.4 的三段的结构如下： 

• 第 1 款阐述《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a)项所载的原则，为了《实

践指南》的目的做了必要调整 

• 第 2 款解释了这一原则的后果，特别是一成立的保留排除该条约若干

条款的法律效力的情况 

• 第 3 款解释这一原则在保留更改这一法律效力情况下的后果 

(2)  在所有三种情况(和在准则的标题中)委员会使用了单数来描述随着保留的确

立引起的一切后果，虽然在实际上出于使准则的措辞与《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项对照的关切(在准则 1.1 中照录原文)，它们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也采用

了单数。585 该条款还规定了为了“排除”、和为了“更改条约若干条款在适用

于”保留者时的法律效力的保留的区别，而第 21 条第 1 款则指出，确定的保留

“……更改保留所涉及的条约规定”，而不考虑排除的效果。然而，更改的保留

不应该被视为与排除的保留具有完全同样的效果。 

(3)  为了进一步澄清关于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义务和权

利的内容，按照弗兰克·霍恩的用语称之为“更改的保留”和“排除的保留”，

是有帮助的。586 这种区别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同一个保留同时具有排除和更改

  

 585 准则 1.1(保留的定义)――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式确认、接受、核准

或加入条约，或一国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如何，该

国或该组织意图藉此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另一方

面，《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的标题是“保留及对保留提出之反对之法律效果(复数)”。 

 586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80-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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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因此，意图使得条约义务的适用范围只限制在某一

类人的保留同样可能被很好地理解为更改性保留(它通过把适用对象限定于有关

人士集团来更改初始义务的法律效力)，而排除性的保留(它意图排除条约义务对

不构成指定的类别的所有人的适用来排除条约义务的适用)。587 排除性保留间接

地具有更改性保留的效力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为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第 2 和

第 3 款都以“如果”一词开头。 但是，这种区别确实允许对两种 常见的情

况有更好的了解。绝大多数的保留可以划分这些类别中的这个或那个，或至少以

这一区别来加以理解。 

(4)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a)项大致确定业已成立的保留对保留者的条

约关系之内容的影响。在 1986 年《维也纳公约》中，这一条款的规定如下： 

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及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之保留： 

    (a) 对保留国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国之关系中照保留之范围修改保

留所关涉之条约规定；…… 

(5)  同没有提到任何排除性保留的做法很不一样，尽管“排除性保留”被列入

“保留”的定义中，在《维也纳公约》对“保留”一词的定义和第 21 条第 1 款所

设想的效力之间可能显示出另一个更严重不一致的现象； 而根据第 21 条，保留

修改“条约的规定”，根据第 2 条第 1 款(d)款，保留的目的是更改或排除“条约

某些条款的法律效力”。在委员会的辩论期间，这个问题没有被忽视：一些委员

强调，保留不能改变条约的规定，可取的做法是以“适用”取代“规定”，588 其
他成员很少注意这个问题，589 或对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案文表示满意。590 

(6)  在文献中，有人更有力地提出被更改的是“条约的规定”或“法律效力”

的问题。皮埃尔－亨利·因贝特教授认为： 

C’est précisément le lien établi par les rédacteurs de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entre 
la réserve et les dispositions d’une convention qui nous semble le plus critiquable. 
En effet, une réserve ne tend à éliminer une disposition mais une obligation. 

[正是《维也纳公约》的起草者在保留和《公约》之间建立的这个联系似乎

是 招致批评的，因为保留意图排除的不是条文，而是义务。]591 
  

 587 例如参看埃及对《维也纳领事保留公约》的保留：“关于税务豁免的第四十九条应只适用于

领事官员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这项豁免不能延伸到领馆雇员和服务工作人员”。(《……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6 节)。 

 588 罗森先生(《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72 页，第

9 段，和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1 页，第 2 段)和鹤冈先生(同上，第 172
页，第 16 段)。 

 589 Tunkin 先生“认为所用的措辞是否‘更改条约的规定’或‘更改条约条款的适用’不太重要”(同上，

第 9 段)。对于类似的看法，参见布里格斯先生(同上，第 13 段)。 

 590 布里格先生(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73 页，第 28 段)。 

 591 P.-H. Imbert，上文脚注 522，第 15 页(强调在原文里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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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观点认为，仅仅从它的作者的立场来看保留的效果，并似乎忽视了这

样的事实：在修改提交者的义务时，保留也影响了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的相关权利。因此，更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关于这个问题，第 2 条第 1 款

(d)，1969 年和 1986 年的《公约》对第 2 条第 1 款(d)款的起草比第 21 条第 1 款

好。目前还不清楚的是，在条约文书外的保留，如何能够修改该条约的规定。它

可以排除或修改其适用—即其效果，而不是文字本身—即规定。592  

(7)  此外，该第 2 条第 1 款(d)款的案文也似乎不完全符合关于保留的国家惯

例，因为它规定，保留只能意图排除或修改“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法律效力”。593

各国提出保留，以修改整个条约的适用或至少修改条约中相当大的一部份的适

用，其实不是罕见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保留一定不会被视为可以允许的，

因为它们剥夺了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使它们不能被视为“成立的保留”。594 但
是，这并非总是如此，在实践中是有像这样全面保留而不被其他缔约国反对或挑

战的许多例子。595 第 21 条第 1 款在这方面更为开放，因为它只是规定，“照保

留之范围修改[或排除]保留所关涉之条约规定”。如果一项保留可被允许以这样

的方式意图修改条约中关于某些具体方面的所有规定的法律效力，如同委员会在

准则 1.1.1 (保留的目的)中明确承认的，596 一旦成立，它将有修改所有对这些规

定的适用的效果，依照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甚至，可视情况而定，修改对该条

约所有规定的适用。597  

  

 592 参看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的评注，《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3 页，第(2)
段。 

 593 P.-H. Imbert, footnote 522 above, pp. 14–15; Renata Szafarz,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Pol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 (1970), p. 296. See however D.N. Hylton, who 
maintains that “reservations modify a treaty only in regard to specific provisions” (“Default 
Breakdown: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Inadequate Framework on Reservations”, 
Vanderbil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7, (1994), No. 2, p. 422). 

 594 参看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的评注，《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4 页，第 
(6)和(7)段。 

 595 同上，第 93-94 页，第(5)段。 

 596 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案文如下：“保留的目的，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规定或整个条

约的特定方面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力。”(《1999 年……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第 93 页)。 

 597 “Mediante le riserve, gli Stati possono produrre l’effetto di restringere il campo d’applicazione 
materiale o soggetivo della convenzione, fino all’esclusione di una o più disposizioni dell’accordo o 
alla non applicazione per determinati soggetti, oppure manifestare la volontà di accettare le 
disposizioni con modalità restrittive o con limiti di ordine temporale o territoriale.” [“通过保留的方

式，国家可以在排除条约的一项或多项规定时，或它对具体问题不适用的情况下减少对一个

条约之适用的实质或主观范围，它们也可以表示愿意按照限制性的方式或在附加暂时或领土

性质之限制的情况下接受条约的规定。”] (P. de Cesari, “Riserve, dichiarazioni e facolta’ delle 
convenzioni dell’Aja di diretto internazionale privato”, in Tullio Treves (ed.), “Six Studies on 
Reservations”, Comunicazioni e Studi, vol. 22, (2002), p. 167, par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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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一个有效成立的保留影响保留者的条约关系，因为它就一个具体方

面并且在对等基础上排除或修改条约的一个或多个规定甚或整个条约的法律效

力。598  

(9) 按照委员会在《实践指南》范围内的既定做法，准则 4.2.4 第 1 段主要是再

现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a)项，而用上述论点使修改合理化： 

• 列入“排除”的保留 

• 保留不修改“条约的规定”，而修改其法律效力的论点 

• 保留不仅会影响具体规定，而且会影响“整个条约在若干具体方面” 
的效力的论点 

(10)  其后两段分别更详细说明业已成立之保留的更改和排除效力，其构造依循

同样的方针。每一段的第一句都涉及保留者所具有(或所没有)的权利和义务 599 
第二句涉及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条约当事方的权利和义务，在这样做的时候呼应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b)项中的既定原则，并且规定了在保留的适用上

的对等原则。 

(11)  准则 4.2.4 第 2 款解释成立的保留在排除条约的一个或多个规定的法律效

果时产生的后果。 

(12)  这种保留有许多例子。600 排除性保留经常被使用，特别是用于排除强制

性的争端解决程序。例如，巴基斯坦在 2009 年 6 月 17 日加入《为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时通知秘书长如下保留：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不认为它自己承受《为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

际公约》第 24 条第 1 款约束。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特此声明，若将

争端交由国际法院审理，每一个案件都需要获得当事各方的同意。601 

  

 598 关于对等性问题，参看下文准则 4.2.5 及其评注。 

 599 还应当指出，准则 4.2.4 第 2 和第 3 款第一句的措辞都设法消除来源于《维也纳公约》第 2 条

第 1 款(d)项英文本中“保留”之定义的模糊性：“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于签署，批准、接

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做之片面声明，……其目的在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

用时之法律效果。”在这一措辞中，代名词“其”可指声明或国家。法文本在 “vise à exclure” 
之前使用 “il” 是明确的，清楚地表示英文中 “it”一词指的是保留者。正如在其他情况下，同

一个代名词用于指称的不是保留者的意图，而是保留的效果(参看准则 1.1.1)，而且为了避免来

自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英文本中“保留”定义的任何模糊之处，委员会选择了

驱除任何疑问的措辞； 第一句指保留的效果，而第二句则载述保留者的义务和权利。 

 600 也参看准则 1.1.8 及其评注(《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8–112 页)。 

 601 也参见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巴林、孟加拉国、中国、哥伦比亚、古巴、埃及、萨尔瓦多、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利坚合众国等类似的保留(《……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八章第 11 节)。也参看排除对《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之适用的许多

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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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相当多的保留也意图排除条约对实质性条款的适用。例如，埃及对维也纳

外交关系公约提出保留是为了排除第 37 条第 2 款的法律效力： 

第 37 条第 2 款不应适用。602 

古巴也对《特别使团公约》提出保留，以排除对第 25 条第 1 款的适用： 

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对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第一句提出明文保留，因此不接

受基于该款中提到的任何理由或任何其他理由而进入特别使团房地的推定同

意。603 

另外一个例子是，卢旺达政府对《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提出如下保留： 

卢旺达共和国不认为它自己承受该《公约》第 22 条约束。604 

(14)  将《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a)项应用于这类保留比较容易，成立的

保留修改保留所涉及之条约规定的法律效果，就是只要排除该条约规定的法律效

力。 保留一旦成立，保留者与保留对之成立的当事方之间发生的一切条约关系

就好像条约中没有保留所提到的条款。因此，排除性的保留具有“反监管的效

力”。605 保留者不再承受来源于有关条约规定的义务的约束，但绝不阻止它遵

守条约(如果条约规范阐述了一种习惯性的义务)。因此从逻辑上说，保留对之成

立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已经在同保留者的条约关系中放弃了要求保留者履行其

有关条约规定之义务的权利。 

(15)  准则 4.2.4 第 2 款简单地表示排除性保留的这种效果是为了不容置疑地表

示保留者不承受排除性保留所涉及之任何条约规定义务的约束并且不能要求从它

所引起的任何权利。而且，如同第二句中的“同样”一词所表示的，反过来对于

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当事各方来说也是如此。 

(16)  此外，应当指出，以保留的方法排除一项条约义务并不自动意味着该保留

者拒绝履行义务。该保留者可能只是希望排除在条约建立的法律框架范围内实行

条约义务。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能完全同意一个条约规定所阐明的一个规则，但

拒绝条约机构或司法当局对有关该规则的应用和解释引起的争端作出裁决的管辖

权。虽然可以完全自由地遵守该条约框架内确定的义务，但保留者排除该条约建

立的控管机制对它自己的适用性。606 

  

 602 同上，第三章第 3 节。也参看摩洛哥提出的保留(同上)。 

 603 同上，第三章第 9 节。 

 604 同上，第四章第 2 节。 

 605 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84 页。 

 606 也参看准则 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

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87–98 页，尤其参看评注第(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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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修改性保留的具体效果――准则 4.2.4 第 3 款中所设想的情况――有显着不

同，更难以把握。与排除性保留的提出者不同，修改性保留的提出者并不寻求从

一个或多个条约规定的义务中获得释放，以便从条约的法律框架范围内重新获得

行动自由。相反，它寻求以一个不同的义务替代从条约规定所引起的义务。 

(18)  通过这样一个修改性保留，一旦保留成立，保留者并不仅仅意图从保留所

涉及的所有条约规定引起的义务获得释放。保留的效果是以保留中所提供的另外

一种义务取代 初条约中所规定的义务。换句话说，保留中所提到的条约规定所

引起的义务在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条约关系中，被替换为

保留中所提出的另外一种义务。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成立的保留导致将有关条

约规定引起的义务和相关权利替换为保留中所提供的或从被保留修改过的条约规

定所引起的义务和相关权利。 

(19)  但是，义务的替代对于保留者来说才有效果并且对于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各

方来说才有意义。短语“经修改的保留”在第 3 款中重复了两次、同时提到保留者

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是为了提请注意这些效果的多样性。 

(20)  修改性保留的第一种类型的例子――只是修改保留者相对于其他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而不影响后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精神药物

公约》的保留：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制造商、批发分销商、进口商和出口商不需要保持

[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中]描述的那种记录，而是在他们的发票中含有精神调

理物质和。这些人至少应将显示这些品目的发票和包装单保存 5 年。607 

因此，通过这一保留，德国不只是要排除《精神药物公约》第 11 条第 2 款的实

施，而是将该项规定引起的义务改为只适用于保留者的另外一条不同的规定所引

起的义务。 

(21)  芬兰对 1968 年《路标和信号公约》的第 18 条的保留是另外一个例子，它

显示，保留者不仅使得自己从条约义务获得释放，而是至少将其一部分改为绝不

修改其他各方权利和义务的另一项义务： 

芬兰保留使用E, 9a 或E, 9b标志表示建成区开始，但不使用E, 9c 或E, 9d标
志表示建成区结束的权利。它使用了另外一些符号。使用了相当于E, 9b的
标志表示一个地方的名称，但其含义并不与E, 9b标志相同。608 

(22) 另一方面，以色列对第一、第二和第四《日内瓦公约》中有关医务人员特

殊标志的条款提出的保留，609 虽然除了针对以色列自己的情况以外，似乎没有

  

 607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六章第 6 节。 

 608 同上，第十一章 B.20 节。 

 609 同上，第十一章 B.20 节。此项保留是以色列在向 1949 年外交会议提出修正案，要求将红色大

卫盾列为医疗人员的显着标志被否决以后提出的。以色列随即在 1949 年 12 月 8 日签署《日

内瓦公约》时提出在批准时(1951 年 7 月 6 日)予以确认的三项类似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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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修改有关条文的内容，却对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各方施加了相应的义务。对

第一项《日内瓦公约》的保留如下： 

在这项保留的限制下，虽然尊重《公约》的显着标记志和徽标的不可侵犯性，

以色列将使用红色大卫盾作为国徽及其武装部队医疗服务的特殊标志。610 

因此，以色列对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各方规定了不是原来规定的义务，要求在与

以色列的关系中尊重新的国徽。 

(23)  同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 1958 年在日内瓦缔结的《公海公

约》611 第 9 条和《关于领海及毗连区的公约》612 第 20 条提出的保留显然是为

了建立一个条约制度，要求其他各方承担它们在批准或加入时没有接受的《公

约》义务。关于丹麦、爱尔兰、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王国对《关于对减灾救灾行

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的保留，也可以这样说，613 因为它们基于对人

的理由修改该条约制度，要求把对一个实体的义务改为对另一个实体的义务。 

(24)  虽然它不是客观的，排除性的保留比修改性的保留更加适用于对等原则(特
别是第一类的排除性保留，它只修改保留者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但是，委员

会认为必须在准则 4.2.4 的第 2 款和第 3 款的第 2 句中提到《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b)项中提出的对等适用一般原则。这些提法应被理解为不影响准则

4.2.5 中所引述的例外情况。 

(25)  保留的对等适用原则是指一旦保留成立，如同准则 4.2.4 第 2 款和第 3 款

所表明的，不只保留者能够援引，保留对之成立的任何其他当事方也都可以援

引。保留在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当事各方之间建立了一个基于对等原则的特

殊监管制度。在这方面，沃尔多克的解释是，“保留总是双向的。”614 这个想

法也将载于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b)项，其内容如下： 

一、依照第 19 条、第 20 条及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国成立之保留： 

 (a) …… 

  

 610 载于 http://www.icrc.org/hl。 

 61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认为，除了船旗国的管辖权以外，船舶在公海不受任何管辖

的国际法的原则不受限制地适用于所有政府船舶”(《……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

一章第 2 节)。 

 612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认为，在外国领海的政府船舶具有豁免权，因此，本条中提

到的措施只有获得船旗国的同意才可以对他们适用” (同上，第二十一章第 1 节)。 

 613 这些保留都寻求维护将某些领域的责任下放给欧盟的做法。它们几乎是以相同的用语予以起

草的，尽管在措辞上有一些微小的变动。例如，爱尔兰的保留内容如下：“鉴于在《为减灾救

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约》(《公约》)的若干条款属于欧洲共同体的责任范围，爱尔

兰对于公约的充分执行必须根据国际组织的程序予以进行” (同上，第二十五章第 4 节)。 

 614 “国际公法的一般课程”，《海牙国际法学院课程讲义》(RCADI)，第 106 卷，(1962-II)，第 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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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对该另一当事国而言，其与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条约]关系中

照同一范围修改此等规定。 

(26)  因此，保留者不仅从作为保留主题的条约义务的遵守中获得释放，并且丧

失要求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履行作为保留主题的条约义务的权利。此

外，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相对于保留国或组织而言，不再需要履行保

留所针对的义务。 

(27)  这个对等适用原则的基础是常识。615 制约着两个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的

监管制度反映了从他们的意志的重叠――尽管只是部分的重叠 – 所形成的各自承

诺的共同点。 616 因此，“直接来自条约规定的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617 对
《维也纳公约》的一般性保留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沃尔多克曾经在其关于条约

法的第一次报告中这样说明： 

保留在保留国和条约的任何其他当事方之间相互操作，因此，双方都在相互

关系中免除了所保留的规定。618 

(28)  国际法院在《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中以一个虽然略有不同、但可比

较的方式提出了接受强制管辖权的任择声明的对等适用问题。在其关于挪威贷款

案的判决，它说： 

因为涉及两个单方面声明，只有当这两个声明都赋予法院管辖权的情形下，

法院才具有管辖权。对两份声明所作的比较表明：法国的声明在比挪威的声

  

 615 Dionisio Anzilotti 认为，“l’effetto della riserva è che lo Stato riservante non è vincolato dalle 
disposizioni riservate：naturalmente, le altre parti non sono vincolate verso di lui, di guisa che, nei 
rapporti tra lo Stato riservante e gli altri, le disposizioni riservate sono come se non facessero parte 
del trattato”[“保留的效果是：保留国不受对之保留的条款的约束；自然地，其他当事方也不受

其约束；因此，在保留国和其他当事方的关系中，对之保留的条款仿佛不是条约的一部

分”。](《国际法课程》，第 1 卷(导言：一般理论)，(Padova, CEDAM, 1955 年)，第 355 页) 
(强调是后加的)。 

 616 R. Baratta, 《对条约的保留的影响》，上文脚注 401，第 291 页：“Si è poi visto che 
l’orientamento che emerge della pratica internazionale appare in sintonia con il principio 
consensualistico posto a fondamento del diritto dei trattati： la norma riservata è priva di giuridicità 
non essendosi formato l’accordo fra tali soggetti a causa dell’apposizione della riserva stessa. [“此
外，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实践形成的趋势似乎与条约法的基本要素――共识原则联系在一起：由

于提出保留的事实本身，法律主体之间缺乏协议，致使作为保留主题的规则失去了它的法律

地位。”] 

 617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第一次报告(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

卷，第 68 页，第 21 段。委员会在对第 19 条草案的意见中通过这项解释(它成为了二读通过的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9 页，评注第(1)段)。 

 618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 《1962 年……年鉴》，第二

卷，第 68 页，第 2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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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更为狭窄的范围内接受法院的管辖权；因此，作为法院管辖权之基础的当

事方的共同意志存在于法国的声明所表明的狭窄范围内。619 

(29)  保留的效果的对等性使得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

双边关系中引起的不平等重新获得平衡。后者不能通过保留机制承受比后者自己

愿意承受的更多的义务。620 在这方面，辛马教授认为：  

Wer sich bestimmten Vertragsverpflichtungen durch einen Vorbehalt entzogen 
hat, kann selbst auch nicht verlangen, im Einklang mit den vom Vorbehalt 
erfassten Vertragsbestimmungen behandelt zu werden [以一项保留撤销若干条

约义务的保留者不能根据作为保留主题的条约规定予以对待]。621 

(30)  保留的对等适用是直接来源于国际承诺的对等性和当事方之间的互惠理念

并且符合平等交换的格言。 

(31)  此外，保留的效果的对等性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监管作用，在公认的提出保

留的自由之行使方面，甚至起到威慑的作用：保留者必须考虑到，保留的效果不

仅对保留者有利，保留者也有使得保留被援引来对付它自己的危险，关于这个问

题，沃尔多克曾写道： 

当然也可以根据保留永远是双向的基本原则对不当行使保留自由的情况进行

另一种检查，因此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在其相互关系中对保留国援引保留。622  

(32)  因此，对等适用具有两面性，“大大有助于解决条约的灵活性和完整性之

间固有的紧张关系”。623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原则似乎是对于保留的允许性要

求的一个补充，也常常远远不仅起到威慑的作用，这是由于它在相当多的案件

中，对允许性起到不确定的测定作用。  

  

 619 1957 年 7 月 6 日的判决，挪威某些贷款案(法国诉挪威)，《195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3 页。 

 620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6 页，关于第 16 条和第 17 条草案的意见第 13 段。R. 
Baratta 正确地坚持认为，保留之效果的对等性已经被证明为一种 “strumento di compensazione 
nelle mutue relazioni pattizie tra parti contraenti；strumento che è servito a ristabilire la parità nel 
quantum degli obblighi convenzionali vicendevolmente assunti, parità unilateralmente alterata da 
una certa riserva”. [“在缔约方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代偿机制，这有助于在被提出的单方面保留更

改了的、相互承担的义务总量中恢复平衡。”] (上文脚注 401，第 292 页)。 

 621 Das Reziprozitätselement im Zustandekommen völkerrechtlicher Verträg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72), p. 60. 

 622 同前，上文脚注 614，第 87 页。也参看 Francesco Parisi, Catherine Ševcenko, “Treaty 
Reservations and the Economics of Article 21 (l) of the Vienna Convention”,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2003), pp. 1–26。 

 623 F. Parisi, C. Ševcenko, 同前，第 16 页。也参看 R. Baratta, 上文脚注 401，第 295–2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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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因此，有许多保留条款明确提到了保留的对等适用原则，624 而其他条约

则以更广泛的用语重申互惠原则。625 但是，这种明示的条款似乎是多余的。626 
对等的原则不仅作为一般原则被确认，627 而且成为自动适用的原则，接受这种

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既不需要条约中的具体条款，也不需要单方面的声明。628  

(34)  但是，委员会于 1962 年一读通过的第 21 条草案对互惠原则的自动性质问

题不是很明确，因为它规定保留的运作将 “是对等的，使条约的任何其他当事

国在与保留国的关系中要求修改同样的条约规定”。629 这一规则的制定意味着

其他缔约国应该援引该项保留以便从互惠效果中获益。继日本和美国发表意见以

后，630 重新拟定的案文规定，依法律保留对保留国和接受保留的国家产生同样

的效果。631 虽然它仍然经历了若干起草上的变化，632 委员会 终在 1965 年通

过的案文于是清楚地表明了自动的概念。 

  

 624 1930 年《关于国籍法的冲突的海牙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已经出现这种情况(“因此被排除的条

款不能适用于对该条款作出的保留不依赖于对任何其他缔约方之保留的缔约方”)。其他事例可

参看《国际私法海牙公约》(关于这些保留条款，可参看 Ferenc Majoros, Clunet (JDI)，1974
年，第 90 页起)，载于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范围内缔结的若干公约(参见 P.-H. Imbert, 上
文脚注 522，第 188–191 页和第 251 页)以及在欧洲理事会范围内起草和缔结的一些公约。部

长理事会在 1980 年通过的在欧洲理事会范围内缔结的公约和协定的 后条款范本提议了关于

保留效果对等性的下列条款：“已对[有关协定]的条款提出保留的当事方 不得要求任何其他当

事方适用该条款；但是，如果保留是部分的或有条件的，只要它自己已经予以接受，就可以

要求予以适用” (第 e 条，第 3 段)。也参看 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46 和 147 页。 

 625 例如参看《国外维修恢复公约》第 18 条(“缔约一方应无权借此公约应对其他缔约方，除非它

自己承受《公约》的约束”)或《关于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纽约公约》第十四条(“一缔约

国应该无权利用本公约应对其他缔约国，除非它自己承受《公约》的约束”)。 

 626 P.-H. Imbert, 上文脚注 522，第 252 页；Ferenc Majoros, 上文脚注 624，第 83 和 109 页。

Majoros 批评了基于“明确性和法律稳定性的理由”在条约中引入重申对等原则的条款(同上，

第 81 页)。 

 627 见 Ferenc Majoros, 上文脚注 624，第 83 和 109 页；R. Baratta, 上文脚注 401，第 243 页起；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48 页；也参看 B. Simma, 上文脚注 621，第 60-61 页。 

 628 R. Baratta, 上文脚注 401，第 227 页起和第 291 页；Ferenc Majoros, 上文脚注 624，第 83 和

109 页；F. Parisi 和 Catherine Ševcenko, 上文脚注 622。但是，在一些情况下，有些国家仅仅

作为一项防范措施，使得它们对保留之对等适用的接受成为有条件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必须明白美国应对罗马尼亚和苏联对 1949 年道路交通公约的保留所发布的声明，美国政

府指明：它 “不反对[这些]保留，而只是认为它可能并特此声明，它将[分别]对[公约的保留国]
对等适用[这些]保留”。《……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一章 B.1 节)。 

 629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81 页。 

 630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303 和 351 页。也参看奥地利的意见(同上，第 282 页)。 

 631 参看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8 页。 

 632 第 19 条草案的 后案文，参看《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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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5 保留所涉义务的非对等适用 

 如果鉴于义务的性质或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保留所涉规定之下的义务不需对

等适用，则除保留方以外，其他当事方的义务内容不受影响。同样，因保留的内

容而不可能对等适用时，那些当事方的义务内容也不受影响。 

  评注 

(1)  正如其名称所示，准则 4.2.5 处理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其他条约当事方

之间关于保留对等适用的一般原则的例外情况。 

(2)  准则 4.2.4 第 2 和第 3 款第 2 句反映了保留的对等适用原则――两者都再现

《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1 款(b)项中提出的概念――准则 4.2.5 着重指出这个一

般规则有主要的例外。633 尽管今天它构成了一般规则，对等性原则并不是绝对

的。它尤其不能够在使保留者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义务重新

平衡是不必要或证明不可能的情况下予以适用。这主要是由于该保留涉及的义务

的性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保留本身的内容所致。 

(3) 准则 4.2.5 第 1 句述及这些假说中的第一个：由于保留所涉及的义务的性质

或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保留的对等适用被排除的情况；此外，它可能难以区分两

个子类别。如果条约本身不是基于当事各方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一项保留不

能产生这种对等的效果。 

(4)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人权条约提供的。634 事实上，一国提出排除对该条约

中某一项义务的履行的保留，尽管有该项保留存在，并不能使接受保留的国家从

对该项义务的尊重中释放出来，只要有关义务不是对待适用的。在同样的意义

上，这些义务不是在保留国和接受保留的国家之间的国家间关系中履行，而只是

在国家和人的关系中履行。人权事务委员会在其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中认为，在

这方面： 

虽然只是国家间交换义务的条约让他们彼此保留对国际法一般规则的适用，

它也另外载于人权条约，是为了使其管辖范围内的人受惠。635 

  

 633 B. Simma, 上文脚注 621，第 61 页； R. Baratta, 上文脚注 401，第 292 页；D.W. Greig, 上文

脚注 353，第 139 页；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48 页。 

 634 参看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和实践的第一次报告，A/CN.4/470, 《1995 年……年鉴》，第二

卷，第一部分，第 148 页，第 138 段。也参看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A/CN.4/477/ 
Add.1，《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65 页，第 148 至 154 段。 

 635 CCPR/C/21/Rev.1/Add.6, 1994 年 11 月 11 日，第 8 段。也参看 M. Coccia，上文脚注 315，第

37 页；P.-H. Imbert, 上文脚注 522，第 153 页；Michel Virally, “当代国际法中的互惠原则”，
RCADI，第 122 卷(1967-III)，第 26 和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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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个原因，委员会继续指出，人权条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具

体地说，并不是国家间相互义务的交流网络。他们关注个人天赋的权利。国家间

互惠原则并不重要”。636  

(5)  为了使措辞免得看起来过于软弱，准则 4.2.5 以短语“只要”开始，其目的

是证明：即使义务的性质或整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排除保留的互惠性，对等元素

仍可继续存在于保留者和其他当事方的条约关系中。因此，举例来说，很显然，

已作出了保留的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能援引或排除被该保留排除或修改过的义

务来要求其他各方履行它 - 尽管其他各方继续受到有关义务的约束。这也意味

着准则 4.2.5 对于保留在其他各方之间关系中的正常运作没有影响(保留并不修改

其义务)；637这就是准则 4.2.5 第一句末尾的短语“除保留方以外，其他当事方的

义务内容不受影响”的含义。 

(6)  另外，人权条约并不是唯一不适合互惠性的条约。确立对缔约国共同体之

义务的条约也没有这种效果。商品条约 638、环境保护条约、一些非军事化或裁

军条约 639 以及提供统一法律规定的国际私法条约都有这样的事例。640  

(7)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保留不能在保留国和保留对之成立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的双边关系中产生互惠的效果。一当事方对条约的所有其他当事方负有义务。因

此，保留的反向作用“没有能够‘咬住’或发挥的地方”。641  

(8)  如同罗伯托·巴拉塔指出的： 

anche in ipotesi di riserve a norme poste dai menzionati acordi l’effetto di 
reciprocità si produce, in quanto né la prassi, né i princìpi applicabili in materia 
inducono a pensare che lo State riservante abbia un titolo giuridico per 
pretendere l’applicazione della dispositione da esso riservata rispetto al soggetto 
non autore della riserva. Resta nondimeno, in capo a tutti i soggetti che non 
abbiano apposto la stessa riserva, l’obbligo di applicare in ogni caso la norma 
riservata a causa del regime solidaristico creato dall’accordo.  

[甚至按照对上述协议所阐述之规范的保留，也产生对等的效果，因为做法

或适用的原则都不认为，保留国有要求不是该保留者的主体适用保留所涉及

  

 636 CCPR/C/21/Rev.1/Add.6，第 17 段。 

 637 见下文准则 4.6。 

 638 H.G. Schermers, “对多边条约的保留的适宜性”，《荷兰国际法杂志》，第六卷(1959 年)，第 4
期，第 356 页。也参看 D.W. Greig, 上文脚注 353，第 140 页。 

 639 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64–165 页。 

 640 “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公约”，参看 Patrizia de Cesari, 上文脚注 597，第 149–174 页，和 
Ferenc Majoros, 上文脚注 624，第 73–109 页。 

 641 G. Fitzmaurice，《国际法院的法律和议事程序》，第一卷 (剑桥，Grotius 出版社，1986 年)，
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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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条款的合法权利。尽管如此，没有提出该保留的所有主体仍然有义务在所

有情况下按照协议所确定的团结制度适用保留所涉及的该项规范]642 

(9)  此外，这是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 1980 年通过的互惠示范条款的基本思想： 

对[有关协议]的条款提出保留的一当事方不得要求任何其他当事方适用该条

款；但是，如果保留是部分的或有条件的，只要该当事方自己已经接受该条

款，就可以要求予以适用”。643  

(10)  准则 4.2.5 的第二句涉及保留的对等适用的一般原则的第二项例外：“因

保留的内容而不能对等适用时”的情况。 

(11)  例如，旨在限制条约的领土适用的保留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些保留的对等

适用在实践中根本不可能。644 同样，对保留的效力的对等适用也会被排除，如

果它是在保留国具体促成的情况所引起的。 645 因此，加拿大为了排除peyotl646 
对公约的适用而提出的保留，纯粹由于在加拿大的领土上存在着一些团体，他们

在的魔法或宗教仪式上使用通常属于公约制度范围的某些精神物质，647 公约的

另一缔约方除非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就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予以援引。 

(12)  保留的对等适用原则也可能由于条约本身所包含的保留条款而受到限制。

一个例子是《关于旅游的海关设施公约》及其 1954 年《附加议定书》。该《公

约》第 20 条第 7 款，规定： 

任何缔约国不得被要求将设施扩展到一个利用保留所涉及之条款的国家。利

用这些权利的任何国家应据此通知秘书长，秘书长应将其决定通知所有签署

国和缔约国。648 

虽然这个特别条款本身并不排除对等适用原则的应用，但以必须得到接受国的通

报为前提来剥夺该原则的自动性。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就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苏

联对该《公约》第 21 条中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保留做了这样的通知。649 

  

 642 R. Baratta, 上文脚注 401，第 294 页；D.W. Greig, 上文脚注 353，第 140 页。 

 643 欧洲理事会部长委员会，第 315 次会议，1980 年，在欧洲理事会范围内缔结的公约和协定的

后条款范本，第 e (3)条，载于 http://conventions.coe.int/Treaty/EN/Treaties/Html/Clauses Finales. 
htm。关于这个主题，参看 Ferenc Majoros, 上文脚注 624，第 90 页，和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46–147 页。 

 644 P.-H. Imbert, 上文脚注 522，第 258 页；B. Simma, 上文脚注 621，第 61 页。 

 645 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65 页和第 166 页；P.-H. Imbert, 上文脚注 522，第 258–260 页。

但参看 Ferenc Majoros 就这些假设提出的更谨慎的想法，上文脚注 624，第 83 页和第 84 页。 

 646 这是一种具有致幻精神作用的小仙人掌。 

 647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六章 16 节。 

 648 同上，第十一章 A.6 节。 

 649 同上，第十一章 A.6 和 A.7 节。参看 R. Riquelme Cortado, 上文脚注 343，第 212 页(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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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反对有效保留的效果 

 对有效保留提出的反对，将使保留不能对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产生其意图

达到的效果，除非保留已对该国或组织成立。 

  评注 

(1)  反对保留与接受一项有效保留相反，能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产生多种不

同的效果。这个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但不完全是)取决于后者，即反对方可以调整

保留与反对两方之间可能的法律效果。例如，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反对方可以明确表达意图，排除条约在本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但反

对方也可以“选择”不反对条约在本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或者更准确地讲，不

表示相反的意向。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条约确实对双方生效，650 保留方与反

对方之间的条约关系就将依照《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的规定作出更改。

因此，反对一项有效的保留，对条约关系的存在与否或其内容可能有多种具体效

果，这些效果在同一项条约和同一项保留上可能是不同的。 

(2)  然而，每项反对的主要作用和基本效果是十分简单的。与接受相反，反对

是反对方拒绝接受保留。例如，国际法院 1951 年的咨询意见明确确认： 

 “任何国家都不受其未同意的保留约束”。651 

这是作为整个条约法、特别是保留制度之基础的相互同意原则本身的基本效果，

即条约是典型的协商一致文书，其效果来自各国的“意愿”。保留与国家同意接

受条约的约束是“同质”的。652  

(3)  因此，对反对的解析首先是反对国不同意保留，从而依照《维也纳公约》

第 21 条第 1 款和准则 4.1,阻止保留对反对国或国际组织成立。正如委员会在对

准则 2.6.1(反对的定义)的评注中指出： 

 “拒绝接受保留正是反对在这个词通常完整意义上的目的。”653 

(4)  与接受相对，反对使保留不能对反对方产生抵触力。这个效果显然只有在

保留尚未被反对方(明示或默示)接受时才能产生。至少在接受的效果上，这两者

绝对是互不相容的。准则 2.8.12 就此明确指出： 

 “对保留的接受不得撤回或修改”。654 

  

 650 关于条约何时对保留方生效的问题，见准则草案 4.2.1、4.2.3、4.3.1 和 4.3.4 及其评注。 

 651 《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6 页。 

 652 例见：《199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9 页，第 83 段。 

 653 《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188 页，评注第(13)段 

 654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8 至 259 页。 



A/65/10 

144 10-54170 (C) 

即使委员会刻意列入一个具体的提法，不使其过于沉重，但引出准则 4.3 的短语

默示提到这项原则，它有引出整个 4.3 节的作用。 

(5)  为了突出反对的基本作用，准则 4.3 作为《实践指南》关于反对有效保留的

效果的这一节的开头，确立了这样一条原则，即反对可以阻止保留产生反对方意

图产生的效果。655 这为《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末尾出现的“保留所涉条

款在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这一提法的含意做了初步细致的澄清，

而且还在准则 4.3.5 中进一步加以澄清。 

(6)  但是，保留对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失效远远没有解答反对的效果

所涉的一切问题。反对实际上可能有若干不同的效果，无论是条约生效(如准则

4.3.1 至 4.3.4 所述)还是条约对保留方和反对方一旦生效对由此确立的(准则 4.3.5
至 4.3.7 所述的)条约关系内容的影响都有不同效果。 

(7)  然而有这样一种情况：反对不产生准则 4.3 所描述的一般效果。在这种情况

中，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成员组织对另一国或国际组织就该组织组成文书所提保

留提出反对。这样的反对，无论内容如何，都不具有法律效果。这正是准则

2.8.11 的含义，其中规定： 

“准则 2.8.7 不排除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或成员组织针对该组织组成文书的保

留的允许性或适当性表达意见。这样的意见本身缺乏法律效果。”656 

 4.3.1 反对对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的效果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并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

组织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但准则 4.3.4 所述情况除外。 

  评注 

(1)  委员会在对准则 2.6.8 的评注中指出，《维也纳公约》并没有规定反对方应

在何时提出反对条约生效的意向。657 但委员会认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推定，没有明确表达这一意向的反对，并不妨碍条约在反对方

与保留方之间生效，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妨碍条约本身的生效。事后提出相

反的意向，不再影响这一法律效果。准则 2.6.8 已经表达这个看法，其中明确规

定，反对条约生效的意向，必须“在条约否则将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生效”658 

  

 655 这里要回顾指出，准则 1.1 和 1.1.1 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达到的目的方面对保留

作出界定。 

 656 这项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17 至

218 页。准则 2.8.7(接受对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保留)措辞如下：“若一项条约为一国际组织的

组成文书，除非另有规定，保留需经该组织的主管机关接受”。 

 657 《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99 页，评注第(4)段。 

 658 另见准则 2.6.8 评注第(5)段，同上，第 199 页。 



A/65/10 

10-54170 (C) 145 

之前提出。然而，该准则所针对的是提出意向的程序，而不是效果；《实践指

南》中关于 大效果反对的法律效果部分似应重申这一原则。当然，准则 4.3.1
采用的表述为“不妨碍生效”，就意味着在提出保留时条约没有在保留方与反对

方之间生效。 

(2)  具体来说，条约不在保留方和反对方之间生效的结果是，两者之间不存在

任何条约关系，即使一般情况下两者可根据《维也纳公约》被视为条约缔约方。

一方拒绝保留和不愿在其与保留方的关系中受到条约规定约束的简单事实，并不

一定意味着后者不能依照准则 4.2.1 成为缔约方。实际上在一般制度下，只要有

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明示或暗示接受保留，保留方就可被视为条约缔约方。

大效果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不存在条约关系，理论上不在它们之间产生任何效

果。659 

(3)  如果没有明确表示相反的意向，对一项有效保留的反对(可称为“简单”反

对)，就不会像接受那样，当然地引起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生效。这也是

反对和接受的根本区别之一；与通常看法不同，这一点和其他考虑决定了反对并

不是“接受的对等因素”。660 根据准则 4.3.1 采纳的《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规定，这种反对“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提出保

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然而，虽然这种反对不妨碍条约生效，但它在保留

方是否成为条约缔约国问题上是中性的，并不一定意味着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

之间生效。 

(4)  简单反对在反对方和保留方之间建立和存在条约关系中的这种效果(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无效果)，直接来自《维也纳公约》第 20 段第 4 款(b)项的表述，各国

在提出反对时往往会回顾这一点。荷兰对美利坚合众国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国际公约》所作保留提出的反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维也纳公约》法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的条件下，本反对并不构成公约

在荷兰王国和美国之间生效的障碍”。661 

  

 659 1951 年，国际法院认定“这种决定一般只在保留国与反对国的关系中有效果”(《1951 年国际

法院案例汇编》，第 26 页)。另见下文准则 4.3.2 的评注第(1)段。 

 660 见 Yasseen 先生的评论(《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

第 295 页，第 5 段)和 Tsuruoka 先生表达的疑问 (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

第 191 页，第 40 段)；J. K. Koh，上文脚注 499，第 102 页；M. Coccia，上文脚注 315，第 35
页；G. Gaja，上文脚注 364，第 326-329 页；J. Klabbers，“Accepting the Unacceptable? A 
New Nordic Approach to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北欧国际法杂志》，第 69
卷(2000 年)，第 181 页；J.-M. Ruda，“Reservations to Treaties”，《国际法学院教程汇

编》，第 146 卷，1975-III，第 198-199 页；L. Sucharipa Behrmann，上文脚注 353，第 74 页；

K. Zemanek，上文脚注 364，第 332-333 页。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和实践的第一次报

告，A/CN.4/470，《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59 页，第 123 段。 

 661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4 节。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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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认为这里应回顾，其反对不构成条约对美国生效的“障碍”，如果条约生

效，应按照《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确定其条约关系。 

(5)  简单反对对条约生效的这种效果(或无效果)，在准则 4.3.1 中作出阐述，除

若干小的变动之外，原封不动地照搬了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

(b)项的措辞： 

 4.3.2 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生效 

 一旦有效保留的提出者根据准则 4.2.1 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且条约已经生

效，条约即在有效保留方与提出反对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之间生效。 

  评注 

(1)  准则 4.3.2 说明了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实际生效的时刻。 

(2)  要做到这一点，条约必须而且也只须生效即可，而且保留方和反对方均须

也只须是条约的缔约方。换而言之，保留须经另一国家或国际组织依照准则

4.2.1 接受，方始成立。除了准则 4.3.2 所作的假设，条约在保留方与该保留的反

对方之间实际生效，完全不取决于反对本身，而是取决于保留的成立；在保留的

成立上，反对不起任何作用。 

(3)  具体来说，符合《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所定一般同意机制的条约，

(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c)款)，只有在保留被至少另外一个缔约方接受

时，才对保留国或国际组织生效。只有当保留成立时，保留方与简单反对方之间

才能建立条约关系。但它们的条约关系受《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所述的

限制。662  

 4.3.3 当保留需要一致接受时，条约对保留方不生效 

 如果保留需要得到一致接受才能成立，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

出任何反对即能阻止条约对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生效。 

  评注 

(1)  准则 4.3.2 所载的原则不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即出于某种原因，只有各缔约

方一致接受保留，保留才能“成立”，例如条约必须完整适用的情况。663 在这

种情况下，任何反对(无论简单的还是特定的反对)对条约在所有缔约方与保留方

之间关系中生效的问题有着大得多的影响。反对事实上使保留无法成立。尽管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适用于这个特定情况(根据该款的按语，这一

  

 662 见下文准则 4.3.5。 

 663 见上文准则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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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还很不确定 664)，但是保留可能无法成立，保留方也因而永远无法成为缔约

方。这种情况下，反对，无论是简单的还是加重的，对保留方及各缔约方与保留

方建立条约关系均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有撤回保留或反对才能解决这个问

题。 

(2)  虽然这个解决办法似乎已将准则 4.1.2 和 4.2.1 结合起来，但还是值得回顾

对需要得到一致接受的保留提出的反对的这一重要效果。 

 4.3.4 条约在保留方和 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 

 如果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根据准则 2.6.8 确切地表示了此种意向，缔约国

或缔约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即能阻止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与提出保

留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生效。 

  评注 

(1)  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依照准则 2.6.8(表明阻止条约生

效的意向)665 明确表示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不适用的反对所产生的效果不

存在任何疑问。这种情况的反对产生“ 大效果”。 

(2)  这项规则是准则 4.3.4 的内容，其中基本照搬了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 

(3)  除了提及国际组织之外，该项规定与 1969 年公约的相应条款完全相同，从

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反对保留原则上并不妨碍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 

“另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所提反对，不妨碍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生效。” 

(4)  这种所谓的“简单”或“ 小效果”反对，666 如果不是直接影响条约在两

国关系中生效 667 (例如接受的情况)，就不对条约生效产生抵触力。 

(5)  然而，这只是一个推定，可以被反对方推翻。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进而规定：“……除非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

向”。因此，只要反对方“明确”表示，也可以选择不与保留方发生任何条约关

系。这些常被称作“ 大效果”反对。 
  

 664 “在前几段所述之外情况下且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665 该准则措辞如下：“对保留作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欲阻止条约在自己和提出保留的国

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生效，应在该条约本该对双方生效之前明确表示这一意向”(大会正式文

件，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2 页)。 

 666 例如见 R. Riquelme Cortado，上文脚注 343，第 279-280 页；以及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70-172 页。 

 667 条约本身生效或因提出接受的国家加入而生效(见准则草案 4.2.1 至 4.2.3 和关于对条约的保留

的第十四次报告 A/CN.4/614/Add.2，第 239 至 25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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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维也纳公约》所定制度与 1951 年国际法院采取的解决办法是一致的，依

照这种办法： 

“……反对保留的每个国家(……)，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将提出保留的国家视

为公约当事方”。668 

(7)  这项推定的含义可能让人感到意外。传统上，根据相互同意原则，反对的

直接效果是，保留国不能声称享有条约当事国的地位 669 这习惯上称为反对的

“ 大”效果。在全体一致的制度中必须采取这种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制度下哪

怕只有一项反对，也会破坏其他缔约国全体一致同意，因此不得有任何减损。保

留国必须撤回或修改保留，才能成为条约当事国。这一规则如此显而易见，以致

委员会前几任特别报告员均以全体一致制度为不二之选，甚至没有在历次草案中

提出这项规则。 

(8)  沃尔多克支持的“灵活”制度带来的“革命”，670 并未导致放弃这一关于

反对“阻止条约生效”的传统原则。671 但特别报告员不得不承认，这与传统制

度有着重要区别，因其将反对看作只有相对效果，即反对不是阻止保留国成为条

约当事方，而只是在保留国和反对国之间的关系中起作用。672 

(9)  然而，为使草案贴近 1951 年国际法院咨询意见采取的解决办法，673 而且

在很多委员会成员表示批评和质疑 674 之后，沃尔多克所提的激进解决方案被放

弃，采取的还是支持 大效果的简单推定，而 低效果只被作为一个备选方案。

因此，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第 2(b)款规定： 

  

 668 1951 年 5 月 28 日意见，《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6 页。 

 669 P.-H. Imbert，上文脚注 522，第 155 和 260 页。 

 670 Alain Pellet，“Article 19 (1969)”，载于 Olivier Corten 和 Pierre Klein(主编 )的《Les 
Conventions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Commentaire article par article》，Bruylant 出版

社，布鲁塞尔，2006 年，第 664-668 页，第 44-55 段。 

 671 见 1962 年沃尔多克提出的第 19 条草案第 4(c)款，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1 页)。这个解决办法也经常被当作唯一合理的办法。例

见 P. Reuter，上文脚注 330，第 76 页，第 132 段。 

 672 关于这一点，另见国际法委员会对第 20 条草案第 2(b)款的评注，《1962 年……年鉴》，第二

卷，第 200 页，第 23 段。 

 673 见上文注 668。 

 674 如见 Tunkin 先生(《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53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29 日，第 175
页，第 26 段，以及第 654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30 日，第 181 页，第 11 段)、Rosenne 先生

(同上，第 653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29 日，第 30 段)、Jiménez de Aréchaga 先生(同上，第 177
页，第 48 段)、Luna 先生(同上，第 179 页，第 66 段)和 Yasseen 先生(同上，第 654 次会议，

1962 年 5 月 30 日，第 180 页，第 6 段)。特别报告员也表示赞同纳入这项推定(同上，第 181-
182 页，第 17 和 2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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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认为保留不符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对之提出的反对阻止条约

在反对国和保留国之间生效，除非反对国表示相反的意向”。675 

(10)  但在大会第六委员会对国际法委员会草案的讨论中，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

和罗马尼亚代表团支持推翻这一推定，以使该规则“更有可能扩大各国之间的条

约关系，防止在国家间的法律关系中延续不理想的解决办法”。676 然而，尽管

在草案二读时委员会一些成员发言表示支持，677 这一立场没有被列入委员会的

后草案。 

(11)  然而，维也纳会议上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678 叙利亚 679 和
苏联 680 的提议意图推翻委员会选取的推定。虽然一些代表团说其无关紧要，681 
但这样推翻推定对接受和反对制度基本逻辑的撼动是相当大的。682 正因如此，

推翻推定的原则在 1968 年被摒弃。683 然而，在维也纳会议第二届会议上，苏联重

新提出一项修正案对此作出很多辩解，684 以 1951 年国际法院的意见为基础，685 
强调每个国家提出保留的主权权利。该修正案 后获得通过，686 公约第 20 条第

4(b)的推定与国际法委员会所提的推定是相反的。 

(12)  会议在接受苏联修正案方面遇到的困难明确显示，推翻推定远不像会议的

专家顾问沃尔多克说的那样无关紧要。这个问题实际上绝不仅限于“制定这样或

  

 675 同上，第二卷，第 194 和第 200 页，第 23 段。 

 676 见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中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意见摘要，A/CN.4/177 及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1 页。 

 677 见 Tounkine 先生(《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0 日，第 183 页，

第 39 段)和 Lachs 先生的发言(同上，第 813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2 页，第 62 段)。 

 678 A/CONF.39/C.1/L.85，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135 页。 

 679 A/CONF.39/C.1/L.94，同上。 

 680 A/CONF.39/C.1/L.115，同上，第 144 页。 

 681 如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认为，这项修正只是形式问题(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简要记

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4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8 页，第 24 段)。 

 682 见瑞典代表对这个问题的发言，他强调“国际法委员会的提法好在可遏制各国提出保留”(同
上，第 22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1 日，第 128 页，第 35 段)。波兰代表表示支持修正案，正

是因为修正有助于提出保留和建立条约关系(同上)，但阿根廷认为这“属于过度适用灵活标

准”(同上，第 24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1 页，第 43 段)。 

 683 同上，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7 页，第 35 及以下各段。 

 684 A/CONF.39/L.3，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678，第 265 和 266 页。 

 685 尤其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的答复，法院称：提出反对的国家“事实上可认为提出此项保留的国

家不是公约当事方”(见上文注 668)。 

 686 49 票赞成、21 票反对、30 票弃权(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二届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 
11/Add.1)，上文脚注 339，第 10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4 月 29 日，第 37 页，第 7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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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规则”：687 特别是，这个新提法往往使人对反对的功效以及接受和反对

之间的真正差异产生怀疑。688 

(13)  不过，自 1969 年《维也纳公约》通过以来，这一推定从未受到质疑。在

起草 1986 年公约时，委员会只是照搬过来。在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工作中，似

乎既不可能、也没有切实必要推翻 1969 年维也纳会议上在 后时刻达成的尽管

有些怪异的妥协。作为目前实在国际法的组成部分，该推定的一般规则仍是反对

并不妨碍条约生效，这是准则 4.3.1 提醒的原则，但例外是，反对方和保留方之

间不存在任何条约关系，这一例外在准则 4.3.4 里得到处理。 

 4.3.5 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 

1.  当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对有效保留提出反对，但不反对条约在本国或本组织与

保留国或保留组织之间生效时，在保留的范围内，保留所涉规定在保留方与提出

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之间不适用。 

2.  如果有效保留意在排除条约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当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

该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它与保留方之间生效时，提出反对的国家或组织与保留方

在其条约关系中不受保留所涉规定的约束。 

3.  如果有效保留意在更改条约某些规定的法律效力，当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反对

该保留但不反对条约在它与保留方之间生效时，提出反对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与

保留方在其条约关系中不受保留意在更改的条约规定的约束。 

4.  保留所涉规定以外的条约所有其他规定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反对国或组织之间

继续适用。 

  评注 

(1)  保留的各种潜在影响是相当多样的。689 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完全不

适用是 简单的假设(准则 4.3.4 所述的 大效果反对)，但现在这只是一种边缘

情况，特别是由于推翻了《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的推定。 690 今
天，绝大多数反对旨在产生不同效果：反对国不反对条约对保留方生效，而是调

整条约关系，使其适应本国立场。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这种关

系原则上表现为条约部分不适用( 小效果反对，其效果复杂而且可随保留内容

之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在准则 4.3.5 中述及)。而国家实践还发展了其他类型的反

对，与《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所述的效果不同，或排除保留未涉及的某

  

 687 同上，第 34 页，第 74 段。另见 P.-H. Imbert，上文脚注 522，第 156-157 页。 

 688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72 和 173 页；另见上文脚注 660。 

 689 见《实践指南》第四部分导言性评注第(4)段。 

 690 见上文准则 4.3.4 评注第(1)至(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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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特定)条约条款的适用(中等效果反对，准则 4.3.6 列有其法律制度)，或声称条

约不经任何修改即适用(准则 4.3.7 述及的超大效果反对)。 

(2)  准则 4.3.5 述及保留方和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简单的”反对的

效果，其中包含四段： 

• 具有一般导言性质的第 1 款原封不动照搬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的条文，同时明确指出只涉及对有效保留的反对； 

• 第 2 和第 3 款详细规定就条约关系提出的反对随反对是否排除或更改

保留所针对的一项或若干项条款而有所不同的效果； 

• 后，第 4 款规定，反对原则上对条约的其他条款无效。 

(3)  在传统的全体一致制度下，无法想象反对除了使保留方不参加条约之外，

还能产生其他任何效果：691 反对破坏全体一致性，阻碍保留国加入条约。由于

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布赖尔利和菲茨莫里斯都没有讨论反对保留的效果，赫

希·劳特派特也只是在拟议法的提议中对此略有提及。692 

(4)  沃尔多克在其第一次报告中也认为没有必要研究反对保留的效果问题。因

为根据第 19 条第 4(c)款草案，反对阻止条约在保留国与反对国的双边关系中生

效。693 尽管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将这一明白无误的解决办法改成了简单推定，

但其中仍未谈及反对不妨碍条约在反对方与保留国之间生效的具体效果问题。然

而，很少国家对这一空白表示关切。694 

(5)  然而，美利坚合众国提出的意见 695 提请特别报告员和国际法委员会注意这

个问题。尽管对虽有反对但仍确立条约关系的情况已作研究，这在当时自然“非

常罕见”， 696 但美国还是认为需要预想到这类情况，并提议插入一个新的段

落，措辞如下： 

当一国拒绝保留或对之提出反对，但认为与提出保留的国家存在条约关系

时，保留所涉条款在两国之间不适用。697 

  

 691 见 D. W. Greig，上文脚注 353，第 146 页；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70 页。 

 692 第 9 条草案的 C 和 D 变化形式，载于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63；见《1953
年……年鉴》，第二卷，第 92 页。 

 693 见上文准则 4.3.4 评注第(8)段。 

 694 只有两个国家明确提到这个问题。参见丹麦政府的意见(汉弗莱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

告，A/CN.4/177 及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48 页)和美国的意见(同
上，第 50 页和第 58 页)。 

 695 同上，第 58 页。 

 696 同上。 

 69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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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的解释使沃尔多克相信，“逻辑上”有必要将这一假设纳入第 21 条草

案。他提出一个新的段落，措辞与美国的提案有着显著不同： 

当一国反对另一国的保留，但两国均认为彼此受条约约束时，保留所涉条款

对这两国之间的关系不适用。698 

(7)  国际法院 1951 年的意见也作出相同意思的裁定： 

一国即使不认为保留与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也可能对之提出反对，但

是该国与保留国的协议具有使公约在两者之间生效的效果，保留所涉条款除

外。699 

(8)  国际法委员会内部对沃尔多克提议的第 3 款草案的讨论非常热烈。卡斯特

伦认为，第 21 条第 1(b)款草案已涵盖受到简单反对的保留的情况，700 这一意见

无人附和。大多数成员 701 认为，纳入一项条款“避免出现模棱两可的情况”，
702 是必要甚至“不可或缺”的。703 然而，委员会成员对美国和特别报告员提出

的新段落所述效果的解释存有分歧：沃尔多克的提案强调存在反对时建立条约关

系的协商一致基础；美国的提案似乎暗示，所述效果只来自反对国的单方面行为

(即反对)，而保留国没有真正的选择。这两种理论在委员会中都有支持者。704 

(9)  然而，委员会 终一致通过的案文 705 仍然非常中性，而且明确显示委员会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报告员的确认为，鉴于“两个版本的实际效果相同，而

且在这一特定情况下，除引致保留的条款外，两国很有可能随时准备将条约视为

在彼此间生效”，他可以“同时接受对新增条款表达的两种倾向意见”。706 

  

 698 同上，第 59 页，第 3 段(特别报告员关于第 21 条的意见和提议)。 

 699 《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7 页。 

 700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9 页，第 15 段。 

 701 Ruda 先生(同上，第 13 段)、Ago 先生(同上，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5 和

296 页，第 7 和 11 段)、Tounkine 先生(同上，第 296 页，第 8 段)和 Briggs 先生(同上，p.272,
第 14 段)。 

 702 见 Ago 先生的发言(同上，第 295 页，第 7 段)。 

 703 同上。 

 704 Yasseen 先生(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88 页，第 7 段和第 189-190 页，

第 21-23 和 26 段)、Tunkin 先生(同上，第 189 页，第 18 段)和 Pal 先生(同上，第 24 段)表达了

与特别报告员相同的疑问(同上，第 190 页，第 31 段)；而 Rosenne 先生得到 Ruda 先生的支持 
(同上，第 189 页，第 13 段)，他的反面意见认为：“美国政府在对第 2 款的意见中表述的单

方面情况概念，更符合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保留的条款的一般结构，比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相互

概念更好”(同上，第 188 页，第 10 段)。 

 705 同上，第 816 次会议，1965 年 7 月 2 日，第 309 页。 

 706 同上，第 800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1 日，第 190 页，第 3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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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维也纳会议期间，后来列入第 21 条的第 3 款在讨论时几乎没有造成问

题，只有几处不合时宜的变动，会议相当快速地作了重新处理。 

(11)  不过，这却关系到如何理解第 21 条第 3 款。由亚希恩(他曾在委员会内部

对按照对条约关系的效果区分接受和反对表示疑问)707 主持的会议起草委员会提

出了第 21 条第 3 款修订案文，以顾及在苏联修正案之后获得通过的有利于 小

效果反对的新推定。该修正案文如下： 

当一国对保留提出反对，但不反对条约在本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时，保留产

生第 1 和第 2 款所述效果。708 

(12)  由此可以确知，简单反对产生的效果想必与接受相同。虽然该条款已获得

会议通过，709 但在会议闭幕前几天，印度、日本、荷兰和苏联提出一项共同修

正案，710 拟用委员会 初提议的案文替换句尾部分，以重新区分反对和接受的

效果。 

(13)  该共同修正案由起草委员会列入案文并获得会议通过。 711 亚希恩解释

说，“确实应当在一国对保留作出反对但同时接受条约生效的情况以及保留获得

接受的情况之间作出区分”。712 

(14)  恢复委员会 初提议的案文，等于恢复反对的真正含义和真实效果，使理

论界无法再质疑反对相对于接受的特殊性。713 

(15)  但 1969 年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在先后获得委员会和会议通过之时，并不构

成严格意义上的编纂。委员会将其列入是“为了填补空白”，714 而不是作为习

惯规则。715 虽然委员会拟订该第 3 款时略显仓促，而且直到 1969 年维也纳会议

的 后几天仍有相关讨论和修订提案，但在后来成为 1986 年维也纳条约的草案

准备工作材料期间，有些委员仍认为这一条款是清晰 716 和可以接受的。717 这

  

 707 同上，第 814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29 日，第 295 页，第 5 段。 

 708 《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上文脚注 339，第 11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4 月 30 日，

第 38 页(强调是后加的)。 

 709 同上，第 10 段(94 票对 0 票)。 

 710 A/CONF.39/L.49，《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273 页。 

 711 同上，第 33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5 月 21 日，第 193 页，第 12 段。 

 712 同上，第 2 段。 

 713 见上文脚注 660 对理论界的引述。 

 714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7 页，第 19 条草案的评注第(2)段。 

 715 R. W. Edwards，上文脚注 315，第 398 页。 

 716 Calle y Calle 先生，《1977 年……年鉴》，第一卷，第 1434 次会议，1977 年 6 月 6 日，第 99
页，第 8 段。 

 717 Tabibi 先生，同上，第 7 段。 



A/65/10 

154 10-54170 (C) 

似乎就是委员会的整体立场，因为委员会自 1977 年以来都是一读通过这一条

款，只在措辞方面作些必要调整。这一认可表明第 21 条第 3 款已具有习惯性

质，718 负责裁决法英大陆架划界争端的仲裁法庭数日之后的裁定也对此作了确

认。719 这是对条约的保留“灵活”制度的组成部分。 

(16)  因此，反对有效保留的“通常”效果此后均由《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作出规定。该条款 1986 年经过更为完整的编订，规定如下： 

如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反对一项保留但未反对其本身和保留国或国际组织间的

条约生效，该保留所涉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于保留国或国际组织

和反对国或国际组织之间。 

(17)  该条款尽管表面上措辞复杂，含义却很清晰：一旦条约在保留方和反对方

的双边关系中生效(第 21 条第 3 款虽未明说但一目了然)，在保留的范围内，保

留所涉一项或多项条款就将在彼此条约关系中删除。不过，第 21 条第 3 款有三

点需要注意。 

(18)  首先，反对的预定效果实际上与接受的效果截然相反。接受是为了在保留

的范围内更改保留所涉条款的法律效果，而反对是为了在同一范围内排除这些条

款的适用。虽然在某些特定情况中，对不顾反对而确立的条约关系产生的具体效

果可能与接受的效果完全相同， 720 但有关保留/接受的法律制度和有关保留/反
对的法律制度，在法律上显然是不同的。 

(19)  其次，令人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第 3 款未明确地将其适用范围如第 1 款

那样，限定在仅为第 19 条和第 23 条所指的“有效”保留。721 虽然国家实践似

乎承认，对无效保留的反对能够产生第 3 款所述的效果 722 ，但这也同样很值得

怀疑。的确，国家常常反对它认为由于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而无效的保留，同

时又不反对条约生效，或明确表示它的反对不妨碍条约在它与保留国的关系中生

效。 

(20)  例子之一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缅甸就《儿童权利公约》所作保留的反

对： 

  

 718 R. W. Edwards，上文脚注 315，第 398 页；G. Gaja，上文脚注 364，第 308 页。 

 7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法兰西共和国大陆架划界案，1977 年 6 月 30 日裁定，《国际

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八卷，第 130 页。 

 720 关于这个问题，见下文第(39)段。 

 721 “1. 按照第 19 条、第 20 条和第 23 条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见上文准则 4.1 及其

评注。 

 722 见下文准则 4.5.1 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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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认为缅甸联邦就《儿童权利公约》第 15 和第 37 条提出的

保留不符合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第 51 条第 2 款)，因此对这些保留提出反

对。 

这项反对不妨碍公约在缅甸联邦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生效。723 

(21)  类似例子还有不少；在许多“ 小效果”反对的例子中，虽然反对方表示

确信保留无效但不反对条约生效，并且对此作了明确表述，724 有时也明确地表

示，仅保留所涉规定不在两国关系中适用。 725因此，简单反对被认为无效的保

留，远不是一个可以主观臆断的问题。726 

(22)  《维也纳公约》没有提供这个棘手问题的答案，而且在处理反对对条约关

系内容的效果时，似乎撇开了保留的有效性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认为，公约

在切断保留有效性标准与反对的效果之间的联系方面有些走过头了。允许国家和

国际组织反对不论有效或无效的任何保留是一回事，727 给所有这些反对配备完

全相同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此外，正如准则 4.5.1 和 4.5.2 表明的，《维也纳公

约》第 21 条第 3 款不适用于不符合第 19 条和第 23 条所述有效性条件的对保留

的反对。728 正是由于这一原则，准则 4.3.5 头三款都表明它们仅适用于对有效保

留的反对。 

  

 723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11 节。 

 724 在众多例子中，另见比利时对埃及和柬埔寨就《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作保留的反对(同
上，第三章第 3 节)或德国对多项涉及同一公约的保留所作的反对(同上)。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德国的反对认为这些保留“不符合公约的文字和精神”，但德国政府表示其中仅有部分

反对不妨碍条约在德国和有关国家之间生效，对以同样原因反对保留的其他情况，则未表明

立场。在针对就《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作保留的反对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例子：特别

是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芬兰、法国、意大利、挪威、荷兰、葡萄牙和瑞典对美国就该公

约第 6 条所作保留提出的反对(同上，第四章第 4 节)。所有这些国家都认为这项保留不符合公

约的目的和宗旨，但不反对公约在本国与美国的关系中生效；相反，德国的反对虽然也是因

为美国的保留不符合“第 6 条的文字以及精神和意图”而提出，但德国不对这个问题保持沉

默(同上)。不过，这一现象仅限于人权条约：见德国、奥地利、法国和意大利对越南就 1988
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所作保留的反对(同上，第六章第 19
节)。 

 725 例如参见比利时反对一些国家对《外交关系公约》的保留：“比利时王国政府反对巴林对第

27 条第 3 款、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柬埔寨(现高棉共和国)和摩洛哥对第

37 条第 2 款的保留。但比利时政府认为，除上述保留分别涉及的规定以外，该公约仍然在比

利时与上述国家之间有效。”(《交给秘书长保存的多边条约》，网址 http://treaties.un.org/(第
三章第 3 节)；另参见荷兰对美国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的反对，准则

4.3.1 评注第(4)段里所引。) 

 726 K. Zemanek，上文脚注 364，第 331 页。 

 727 见准则 2.6.3 的评注第(1)至第(9)段。 

 728 尤见 G. Gaja，“Il regime della Convenzione di Vienna concernante le riserve inammissibili”, in 
Studi in onore di Vincenzo Starace (Naples, Ed. Scientifica, 2008), pp. 34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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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虽然《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保留所涉条款 729 不
适用于反对国，但句中“在保留的范围内”的表述“相当令人困惑”，730 需要

作进一步解释。 

(24)  仲裁法庭对联合王国和法国大陆架划界案的裁定 731 说明了赋予这一表述

的含义。法兰西共和国在批准 1958 年《日内瓦大陆架公约》时对第 6 条提出保

留，其中相关部分抄录如下： 

如遇下列情况，未经明文同意，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将不接受以适用等距原则

的大陆架划界办法来对抗该国： 

• 界线按照 1958 年 4 月 29 日之后确定的基线计算； 

• 界线延伸超过 200 米等深线； 

• 界线位于法国认为存在第 6 条第 1 和第 2 款所述“特殊情形”的区

域，即：比斯开湾、格兰威尔湾、以及与法国海岸相向的加莱海峡和

北海海区。732 

联合王国政府对法国的这部分保留作出反对，但只表示： 

联合王国政府不能接受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保留。733 

(25)  在仲裁法庭上，法国坚持认为，鉴于该国保留和联合王国反对的合并效

果，并根据相互同意原则，整个第 6 条在双方关系中都不适用。734 联合王国则

认为，依照《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当时尚未生效，法兰西共和国甚至尚

未签署)，“法国的保留不会使第 6 条全部不适用，充其量只是‘在保留的范围

内’不适用”。735 

(26)  法庭认为： 

对法国保留的法律效果问题作出的答复，一部分出自法兰西共和国的论据，

一部分出自联合王国的论据。法兰西共和国显然有理由认为，确立该国与联

合王国的条约关系取决于每个国家都表示同意接受该公约各项规定的约束，

而通过对第 6 条提出保留，法国同意接受该条的约束将以满足保留所述条件

  

 729 “规定”一词在此不应从过分狭窄的意义上进行解释。它可指条约的一个条款或若干条款，

也可只指一段、一句或一个短语，甚或从特定角度理解为指整个条约。 

 730 这是参加维也纳会议的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用词，《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见上

文注 339，第 33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5 月 21 日，第 193 页，第 9 段。 

 731 见上文注 719。 

 732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一章第 4 节。 

 733 同上。 

 734 见上文注 719，第 40 页，第 57 段。 

 735 同上，第 41 页，第 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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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另一方面，联合王国的意见颇有份量，即该国的拒绝只针对保留而

非整个第 6 条。简言之，两国的分歧不是承认第 6 条可在双边关系中适用的

问题，而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保留排除适用第 6 条的问题。因此，联合王国拒

绝接受保留的效果仅限于保留本身。736 

而法庭接着又表示： 

然而，从狭义上看，拒绝接受的效果很可能会被认为使保留不可用于对抗联

合王国。正如法国保留的效果是防止联合王国援引第 6 条的规定，按照保留

所述条件除外，拒绝接受保留的效果也是防止法兰西共和国将保留强加于联

合王国，从而以必须按照这些保留所列条件进行划界来对抗该国。所以，法

国保留和联合王国拒绝接受保留的合并效果既不是如法兰西共和国所言使第

6 条全部不适用，也不是如联合王国 初所称使第 6 条全部适用。保留和拒

绝接受保留的效果是使该条在保留的范围内在两国之间不适用，而且只在这

一范围内不适用；这正是同样情况下《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的

效果，通过相互同意原则也可以得出。737 

(27)  因此，1977 年的这项裁定不仅确认第 21 条第 3 款的习惯性质，738 而且指

明该条款的目的(也同样出自相互同意原则)是尽可能多地保护双方一致之处。应

当排除适用的不是保留所涉任何或全部条款，而是这些条款中双方表示异议的部

分。 

(28)  在法国和联合王国的例子中，这等于承认第 6 条除法国保留所涉内容外仍

在彼此间适用。这正是“在保留的范围内”的含义所在。第 3 款所定效果是为了

通过减少条约对已同意条款的适用，同时排除适用其他条款，尽可能地保护双方

一致之处；或者，正如 Jean Kyongun Koh 所解释： 

此处，《维也纳公约》似乎在公开寻求尽可能多地保护条约，即使双方对保

留持有异议。……《维也纳公约》试图尽量保护保留国和反对国关系中的不

存争议之处。739 

(29)  虽然第 21 条第 3 款在原则上比有时认定的要更加清晰，但适用起来仍有

难度。在这方面，鲍厄特曾经写道： 

实际困难或许是精准地确定条约哪个部分受到保留影响，因此必须从双方一

致之处中去除。这可能是整个一条，或者一条中的一款，或者只是一款中的

  

 736 同上，第 59 段。 

 737 同上，第 42 页，第 61 段。 

 738 见上文，第(16)段。 

 739 上文脚注 499，第 10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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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或一词。确定这一点没有规则可循，除了按照解释和构思的通常方法，

必须确定哪些是保留所涉“条款”，哪些是用词。740 

(30)  另外，霍恩颇有理由地强调指出： 

保留不仅影响其直接引述的条款，还有可能对其他条款造成影响。“排除”

一个条款，亦即引入一项相反规范，将改变解释其他规范时的相关背景。规

范作为规范制度的组成部分，很少单独存在。保留的范围不一定只包括直接

受影响的条款，还可能包括由于“排除”或“修订”而使其适用受到影响的

条款。741 

(31)  因此，唯有对保留作出解释，才能帮助确定条约中哪些条款、或这些条款

中哪些部分，保留国或保留国际组织力图排除或更改其法律效果。由于反对，这

些条款或条款中的这些部分在反对国与保留国的条约关系中不适用。而保留未述

及的所有条款或其组成部分，仍然在彼此间适用。 

(32)  弄清楚保留在保留方对接受保留的缔约方的条约关系中实际更改了哪些内

容，就可以轻松确定哪些必须从双方关系中排除。在对反对保留的缔约方的关系

中，所有这些都将被排除。 

(33)  但是，准则 4.3.5 第 1 款要求提供更加确切的情况，具体视反对所针对的

保留是否涉及排除或更改条约某些条款的法律效力而定。该准则的第 2 和第 3 款

规定的恰恰就是这种情况。 

(34)  为了澄清保留方与反对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关系的内容，有

必要复述准则 4.2.4 中――准则 4.3.5 一般沿用其模式――为确定一项既定保留的效

果而采用的“更改性保留”和“排除性保留”的区别。 

(35)  与准则 4.2.4 的第 2 和第 3 款一样，准则 4.3.5 的第 2 和第 3 款 也以“如

果……”开始，以反映单一保留可以有排除和更改效果的情况。742“其目的在于

排除”或“其目的在于更改”是《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项所用的措

辞，《实践指南》准则 1.1 和 1.1.1 为给保留下定义而原封未动予以照用，这些

字眼与准则 4.2.4 相应条款中出现的动词“排除”和“更改”相比照，表明准则

4.3.5 提到的保留不能被认为对反对方成立，因为反对方在理论上还没有接受保

留。 

(36)  排除性保留的情况尤其一目了然。上文所述埃及 1961 年对《维也纳外交

关系公约》的保留的例子 743 就是证明。该保留明确表示：“第 37 条第 2 款不

  

 740 D. William Bowett，上文脚注 363，第 86 页。 

 741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78 页。 

 742 见准则 4.2.4 评注第(3)段。 

 743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00 卷，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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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744 保留所涉条款毫无疑问是《外交关系公约》第 37 条第 2 款。因此，

在保留方与简单反对方的条约关系中，《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将在没有第 37
条第 2 款的情况下适用。这一条款(或条款的一部分)在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也

就是说，根本不适用。其适用被完全排除。 

(37)  古巴为排除适用《特别使团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作出一项保留： 

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就第 25 条第 1 款第三句作出明确保留，因此不接受在

该款所述情况或任何其他情况下 745 推定已经获得特别使团团长同意。 

在这个例子中，(简单)反对的后果也是排除适用公约第 25 条第 1 款第三句，而

该条款的其他部分仍然在彼此间生效。 

(38)  有些排除性保留的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但是，例如，对于全面保留，也

就是排除整个条约某些特定方面的法律效果的保留，情况尤其如此。746 危地马

拉在对 1954 年《关于私人道路车辆暂时进口的海关公约》的保留中写道： 

危地马拉政府保留以下权利： 

(1)  认为公约各项条款只适用于自然人，而不是第一章第 1 条所规定的自

然人和法人(……)。747 

纯粹机械地适用《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可能会让人以为，在保留方与反

对国之间确立的条约关系排除适用第 1 条(保留所涉条款)。但并不是因为只有第

1 条被明确提及，保留才只涉及这一条款。在危地马拉的保留这个具体例子中，

只排除适用公约第 1 条，或者因为保留涉及公约所有条款(排除一部分属人适用

范围)就认为一项简单反对将排除公约的所有条款，都是不合逻辑的。在保留方

与简单反对方的条约关系中，只有因保留而切实更改或排除的部分才仍然不适

用：在这一适用涉及法人的范围内，公约全部适用。 

(39)  在这些情况中，而且只有在这类情况中， 748 反对产生的效果才与接受相

同：“在保留的范围内”排除保留所涉条款的法律效果或者适用；的确，接受和

简单反对在保留方与接受或简单反对方之间带来的条约关系是相同的。关于这一

  

 744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3 节。 

 745 同上，第三章第 9 节。 

 746 见准则 1.1.1(保留的目的)及其评注(《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8-100 页)。 

 747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一章 A.8 节。 

 748 同样的情况不适用于对更改保留的反对――见准则 4.3.5 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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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学者们都表示同意。749 不过，接受和 小效果反对在效果上的这种相似性

并不意味着两种反应完全相同，保留方可以“予取予求”。 750 此外，对于保

留，接受即为同意，或至少是不反对，而反对则不能作为简单的“一厢情愿”进

行分析； 751 反对是对不同意的表述，目的是以类似于单方面声明(抗议)的方式

保护反对方的权利。752 

(40)  根据这些意见，似乎有必要在准则 4.3.5 中确认这两种情况下确立的条约

关系之间有相似之处，从而澄清对排除性保留提出的反对的具体效果。 

(41)  但是，对保留(准则 4.3.5 的主题)作更改时，反对和接受的差别很明显。然

而，更改性保留的例子却非常清晰地显示反对与接受之间的不同。保留的成立将

更改保留方与保留所针对的缔约方之间的法律义务，而第 21 条第 3 款则在保留

的范围内排除适用保留可能更改的所有条款。如果一国提出保留的目的是以一项

条约义务取代另一项条约义务，那么，第 21 条第 3 款就要求在保留方与简单反

对方之间的条约关系中删除可能以保留取代的义务。此处既不适用 初的义务

(因为保留方不同意)，也不适用通过保留提出的经过更改的义务(因为反对方不同

意)。 

(42)  准则 4.3.5 第 3 款着重规定已获接受的具有更改效果的保留与受到简单反

对的保留之间的这种差异。与第 2 款的情况相同，第 3 款必须与准则的第 1 款一

起解读，其目的是为了澄清第 1 款。 

(43)  该准则 后一段第 4 款规定了由前三段反推出来的一条合乎情理的规则，

即保留和反对的互动关系使条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除保留所针对的之外全部都不

受影响。但是，这一原则须有一项谅解，即它必须服从于有时称之为“具有中等

效果”的声明这种特殊情况，这种声明属于准则 4.3.6 规定的内容。 

 4.3.6 反对对保留所涉规定以外各项规定的效果 

1. 条约中保留不直接涉及但与保留所涉规定有足够联系的任何规定，在保留方

与根据准则 3.4.2 提出反对的一方的条约关系中不适用。 

  

 749 例如，见 Belinda Clark，“The Vienna Convention Reservations Regime and the Convention 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美国国际法杂志》，第 85 卷，1991 年第 2 期，第 308
页；M. Coccia，上文脚注 315，第 36 页；G. Gaja，上文脚注 364，第 327 页；P.-H. Imbert，上

文脚注 522，第 157 页；J.-M. Ruda，上文脚注 660，第 199 页；Ian Sinclair 爵士，上文脚注 499，
第 76 页。另见荷兰代表就四国修正案所作的解释，《简要记录》(A/CONF.39/11/Add.1)，上文脚

注 686 所引述，第 32 次全体会议，1969 年 5 月 20 日，第 191 页，第 55 段；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73 页；J. Klabbers，上文脚注 660，第 186-187 页。 

 750 J. Klabbers，上文脚注 660，第 179 页。 

 751 P.-H. Imbert，上文脚注 522，第 157 页，引述 Jacques Dehaussy。 

 752 K. Zemanek，上文脚注 364，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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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可在通知此种反对之后的 12 个月内，反对条约在它

与反对国或组织之间生效。如果没有此种反对，条约应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

在保留和反对所规定的范围内适用。 

  评注 

(1)  根据准则 3.4.2 (对保留作出反应的允许性)， 

如果对保留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在与提出保留者的关系中排除适用

与该保留无关的条约规定，对保留的反对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允许： 

1. 被排除的另外规定与保留所涉规定有充分的联系； 

2. 反对不会在提出保留者和提出反对者之间的关系中妨碍条约的目的和

宗旨。 

(2)  这种反对虽然不至于排除整个条约在反对方和保留方之间生效( 大效果的

反对 753 )，但是其意图产生的效果却是要超越《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所

涉的情况，准则 4.3.5 复制并扩充了第 3 款的规定。这种反对往往被称为具有

“中等效果”的反对 754 。 

(3)  准则 4.3.6 的目的不是规定这种保留允许性的条件――那是准则 3.4.2 的目

的，而是要确定保留可能产生何种效果。反对方在“简单的”效果(《维也纳公

约》第 21 条第 3 款)与排除整项条约在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生效的“加重”或

“ 大”效果(《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之间能在多大程度上扩大反

对的效果？ 

(4)  显然，这一选择不能完全由反对方酌情决定。755 国际法院在 1951 年关于

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的意见中强调： 

显然必须假定，不管怎样，缔约方都有保护公约根本内容的意愿；如果

没有这一意愿，公约本身的原则和适用都将受到损害。756 

(5)  因此，反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条约中对实现条约目的和宗旨至关重要的条

款从反对国或国际组织与保留方之间的条约关系中排除。这确实是一个不可逾越

的界线，而准则 3.4.2 更将其作为评判有效性的一个标准。757 

(6)  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作为所有条约法之基础的相互同意原则，正如仲

裁法庭在英法大陆架划界案中颇有理由地强调，758 这一原则是确定反对和保留

  

 753 见准则 4.3.4。 

 754 见准则 3.4.2 的评注第(1)段。 

 755 见准则 3.4.2 评注第(8)段。 

 756 《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7 页。 

 757 见上文第(1)段。 

 758 上文脚注 719 所引的 1977 年 6 月 30 日裁定，第 172 页，第 6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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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所必须的。委员会在其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工作中曾多次提醒注意：“任

何国家都不会受其认为不合适的契约义务的约束”。 759 这对保留国(或国际组

织)和反对国(或国际组织)都适用。然而在有些情况中，《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

第 3 款为反对规定的效果却显得无法恢复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的相互同意，即使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没有受到保留的质疑。 

(7)  例如，当保留的目的是排除或更改条约的一个条款，而根据各方意向，该

条款是保证各方同意条约生效后权利和义务平衡的必要条款时，就属于这种情

况。当保留不仅影响各方对直接所涉条款的同意，而且损害在谈判所有相互关联

条款期间达成的平衡时，也属于这种情况。于是，缔约方可以合理地认为，接受

其中一个条款的约束却无法从另外一个或多个条款中受益，即构成其“认为不合

适的契约义务”。 

(8)  中等效果反对所要应对的正是这类情况。这一实践即使不说全部，也基本

上都是在对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五部分各个条款作出保留和反对的框架内

出现，而且清晰显示反对方设法扩大反对所涉效果的原因。 

(9)  《维也纳公约》第 66 条及其关于强制性调解的附件构成一种程序性保障，

许多国家在通过《维也纳公约》时认为，这是防止第五部分某些条款被滥用所必

需的。760 因此，一些国家对有关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66 条的保留作出的

反应，正是为了保护某些国家试图通过保留予以推翻，而且只有通过超出《维也

纳公约》所述保留的“通常”效果的反对才能恢复的一揽子协议。761 

(10)  以上证明，为了恢复保留方与反对方之间的所谓“相互平衡”，必须承

认，反对对双方之间条约关系的效果可扩大到条约中与保留所涉条款保持特定联

系的条款。 

(11)  委员会正是根据这些意见而在《实践指南》中列入了准则 4.3.6 的第 1
款，说明在准则 3.4.2 的条件下，反对可排除适用保留并不涉及的条款。这一点

是明示提到的，这样，对于在符合本准则规定的中等效果保留有效性条件的情况

下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问题，不可能存有任何怀疑。准则 4.3.6 第 1 款的措辞已

尽量与准则 3.4.2 看齐 762。 

  

 759 C. Tomuschat，上文脚注 321，第 466 页；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二次报告，A/CN.4/ 
477/Add.1，《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7 页，第 97 和 99 段，以及 D. Mü

ller 对“Article 20(1969)”的评注，上文脚注 324 所述 Olivier Corten 和 Pierre Klein(主编)的著

作，第 809 至 811 页，第 20 至 24 段。 

 760 见准则 3.4.2 评注第(9)和(10)段。 

 761 D. Müller，“Article 21 (1969)”，上文脚注 396 所述 Olivier Corten 和 Pierre Klein(主编)的著

作，第 927 至 928 页，第 70 段。 

 762 委员会有些委员对这种看齐的做法，尤其对重复使用“足够的联系”这个提法感到遗憾，因

为他们认为其过分审慎，他们原本会选用“密切联系”甚至“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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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员会承认虽然中等效果保留反对在准则 3.4.2 规定的严格条件下会产生

反对方意图产生的效果，但还是意识到此种反对可能会影响条约整体的平衡，认

为反对仍然应该属于例外。 

(13)  准则 4.3.6 第 2 款部分针对上述关切，尽可能保留相互同意原则。本款本

着中等效果反对在某些方面构成“反保留”763 这样一条原则，为保留方提供机

会，防止产生反对条约对其本身及反对方生效的效果。 

(14)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可以有一段时间表示与保留方一样不受条约约束的意

图，依此类推，作为逐渐发展的一步，似乎同样也可为提出反对规定为期 12 个

月的时间。764 

(15)  准则 4.3.6 第 2 款的第二句借用《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确立并在准

则 4.3 中复制的适用于“ 小”效果反对的规则，规定了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反

对的后果。“在保留和反对所规定的范围内”这一短语简洁地表示说，如果符合

所有这些条件，则条约对保留方和反对方适用，但保留所排除和更改的条款以及

反对所排除的任何其他条款除外。 

 4.3.7 有效保留方有权在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不被迫遵守条约 

 如果保留是允许的并且是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的，不能强迫保留方在

无法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遵守条约的规定。 

  评注 

(1)  在超大效果反对的情况中，反对方声明条约在其与保留方的关系中生效，

保留方不得利用其保留。765 这种情况虽然争议更大，却也可以通过相互同意原

则 766 找到合乎逻辑的解决办法。 

(2)  但要指出的是，在实践中，超大效果反对不是针对被认为有效的保留的反

对，而是对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的反应。举个 近的例子，瑞典针对萨

尔瓦多就 2006 年《残疾人权利公约》所提保留作出反对，阐述如下： 

  

 763 见准则 3.4.2 评注第(7)段。 

 764 见《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和准则 2.6.13。 

 765 见准则 3.4.2 评注第(17)段。 

 766 见以上准则 4.3.6 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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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政府审议了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在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时提出的保

留。 

依照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编纂的国际习惯法，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

留是不被允许的。所有当事方遵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各国为履行条约义务

进行必要的立法改动，符合选择成为条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的利益。 

鉴于萨尔瓦多在保留中将本国宪法置于公约之上，瑞典政府认为，该保留没

有说明减损范围，令人对萨尔瓦多拥护公约的目的和宗旨产生严重怀疑。 

所以，瑞典政府反对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对《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保留，认

为该保留完全无效。这项反对不影响公约在萨尔瓦多和瑞典之间生效。因

此，公约在萨尔瓦多和瑞典之间全面生效，萨尔瓦多不得利用其保留。767 

(3)  无论在保留无效的情况中这种超大效果的反对的后果如何，768 可以看出，

反对的这种效果不仅《维也纳公约》未作规定(中等效果反对的情况也是如此)，
与相互同意原则也不相符。因此，“超大”效果本身在有效保留的情况中是不存

在的，因为反对方不能强迫保留方接受超出其准备接受的约束范围。反对国或国

际组织不能向有效行使提出保留权的保留国或国际组织强加其没有表示同意接受

约束的义务。这是在准则 4.3.7 得到处理的问题。 

(4)  符合允许性标准并按规定的形式和程序提出保留的一方，在其保留未产生

效果的情况下，不能受到约束而必须遵照执行条约的规定。 

(5)  不过，这并不是说，超大效果反对不会对反对方与保留方之间确立的条约

关系的内容产生任何效果。与超出可接受效果的中等效果反对的情况一样，这种

反对归根结底也是反对方藉此表达对保留的不同意。准则 4.3.5 绝不仅仅适用于

简单反对，而是适用于所有针对有效保留的反对，因此也包括超大效果反对。 

 4.4 保留对条约外权利和义务的效果 

 4.4.1 对另一项条约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既不更改也不排除提出方依照其所参加的另一

项条约所具有的相应权利和义务。 

  评注 

(1)  《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d)项所载并经《实践指南》准则 1.1 转述的关

于保留的定义明确说明，保留是为了“排除或更改条约中某些条款的法律效

果”。同样，根据第 21 条第 1 款，已成立的保留只能更改(或排除)“保留所涉

  

 767 C.N.84.2009.TREATIES-4，可查阅 http://treaties.un.org (交存通知)。 

 768 见准则 4.5.2[4.5.3]和 4.5.3[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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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约条款”。769 第 21 条第 3 款和准则 4.2.4 虽然没有同样明确地针对这个问

题，但却提到“保留所涉条款”，而根据保留的定义，这所指的只能是“条约中

某些条款”。 

(2)  因此，《维也纳公约》的条文本身没有留下任何可疑之处：保留只能更改

或排除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的法律效果。保留仍是与保留方试图更改法律效果的

条约相联系的单方面声明，是一种不能改变义务、更不可能改变权利的单方面自

主行为。即使是保留和反对的合并效果，也不能排除条约以外各项规范的适用。 

(3)  虽然严格来说不是对条约的保留，但法兰西共和国在“核试验”案中就依

照《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声明接受法院管辖作出保留而提出的论据，

在这方面同样具有参考意义。770 为确定法院无权管辖这些案件，法国坚称，该

保留也从整体上限制该国对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同意，包括在《1928 年总议定

书》中作出的同意。国际法院多名法官在共同反对意见中驳回了法国的论点： 

“原则上，保留只涉及一国关于同意通过条约或特定文书承担义务的表

述以及通过表述这一同意而承担的义务。因此，关于国际协议所附保留可通

过某种未予明确的进程添加到另一项国际文书之上或成为其一部分的观点，

与国际法中的保留概念毫无关系，而且漠视关于通知、接受和拒绝接受保留

的规则”。771 

(4)  这个意见的提法相当宽泛，不仅适用于对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任择声明作

出保留的具体情况，而且适用于一般意义上对国际条约的任何保留。这一处理办

法后来由法院本身在“边界和越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案中作了认

可。在该案中，洪都拉斯试图将其对接受法院强制管辖的任择声明作出的保留置

于《波哥大公约》第 31 条规定的义务之上，但法院认为，这类保留绝不能缩减

[洪都拉斯]根据第 31 条作出的承诺。因此，洪都拉斯就其对 1986 年关于根据公

约第 31 条所作承诺的声明作出保留的效果提出的论据，是不可接受的。772 

(5)  保留及保留所致反应的这种相对效果，就其只可更改或排除相关条约的法

律效果而言，正是条约必须遵守原则所产生的结果。国家或国际组织不能通过保

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解除别处赋予它们的义务。 

  

 769 关于《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d)款和第 21 条第 1 款的不一致，见载于上文脚注 396 所述著

作中的 D. Müller，“Article 21 (1969)”，第 896-898 页，第 25-26 段。 

 770 “核试验(澳大利亚诉法国)”，保全措施，1973 年 6 月 22 日令，《197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101-102 页，第 18 段；“核试验(新西兰诉法国)”，保全措施，1973 年 6 月 22 日

令，《197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7-138 页，第 16 段； 

 771 “核试验(澳大利亚诉法国)”，奥尼耶亚马、迪拉德、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法官和汉弗

莱·沃尔多克爵士的共同反对意见。《197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50 页，第 83 段。 

 772 “边界和越界武装行动(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管辖与受理，判决书，《1988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88 页，第 4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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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准则 4.4.1 的目的就是强调，保留、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对其他条约规定

的条约义务不具效果。只有保留所涉条约条款的法律效果，才可以被更改或排

除。 

(7)  本准则采用的强烈措辞并不排除以下的可能性，即对某个条约的保留及其

可能引发的反应在用类推法或反向推理法解释其他条约时可能会发生一定的作

用。但是，尽管有一些与此相反的意见，委员会认为上述考虑不在准则 4.4.1 的

范围内，因为本准则只是再度指出，此类文书既不更改也不排除另一条约产生的

权利和义务：即使针对它们的保留、接受或反对能够在解释过程中起到作用，也

不可能具有更改或排除的效果。 

 4.4.2 对习惯国际法之下的权利和义务不产生效果 

 对反映习惯国际法规则的条约规定的保留，并不自动影响该习惯规则之下的

权利和义务，该习惯规则应继续作为此种规则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受该规则约束的

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评注 

(1)  保留既不能影响保留方先前存在的条约关系，也不能改变在条约以外对保

留方构成约束的不论具有何种性质的其他义务。这一点在针对反映 773 习惯国际

法规则的条款作出保留的情况中尤为清晰。774 当然，保留通过在保留方与保留

所涉缔约方之间建立一种可减损条约所涉习惯规则(例如规定不那么严格的义务)
的特定规则制度，在双方之间产生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的“通常”效果。775 但保

留绝不自动损害习惯规则本身的约束性质，也不能解除保留方除这些特定规范制

度外遵守对其生效的习惯规则的义务。776 关于这一点，国际法院明确指出， 

保留提出国不能解除《大陆架公约》以外独立存在的一般海事法规定的义

务。777 

原因很简单： 

  

 773 关于“反映”一词的用法，见《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
第 69 页，对准则 3.1.8 的评注(1)。 

 774 关于此类保留的可接受性问题，见准则 3.1.8 第 1 款(《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

第 10 号》(A/62/10)，第 50 页)。另见 Gerard Teboul，“Remarques sur les réserves aux 
conventions de codification”，《国际公法概览》，1982 年，第 679-717 页 

 775 同上，第 708 页，第 32 段。 

 776 Prosper Weil 认为，“国家对具体公约表明的意愿不怎么重要：……无论是否对其中某些条款作

出保留……，都将接受该公约中公认具有习惯或一般国际法性质的各项条款的约束”(“Vers 
une normativité relative en droit international ? ”，《国际公法概览》，1982 年，第 43-44 页)。 

 777 “北海大陆架”，判决书，《196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0 页，第 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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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和习惯国际法的]公认原则在多边公约中编纂和采纳后，即使对于

已成为这些公约当事方的国家，也并不是说这些原则就不再存在并作为习惯

法原则适用。778 

(2)  因此，更改或排除反映习惯规则的条约条款的适用，确实能够在条约关系

中产生效果，但绝不会损害习惯规则本身的存在和约束性质。 

(3)  具体而言，保留(及其所致反应――接受或反对)的效果是排除适用反映习惯

规则的条约规则，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缔约方，保留方不受在条约框架内遵守

(条约)规则的约束。例如，对于条约中虽有争端解决条款，但这一规则的任何解

释或适用问题仍应通过仲裁或国际法院解决的义务，保留方就不必遵从。不过，

鉴于这一习惯规则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保留方本身并不能借保留而随意违反这

一习惯规则(定义上完全相同)，而必须不折不扣地予以遵守。然而，遵守或不遵

守习惯规则的后果并非条约所定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而是属于一般国际法的范

畴，并随着一般国际法的发展而发展。 

(4)  此外，那些当即提醒保留方注意，习惯规则虽有反对但仍在彼此关系中生

效的国家也同意这一观点。例如，荷兰在反对多国就《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作出的保留时表示： 

荷兰王国不接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蒙古人民共

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白俄罗

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也门民主共和国就公约第 11 条第 1 款作出的声

明。荷兰王国认为，依照习惯国际法，这一条款仍在该国与上述国家之间生

效。779 

(5)  委员会已经在《实践指南》关于保留有效性的第三部分通过有关这个问题

的准则，即准则 3.1.8,措辞如下： 

3.1.8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规定的保留 

1.  一项条约规定反映了习惯规范，这一事实在评估保留的有效性时是一项

相关因素，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妨碍对该项规定可提出保留。 

  

 778 “在尼加拉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进行的军事和准军事行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

管辖和受理，判决书，《198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198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24
页，第 73 段。 

 779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3 节。荷兰的意见本质上无可厚非，但其提法非

常值得讨论，因为在保留国与荷兰之间生效的不是条约条款，而是反映这一规则的习惯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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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反映习惯规范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习惯规范的约束性，该习

惯规范应继续作为约束性习惯规范在作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受该规范

约束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780 

(6)  委员会认为，准则 3.1.8 第 2 款对这个问题作了妥善处理，但该款着重的是

对条约反映习惯规范的一项条款的保留的效果，而不是其有效性。因此，似宜将

第 2 款从中移出，另立为准则 4.4.2。781 

(7)  但是，在作出这种变动时，委员会决定对准则 3.1.8 第 2 款的条文略知改

动。 

(8)  主要的改动是，在“不”和“影响(反对所针对的条约规定反映的习惯国际

法规则下)的权利和义务”之间插入“本身”字样。实际上，委员会认为，虽然

保留对所涉习惯权利和义务没有任何即时或直接影响，却不会由于表示了法律意

见而对所涉习惯规则的演化或消失产生影响。 

(9)  对准则 3.1.8 第 2 款条文所作其他改动如下： 

• 似宜将“不影响该习惯规范的约束性”改为“不……影响该条规则下

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些权利和义务都是习惯规则和条约规则的对

象； 

• 虽然有些委员认为不必作这种改动，但发现“规则”一词胜过“规

范”这个词； 

• 为与《实践指南》第四部分其他准则协调一致，“作出保留的国家或

国际组织”改为“作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 

 4.4.3 对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不产生效果 

 对反映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的条约规定的保留，不影响该强制性

规范的约束性质，该强制性规范应继续作为此种规范在保留国或组织与其他国家

或国际组织之间适用。 

  评注 

(1)  准则 4.4.1 和 4.4.2 的效果是，保留及其引发的反应既不更改也不排除适用

当事方接受约束的其他条约规则或习惯规则。当然，如条约规则反映了一般国际

法的强制规范(强制法)，这一原则就更加适用。 

(2)  针对这一点，委员会经过激烈辩论，通过了部分处理这个问题的准则

3.1.9： 

  

 780 《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50 页。 

 781 不用说，准则 3.1.8 现将只包含现有的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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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违反强制法规则的保留 

保留不得以违反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排除或更改一项条约的法

律效力。782  

(3)  准则 3.1.9 可能被认为更多的是关于保留的效果问题，而不是保留的有效性

问题 783 。但是，与委员会早先就反映习惯规则的条约规定的保留问题作出决定

相反，784 委员会并没有简单地将准则 3.1.9 移至《实践指南》第四部分：本准则

的草案并不直接述及对反映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的规定的保留之效果问题。 

(4)  由于适用于对反映习惯规则的条款的保留的原则没有理由说不应该转而适

用于对反映强制性规范的规定的保留，还由于这个问题不是在同样条件下产生

的，因而准则 4.4.3 的条文与准则 4.4.2 类似。但是，为了不给人留下印象认为有

些国家可能不受在理论上对所有国家和所有国际组织都适用的相关国际法强制性

规范的约束，785 准则 4.4.2 后的“受该规范约束的”字样被略掉。此外，尽管

有相反的意见，委员会认为没有理由在准则 4.4.3 中列入“本身”786 一词：无

疑，“强制法”的概念将继续演变，787 但是，对于一条提出这种程度约束力规

定的规范，保留似乎不可能起到颠覆作用。 

 4.5 无效保留的后果 

  评注 

(1)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都未明文涉及不符合第 19 和 23 条所定允

许性和形式有效性条件的保留的法律效果问题，而如果符合这两个条件，在另一

缔约国或另一缔约组织依据第 20 条接受保留时，即可认为保留对该缔约国或该

组织成立。这两项公约关于保留的条款的准备工作材料，都未对保留无效性产生

的效果或是不产生效果作出更多说明。  

(2)  委员会早先的特别报告员所赋予不成立的保留的效果，心照不宣地来自他

们对传统一致同意制度的推崇，即保留方不得声称成为条约当事方。而且，问题

不在于确定不符合某些有效性条件的保留的效果(这是因为在这种完全主体间的

  

 782 同上，第 99 页。 

 783 同上，第 107 页，准则 3.1.9 的评注第(12)段。 

 784 见上文准则 4.4.2 的评注第(6)段。 

 785 但可能存在区域强制性规范，这个问题委员会无意处理。 

 786 见上文准则 4.4.2 的评注第(8)段。 

 787 见《维也纳公约》第 64 条(新的一般国际法强制性规范(强制法)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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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下这样的条件无关紧要 788)，而在于确定未被所有其他缔约国接受并因此不

成为“各方之间讨价还价达成的内容”789 的保留的效果。  

(3)  在这方面，布赖尔利于 1950 年认为：“在有保留的情况下接受条约，只有

当所有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这项保留有效时，才具有效果”。790 劳特派特表达

了同样的看法：“对于多边条约，如果附带的一项或多项保留未得到条约所有其

他当事方的同意，则签署、批准、加入或以其他方式接受条约均为无效”。791 
因此，不是以这种方式成立的保留不会产生任何效果，反而会导致同意受条约约

束失效。国际联盟国际法逐渐编纂专家委员会曾经强调，“无意义”的保留没有

效果：  

为了能够对条约某一条款作出某种有效保留，这一保留必须为所有缔约方接

受，就如同在谈判过程中提出保留并获各方接受。否则，保留和以保留为条

件的签署本身，都没有意义。792 

这一制度更多涉及保留能否具有效果，而非是否有效；只有保留得到同意，才能

确定所有其他缔约方是接受保留还是不接受保留。 

(4)  然而，即使如布赖尔利这样坚决倡导一致同意制度的人，也认识到可能有

一些保留因其性质本身或所涉条约的关系，会在法律上丧失一切可能的效果。通

过对条约做法的观察，他认为某些条约的条款“只允许在条文中界定的某些保

留，对其他保留一律禁止。这些条款没有谈及保存人的作用和征求各国对保留的

意见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由于现阶段不允许任何保留而不会出现”。793 由此推

出，各国不能如他一年前所说的那样，自行“接受以保留形式提出的任何特别条

款”，794 但确实有些保留因受条约本身禁止而不能被接受。菲茨莫里斯在其第

37 条草案第 3 款中支持这一看法，措辞如下： 

  

 788 但请参看以下第(4)段。 

 789 J. L. Brierly，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23)，《1950 年……年鉴》，第二卷，第 241 页，第

96 段。另见同上，第一卷，第 53 次会议，1953 年 6 月 23 日，第 90 页，第 3 段(Brierly)。 

 790 第 10 条草案，第 3 款，见 Brierly，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23)，第 52 页(《1950 年……年

鉴》，第二卷，第 240 页)。 

 791 第 9 条草案，见劳特派特，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63)，第 7 页(《1953 年……年鉴》，第

二卷，第 91 页)。 

 792 《国际联盟官方公报》，第 8 年，第 7 号，第 880 页。 

 793 关于对多边条约的保留的报告(A/CN.4/41)，第 11 段，《1951 年……年鉴》，第二卷，第 3
页)(强调是后加的)。特别报告员在报告附件 C 中列举了 1930 年《统一汇票和本票法公约》、

1931 年《统一支票法公约》和 1948 年修订 1928 年 12 月 14 日在日内瓦签署的《经济统计国

际公约》的议定书。 

 794 Brierly，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23)，第 88 段，《1950 年……年鉴》，第二卷，第 2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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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条约本身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或某一类保留，可推定所有其他保留被排

除且不能被接受。795  

(5)  情况在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发表第一次报告后有所改变。作为第四位条

约法问题特别报告员，他拥护灵活制度，明确表示国家提出保留的主权权利要服

从一定的有效性条件。虽然他对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是否允许的立场不太

确定，796 但第一次报告第 17 条草案第 1 款“确认，除非条约本身明确、明示或

暗示禁止或限制作出保留的权利，任何国家都可自由地根据主权提出此类其认为

合适的保留”。797 不过，他不认为应当指明提出被禁止的保留所带来的效果；

换言之，他提出了保留的允许性标准，但对不遵守这些标准的保留未确立相关制

度。798  

(6)  不过，沃尔多克的第一次报告也包含对条约禁止的保留的效果的一些思路： 

如果提出的保留不受条约禁止，其他国家须表明接受或拒绝保留；而如果保

留是条约禁止的，其他国家则不须这样做，因为他们已经在条约本身中表示

反对这样的保留。799 

即使这一说明没有直接解答禁止的保留的效果问题，但它至少暗示禁止的保留不

属于有关缔约国同意的条款的适用范围，因此也不属于有关保留效果的所有条款

的适用范围，但本来不允许的保留因所有缔约国一致同意而成为有效的可能性除

外。800  

  

 795 Brierly，关于条约法的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18 页。 

 796 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4 和

第 75 页，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10)段。另见评注准则 3.1(允许的保留) 评注评注第(2)和(3)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45 页和第 346 页。 

 797 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74
页，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9)段(强调为沃尔多克后加)。另见同上，第 76 页，第 18 条草案评注

第(15)段。另见委员会的辩论，《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51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25 日，第 160 页，第 64 段(亚辛)及特别报告员的结论，同上，第 653 次会议，1962 年 5 月 29
日，第 178 页，第 57 段(沃尔多克)。 

 798 费尔德罗斯在讨论时认为，如果“条约明示禁止保留，就没有问题”(同上，第 652 次会议，

1962 年 5 月 28 日，第 166 页，第 33 段)，但没有对违反明示禁止的效果提出具体解决办法。

但委员会成员认识到，正如关于保存人职能的第 27 条草案显示，这方面可能出现问题(《1962
年……年鉴》，第一卷，第 658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6 日，第 213 页，第 59 段(汉弗莱·沃

尔多克爵士)以及同上，第 664 次会议，1962 年 6 月 19 日，第 261 页，第 82 至第 95 段)。 

 799 同上，第二卷，第 74 页，第 17 条草案评注第(9)段。另见 Brierly，关于条约法的报告

(A/CN.4/23)，第 88 段，《1950 年……年鉴》，第二卷，第 239 页。 

 800 第 17 条草案第 1 款(b)项，见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 号)，《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69 页“不得提出(a)款明示禁止或暗示未经其他当事国事先同意应予

排除的保留。”另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在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中提出的第 18 条草案，《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3 页。关于缔约国和缔约组

织一致同意问题，见上文准则 3.3.3 及其评注，特别是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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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长期以来，委员会一直比较混乱地分别处理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

留问题以及禁止的保留问题。例如，委员会一读通过的第 20 条草案(“保留的效

果”)第 2 款(b)项只提到因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而受到反对的保留的法律效

果： 

 一国认为保留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而对其作出的反对，阻止条约

在反对国和保留国之间生效，除非反对国表示相反的意向。801 

(8)  从这一表述也可看出，当时只考虑了对违反(或被认为违反)条约目的和宗旨

的保留作出反对的效果，而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当时)反对也要满足与目

的和宗旨相符的条件。802 然而，由于若干国家对这一做法限制对保留作出反对

的权利提出批评，特别报告员于 1965 年提出新的表述，803 以便更加明确地去除

反对与保留有效性之间的联系。但其结果是，无效保留问题被从委员会和会议的

工作中剥离出来，如此直至后来通过《维也纳公约》。 

(9)  1969 年《维也纳公约》没有关于无效保留的规则，也是源于关于接受保留

的效果的第 21 条第 1 款条文本身，即按照第 23 条的条款提出的保留，只有既符

合第 19 条的允许性条件，又根据第 20 条为另一缔约方接受，才能被认为成

立。804 无效保留即使为一个或一个以上缔约方接受，显然也不能同时满足这些

条件。 

(10)  不过，关于对保留的反对的第 21 条第 3 款并未作出这样的说明。但这并

不意味着《公约》确定了受到反对的无效保留的法律效力：若要这一反对产生第

21 条第 3 款所述效果，第 20 条第 4 款(c)项规定至少要有一方接受；805 然而，

《公约》并未对接受无效保留的效果作出规定。 

(11)  维也纳会议的工作资料清楚地确认，1969 年《公约》根本未涉及无效保留

的后果，对其效果更是只字未提。美国在 1968 年第一届维也纳会议上提议，在

  

 801 《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194 页。 

 802 法院在 1951 年认为，“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的目的和宗旨，应作为判断加入条约附带保留的国

家以及认为应予以反对的国家的态度的标准。这是指导每个国家单独为自身目的评判保留合

法性的行为准则”(《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4 页)。委员会通过的

法律机制与 1951 年法院咨询意见之间差别的透彻分析，见 J. K. Koh，上文脚注 499，第 88 至

第 95 页。 

 803 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

卷，第 55 页，第 19 条草案评注第(9)段。沃尔多克提出的第 19 条草案第 4 款如下： 

  “4.  其他情况下，除非当事国[原文如此，应为“条约”？]另有规定： 

   (a)  任何缔约方接受保留，则保留国对此缔约方而言取得条约缔约方地位；  

   (b)  任何缔约方反对保留，则阻止条约在反对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 

 804 见准则 4.1(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及其评注。 

 805 见准则 4.3.2 评注第(2)和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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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第 20 条第 4 款引句“凡不属以上各项所称之情形”之后，添加如下说

明：“除非保留为第 16 条[后来的第 19 条]所禁止”。806 美国代表布里格斯对

修正案的解释是：  

美国对第 4 款提出修正案，目的是扩大第 16 条所述禁止某些类型保留的范

围，使之适用于各国根据第 17 条第 4 款所采取的接受或反对保留的决定。

特别是，这项修正提案将禁止另一缔约国接受条约禁止的保留，而第 16 条

(c)项所述违背条约目的和宗旨的标准亦将适用于这种接受或反对。(c)项的

规定不够有力，因为该条款虽然提到禁止保留的不相容标准，但没有明确表

示这个标准适用于接受保留或对之提出反对。807  

(12)  虽然布里格斯所作的解释未明确提及这一点 (他主要强调将保留的允许性

标准扩大到接受和反对)，但美国的修正案无疑意味着，第 20 条第 4 款建立的接

受和反对保留的制度只适用于满足第 19 条允许性标准的保留。接受和反对不允

许的保留显然被排除在这项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之外，808 但这项修正案也没有提

出对此种保留的新规则。加拿大代表韦索夫就此问道：“美国修正案

(A/CONF.39/C.1/L.127)(c)项是否符合国际法委员会关于抵触性保留的用意？”809 
沃尔多克作为专家顾问回答说：“是的，因为这项新增内容实际上是重述已在第

16 条中提出的规则”。810  

(13)  美国的“编辑”修正案被送交起草委员会。811然而，委员会暂时通过并于

1968 年 5 月 15 日提交给全体委员会的文本，812 以及全体委员会 后通过并提

交全体会议的文本，813 都不包含美国所提议的表述，而维也纳会议发表的材料

也没有对这一点作出解释。但是，国际法委员会和维也纳会议显然认为，不允许

  

 806 A/CONF.39/C.1/L.127，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

注 313，第 136 页，第 179 段(五)(d)分段。 

 807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全

体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0 日，第 118 页，第 11 段。 

 808 相同的限制不应适用于第 2 款(须全面适用的条约)和第 3 款(国际组织章程)所述情况的理由并

不完全清楚。 

 809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4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4 页，第 77 段。 

 810 同上，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44 页，第 4 段。第 16 条草案成为《公约》第

19 条。 

 811 同上，第 147 页，第 38 段。 

 812 A/CONF.39/C.1/L.344，载于《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 (见上文脚注 313)，第 137 页，

第 185 段。 

 813 案文以 60 票赞成、15 票反对和 13 票弃权通过(《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二届会议，简要记

录》(A/CONF.39/11/Add.1)，上文脚注 339，全体委员会第 85 次会议，1969 年 4 月 10 日，第

236 页 ， 第 33 和 第 34 段 ) ， p.221 。 对 于 这 一 条 款 的 案 文 ， 见 《 会 议 文 件 》

(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258 页，第 5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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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留的情况不属于工作结束时通过的明确规则的范围，而且《维也纳公约》第

20 和第 21 条也不适用于这种情况。  

(14)  在国际法委员会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

缔结的条约问题的工作以及 1986 年维也纳会议的工作中，没有讨论未按第 19 条

中的允许性条件提出的保留可能产生的效果问题。但委员会关于这个问题的特别

报告员保罗·路透承认：“即使是国家之间的条约，保留问题也一直是个有争议

的难题，甚至《维也纳公约》的条款也没有解决所有难点”。814 然而，“特别

报告员认为，在保留的概念方面， 好不要偏离《公约》”。815  

(15)  联合王国对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评论至少在原则上 816 也
承认，1969 年《维也纳公约》没有述及不允许的保留问题： 

委员会有理由认为，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0 和第 21 条所载规则相结

合，就等于规定了对多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效果。但联合王国的考虑是，委

员会是否可以推定这些规则适用于抵触性保留。上述规则显然适用于完全符

合目的和宗旨但仍有待被接受或反对的保留，但是否也适用于在一开始就不

可接受的保留，却令人怀疑。817  

(16)  1969 年和 1986 年的《维也纳公约》大同小异，包括在这方面都大同小

异，必须承认的是，这两个公约对无效保留的效果都没有清晰和明确的规则。818 
这无疑是《维也纳公约》在保留问题上 严重的缺陷之一。这被称为“规范真

空”，而且更加令人关切的是，准备工作材料完全没有关于 1969 年《公约》起

草者意图的明确说明，让人感觉是故意搁置这个问题。在制定关于条约法的一般

条约时，由于这个问题引起分歧，这样做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目的恰恰是弥补

《维也纳公约》在保留问题上的缺陷时，再这样做就不可接受了”。 

  

 814 Reuter，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之间缔结条约问题的第十次报

告，(A/CN.4/341 和 Add.1)第 53 段。《1981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8 页，第

53 段。特别报告员提到 P.-H. Imbert 的著作，Les réserves aux traités multilatéraux，同前，上文

脚注 522，以及同一作者，“La question des réserves dans la décision arbitrale du 30 juin 1977，
同前，上文脚注 516，第 29 至第 58 页。 

 815 《1977 年……年鉴》，第一卷，1434 次会议，1977 年 6 月 6 日，第 98 页，第 4 段(P. 
Reuter)。 

 816  见下文脚注 855。虽然联合王国认为不允许的保留不是由《维也纳公约》管辖，但其提出的

解决方案其实只是对不允许的保留适用《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 

 81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一卷，第 138 页，第 13 段。 

 818 另见 G. Gaja, “Il regime della Convenzione di Vienna concernente le riserve inammissibili”, 上
文脚注 728，第 349 至第 361 页； B. Simma, “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Liber amicorum Professor Ignaz Seidl-Hohenveldern in Honour of 
his 80th Birthday(The Hague, Kluwer, 1998), Kluwer, La Haye，第 667–668 页； C. Tomuschat, 
“International Law: Ensuring the Survival of Mankind on the Eve of a New Century”,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第 281 卷(1999)，第 321 页。 



A/65/10 

10-54170 (C) 175 

(17)  在这方面，一个特别突出的实际情况是：“1969 年《维也纳公约》并没有

将法律定死。除了留下许多含糊之处、在一些有时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缺陷以

及未能对起草时不存在或不多见的问题预先制定适用规则之外，从通过《公约》

开始便陆续出现一些至今仍未确定或仍未充分确定的新做法”。819 按照委员会

编写《实践指南》时采用的工作方法，820 曾设想将未就无效保留的效果问题作

出决定的条约规则当成既定规则，而它“只是努力弥补缺陷，在可行和适当情况

下消除含糊之处，同时保持柔韧性和灵活性”。821 

(18)  委员会这样做，并不是要凭空制定和确立关于不符合有效性标准的保留的

效果的规则。国家实践、国际判例和法理已经发展出针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和

解决方案，委员会认为完全可以用它们来指导委员会的工作。这不是要创造适用

的原则和规则，而是在引入逐渐发展的要素的同时，以合理的方式系统整理适用

的原则和规则，同时维护维也纳制度的总体精神。 

(19)  《实践指南》第 4.5 节选用的标题是“无效保留的后果”，而非 初提议

的“无效保留的效果”822，因为这种保留的主要后果正是，它们不具有任何法律

效力。 

(20)  还应指出，无效保留的后果明文载于《实践指南》这一节，这种保留之所

以无效，要么是因为不符合第二部分中规定的形式和程序要求，要么是因为按照

第三部分的规定而被视为不允许。“有效性/无效性”和“有效/无效”等词的使

用，与委员会在 2006 年通过的“保留的有效性”一语的宽泛定义是吻合的，以

“描述用于确定以下事项的思维过程：一个国家或一个国际组织单方面提出的旨

在摒除或更改有关条约中若干规定在适用于该国或该国际组织时所具有的法律效

力的声明是否能够产生提出保留原则上所要产生的效果”。823 

  

 819 佩莱，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法律和实践的第一次报告(A/CN.4/470，第 161 段)，《1995 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66 页。 

 820 委员会在 2006 年审议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次报告时，“甚至质疑委员会是否应该研究保

留无效性的后果，《维也纳公约》没有谈及这些后果可能是明智的。这个空白也许不应填

补；该制度允许各国拥有裁定保留有效性和推导出后果的权利，没有任何理由去改变”(《大

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142 段)。然而，在第六委员会，

有代表团认为这是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A/C.6/61/SR.17，第 5 段(法国))。有些代表团支持不允

许的保留属于无效的观点 (A/C.6/61/SR.16，第 43 段 (瑞典 ))；同上，第 51 段 (奥地

利)(A/C.6/61/SR.17，第 7 段(法国))；有人希望在《实践指南》中明确这种无效性质的具体效

果 (A/C.6/61.SR.16，第 59 段 (加拿大 ))。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四次报告 (2009) 
(A/CN.4/614)，第 14 段。 

 821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相关法律和实践的第一次报告(A/CN.4/470)，第 163 段，《1995 年……年

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166 页。 

 822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五次报告(A/CN.4/624/Add.1)，第 419 段。 

 823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38 页，“《实践指南》”

第三部分总评注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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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3.3.2, 后为 4.5.1 和 4.5.2]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 

 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

无效的，因此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评注 

(1)  准则 4.5.1 明确规定，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

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无效的，并正式表明其后果是它不具任何法律效力。这样

做的目的是要弥补《维也纳公约》的一大缺陷，因为《公约》有意回避了这个问

题，824 尽管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2)  这条准则也许是《实践指南》中 重要的规定之一。它并没有重复准则

3.3(保留不允许的后果)。825 首先，它既涉及保留的形式无效性，也涉及保留的

不允许性，826 而第三部分特别是其前三节只涉及保留的不允许性。没有理由将

有关形式的条件排除在保留的有效性条件之外，不遵守这些条件即造成保留无

效。以非书面形式提出、827 未通知其他当事方 828 或过时提出 829 的保留原则

上也不能产生法律效力；这种保留是无效的。830其次，准则 4.5.1 是准则 3.1 和

3.3.2 的“下游”准则，从后两条准则推导出后果：后两条准则规定了保留属于

不允许的保留的条件，而准则 4.5.1 则从这一不允许性推定保留是无效的，不具

有任何法律效力。 

(3)  “无效”一词旨在重申，这一无效性并不取决于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

反应，这在准则 3.3.2 和 4.5.3 中表述得更为清楚。 

(4)  保留的无效性质与这种无效性质的后果和效果固然相互依存，但彼此又有

不同。不可能先研究不允许的保留的效果来推断其无效性质，因为不产生效果的

法律行为不一定就无效。是行为的特性影响其效果，而不是效果影响特性。因

此，行为的无效性质只是其中一个特性，而这一特性又影响该行为产生或更改法

律地位的能力。 
  

 824 见以上“《实践指南》”第 4.5 节总评注第(16)段。 

 825 见上文脚注 350。 

 826 见以上“《实践指南》”第 4.5 节总评注第(20)段。由于范围广泛，准则 4.5.1 才纳入了

“《实践指南》”的第四部分而非第三部分(作为对比，参看准则 3.3.2 纳入第三部分的理由，

见准则 3.3.2 评注第(5)至第(7)段(另见准则 3.3.3 评注第(11)段))。 

 827 《维也纳公约》第 23 条第 1 款。另见准则 2.1.1(书面形式)，《2002 年……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第 26 页。 

 828 《维也纳公约》第 23 条第 1 款。另见准则 2.1.5(保留的通知)，同上，第 26 页。 

 829 见准则 2.3(过时的保留)、2.3.1(过时提出保留)至 2.3.5(扩大保留范围)，《2001 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79 页……以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1 至第 277 页。 

 830 此外，准则 4.5 对无效保留的意义，相当于准则 4.1 对有效保留(“成立的保留”)：两条准则

均涉及保留应被认为是“成立”(假设至少被一个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接受)或“无效”两种

情况的两类条件(实质条件或形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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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民法中的无效行为，法国著名法学家普拉尼奥尔解释说： 

[u]n acte juridique est nul lorsqu’il se trouve privé d’effets par la loi, bien qui’il 
ait été réellement accompli, et qu’aucun obstacle ne le rende inutile. La nullité 
suppose que l’acte pourrait produire tous ses effets, si la loi le permettait [法律行

为虽已实际完成，且无任何使之失去意义的障碍，但只要被法律剥夺效果，

就是无效的。无效性意味着，如果法律允许，该行为就可能产生一切效

果]。831  

《国际法词典》对无效性一词的定义是： 

“caractéristique d’un acte juridique, ou d’une disposition d’un acte, dépourvu de 
valeur juridique, en raison de l’absence des conditions de forme ou de fond 
nécessaires pour sa validité”[一项法律行为或一项行为安排，因为缺乏必要的

形式或实质有效性条件而不具法律意义的特性]。832 

不符合《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的允许性标准的保留正是这种情况，这种保留不

满足允许性条件，因此没有法律意义。但是，如果保留满足允许性条件，就可产

生法律效力。 

(6)  仅以缔约方的评价来确定保留是否允许，说到底是否认《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有任何实际效果(1986 年《公约》的这一条已全文纳入准则 3.1)，但这一条

在维也纳制度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以规范性措辞规定了保留的允许性条件(至
少是从反面作了规定)，而不只是国家和国际组织应予考虑的内容。833 相反的论

点则意味着，通过接受一项不符合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所定允许性

标准的保留，国家能够使这一保留成为有效；这就使得第 19 条不具任何实际意

义，也与准则 3.3.2 抵触。 

(7)  因此，似可按照维也纳制度的逻辑，确定主张允许者和主张反制者 834都认

同且符合人权条约机构立场的解决办法，835 即：如果提出的保留不符合《维也

纳公约》第 19 条所述和准则 3.1 草案复述的允许性条件，保留就是无效的。不

允许的保留的无效性质绝不属于拟议法的范畴；它已在国家实践中牢牢确立。 

  

 831 Pau Guggenheim 引述, “La validité et la nullité des actes juridiques internationaux”,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roit international，第 74 卷, 1949-I，第 208 页。 

 832 Jean Salmon (主编)，国际法词典，Bruylant, Bruxelles 2001，第 760 页(nullité)。 

 833 “一国可在[……]时提出保留，除非[……]”，这无疑意味着“如果[……]，一国不能提出保

留”。 

 834 即使他们未推论出所有后果。关于这两个“学派”的对立情况，见“《实践指南》”第三部

分“保留和解释性声明的允许性”总评注第(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342 页)；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初步报告 A/CN.4/470，《1995 年……

年鉴》，第 155–156 页，第 101–105 段。  

 835 见准则 3.2 评注第(16)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2–253 页，以及准则 3.2.1(条约监督机构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限)和 3.2.2(明确条约监督机构

评估保留允许性的权力)的评注，同上，第 254–2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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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国家对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提出反对并表示保留“完全无效”的

情况并不鲜见。 

(9)  早在 1955 年和 1957 年，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批准 1949 年日内瓦四

公约时反对几个东欧国家提出的保留，并指出，由于这些保留无效，全部公约都

对保留国适用。例如，联合王国宣布： 

本国认为上述国家均为公约缔约方，但不承认这些国家的上述保留有效，并

因此认为适用其中任何保留均违反本公约。836 

1982 年，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认为，沙特阿拉伯王国政府加入 1961 年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时所作的保留无效，因为这项保留违背了该公约的

一项基本条款，即“不得打开或扣留外交邮袋”。837 

同样，意大利反对美国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提出保留： 

意大利认为，正如公约第 4 条第 2 款所规定，对第 6 条不准提出保留。因

此，这项保留由于不符合公约第 6 条的目标和宗旨而无效。838 

1995 年，芬兰、荷兰和瑞典对埃及加入《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

尔公约》时提出的声明作出类似反对。荷兰在反对中明确表示： 

荷兰王国认为，埃及关于要求在领水通航需事先获得许可的声明，是一项无

效的保留。839  

芬兰和瑞典两国政府也在反对中表示“这些声明无效”。840 瑞典针对被认定无

效的保留作出反应时，除了询问相关保留是否受条约禁止、841 是否过时提出 842 

  

 836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78 卷，1957 年，第 268 页。另见美国与日内瓦四公约相关的完全

相同的反对。对《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的反对称：“美利坚合众国反对某些国家对关于战

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保留，但同意与所有各方建立条约关系，保留提出的修改内容除外”

(同上，第 213 卷，1955 年，第 383 页)。 

 837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3 节。 

 838 同上(第四章第 4 节)。 

 839 同上(第二十七章第 3 节)。《巴塞尔公约》第 26 条第 1 款规定：“不得对本公约提出任何保

留或减损。” 

 840 同上(第二十七章第 3 节)。 

 841 见上文脚注 840。 

 842 瑞典反对埃及对《巴塞尔公约》过时提出的声明的理由包括该公约禁止保留以及“埃及在加

入《巴塞尔公约》近两年后才提出这些声明，违反了公约第 26 条第 2 款所定的规则”(同
上)。但芬兰提出反对的理由只是声明过时提出(同上)。比利时也认为，埃及的声明是过时提

出，而且“由于这些原因，即便不考虑其内容，也不能接受提交上述声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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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否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 843 之外，也经常附带这一说明。在 后一类情况

中，瑞典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

遇或处罚公约》所提声明 844 的反应格外明确：  

瑞典政府的结论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作出的声明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

触，因此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c)项是无效的。845  

(10)  这项反对表明，该保留无效不是因为瑞典政府作出反对，而是因为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的声明不符合保留允许性的必要条件。这是一个客观问题，不取决于

其他缔约方的反应，即使这些缔约方可帮助评判保留是否不符合准则 3.1(允许的

保留)中复述的《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的要求。846  

(11)  这里不是要赋予缔约方一种权限，这种权限显然不属于缔约方。个别而

言，缔约国和缔约组织都无权宣布决定一项无效保留的无效性。847 而且，这也

不是这些反对的目的，所以不应这样理解。  

(12)  然而，在一个没有控制和撤销机制的制度中尤为重要的是，这类反对表达

出反对方对无效保留有效性和效果问题的看法。848 正如瑞典代表于 2005 年在第

六委员会指出： 

理论上，提出反对无助于确立保留的无效性，而仅仅是引起对这个问题的

注意。因此，反对没有任何纯粹的法律效力，甚至没有必要将之视为反

对。《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规定的 12 个月期限因此也不应适用。但由于

没有象欧洲人权法院那样有权宣布保留无效的机构，这种“反对”起到重

要作用。849 

  

 843 见瑞典反对毛里塔尼亚和马尔代夫关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同上，第四

章第 4 节)，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巴林、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曼和文莱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8 节)，以及反对萨

尔瓦多对《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保留和泰国的解释性声明(同上，第四章第 15 节)。 

 84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签署和批准该公约时宣布“只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承认委员会权限的有

关活动范围内，分摊公约第 17 条第 7 款和第 18 条第 5 款所述的费用，”(同上，第四章第 9
节)。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三次报告(A/CN.4/491 及 Add.1 至 6)，第 217 段；《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62 页。 

 845 同上(第四章第 9 节)。 

 846 另见以上准则 3.3.2 评注第(1)至第(3)段。 

 847 另见 J. Klabbers，上文脚注 660，第 184 页。 

 848 另见准则 3.2(评估保留的允许性)，《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4/10)，第 291 至第 303 页。 

 849 A/C.6/60/SR.14，第 2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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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还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其认为无效的保留提出反对时，国家往往不大

注意其所提反对的效用情况。例如，关于《禁止酷刑公约》，有 9 个国家 850对

四项保留提出反对；在 18 项反对中，12 项是过时提出的，这似乎表示反对者确

信这些保留的无效性不取决于它们遭到了反对，而是这些保留在遭到反对之前就

已经无效了。换言之，这些反对意见只是确认有关保留在此之前就已根据客观标

准而无效了。 

(14)  如准则 4.5.1 第一部分那样只是陈述保留的无效性质，并未解决这种无效

性质对条约以及对保留方与其他缔约方之间可能建立的条约关系的效果(或不产

生效果)问题；《维也纳公约》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任何说明。851因此，必须参

考贯穿整个条约法的基本原则(从适用于保留的规则出发)，首先是同意原则。  

(15)  针对由于条约禁止或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而被认为无效的保留提出的反

对很多，但这些反对不妨碍条约生效。这种做法完全符合《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4 款(b)项和第 21 条第 3 款提出的原则，尽管出人意料的是，采取这种做法

的主要是(但不仅限于)在维也纳会议上对东方国家强烈支持的反向推定颇有微词

的西方国家。852 但由于条约维持生效，相关保留问题被完全搁置。 

(16)  通过比利时反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柬埔寨对《外交关系公约》的保留，

可以看到这个问题。例如，比利时政府在 1968 年批准该公约时认为：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对第 37 条第 2 款作出的保留，与公约的

文字和精神相抵触”，853 

却并未从中得出具体后果。但在 1975 年这些保留和摩洛哥的一项类似保留得到

确认时，比利时又作出如下反应： 

比利时王国政府反对巴林对第 27 条第 3 款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现阿拉伯

埃及共和国)、柬埔寨(现高棉共和国)和摩洛哥对第 37 条第 2 款提出的保

留。但本国政府认为，除上述各项保留所涉条款之外，公约在本国与上述国

家之间仍然分别有效。854 

  

 850 丹麦、法国、芬兰、德国、卢森堡、荷兰、挪威、西班牙和瑞典(《……多边条约》，上文脚

注 341，第四章第 9 节。 

 851 见以上第 4.5 节总评注第(1)至第 (13)段。 

 852 见上文准则 4.3.4(条约在保留方和 大效果反对方之间不生效)评注第(7)至第(13)段。另见准则

2.6.8(表明阻止条约生效的意向)的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3/10)，第 212 页和第 213 页，第(1)段。 

 853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3 节。 

 854 同上(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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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比利时认为，虽然保留与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相抵触，但公约仍在比

利时与提出不允许的保留一方之间生效。不过，保留所涉条款在保留方与比利时

之间不适用，这导致不允许的保留产生与允许的保留相同的效果。 

(17)  比利时的反对所主张的解决方案相当少见， 855 看似符合《维也纳公约》

第 21 条第 3 款有关简单反对的规定。856 

(18)  这一做法非常值得商榷。事实上，从保留的无效性质并未得出任何具体后

果，但通过“从后门”采用被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起草者排除的内

容，其处理方式已与允许的保留相同。857 当然，在《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条文中没有任何内容明示不适用于无效保留的情况，但从准备工作材料中很明

显看出，这个问题已不再视为属于这项规定 初条款草案的述及范围。858  

  

 855 另见荷兰反对美国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作的保留：  

  “荷兰王国政府对关于 18 岁以下者所犯罪行判处死刑的保留提出反对，因为根据公约案文和

准备工作文件，该保留不符合公约的案文、目的和宗旨，其中第 4 条规定阐述了保护生命权

的 低标准。 

  “荷兰王国政府反对关于第 7 条的保留，因为按照该条款的案文和对其的解释，这项保留与

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 

  “荷兰王国政府认为，这项保留具有一般减损该条款的相同效果，而公约第 4 条规定不许任

何减损，甚至包括公共紧急情况。 

  “荷兰王国政府认为，美国的解释性声明和声明不排除或也不修改公约条款适用于美国的法

律效力，并丝毫不限制人权事务委员会解释这些条款对美国适用的权限。  

  “在不违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的情形下，这些反对并不妨碍公约在荷

兰王国和美国之间生效”(同上，第四章第 4 节，强调是后加的)。 

  在对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评论中，联合王国也对排除保留所涉的条约部分给

予一定支持：“联合王国坚信在分割中，需要分割的包括保留及其涉及的条约部分两方面。

任何其他解决办法完全是违反原则，特别是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第 1 款所述的基本规则，即

国际公约树立缔约国‘明确承认’的规则。联合王国认为几乎不可能根据公约将很明显没有

得到‘明确承认’、反而明确表示不准备接受的义务强加给一个国家。”(《大会正式记录，

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 138 页，第 14 段)。 

  在给第十八次国际人权文书机构主席会议的报告中，保留问题工作组也没有完全排除这种解

决办法。工作组在建议中提出，“关于无效的后果，唯一可以考虑的是，国家可以被认为不

是缔约国，或者说，国家是缔约国，但保留所涉条款不适用，即国家是条约缔约国但不受益

于保留”(HRI/MC/2006/5/Rev.1，第 16 段，建议 7，强调是后加的)。但这一立场后来有所变

动(见下文脚注 859)。 

 856 见上文准则 4.3.5(反对对条约关系的效果)评注。 

 857 见联合王国对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评论(《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

编第 40 号》(A/50/40)，第一卷，第 138 页，第 13 段)。另见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Françoise Hampson 女士依照小组委员会第 2001/17 号决定提交的扩大工作文件(E/CN.4/Sub.2/ 
2003/WP.2)，第 16 段。 

 858 见以上第 4.5 节总评注第(5)至第(1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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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第六委员会辩论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时，瑞典代表以

北欧国家的名义发言并正确地解释如下：  

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不符合第 19 条，因此不可能具备第 21 条所

述的法律效果。第 21 条第 3 款规定，保留所涉条款在保留的范围内不适用

于两国之间，这是指第 19 条允许的保留。对于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

保留，采用同样规则是不合理的。这类保留应视为无效和没有法律效果。859  

(20)  而且，绝大多数国家对其认为无效的保留的反应也非常清楚地证明，维也

纳规则是不合用的。无论是否明确说明反对不妨碍条约对保留方生效，各国都毫

不含糊地认为，不允许的保留不具任何法律效果。 

(21)  美利坚合众国和联合王国多年前反对几个东欧国家对 1949 年日内瓦四公

约提出的保留，即为重要的实例。860 

(22)  白俄罗斯、保加利亚、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对菲律宾关于《蒙特哥湾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释性声明”提出反对，认为这项保留没有任何意义或

法律效果。861 挪威和芬兰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声明提出反对；862 一些国家对该声明提

出广泛批评，认为“任何这种性质的声明都不具法律效果，不能以任何方式减少

政府依照公约规定分摊委员会经费的义务”。863 葡萄牙也对不允许的保留的无

效性质表示过疑问，但在反对马尔代夫就《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提出

保留时强调： 

葡萄牙政府还认为，这些保留绝不会改变或更改公约为所有缔约国规定的义

务。864 

  

 859 A/C.6/60/SR.14，第 22 段。另见马来西亚(A/C.6/60/SR.18，第 86 段)和希腊(A/C.6/60/SR.19，
第 39 段)，以及第十九次国际人权文书机构主席会议，第六次国际人权文书机构委员会间会

议，保留问题工作组会议(HRI/MC/2007/5，第 18 段)“不可想象保留国排除适用因其保留而失

效的条款之后仍是文书缔约国”。 

 860 见以上本条准则评注第(9)和第(10)段。 

 861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一章第 6 节。 

 862 见上文脚注 844。 

 863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9 节。 

 864 同上，第四章第 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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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家实践虽然非常广泛，但都如出一辙，而且绝非仅限于几个特定国家。

芬兰 865 和瑞典 866 近的反对，以及比利时、867 西班牙、868 荷兰、869捷克共

和国 870 和斯洛伐克 871等其他国家甚至一些国际组织 872 的反对，往往附带关于

不允许的保留不具法律效力的论断。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提出“超大效果”

反对的做法 873没有遭到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包括保留方――的原则上反

对。 

(24)  没有任何法律效果作为无效保留无效性质的直接后果，也是直接来自无效

性质的概念本身，874 这一点得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及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或相关任择议定书时提出保留或者 1994 年国际判例依照公

  

 865 见芬兰反对也门关于《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保留(同上)；科威特、马来西亚、

莱索托、新加坡和巴基斯坦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8
节)，马来西亚、卡塔尔、新加坡和阿曼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11
节)，以及 近反对美国在同意受《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

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约束时提出的保留(同上，第二十六章第 2 节)。 

 866 见瑞典反对美国在同意受《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

常规武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约束时提出的保留(同上，第二十六章第 2 节)。但瑞典明确称，

“公约在两个国家之间的全部生效，但美国不得利用其保留”。 

 867 见比利时反对新加坡关于《儿童权利公约》的保留；比利时认为，“针对公约第 19 条和第 37
条作出声明的第 2 段以及有关接受公约所含义务的宪法限制的保留第 3 段，违反公约的目的

和宗旨，因此在国际法中不具效果“(同上，第四章第 9 节)。 

 868 见西班牙反对卡塔尔提出的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西班牙政府认

为，上述声明不具法律效果，绝不能免除或变更卡塔尔在公约之下的义务”(同上，第四章第

8 节)。 

 869 见荷兰反对萨尔瓦多有关《残疾人权利公约》的保留：“荷兰王国政府称，据其理解，萨尔

瓦多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保留不免除或更改公约条款对萨尔瓦多共和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同
上，第四章第 15 节)。 

 870 见捷克共和国反对卡塔尔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因此，捷克共和

国政府反对卡塔尔国对公约提出的上述保留。这一反对不妨碍公约在捷克共和国和卡塔尔国

之间全部生效，但卡塔尔不得利用其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8 节)。 

 871 见斯洛伐克反对巴基斯坦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保留：“巴基斯坦不得

利用其提出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三节)，以及反对卡塔尔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

视公约》的保留：“这项反对不妨碍《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在斯洛伐克共和国和

卡塔尔国之间生效。该公约在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卡塔尔国之间全部生效，但卡塔尔国不得利

用其保留和声明”(同上)。 

 872 见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德国、比利时、丹麦、法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和联

合王国)共同提出反对保加利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货物运输公约》的声明。在相

同的两个反对中，反对方认为：“由于其内容，关于第 52 条第 3 款的声明[……]很像是对这

一条款的保留，而这种保留是公约明文禁止的。欧同体及其成员国就此认为，该声明在任何

情况下对其无反制力，并认为声明不具任何效果“(同上，第十一章 A.16 节)。 

 873 见准则 4.3.7 评注第(1)至第(4)段和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八次报告(2003 年)(A/CN.4/535/ 
Add.1)，第 96 段。另见 B. Simma，上文脚注 818，第 667–668 页。 

 874 见上文准则 4.5.1 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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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第 41 条提出声明所涉问题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确认。委员会因此认为，

“保留无效的通常后果”的一个方面是，保留方不能从保留中受益。875 值得注

意的是，美国、法国和联合王国虽然对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反应强烈，但都没有

对这一立场提出异议。876 

(25)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罗尔·肯尼迪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案来文中确认了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这个结论。在裁定请求可否受理时，877 委员会认为，1998 年 5
月 26 日缔约国在通告废除之后又于当天重新加入公约第一任择议定书，其所提

保留是有效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提出保留是为了排除委员会对死刑犯人的管辖

权。878 委员会根据保留的歧视性质，认为“不能宣称保留符合任择议定书的目

的和宗旨”。879 委员会的结论是： 

 “其后果是，委员会并不妨碍按照任择议定书审议这一来文”。880 

换言之，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保留不排除任择议定书对请

求人的适用，尽管他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因此，这一保留既不具有一项成

立的保留所具有的法律效果，881 也不具有受到反对的有效保留所具有的法律效

力。882 这一保留不产生任何效果。 

(26)  美洲人权法院也认为，意图限制法院管辖权的无效保留不会产生任何效

果。法院在“Hilaire 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判决中强调： 

  

 875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一

卷，第 127 页和第 128 页，第 18 段。另见 Françoise Hampson 女士提出的关于对人权条约的

保留的 后工作文件(E/CN.4/Sub.2/2004/42)第 57 段(“人权条约监测机构准许其认为与条约目

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生效是不合情理的”)以及 Françoise Hampson 女士关于同一专题的扩大工

作文件(见上文脚注 857)第 59 段(“监测机构不会准许其认为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保留生

效”)。人权事务委员会在一个提法中混合了有抵触的保留不能产生效果的问题(未引起争议)
以及这种抵触性对保留方缔约资格的影响问题(引起激烈辩论――见下文准则 4.5.2[4.5.3]的评

注)。 

 876 见美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0/40)，第一卷，附件六，第 130
至第 134 页)、联合王国(同上，第 134 至第 139 页)和法国的意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

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1/40)，第一卷，附件六，第 105 至第 108 页)。 

 877 第 845/1999 号来文，1999 年 11 月 2 日的裁决(CCPR/C/67/D/845/1999)。 

 878 根据其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结论，委员会坚持，缔约国仍受任择议定书约束；即使接受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先退出议定书，然后接着重新加入议定书(特别报告员在这里不对这一点表

达立场)，这也不是理所当然的。 

 879 同上，第 6.7 段。 

 880 同上。 

 881 见“《实践指南》”第 4.2 节中的准则。 

 882 见“《实践指南》”第 4.3 节中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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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能利用其接受任择条款的文书所载列的内容限制美洲人

权法院依照美洲人权公约第 62 条行使强制管辖权，因为这种限制与公约的

目的和宗旨相抵触。883 

(27)  欧洲人权法院在“Weber诉瑞士”、884 “Belilos诉瑞士”885 和“Loizidou
诉土耳其”886 等案件的原则中采用了这一处理办法。在这三个案件中，法院认

定瑞士和土耳其的保留无效，在适用欧洲人权公约时就当作不曾提出这些保留。

因此，这些保留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  

(28)  鉴于这项原则得到广泛接受，委员会认为无效保留不具任何法律效力的原

则是实证法的一部分。这项原则写入了准则 4.5.1 的第二部分。  

(29)  委员会中的一种孤立意见认为，这项原则的措辞过于僵硬：只有对条约所

有当事方具有约束力的一项决定认为不允许时，保留才完全不具有任何效果。缺

乏这一机制，则由各国自行决定，而保留的无效性质只有在与认为保留无效的国

家的关系中才显露出来。在一个有权作出决定的公正第三方就此问题采取立场之

前，保留的有效性问题就是一个未决问题――这点显然是对的，也隐含于国际法

律制度之中，而且这实际上也是关于保留的对话值得关注之处。然而委员会认

为，这一立场必然隐含着不宜鼓励的普遍相对主义：《实践指南》力求阐述的适

用法律的实质内容不可与法律付诸实施时产生的争端的解决混为一谈。保留的有

效或无效，不取决于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这方面采取的个别立场，因此其无效性质

不是一个主观或相对的问题，而是能够且必须客观确定的问题，但这并不表示无

须关注其他缔约方的反应――这正是《实践指南》第 4.3 节中的准则的主题。 

4.5.2[4.5.3] 无效保留的提出者相对于条约的地位 

 如果提出了一项无效保留，保留国或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则被视为不享受保

留益处的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或适当时视为不享受保留益处的条约当事方，除非

可以确定该国或组织有相反的意向。 

 确定保留方的意向时应考虑到可能与此相关的所有因素，其中包括： 

 保留的措辞； 

 保留方在谈判、签署或批准条约时或以其他方式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

时所作的声明； 
  

 883 2001 年 9 月 1 日对 Hilaire 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裁决，先决抗辩，C 辑，第 80 号，第 98
段。另见同日对 Benjamin 等人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裁决，先决抗辩，C 辑，第 81 号，第

89 段。在后一项裁决中，法院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未指明有关保留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

触。 

 884 Weber 诉瑞士，1990 年 5 月 22 日，A 辑，第 177 号，第 36 至第 38 段。 

 885 Belilos 诉瑞士，1988 年 4 月 29 日，A 辑，第 132 号，第 60 段。 

 886 Loizidou 诉土耳其，1995 年 3 月 23 日，A 辑，第 310 号，第 89 至第 9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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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方随后的行为； 

 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反应； 

 保留所涉规定；以及 

 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评注 

(1)  准则 4.5.1 并未解决与不允许的保留的无效性质的效果有关的所有问题。虽

然已确定这种保留不会产生法律效力，但仍有必要解决保留方在不从保留中受益

的情况下是否成为缔约方以及保留的无效性质是否也影响其同意受条约约束的问

题。这两种解决方案都符合关于这种保留不具法律效力的原则，即要么条约对保

留方生效，保留方不能从不产生预期效果的无效保留中受益；要么条约不对保留

方生效，保留显然也不产生任何效果，而且任何条约关系都不存在。 887 准则

4.5.2 提出了一项在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之间的中间地带原则，而根据的

(简单且“可反驳的”)推定是，保留方受条约约束而不能声称从中受益，除非保

留方表示相反的意向。 

(2)  第一种解决方案，即无效保留与同意受条约约束可以分割，目前在国家实

践中得到一定的支持。实际上，许多反对明显是因保留的无效性而起，其中常常

指明保留的无效性质以及保留无法产生效果；但几乎在所有情况下，这些反对方

都不反对条约生效，甚至表示赞同与保留方建立条约关系。由于理当无效的保留

没有法律效力，这类条约关系只能使保留方受整个条约约束，而不能从保留中受

益。  

(3)  这一观点也得到国家实践的确证，888 特别是北欧国家可称之为“超大”效

果的反对，889 例如瑞典关于萨尔瓦多对《残疾人权利公约》所提保留的反对： 

因此，瑞典政府反对萨尔瓦多对《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保留，认为这项

保留完全无效。这一反对不影响公约在萨尔瓦多和瑞典之间生效。公约因此

在萨尔瓦多和瑞典之间全部生效，而萨尔瓦多不能从保留中受益。890 

 

  

 887 见 D.W. Greig，上文脚注 353，第 52 页；及 Ryan Goodman，“Human Rights Treaties, 
Invalid Reservations，and State Consent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第 96 卷

(2006 年)，第 531 页。 

 888 关于这种做法，主要见 Klabbers，上文脚注 660，第 183 至第 186 页。 

 889 见上文脚注 873。 

 890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15 节。另见瑞典反对泰国对该公约提出的保留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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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欧国家广泛采用这种反对，虽然这一做法不是源自北欧国家，891 但十多

年来颇有发展，并越来越多地被欧洲国家采用。例如，除瑞典外，奥地利、892 
捷克共和国 893 和荷兰 894 也有意使各自对萨尔瓦多和泰国关于 2006 年《残疾

人权利公约》的保留的反对产生超大效果。  

(5)  近在 2010 年初，一些欧洲国家对美国在同意接受《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

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的约束

时提出的保留作出反对，其中至少有五项反对意图产生可称为“超大”的效

果。895 同样，奥地利、西班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挪威、捷克共和国、罗

马尼亚和斯洛伐克也在反对卡塔尔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

时明确表示，这些反对不妨碍公约在这些国家与保留方之间生效，但保留方不能

从保留中受益。896 1999 年欧洲委员会关于应对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对国际条约的

保留的建议，显然对欧洲国家广泛采用的这一做法带来影响，其中建议成员国采

用某些示范性反应条款，897 得到上述反对的广泛借鉴。  

(6)  这一做法在人权机构以及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法院的裁定

中无疑拥有一定程度的支持。 

(7)  欧洲人权法院全体会议在“Belilos诉瑞士”898 案的重要裁决中，不仅对瑞

士政府提出的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还就此前被错误定性为解释性声明的保留是

  

 891 早的几项反对中，葡萄牙对马尔代夫关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保留尽管没

有公开指明，但可以认为是“超大”效果的反对(上文脚注 864)。 

 892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15 节。奥地利政府在反对中强调，“该反对不

妨碍公约在奥地利和萨尔瓦多之间全部生效”(强调是后加的)。 

 893 同上。 

 894 同上(第四章第 15 节)。荷兰政府表示，“据其了解，萨尔瓦多共和国政府提出的保留不免除

或修改公约条款对萨尔瓦多共和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895 同上(第二十六章第 2 节)：奥地利(“奥地利政府反对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

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的上述保留。但

这一立场并不妨碍公约在美国和奥地利之间全部生效”)；塞浦路斯(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反对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

器公约》第三号议定书的保留，但这一立场并不妨碍公约在美国和塞浦路斯之间全部生

效”)；挪威(“挪威王国反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

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之禁止或限制使用燃烧武器议定书》(第三号议

定书)的保留。这一反对并不妨碍议定书在两国之间全部生效，但美利坚合众国不得从其保留

中受益”)；瑞典(“因此，瑞典政府反对美利坚合众国关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

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的上述保留，认为保留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这项反对不妨碍公约在美国和瑞典之间全部生效，但美利坚合众国不得从其保留中受益”)。 

 896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8 节。 

 897 欧洲委员会部长理事会，R(99)13 号建议，1999 年 5 月 18 日。 

 898 10328/83 号申诉，1988 年 4 月 29 日的判决，A 辑，第 13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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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效作出裁决。法院裁定瑞士的保留无效，特别是相比《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

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第 64 条提出的条件，899 法院补充说：  

“但毫无疑问，不论声明是否有效，瑞士都受公约约束，而且自认如

此”。900  

在“Weber诉瑞士”案中， 901 法院分庭应要求就公约第 6 条第 1 款的可适用

性、被告国违反情况以及瑞士对该条款的保留的适用问题作出裁决，而被告国认

为这一条款与该国的解释性声明无关。瑞士政府为此指出，“瑞士对第 6 条第 1
款的保留无论如何都可阻止Weber先生在州法院利用不遵守公开性原则”。 902 
法院审查了瑞士保留的有效性，特别是与公约第 64 条的相符情况。法院指出，

保留 

显然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因为瑞士政府没有附上“相关法律简述”。但第

64 条第 2 款的规定“既是证据要件，也是法律保障因素”，其目的是“为

缔约方和公约机构提供保证，确保保留不超出有关国家明确排除的条款”

(见Belilos案的裁定，A系列，第 132 号，第 27 和第 28 页，第 59 段)。无视

这一条款所违反的，不是“单纯的形式要求”，而是“实质性条件”(出处

同上)。因此，瑞士的这一保留应视为无效。903 

与“Belilos”案的裁决相反，法院没有继续推理，探讨保留的无效性是否对瑞士

承诺受公约约束产生影响。法院只是研究这里是否确实违反公约第 6 条第 1 款，

并得出结论说：“因此，这里违反第 6 条第 1 款”。904 法院虽未明言，但认为

尽管瑞士的保留无效，而且不能利用这项保留，瑞士仍受欧洲公约约束；第 6 条

第 1 款本身即可对其进行反制。 

(8)  欧洲法院分庭在关于“Loizidou诉土耳其”案先决抗辩的裁定 905 中借机补

充并大大澄清了相关判例。虽然此案提出的有效性问题不涉及对公约条款的保

留，而是对土耳其承认法院根据公约第 25 和 46 条拥有强制管辖权的任择声明的

“保留”，但此案的经验易于挪用到保留问题。斯特拉斯堡众法官认定土耳其接

受法院管辖的声明所附关于属地管辖权的限制无效，并继续推论：“是否会使接

受本身的有效性受到质疑”。906 法院指出： 

  

 899 现为第 57 条。 

 900 10328/83 号申诉，第 60 段。 

 901 11034/84 号申诉，1990 年 5 月 22 日，A 辑，第 177 号。 

 902 同上，第 36 段。 

 903 同上，第 38 段。 

 904 同上，第 40 段。 

 905 15318/89 号申诉，1995 年 3 月 23 日的判决，A 辑，第 310 号。 

 906 同上，第 8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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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研究该问题时，法院必须考虑该公约作为保护人的欧洲公共法制文

书的特殊性以及第 19 条规定的“确保缔约各方遵守对公约承诺”的使命。 

94.  法院还回顾 1988 年 4 月 29 日“Belilos 诉瑞士”案的裁定，其中法院

因一项解释性声明不符合第 64 条而排除这项声明，并指出尽管声明无效，

瑞士仍受公约约束(A 系列，第 132 号，第 28 页，第 60 段)。 

95.  法院认为，根据土耳其代表提交声明后在部长委员会和委员会(涉及关

于第 25 条的声明)或法院庭审(涉及第 25 和第 46 条)时的发言，无法解决对

土耳其声明无效部分的分割问题。法院为此指出，考虑到缔约方根据第 25
条和 46 条无条件接受委员会和法院管辖的统一做法，被告政府不可能不知

道，被通告废除的限制条款在公约制度中的有效性存有争议，而公约机构可

判定其不可接受。值得注意的是，委员会在“比利时语言案(先决反对)”以

及“Kjeldsen、Busk Madsen 和 Pedersen 诉丹麦”案(1967 年 2 月 9 日和

1976 年 12 月 7 日裁定，A 系列，第 5 和第 23 号)的辩护词中向法院表示，

第 46 条不准在承认法院管辖权方面施加任何限制(分别见 1966 年 7 月 14 日

委员会第二诉状，B 系列，第 3 号，第一卷，第 432 页，以及 1976 年 1 月

26 日委员会诉状(先决抗辩)，B 系列，第 21 号，第 119 页)。后来几个缔约

方对土耳其声明的反应，对上述关于土耳其并非不了解法律状况的意见提供

了有力支持。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有关第 25 和第 46 条的声明，而且有

关第 46 条的声明是在缔约方作出上述反应之后提出，表明土耳其甘愿承担

被公约机构裁定有争议的限制条款无效的风险，这不会影响声明本身的有效

性。鉴此，被告政府不能依靠土耳其代表事后的声明，在接受委员会和法院

管辖的基本意向上出现倒退，虽然已有所缓和。 

96.  法院因此有义务履行第 19 条赋予的责任，参照相关声明的条文和公约

制度的特殊性质解决问题。然而，公约制度主张分列有关条款，因为可通过

这一途径，依照公约第 1 条所述，在属于土耳其“司法管辖”的所有领域保

障公约规定的权利和自由。 

97.  法院审查了声明条文和限制条款的措辞，以确定有争议的限制条款是

否可与接受文书分离，还是构成接受文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法院认为，

即使将限制第 25 和第 46 条的声明条文作为一项整体，通告废除的限制条款

也可与案文其他内容分离，使接受任择条款不受任何影响。 

98.  由此得出，1987 年 1 月 28 日和 1990 年 1 月 22 日对公约第 25 和第 46
条的声明，含有关于接受委员会和法院管辖的有效内容。907 

  

 907 同上，第 93 至第 98 段。 



A/65/10 

190 10-54170 (C) 

(9)  在“Hilaire诉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案对先决反对的裁定中， 908美洲人权法

院还指出，考虑到美洲人权公约目的和宗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不能从其限制接

受法院管辖的声明中受益，而且仍然受到接受强制管辖的约束。909  

(10)  罗尔·肯尼迪起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个人来文向人权事务委员会提出了

关于缔约国在重新加入《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时所提保留

的类似问题。委员会认定保留因为有歧视而无效，但只是指出：“结果是不妨碍

委员会根据任择议定书审议本来文”。910 换言之，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仍受协议

约束，但不能从其所提保留中受益。  

(11)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这一 新决定与其关于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及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或相关任择议定书时提出保留或者 1994 年国际判例依照公约第 41
条提出声明所涉问题的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结论相一致，911 其中，委员会确

认： 

一项不可接受的保留的通常后果，不是公约对保留国完全成为一纸空文。这

种保留是可以分离的，也就是说，公约适用于保留国，而保留国不从保留中

受益。912 

(12)  应指出，委员会通过的条文不意味着这一“通常”后果是“唯一”可能后

果，其他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13)  然而，对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法国坚决认为： 

不论何种性质的协议，均受条约法约束；协议的基础是国家同意，而保留是

国家同意的条件；由此必然推出，如果保留被认为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

触，则其唯一后果是宣布同意无效，并断定这些国家不被视为有关文书的缔

约国。913  

(14)  对于提出不允许的保留一方是否成为缔约方的问题，这种观点反映了反对

保留一方的解决办法；其基本原则是，保留的无效性质影响整个承诺接受条约约

束的行为。国际法院在 1951 年咨询意见中回答了大会提出的问题一： 

  

 908 2001 年 9 月 1 日的判决，C 辑，第 80 号。 

 909 同上，第 98 段。 

 910 第 845/1999 号来文，CCPR/C/67/D/845/1999，1999 年 11 月 2 日，第 6.7 段。另见以上准则

4.5.1 评注第(25)段。 

 91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一卷，附件五，第 122 至第

129 页。 

 912 同上，第 127 和第 128 页，第 18 段。 

 913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1/40 号文

件)，第一卷，第 106 页，第 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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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提出并维持的一项保留，若受到一个或多个公约缔约方反对，而其他各

方没有反对，只要保留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符，该国就可以被视为公约缔约

方，反之则不能被视为公约缔约方。914 

(15)  根据这一处理办法，保留被视为保留方同意受条约约束的一项必要条件，

这可能是唯一符合同意原则的。如果该条件无效，保留方就没有表示同意。在这

种情况下，只有保留方才能作出改变保留无效性质所需的决定，而只要保留方未

撤回或修改保留，就不应被视为条约缔约方。 

(16)  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做法似乎也确证了这种根本解决方案。《实

践概要》的相关解释如下： 

191.  如果条约禁止任何保留，秘书长将拒绝接受交存文书。秘书长请有关

国家注意这个问题，并且不向其他国家通报有关交存文书的通知(……)。 

192.  如果只有某些条款禁止保留，或者说，如果只有某些条款允许保留，

秘书长将对不适合条约条款的保留比照采取相同做法(……)。 

193.  但只有当文书所附声明一目了然属于不允许的保留时，秘书长才拒绝

交存。例如，声明说‘某国不适用某条款’，而条约禁止一切保留或对该条

款的保留，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915 

(17)  相关国家实践寥寥无几，而且缺乏一致性。例如，以色列、意大利和联合

王国都反对布隆迪在加入 1973 年《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

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时提出的保留。然而，尽管这三个国家认为布隆迪政府

提出的保留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因此只要声明没有被撤回，就不能认为布

隆迪加入该公约是有效的”，916 但另外两个反对布隆迪保留的国家(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和法国)并没有附加这样的声明。917 

(18)  曾于 1951 年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中华民国政府 918 曾
经： 

  

 914 《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9 页(强调是后加的)。 

 915 秘书长作为多边条约保存人的实践摘要，ST/LEG/7/Rev.1，第 57 和第 58 页，第 191 至第 193
段。对于这一区分，另见准则 3.3(保留不允许的后果)及其评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

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 号文件)，第 302-308 页)。 

 916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十八章第 7 节，可从网址 http://treaties.un.org 查阅。 

 917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反对如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布隆迪共和国政府关于《防

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第 2 条第 2 款和第 6 条第 1 款

的保留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同上)。法国政府在加入该公约时声明，“反对 1980 年 12
月 17 日布隆迪限制第 2 条第 2 款和第 6 条第 1 款适用范围的声明”(同上)。 

 918 该通知是在 1971 年 10 月 25 日大会通过第 2758(XXVI)号决议之前作出，该决议决定“恢复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其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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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在签署、批准或加入该公约时提出的相同保留。中华民国政府认为，

上述保留不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因此，依照 1951 年 5 月 28 日国际法院的

咨询意见，政府不将上述国家视为公约缔约方。919 

尽管有为数众多的类似保留，但只有荷兰政府曾于 1966 年提出类似反对。920 

(19)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各国认为保留无效而提出反对时，都明确表示该反对

不妨碍条约在该国与保留方之间的关系中生效，而且不认为有必要就可能建立的

条约关系内容作进一步解释。国际法委员会于 2005 年要求会员国就以下问题提

出意见： 

各国认为保留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而提出反对时，往往不反对条约在其

与保留方的关系中生效。委员会想了解各国政府对这种做法的评论。委员会

特别想知道这些反对的提出方期望达到何种效果，以及各国政府认为这种做

法如何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c)项的规定相联系。921 

一些代表团在第六委员会表达的意见清晰显示，对于保留无效情况下接受条约约

束的承诺是否有效这一棘手问题，仍然存在分歧。有几个国家 922 认为这种做法

“自相矛盾”，反对方无论如何“不能简简单单地忽略保留，如同保留不曾提出

一样”。923 法国代表团强调， 

此种反对具有“超大效果”，因其对象是条约全面适用，与保留的表达无

关。这将破坏作为条约法基础的基本原则，即两愿原则。924 

但也有代表团指出，让保留方成为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好于将其排除在缔约方范

围外。瑞典代表以北欧国家的名义发言，在这方面表示： 

 
  

年 4 月 1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批准 1948 年灭绝种族罪公约时宣布，“1951 年 7 月 19
日台湾地方当局以中华民国名义批准该公约是非法的，因此无效”(同上，第四章第 1 节)。 

 919 同上。 

 920 荷兰的反对如下：“荷兰王国政府声明，认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保加利亚、匈牙

利、印度、摩洛哥、波兰、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对 1948 年 12 月 9 日在巴黎开放

供签署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提出的保留与该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因

此，荷兰王国政府认为任何已经或今后作出这样保留的国家都不是公约缔约国”(同上)。 

 92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29 段。 

 922 见 A/C.6/60/SR.14，第 3 段(联合王国)和第 72 段(法国)；A/C.6/60/SR.16，第 20 段(意大利)和
第 44 段(葡萄牙)。 

 923 A/C.6/60/SR.14，第 72 段(法国)。 

 9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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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与条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分离的做法符合第 19 条的意思，该条明

确指出，这种保留在国家之间的条约关系中无效。用结束双边条约关系代替

对不允许的保留提出反对当然可行，但予以分离可维持条约关系，并提供在

该条约框架内进行对话的机会。925 

(20)  但要注意的是，这一看法的支持者认为保留方的意愿是条约生效的条件：

“但在保留与批准条约之间的关系中，应考虑到保留国的意愿”。926 

(21)  关于条约生效问题的两个解决方案和两种观点虽然乍看之下可能截然相

反，但与条约法的基本原则即同意原则却是一致的。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

就在于保留方的意愿：保留方即使在保留无效(不从保留中受益)的情况下是否愿

意接受条约约束，保留是否构成其承诺接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 

(22)  对于针对《国际法院规约》第 36 条第 2 款所定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任择

条款提出保留的类似具体问题，劳特派特法官在法院对 Interhandel (国际工商业

投资公司)案先决抗辩的裁定中附有不同意见，认为： 

如果这项保留是接受的必要条件，即没有这项保留，保留方绝不会同意承担

主要义务，法院就不能否定这一保留而同时认为该国接受声明的约束。927 

因此，保留方意愿以及无论能否受益于保留都有意接受条约约束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针对条约条款的更为典型的保留，情况也是如此。 

(23)  欧洲人权法院在“Belilos”案的裁定中还特别重视瑞士对欧洲公约的立

场。法院明确表示，“毫无疑问，瑞士认为不论声明是否有效本国都受公约约

束”。928 因此，法院显然已经考虑到这一事实，即瑞士本身作为无效“保留”

的提出方，自认为即使保留无效也受条约约束，并且如此自居行事。 

(24)  在“Loizidou”案中，土耳其政府在欧洲人权法院诉讼中表示：“如果对

公约第 25 和 46 条的声明所附限制不被承认全部有效，[接受法院管辖的]声明即

应视为完全无效”；929 法院依据土耳其政府的这一意愿，或至少是土耳其在明

知情况下甘愿承担保留所提限制被判无效的风险的事实，作出如下裁决： 

  

 925 A/C.6/60/SR.14，第 23 段(瑞典)。另见 A/C.6/60/SR.17，第 24 段(西班牙)；A/C.6/60/SR.18，第

86 段(马来西亚)；A/C.6/60/SR.19，第 39 段(希腊)。 

 926 A/C.6/60/SR.14，第 23 段(瑞典)。另见联合王国的立场(同上，第 4 段：“对于‘超大’效果

反对的有关问题(这种反对不仅使反对所涉保留无效而且使整个条约依据事实对两国之间的关

系适用)，联合王国代表团认为，这只能在 特殊的情况下发生，例如认为保留国接受或默认

这种效果。”)。 

 927 Interhandel(瑞士诉美国)，赫施·劳特巴赫特爵士的不同意见，《195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

编》，第 117 页。 

 928 前述裁决，上文脚注 884。 

 929 见上文脚注 886，第 9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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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提交对第 25 和第 46 条的声明，而且对 46 条的声明是

在缔约方作出上述反应之后提出，表明土耳其甘愿承担被公约机构判处有争

议的限制条款无效的风险，而不会影响声明本身的有效性。930 

(25)  因此，“斯特拉斯堡处理办法” 931 在于即使保留无效也维持保留方接受

条约约束的意愿。 932 为此，法院不仅以有关国家的明确声明为依据，例如

“Belilos”案的情况，933 而且还“重新确立”国家的意愿。正如沙巴斯教授曾

经写到： 

欧洲法院不是以意愿评测来决定保留可否分离。相反，法院似乎强调确定意

愿有困难，并表示不将国家的正式声明作为考虑因素。934 

只有确定保留方不将其被确认无效的保留作为同意受条约约束的根本内容，保留

才能与其条约承诺进行分离。 

(26)  欧洲人权法院和美洲人权法院不仅考虑作为无效保留方的国家的意愿，还

都顾及它们有责任确保遵守的文书的特殊性质。例如在“Loizidou”案中，欧洲

法院提请注意： 

在研究该问题时，法院必须考虑该公约作为保护人的欧洲公共法制文书的特

殊性以及第 19 条规定的“确保缔约各方遵守对公约承诺”的使命。935 

(27)  美洲法院在“Hilaire 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案的裁决中则强调： 

  

 930 同上，第 95 段。 

 931 B. Simma，上文脚注 818，第 670 页。 

 932 另见上文脚注 859。加亚认为：“Una soluzione alternativa alla quale si può giungere nella 
ricostruzione della volontà dello Stato autore della riserva è che tale Stato abbia inteso vincolarsi in 
base al trattato anche nel caso in cui la riserva fosse considerata inammissibile e quindi senza il 
beneficio della riserva”[“另一种确立保留国意愿的解决方案是，有关国家即使保留被视为不可

接受也打算接受条约约束，因此不能受益于保留”](同前，上文脚注 728，第 358 页)。 

 933 对此案及其后果的解释，见 R. Baratta, footnote 499 above, pp. 160–163; Henry J. Bourguignon, 
“The Belilos Case: New Light on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 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9 (1989), pp. 347–386; Iain Cameron and Frank Horn, “Reservations to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e Belilos Case”,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33 (1990), pp. 69–116; Susan Marks, “Reservations unhinged: the Belilos case before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 39 (1990), pp. 
300–327; and Gérard Cohen-Jonathan, “Les réserves à l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l’homme (à propos de l’arrêt Belilos du 29 avril 1988)”,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93, No. 2 (1989), pp. 272–314. 

 934 William A. Schabas, “Invalid Reservation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s the United States Still a Party?”, Brookly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1 (1995), p. 
322. 

 935 见上文脚注 866，第 9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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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此外，按该国所提方式接受这项声明可能导致法院以国家宪法为首要

参考，而将美洲公约作为附属标准；这种情况会打破保护人权领域的国际法

制，使公约目的和宗旨成为一纸空文。 

(94)  美洲公约及其他人权条约出自于一系列以保护人为核心的崇高共同价

值观，设有专门管控机制，作为一种集体保障适用，是客观义务的基本体

现，并具有不同于其他条约的特殊性质……。936 

(28)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表达的立场更为坚决。937事实上，委

员会不认为条约在无效保留无效时仍然生效与保留方的相关意愿有任何联系。委

员会只是指出，“通常后果”938 是条约在保留方不受益于保留的情况下生效。

但如上文所述，939 委员会认为这一“通常”后果似乎是自动产生，但不排除(反
而暗示)无效保留可能产生其他“异常”后果。不过，委员会没有说明可能产生

哪些其他异常后果，也没有说明如何或在什么基础上会产生“正常”或可能“异

常”的后果。 

(29)  不管怎样，人权机构的立场近些年来已出现很细微的变化。例如，国际人

权条约机构第四次委员会间会议以及机构主席第十七次会议均指出： 

人权事务委员会在 2003 年 7 月 31 日与人权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确认继续奉

行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委员会一些成员强调基于分离的处理办法得到越来

越多支持，但也指出对于不可接受的保留，分离不是一项自动结论，而只是

一种推定。940 

2006 年，负责研究人权条约机构具体实践的保留问题工作组在这方面表示，确

定保留无效后有多种后果可予考虑。工作组 后提出第 7 号建议如下： 

……如何确定这些后果取决于国家在提出保留时的意向。在仔细审查现有资

料过程中必须查明这一意向，并推定该国即使不能受益于保留也倾向于继续

作为条约缔约方，而不是被排除在外，但该推定可予推翻。941 

负责研究人权条约机构具体实践的保留问题工作组的 2006 年订正第 7 号建议 942 于
2007 年获得人权条约机构第六次委员会间会议认可，943 根据该订正第 7 号建议： 

  

 936 2001 年 9 月 1 日的裁决(先决反对)，C 辑，第 80 号，第 93 和第 94 段。 

 937 Hampson 女士在扩大工作文件中认为，“监测机构不会准许其认为与条约目的和宗旨不符的
保留生效。其结果是抛开保留适用条约，称为“分割”，或改称为其他叫法，如不适用”(见
上文脚注 857，第 59 段)。 

 938 见上文脚注 876。 

 939 见以上本条准则评注第(11)段。 

 940 关于条约机构对核心国际人权条约的保留做法的报告(HRI/MC/2005/5)，第 37 段。 

 941 HRI/MC/2006/5，第 16 段(强调是后加的)。 

 942 见 HRI/MC/2007/5，第 6 至第 8 页。 

 943 第六次人权条约机构委员会间会议的报告(A/62/224)，附件，第 48(五)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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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无效性的后果，工作组同意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即无效的

保留理当无效。因此，一国不得援引这种保留，而且，除非其相反的意向不

可推翻，该国仍是条约当事方，但不受益于保留(强调是后加的)。 

(30)  关键因素显然仍是无效保留提出国的意向。生效不再是保留无效性质的简

单自动后果，而是一项推定。委员会在《实践指南》里保留了这一立场，因为这

一立场合理地将条约法基本原则(两愿原则)与认为无效保留提出方接受条约约束

但不受益于保留的可能性相结合。 

(31)  委员会选用了“保留国或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则被视为缔约国或缔约组

织”一语，而未选用特别报告员 初提议的“则虽有保留，条约仍对提出保留的

国家或国际组织适用”一语 944，以清楚表明这条准则陈述的只是一项推定，不

具有规则的无可争议性质。“除非”一词的作用也是如此。 

(32)  不过，对于如何表示这一推定可能存有疑问：理论上，可以推定保留方的

意向是条约生效，也可以反向推定保留方的意向是条约不生效。 

(33)  反向推定是，只要不确立相反的意向，就不能将保留方视为缔约国或缔约

组织，这初看起来可能更好地体现同意原则；而国际法院认为，按照同意原则，

“一国在其条约关系中没有同意就不能受到约束”。945 根据这一观点，恰恰是

提出保留(即使是无效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表示不同意的条款，这项保留意图

更改或排除其法律效果。在对第 24 号一般性意见的评论中，联合王国认为“不

太可能迫使一国承担其在公约下显然没有‘明确承认’，而是明确表示不准备接

受的义务”。946 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关国家或组织没有同意或至少没有默许

在不受益于保留的情况下接受相关条款约束，就不能断定或推定任何相反的同

意。 

(34)  但与此相反的正向推定也有若干好处，而无论意向方面的考虑如何，这些

好处都可以使正向推定赢得支持，尽管这一规则显然未见于《维也纳公约》947 
并且很可能不是习惯国际法规则。948 然而，也不能忽视人权法院的裁决和人权

条约机构采取的立场以及各国日益发展的相关实践。 

 

  

 944 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十五次报告(A/CN.4/624/Add.1), 准则 4.5.3，第 37–38 页。 

 945 《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1 页。 

 94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 138 页，第 14 段。 

 947 如上文《实践指南》4.5 节总评注所指出的，《维也纳公约》没有涉及不允许的保留的问题，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 4.5 节总评注第(1)至第(18)段。 

 948 主要见 Roberto Baratta, “Should Invalid Reservations to Human Rights Treaties Be Disregarde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 (2000), pp. 41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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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首先，保留方的本意是想成为相关条约缔约方。保留是在表示同意受条约

约束时作出，国家或国际组织藉此形成加入由缔约方组成的小圈子的意向，并承

诺遵守条约。保留在这一过程中当然发挥作用，但为了确立推定的需要，不应过

高估计保留的重要性。 

(36)  此外，或许 为重要的是，推定保留方是缔约国或缔约组织圈子的一部

分，以便在这个特权圈子内解决保留无效性带来的难题，肯定是更加明智的做

法。在这方面，国际法委员会曾在其关于针对多边规范性条约、包括人权条约的

保留的初步结论中指出，949 

如果保留不允许，保留国有责任采取行动。例如，国家可修改保留以消除其

不允许性，或者撤回保留，或者放弃成为条约缔约国。950 

为此，人权条约机构第四届委员会间会议和机构主席第十七次会议指出，“应鼓

励人权文书所设机构”或者条约设立或条约缔约方共同设立的任何其他机制“继

续当前做法，即与保留国开展对话，以便经过必要修改使不符合条约的保留变得

与条约相符”。951 虽然一些委员并不赞同这一意见，但委员会认为，如果提出

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被认为是条约缔约方，这个目标就更加容易实现。 

(37)  而且，推定条约生效还可提供法律上的确定性。这一推定(是可反驳的)，
有助于解决提出保留与确立保留的无效性之间存在的不确定性，而在这整个(可
能持续数年的)期间， 952 保留方可作为缔约方行事，并且被其他各方视为缔约

方。 

(38)  鉴于这些考虑，委员会大多数委员支持一项可反驳的推定的想法，按此推

定，若保留方未表示相反的意向，则即使有这一保留，条约仍适用于提出无效保

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换言之，在保留方未表示相反的意向这个基本条件下，条

约被推定已对保留方生效，但条件是条约已经对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生效，而保留

则不对条约内容产生任何法律效果，953 亦即条约全部适用。 

(39)  准则 4.5.2 第 1 款结尾的“除非可以确定该国或组织有相反的意向”一语

即反映了委员会所持的这种正向推定，而这须取决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的意向。如果可以确定有相反的意向，则这一推定便不成立。954 

  

 949 《199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57 和第 58 页，第 157 段。 

 950 同上，第 58 页(初步结论第 10 段)。 

 951 HRI/MC/2005/5，第 42 段。 

 952 在主管机构没有作出宣示的情况下，这种不确定性可能会无限期地存在。 

 953 见以上准则 4.5.1 评注第(14)至第(17)段。 

 954 英文本选用了“identified”(确定)一字而非“established”(成立)，因为委员会某些委员认为后

者过于严苛。此外，“established”所体现的明确程度似乎大于第 2 款中非详尽无余的清单所

提供的明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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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有人提议让保留方的意愿占有更大的分量，在准则 4.5.2 中纳入一项规

定，建议对保留被发现无效时退出条约的条件予以放宽，这是鉴于《维也纳公

约》没有考虑到这一假设。虽然委员会的一些委员支持这个提议，但委员会 后

没有采纳。虽然《维也纳公约》并未对无效保留情况下应遵循的规则作出规定，

但为退出条约制定了明确的规则。所指的这类提议没有可作为依据的先例，超过

了“保留法”的范围。很难将这一建议与《维也纳公约》第 42 条统一起来，该

条规定：“退出条约，只能是适用本公约的结果”。《维也纳公约》第 54 和第

56 条确认了这一点。 

(41)  在实践中，确定无效保留方的意向很可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事实上，不

容易确定是什么导致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一方面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另一方面又

在表示同意时附加保留，因为“只有国家才能知道保留在其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

的决定中的具体作用”。955 由于作为基础的推定可予否定，必须确定保留方在

明知情况下是否会不带保留地批准条约，或是不予批准。 

(42)  好几个因素在起作用，第 2 款以非详尽的方式列举出来。 

(43)  首先，保留本身当然可以说明保留方在保留无效情况下的意向。至少，按

照《实践指南》准则 2.1.9 所提建议说明保留的理由即属于这种情况 956。说明保

留的理由，不仅可以明确其意思，还有助于确定保留是否被视为承诺接受条约约

束的必要条件。保留方在签署、批准、加入或继承时作出的任何声明也可以说明

一些问题。然而，必须谨慎对待后来作出的任何声明，特别是保留方在涉及保留

有效性和无效性效果的司法程序时所作的声明。957 

(44)  还须考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反应。尽管这些反应本身肯定不会产生扭

转保留无效性的法律效果，但可帮助评估保留方的意向，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保留

方提出无效保留自愿承担的风险。这种情况在欧洲人权法院“Loizidou”案中得

到很好的说明；法院提到对土耳其提出保留的先前判例以及多个缔约方对公约提

出的反对，958 得出如下结论： 

 后来几个缔约国对土耳其声明的反应，对上述意见提供了有力支持，

即土耳其并非不了解法律状况。土耳其在这种情况下提交对第 25 和 46 条的

声明，而且对 46 条的声明是在缔约方作出上述反应之后提出，表明土耳其

  

 955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2/10)，第 83 段；《1997 年……年

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49 页。 

 956 这条准则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00 至第

204 页。 

 957 在这方面，参见 Loizidou 诉土耳其，15318/89 号申诉，1995 年 3 月 23 日的裁决，A 辑，第

310 号，第 95 段。 

 958 15318/89 号申诉，1995 年 3 月 23 日的裁决，A 辑，第 310 号，第 18 至第 2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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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愿承担被公约机构判处有争议的限制条款无效的风险，而不会影响声明本

身的有效性”。959 

(45)  如欧洲人权法院在Belilos案中的做法，960 还应考虑保留方对条约的后来态

度。例如，瑞士代表以其行动和在法院的陈述，毫无疑问地表明即使解释性声明

被视为无效，该国也自认接受欧洲公约约束。此外，沙巴斯教授针对美国对

1966 年公约的保留指出： 

美国某些方面的做法使人倾向于这样的论点：不论对保留合法性的诉讼结果

如何，其总体意向是接受公约约束。美国曾全面参与起草美洲公约，后者条

款与本公约第 6 和第 7 条非常相似，而且其实是受这两条启发制订。[美国代

表]虽然对禁止未成年人死刑和排除政治罪略有质疑，但实际上不反对有关死

刑或酷刑的规定。美国已于 1977 年 6 月 1 日无保留地签署美洲公约。961 

虽然在不同条约之间进行比较一定要谨慎，因为任何保留的效果都是相对的，但

是可以参考保留国以前对与保留所涉条款类似的条款的态度。若某国一贯地、系

统地排除若干项文书所含特定义务的法律效果，即可构成不可忽视的证据，表明

保留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接受此项义务的约束。 

(46)  除保留的实际措辞及所给的理由以及特定环境和背景因素外，还必须考虑

保留所涉条约条款的内容和背景以及条约目的和宗旨。如上文指出，欧洲人权法

院和美洲人权法院都高度重视相关条约的“特殊性质”；962 绝无理由将这些考

虑局限于人权条约，人权条约在适用有关保留的规则方面不构成专门一类，963 
也不是唯一建立“更高共同价值观”的条约。然而，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认为，条

约的性质作为目的和宗旨要素，应列入在确定保留方的意图时须考虑的因素清

单。 

(47)  结合这些标准，还有其他适当标准，应可指引须就无效保留无效性质的后

果作出裁决的机构作出裁决，当然这个清单并不详尽无遗，还须考虑可据以确定

保留方意向的所有因素。准则 4.5.2 第 2 款开头句中两次提到清单并不详尽无

  

 959 同上，第 95 段。 

 960 见上文第(23)至第(25)段。 

 961 W.A.Schabas，同前，上文脚注 934，第 322 页(脚注省略)。 

 962 见上文第(27)段。 

 963 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A/CN.4/477 和 Add.1)，第 55 至第 260 段，《1996 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4 至第 87 页，以及委员会关于对多边立法条约包括人权条

约的保留的初步结论，《199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57 段，第 57 页和第 58
页。基于这一理由，尽管有人不以为然，委员会还是没有明文提及有关条约的性质，没有将

其列为准则 4.5.2 第 2 款所列的在确定保留方意向时须考虑的因素之一――特别是鉴于这一标准

不易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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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可能与此相关的所有因素”一语和“其中包括”一语。“与此相关”一语

则强调，只须考虑与确定保留方意向相关的因素。 

(48)  清单中各项因素的排列顺序反映了逻辑上的先后考虑顺序，与其相对重要

性没有特别关系；后者取决于个案的具体情况。所列的头四个因素与保留和与对

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保留的态度直接相关； 后两个因素较具一般性，与保留

的主题相关。 

(49)  尽管如此，委员会认为，作出这种推定不等于赞同现可称为“超大”效果

的反对。虽然从结果看，推定 终会产生这类反对所指的效果，但“超大”效果

反对似乎是想单纯由于保留无效的原因要求保留方在不受益于保留的情况下遵守

条约，而准则 4.5.2 中的推定是基于保留方的意向。在没有任何明确说明时，这

种意向可能是假定的，但不言而喻的是，保留方可以完全无阻碍地向其他缔约方

表明其真实意愿。因此，遵守整个条约并非出自另一缔约方的主观评价，其唯一

依据是保留的无效性质和保留方的意向。无论简单反对还是超大意图反对，都不

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无论是反对国还是保留国，“任何国家均不受其认为不合

适的义务的约束”，964 当然这些考虑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没有任何意义。965 

(50)  准则 4.5.2 草案故意不确定条约生效日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日期取

决于条约本身规定的具体条件。966 因此，条约何时对提出无效保留方生效等具

体效果，取决于条约的有关规定，若无此类规定，则取决于一般条约法。967，而

不从关于保留的规则中推导出来。 

4.5.3[4.5.4] 对无效保留的反应 

 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不取决于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对或接受。 

 尽管如此，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认为保留无效时，如认为这样做合适，应当

尽快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964 C. Tomuschat, 上文脚注 321 ，第 466 页；另见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第二次报告

(A/CN.4/477/Add.1)，第 97 和第 99 段，《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60
页，以及 Daniel Müller, “Article 20 (1969)”, in Olivier Corten and Pierre Klein (eds.), footnote 324 
above, pp. 809–811, paras. 20–24. 

 965 见上文准则 4.5.1 评注第(20)至第(28)段。 

 966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4 条第 1 款指出：“条约生效之方式及日期，依条约之规定或依谈

判国之协议”。 

 967 见第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4 条第 2 和第 3 款。这两款规定： 

  “二、倘无此种规定或协议，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国同意承受条约之拘束，即行生效。 

  三、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如系于条约生效后之一日期确定，则条约

自该日起对该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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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被认为宜纳入《实践指南》第四部分的准则 4.5.3 的第 1 款基本上是重申前

几条准则所体现的一项基本原则：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取决于保留本身，不取决

于它可能引起的反应。第 2 款应视为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建议：因此，它们应对

这种保留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2)  准则 4.5.3 草案的第 1 款完全符合准则 3.1(该准则复述了《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准则 3.3.2968和准则 4.5.1969。它说明了准则 4.5.1 草案中“无效性质”一词的含

义，重申无效保留的无效性质是以客观因素作为依据，而不取决于非为保留方的

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反应――换言之，第 1 款表明，不取决于它们的反对或接受。 

(3)  在国家实践中，绝大多数反对是因为所涉保留无效而提出。但是，反对方

从中所得后果各有不同，有时只是说明所涉保留无效，有时将保留定为具无效性

质或不具法律效力，有时(这种情况很少)反对方认为其反对将阻止条约在本方与

保留方之间的关系中生效，有时则指出条约在这种双边关系中全部生效，但有时

对这一点保持沉默。970 

(4)  国际法院的判例在这个问题上看起来并非前后一致。971 1999 年，法院只在

关于南斯拉夫对西班牙和美国提出保全措施请求的裁决中指出： 

考虑到灭绝种族罪公约不禁止保留，南斯拉夫未反对美国提出的对第九条的

保留，该保留的效果是将第九条从缔约方之间生效的公约条款中排除。972 

法院的理由陈述除了指出 1948 年公约不禁止保留之外，没有论述保留的有效

性。当事国没有单纯提出反对似乎是决定性的，这符合法院法官在 1951 年采取

的立场，但这一立场不符合《维也纳公约》，而且现在已被公约取代：973 

  

 968 “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受一项不允许的保留，并不改变保留的无效性质。” 

 969 “不符合《实践指南》第二和第三部分所述形式有效性和允许性条件的保留是无效的，因此

不具任何法律效力。” 

 970 卡塔尔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时所作的保留引起的反应，包括了几乎所有可

以想见的反对：虽然 18 项反对(包括墨西哥和葡萄牙的两项逾期反对)均认为保留与公约目的

和宗旨相抵触，但一项补充说其“无效”(瑞典)，还有两项指出保留对公约条款不产生任何效

果(西班牙和荷兰)。其中 8 项反对指出，反对不妨碍条约生效(比利时、芬兰、匈牙利、爱尔

兰、意大利、墨西哥、波兰和葡萄牙)，而 10 项认为条约对卡塔尔生效但保留方不能利用其无

效保留(奥地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挪威、荷兰、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瑞

典)。见《……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8 节。 

 971 见法官 Higgins 女士以及 Kooijmans、Eleraby、Owada 和 Simma 各位法官对 2006 年 2 月 3 日

判决所附的个人意见，“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申诉：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

达)，《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65 至第 71 页。 

 972 1999 年 6 月 2 日命令，“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夫诉西班牙)，保全措施，《1999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772 页，第 32 段，以及第 924 页，第 24 段。 

 973 见准则 2.6.3 评注第(2)至第(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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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对提出保留和反对的自由都施加了限制。因此，在加入

条约时附加保留的国家和认为应对该保留作出反对的国家的态度，均应以保

留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为标准。这是指导每个国家单独为自身目的评判保留

是否合法的行为准则。974 

然而，在“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案(新申诉：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
关于对保全措施请求的裁决中，法院改变处理办法，在审案之初就先审查卢旺达

保留的允许性： 

该保留不涉及法律实质，只涉及法院管辖权，因此不违反公约的目的和宗旨。
975 

在关于法院管辖权和诉状可受理性的裁决中，法院还确认： 

卢旺达对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九条的保留涉及法院管辖权，不影响公约所定有

关种族灭绝行为本身的实质性义务。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卢旺达的保留是为

了排除解决关于解释、适用或执行公约的纠纷的具体途径，法院不能判定其

一定与该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976 

因此，法院“添加了自身对卢旺达的保留是否符合灭绝种族罪公约目的和宗旨的

评判”。977 虽然确定保留的有效性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反对无关，但法院认为

还是有必要作如下补充： 

关于条约法，法院还指出，在卢旺达加入灭绝种族罪公约并提出有关保留

时，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反对。978 

(5)  这一说明并非多余。事实上，对保留的反对虽然不决定保留的有效性，但

对保留方、缔约国和组织以及有权评估保留有效性的任何机构等所有利益攸关方

而言，都是一项不可忽视的指示因素。法院在 1951 年咨询意见中曾指出： 

每个公约缔约国都可评判保留的合规性，缔约国可单独为自身利益行使这一

权利。979 

  

 974 1951 年 5 月 28 日咨询意见，《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见上文脚注 305)，第 24 页。 

 975 2002 年 7 月 10 日命令，“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新申诉：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

达)，《200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46 页，第 72 段。 

 976 2006 年 2 月 3 日裁决，“刚果境内武装活动”(新申诉：2002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诉卢旺达)，
关于法院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申诉，《200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2 页，第 67 段。 

 977 上文脚注 971 中所引联合个人意见，第 70 页，第 20 段。 

 978 见上文脚注 977，第 33 页，第 68 段。 

 979 对《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保留，咨询意见，《1951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6
页。另见美洲人权法院，咨询意见 OC-2/82，1982 年 9 月 24 日，A 辑，第 2 号，第 38 段

(“缔约国有合法权益禁止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并可以通过公约所设审判和咨询

机制实现这一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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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欧洲人权法院在“Loizidou”案中的裁决也十分重视缔约国的反应，并将其

作为确定土耳其保留是否有效的一个考虑因素。980 人权事务委员会第 24 号一般

性意见也确认这一处理办法： 

一国未表示异议并不意味着保留与公约目的和宗旨相符或相抵触。不过，委

员会可将各国提出的反对作为确定保留是否符合公约目的和宗旨的评判因

素。981 

(7)  在审议委员会 2005 年第五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A/60/10)期间，瑞典在回应

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因保留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而作出的 小效果反对的问题
982 时明确支持这一立场： 

理论上，提出反对无助于确立保留的无效性，而仅仅是引起对这个问题的注

意。因此，反对没有任何纯粹的法律效果，甚至没有必要将之视为反对。但

由于没有象欧洲人权法院那样有权宣布保留无效的机构，这种‘反对’起到

重要作用。983 

(8)  如上文所述，984《维也纳公约》没有任何关于不符合第 19 条所述允许性条

件的保留的规则，甚至没有述及国家可能对这种保留作出的反应(这相当符合逻

辑后果)。在维也纳制度中，反对不是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确定保留有效性的手

段，但它使得保留对于反对方不适用。985 第 20 条所述的接受和反对只涉及有效

保留。国家实践中使用相同手段对无效保留作出反应的简单事实，并不意味着这

些反应与针对有效保留的反对一样，产生相同的效果或遵循相同的条件。 

(9)  委员会认为，这一理由不足以不将此种反应视为真正的反对。这种负面反

应其实完全符合委员会在准则 2.6.1 中采纳的“反对”一词的定义，而且构成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针对另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对条约提出的一项保留所作的

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提出反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意图据此

在与提出保留的国家或组织的关系中排除保留的法律效果或排除整个条约的

适用。986  

  

 980 见欧洲法院的裁决第 95 段和上文准则 4.5.2 评注第(8)段。 

 981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50/40)，第 127 页，第 17 段。 

 982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40 号》(A/60/10)，第 29 段。 

 983 A/C.6/60/SR.14，第 22 段。 

 984 见第 4.5 节总评注第(1)至第(18)段。 

 985 见准则 4.3 评注第(2)至第(5)段。 

 986 准则 2.6.1(对保留的反对的定义)全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184 至第 19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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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以确定保留无效果的方式实现目标的不是反对，而是保留的无效性质，但这

一简单事实丝毫不改变反对方想要达到的目标，即排除无效保留的所有效果。因

此，似乎不宜也不必创造新词来描述对保留的这种反应，现行名称不仅符合委员

会采纳的“反对”一词的定义，在国家实践中也很普遍，而且似乎已得到普遍接

受和理解。 

(10)  还可以肯定的是，对无效保留的反对虽然丝毫不影响保留的无效性质，但

却是启动关于保留的对话的一项重要手段，同时可提请条约机构和国际或国内法

庭注意此问题，酌情评估保留的有效性。因此，在《实践指南》中只说明对无效

保留的反对没有任何效果是不明智的，事实上还会起到误导作用。 

(11)  相反，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应继续对其认为无效的保留提出反对，虽然此类

声明丝毫不影响保留的无效性在法律上不需任何其他条件即可产生的效果。这一

点格外重要，因为事实上只有少数机构有权对遭受质疑的保留的有效性进行评

判。国际法中的通常情况是，在这个领域及其他许多领域，没有客观评判机制是

正常的，有这种机制反而是例外。987 因此，在中立第三方事实上极少干预的情

况下，“各国应自行评判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法律状况”，其中当然包括保留方面

的法律状况。988 

(12)  不应阻止各国对其认为无效的保留提出反对；相反，为了稳定条约关系，

应鼓励各国提出反对并尽可能说明采取这一立场的理由。989 这就是为什么准则

4.5.3 草案不仅要阐明反对无效保留本身不产生任何效果这一原则，还要防止从

阐述这一原则中得出此种反对系徒劳无益的任何草率结论。 

(13)  事实上，国家和国际组织在认为有理由反对时提出反对，以公开表达其对

保留无效的立场，从所有方面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们这样做只是行使

评判权。因此，准则 4.5.3 第 2 款采取了对国家和国际组织简单提建议的形式，

具有纯粹的任择性质，这一点反映在“应当”这一条件用语和“如认为这样做合

适”一语中。 

  

 987 见 1966 年 7 月 18 日裁决，“西南非洲”(第二阶段)，《196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86
段：“在国际领域存在有些义务，其执行不能 终靠法律程序，这一直是一项规则而非例

外。” 

 988 1978 年 12 月 9 日裁决，1946 年 3 月 27 日美国和法国之间的航空服务协定，《国际仲裁裁决

汇编》，第十八卷，第 483 页，第 81 段。 

 989 见准则 2.6.10(说明理由)，建议反对保留方说明理由(《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

第 10 号》(A/63/10)，第 219 至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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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而且，这种反对不一定非要 990 在 12 个月或条约规定的其他任何期限内作

出，虽然也许 好是遵守期限。991 尽管这种反对本身对保留的效果不产生法律

效果，但对保留方(提请其注意对保留有效性的质疑)、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或

任何可能须评估保留的有效性的机构仍然很有意义。 

(15)  虽然即使没有提出反对，保留也属于无效并且不产生任何效果，但这不应

该成为鼓励过时提出反对的理由。对无效保留提出反对并尽早提出反对，使所有

利益攸关方能够迅速评估法律状况，并使保留方能够通过关于保留的对话补救这

一无效性，既符合保留方以及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的利益，也有利于法律状况

的稳定和明确。正因为如此，准则 4.5.3 第 2 款才要求国家和国际组织“尽快”

提出反对并说明理由。 

 4.6 保留不对条约其他当事方之间的关系产生效果 

 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评注 

(1)  准则 4.6 逐字转载了两个《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的案文(两公约中的

措辞完全一致)。 

(2)  根据这一规定，除对保留方之外，保留不改变条约其他各方之间的条约关

系。这一“法律关系的相对性”规则，是为了保证规范制度在条约其他各方之间

适用。但这不一定是唯一的机制，因为其他缔约方也可视保留决定是否同意接受

约束，并因此在第 21 条第 1 款和第 3 款所述范围内改变彼此之间的关系。992 然
而，与第 2 款一样，准则 4.6 的目的不是为了防止同一条约内可建立的规范制度

数量的增多，而只是为了将保留的效果限制在保留方与每一其他缔约方之间的双

边关系中。993 

  

 990 意大利政府反对博茨瓦纳对《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过时提出的保留，并解释：

“意大利共和国政府认为，依照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博茨瓦纳的]保留与

公约目的和宗旨相抵触。这些保留不属于第 20 条第 5 款的适用范围，因此可在任何时间提出

反对”(《……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4 节)；另见意大利反对卡塔尔关于《联

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或待遇公约》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9
节 )。另见瑞典在第六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第五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时表达的立场

(A/C.6/60/SR.14，第 22 段)。 

 991 其他 近的例子见葡萄牙和墨西哥对卡塔尔在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时提出

的保留(《……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8 节)。这两国的反对都是在 2010 年 5 月

10 日提出的(C.N.260.2010.TREATIES-16A 和 C.N.264.2010.TREATIES-16)；秘书长于 2009 年

5 月 8 日通报卡塔尔的加入书。 

 992 见 F. Horn，见上文脚注 321，第 142 页。 

 993 因为除非条约生效，否则准则 4.6 没有实际效果，因此在此不适于说“缔约方”或“缔约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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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则的适用范围不限于“成立的”保留，即符合第 19、20 和 23 条要求的

保留 994；这并非编写失当。事实上，无论允许性或形式有效性如何，保留相对

性原则都是适用的。这一点对于因性质无效而失去效果――有利于保留方，有利

或不利于条约其他缔约方――的无效保留尤其明显。995 

(4)  此外，在保留方与每一其他缔约方之间的双边关系之外，接受保留和由保

留引起的反对也不影响保留的效果。无论默示还是明示，接受只是确定保留对哪

些缔约方成立， 996以便将这些缔约方――已经接受保留的缔约方――与保留对其

不产生效果――反对保留的缔约方――区分开。但在除保留方之外的所有各方的关

系之间，不论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接受还是反对保留，保留都不能更改或排除条

约一项或多项条款的法律效果或整个条约的法律效果。 

(5)  虽然第 21 条第 2 款(以及使用同样措辞的准则 4.6)不包含任何限制或例外，

但“法律关系的相对性”规则是不是如这些条款所言具有绝对性，可能存在疑

问。997 无论怎样，沃尔多克也在其题为“多边公约保留问题的历史背景”的第

一次报告附件中更为审慎地提到：“保留原则上不影响保留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

关系”。998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不能适用相对性原则的条约？ 

(6)  第 20 条第 2 和第 3 款提到的具体条约，当然不是相对性规则的例外。因为

按定义来说，保留在保留方与所有其他各方之间的关系中产生效果，所以在某种

程度上，法律关系的相对性的确仅限于这些公约的情况；然而，对于其他缔约方

相互间的关系没有效果，其关系维持不变。 

(7)  在必须整体适用的条约中，虽然各方都必须表述同意才能使保留产生效

果，但这种一致同意本身并不构成在条约缔约方之间更改条约本身。因此这里也

要区分同一条约中的两个规范制度：一个是关于保留方与定义上接受保留的其他

各方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是关于这些其他各方之间的关系。其他各方相互间的关

系保持不变。 

(8)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组织的组成文书。虽然在此情况下，同意不一定

是全体一致，但绝不改变除保留方之外其他各方之间的条约关系。少数服从多数

机制简单地将多数成员对保留方所持的立场强加给少数成员，正是为了避免在组

成文书中建立多重规范机制；但这里是因为相关组织的机关接受保留才使保留普

遍适用，并且很可能只是在其他缔约方与保留国或组织之间的关系中。 
  

 994 见上文准则 4.1(“保留对另一国或组织成立”)及其评注。 

 995 见上文准则 4.5.1 的评注第(14)至(28)段。 

 996 见上文准则 4.1 及其评注。 

 997 R. Szafarz 指出，“当然显而易见，‘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同
前，上文脚注 593，第 311 页)。 

 998 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44)，《1962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 76 页，

注 5e(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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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即使原本无效的保留获得一致接受，999 但更改其他缔约方之间适用的“一

般”规范制度的不是经缔约方同意而“生效”的保留。虽然这一规范制度因为解

除对保留的禁止而受到更改、或者条约目的和宗旨受到更改(或被视为更改)以使

保留生效，但是这样更改条约对所有缔约方产生影响不是保留的结果，而是缔约

国和缔约组织一致同意的结果；正是基于这种同意才能达成协议，从而按照《维

也纳公约》第 39 条修改条约以准许保留。1000 

(10)  然而应指出，各方仍可在认为有必要时自行改变其条约关系。1001 这种可

能性可以从委员会对 1966 年条约法条款草案第 19 条草案的(后来成为 1969 年公

约第 21 条)评注中反向推出。委员会在评注中指出：保留 

“在条约其他各方相互间并不改变条约的规定，因为这些缔约方没有在其相

互关系中作为条约规定而接受保留”。1002 

(11)  此外，如果缔约方认为有必要，也完全可承认保留为真正的条约条款(“经

谈判的保留”1003)或改变条约的任何其他条款。但这种更改既非通过接受保留就

可自动产生，也不能被推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应遵循条约为此规定的相

关程序；如果条约没有相关规定，则应遵循《维也纳公约》第 39 条及其以下各条

规定的程序。实际上，全面更改条约也可能有必要，即使并非不可或缺的。1004 
但这种需要取决于每个具体情况，并由各方自由酌定。这就是为什么似乎没有必

要规定《维也纳公约》第 21 条第 2 款所述原则的例外情况。另外，如《实践指

南》中的所有准则一样，准则 4.6 应意味着“不妨碍缔约方就其适用所达成的任

何协议”。 

 4.7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评注 

(1)  虽然解释性声明早已成为一种惯例，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和 1986 年

《维也纳公约》均无相关规定，更毋庸说此类声明可能产生的效果。1005 
  

 999 见上文准则 3.3.3。 

 1000 见上文准则 3.3.3 的评注第(1)段。 

 1001 F. Horn, 上文脚注 321，第 142 页和第 143 页。 

 1002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09 页，第 1 段。 

 1003 《2000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16 页，准则 1.1.8 的评注第(11)段。 

 1004 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关于初级商品的条约中，即使是对等原则也不能“恢复”双方之间的平

衡(H. G. Schermers, “The Suitability of Reservations to Multilateral Treaties”，《荷兰国际法杂

志》，第六卷，1959 年第四期，第 356 页)。1968 年《国际糖协定》第 64 条第 2 款(c)项似乎

规定在执行条款受到保留的影响时有可能修改条款：“在任何其他提出保留的情况下[即保留

影响到协定的经济运作]，理事会将审议保留并通过特别表决而决定是否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接

受。此类保留在理事会就此事作出决定后方可产生效果”(强调是后加的)。另见 P-H.Imbert, 
上文脚注 522，第 250 页； F. Horn，上文脚注 321，第 142 和 143 页。 

 1005 见《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7 页，准则 1.2 的评注第(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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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两项公约的准备工作材料说明了这一情况。虽然前几任特别报告员完全

忽视了解释性声明的问题，1006 但沃尔多克 1007 既知道这些声明造成的困难，也

知道十分简单的解决办法。实际上，一些国家政府在其关于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

的评论中不仅再次提到没有解释性声明及应区分此类声明和保留，1008 而且提到

在解释条约时应考虑到的要素。1009 1965 年，特别报告员努力向这些国家作出

保证，申明委员会未曾忽视解释性声明的问题。正如沃尔多克继续指出的： 

但解释性说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条约发表的政策声明可能也如此。问题在

于要了解此类声明的效果。涉及这个问题的若干规则载于第 69 条，特别是

关于当事方就条约的解释和 终实施达成协定的第 3 款。第 70 条涉及其他

解释方式，也与此问题相关。1010 

(3)  与委员会一些成员表达的立场相反，1011 “关于解释的规则”决定解释性声

明的效果。1012 虽然“解释性声明很重要，但不确定是否应就其制订特别规定；

实际上，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意义一直视发表声明的具体情况而定”。1013 

 

  

 1006 菲茨莫里斯只限于说明“保留”一词“不适用关于有关国家提议实施条约的方式的简单声

明，也不适用说明性或解释性声明，除非这些声明意味着条约的实质性规定或效果有变化”

(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A/CN.4/101，《195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10 页)。 

 1007 沃尔多克在他关于“保留”一词的定义中阐明，“如果对条约含义的解释性声明、或说明性

或意向性声明不改变条约的法律效果，则不构成保留” (关于条约法的第一次报告，

A/CN.4/144，《1962 年……年鉴》，第二卷，第 37 页)。 

 1008 特别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中概述的日本政府的评论(A/CN.4/177 及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0 页)以及联合王国政府的评论，即“第 18 条

只涉及保留，而且假定将在稍后的报告中述及解释性声明的相关问题”(同上，第 51 页)。 

 1009 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六次报告中概述的美利坚合众国就关于解释的第 69
条和第 70 条草案发表的评论意见(A/CN.4/183 及 Add.1 至 4，《1966 年……年鉴》，第二

卷，第 100 页)。 

 1010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1995 年 6 月 10 日，第 165 页，第 13 段。另

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和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49 页，第 2 段。 

 1011 见 Verdross 先生的评论(《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7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8 日，第

151 页，第 36 段；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0 日，第 166 页，第 23 段)，以及 Ago 先生

的评论(同上，第 798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9 日，第 162 页，第 76 段)。另见 Castren 先生的

评论(同上，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0 日，第 166 页，第 30 段)和 Bartos 先生的评论(同
上，第 29 段)。 

 1012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0 日，第 165 页，第 14 段。另

见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及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49 页，第 2 段(“委员会若在本节中未述及解释性声明，原因很简

单，解释性声明不是保留，仅涉及条约的解释而非缔结)[强调是后加的]。 

 10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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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1968 年至 1969 年维也纳会议上再次就解释性声明问题进行辩论，特别

是就关于“保留”定义的匈牙利修正案 1014 和关于保留的效果的第 19 条(后成为

第 21 条)。1015 该修正案的效果是将解释性声明比作保留，对两者未作任何区

分，特别是在其各自效果方面。但一些代表团明确反对这种比照。1016 沃尔多克

以其专家顾问的身份： 

“揭示将解释性声明纳入保留概念的危险。实际上，一国发表解释性声明往

往是因为不想受关于保留的法律的束缚”。1017  

因此，他请 

“起草委员会记住这一问题的微妙性，不将解释性声明比作保留视为轻而易

举的事情”。1018 

起草委员会 后没有保留匈牙利修正案。虽然塞普尔韦达·阿莫尔先生代表墨西

哥提请注意“第 27 条[后成为第 31 条]第 2 款(b)项中设想的文书没有定义”，但

“该类解释性文书实际上已很通行”，1019 并建议：因为《维也纳公约》没有任

何专门针对解释性声明的规定，所以“必须阐明此类声明的法律效果，与实际保

留的法律效果相区别”。1020 因此，会议工作确认了沃尔多克关于这些声明效果

的结论。1021 

(5)  委员会的工作和 1986 年维也纳会议都没有进一步阐明解释性声明的具体效

果问题。 

(6)  委员会在这里也感到有义务弥补《维也纳公约》的一个缺陷，并且因此在

《实践指南》第 4.7 节做了，同时尽力维护《公约》的推理，特别是关于条约解

释的第 31 条和第 32 条。 
  

 1014 A/CONF.39/C.1/L.23，《联合国条约法会议，会议文件》(A/CONF.39/11/Add.2)，上文脚注

313，第 112 页，第 35(六)(e)段。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案文如下：“保留”是一国在签署、批

准、加入、接收或批准或加入一项多边条约时发表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

旨在排除、修改或解释该条约某些规定适用该国时的法律效果”(强调为原文所有)。 

 1015 A/CONF.39/C.1/L.177，同上，第 140 页，第 199(二)(d)和(三)段。另见会议上所作的说明，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第一届会议，简要记录》(A/CONF.39/11)，上文脚注 313，第 25 次会

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7 页，第 52 和 53 段。 

 1016 特别见以下国家的立场：澳大利亚(同上，(A/CONF.39/11)，第 5 次会议，1968 年 3 月 29 日，

第 29 页，第 81 段)；瑞典(同上，第 30 页，第 102 段)；美利坚合众国(同上，第 6 次会议，第

31 页，第 116 段)；联合王国(同上，第 25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6 日，第 137 页，第 60
段)。 

 1017 同上，第 137 页，第 56 段。 

 1018 同上。 

 1019 同上，第 21 次会议，1968 年 4 月 10 日，第 113 页，第 62 段。 

 1020 同上。 

 1021 见上文本评注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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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解释性声明对条约用语的澄清 

 解释性声明不更改条约义务。解释性声明只可说明或澄清其提出者认为条约

或条约某些规定具有的含义或范围，并在适当时，可构成根据条约的一般解释规

则对条约进行解释时须考虑的因素。 

 在解释条约时，还应酌情考虑其他缔约国和缔约组织对该解释性声明的赞同

和反对情况。 

  评注 

(1)  两项《维也纳公约》中都没有关于解释性声明可能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具体

规定，1022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未提及该问题，正如在其拟定过程中提出的

评论意见所示。1023 

(2)  正如其名称表明，解释性声明目的和作用在于提出对条约的解释。 1024 因
此，根据委员会所采用的定义： 

“解释性声明”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为了说明或澄清声明方赋予条约或

其中某些条款的含义或范畴而作出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

何。1025 

(3)  说明或澄清条约的条款即解释条约，因此委员会使用这些措辞对解释性声

明作出定义。1026 虽然正如准则 1.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的评注阐明，该定义“绝

不预先判断此类声明的效力或效果”，1027 解释性声明主要通过极为复杂的解释

过程产生效果，这一点似乎很明显。 

(4)  应先说明解释性声明肯定不会产生的效果，再考虑此类声明在解释过程中

可能起的作用。解释性声明定义和保留定义的对比表明，保留意在修改条约的法

律效果或排除其中某些条款对保留方的适用，但解释性声明的唯一目的是说明或

澄清条约的意义。发表解释性声明者并不寻求解除其根据条约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想赋予这些义务特定意义。正如亚西恩清楚地解释过的： 

提出保留的国家承认，总体而言，条约具有一定效力；但保留国想要就与其

相关的事项修改、限制或扩充条约的一项或多项条款。 

  

 1022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 4.7 节的导读评注。 

 1023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 4.7 节的导读评注第(2)段。 

 1024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0 页，准则 1.2 评注第(16)段。 

 1025 准则 1.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7 至 103 页。 

 1026 见准则 1.2(解释性声明的定义)的评注，同上，第 100-101 页，第(18)段。 

 1027 同上，第 103 页，评注第(3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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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解释性声明的国家称，它认为应以某种方式解释条约或其中某项条款，

并对所作解释给予客观、一般性的重视。换言之，该国认为自己受到条约的

约束，出于谨慎，想要就条约的解释发表意见。1028 

(5)  如果解释性声明的效果包括修改条约，则不再是解释性声明，而是保留。

委员会关于其 1966 年条款草案第 2 条第 1 款(d)项的评注毫不含糊地阐明这一辩

证关系： 

签署、批准、接受或批准或加入条约的国家就其对某问题的理解或对特定条

款的解释发表声明并不鲜见。此类声明只限于澄清国家的立场，或相当于保

留，根据其是否改变或排除所通过的条约条款的适用而定。1029 

(6)  国际法院也认为，解释条约不可导致修改条约。正如国际法院在其关于

“解释与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缔结的和平条约”的咨询意见中强调，

“法院的责任是解释条约，不是修订条约”。1030 

(7)  从上述可推断，解释性声明绝不会修改条约条款。无论解释是否正确，解

释方都依然受条约条款的约束。这肯定是欧洲人权委员会在 Belilos 案中所提意

见的初衷，其中委员会申明： 

可在解释公约条款时考虑解释性声明；但如果委员会或法院作出不同解释，

则有关国家将受该解释的约束。1031 

(8)  换言之，国家若以其单方面提出的解释为依据，则有可能违反其国际义

务。如果国家的解释不符合“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目的和宗旨所赋予条约用语的

普通意义”1032，则国家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很可能违反其条约义务。1033 

  

 1028 《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1965 年 6 月 10 日，第 166 页，第 25 和 26
段。 

 1029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190 页，评注第(11)段。另见沃尔多克的说明，《1965
年……年鉴》，第一卷，第 799 次会议，第 165 页，第(14)段(“关键在于，如果解释性说明

构成保留，则根据第 18 至 22 条确定其效果。在此情况下，重点是同意，但应以其他有关国

家拒绝或接受保留的形式。然而，如果声明不打算改变条约某些条款适用声明国的法律效

果，则声明是解释性的，并遵循解释规则)。 

 1030 1950 年 7 月 18 日咨询意见，《195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29 页。另见 1952 年 8 月 27
日判决书，摩洛哥境内美利坚合众国国民权利案(法国诉美利坚合众国)，《1952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第 196 页，以及 1966 年 7 月 18 日西南非洲案(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诉南非)，
《196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8 页，第 91 段。 

 1031 1986 年 5 月 7 日报告，第一卷，第 32 号，第 102 段。 

 1032 《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1 款。 

 1033 另见 Donald M. McRae, “The Legal Effect of Interpretative Declarations”,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49 (1978), p. 161; M. Heymann, footnote 423 above, p. 126; or Frank Horn, 
footnote 321 above, p.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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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一国或国际组织将解释作为接受条约约束的条件，并根据准则 1.2.1(有
条件解释性声明)提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1034 则情况略有不同。当然，如果声

明方提出的解释符合有授权的第三方赋予的条约解释，1035 则没有问题；解释性

声明仍仅是解释性的，在解释条约过程中可能与任何其他解释性声明起相同的作

用。但如果解释性声明方的解释不符合公正的第三方客观确定的条约解释(根据

《维也纳公约》的规定)，则出现问题：声明方不打算接受已经过解释的条约的

约束，只接受以它提议的方式解释和适用的条约文本的约束。因此，它接受条约

的约束取决于特定的解释，假定这一解释不符合按上下文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赋

予条约用语的普通意义。在此情况下，并且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应将有条件解释

性声明比作保留，而且如果满足相应的条件，只能产生保留的效果。这种可能性

不仅仅是假定情况，因为虽然按照其措辞，此类解释性声明的目的不是修改条

约，但仍应在适用于保留的相同法律制度下提出。1036 正如麦克雷强调的： 

由于声明国坚持自己的解释而不顾条约的真正解释，意在排除或修改条约用

语，所以提出保留的后果应适用此类声明。1037 

(10)  然而，就简单解释性声明而言，仅提出与条约规定不符的解释并没有改变

声明国对条约的立场。该国仍受条约约束，必须遵守条约。这一立场得到麦克雷

教授的证实： 

该国仅提出对条约的解释意见，任何仲裁或司法程序都可以接受或不接受这

个意见。在提出这一解释时，国家没有排除以后针对条约的解释程序，也没

有排除该解释被驳回的可能性。因此，假如提出保留的国家仍考虑接受可能

与本国意见不同的 后正式解释，那么就没有理由以力求修改或改变条约的

同样方式对待这一解释性声明。1038 

(11)  虽然解释性声明不影响条约所载义务的规范力和约束性，但它在条约解释

中仍产生法律效果或起某种作用。有人在审议解释性声明效力过程中指出，1039 

  

 1034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3 至 106 页。 

 1035 条约的“权威”解释(即全体缔约方商定的解释)与解释性声明方提供的解释几乎不可能有很大

差异：按照定义，权威的解释来自缔约方。(见 J. Salmon (dir.)，《国际公法辞典》，Bruylant, 
布鲁塞尔，2001 年，第 604 页 ：“对于解释中规定的编撰方或所有编撰方――在条约的情况

下，就是全体缔约方――以正当形式作出的解释，不得质疑其权威性”。 

 1036 主要见《实践指南》第 4.2 和 4.5 节。 

 1037 唐纳德·麦克雷，上文脚注 1033，第 161 页。另见莫妮卡·海曼，上文脚注 423，第 147 至

148 页。海曼女士认为，只有在条约设立提供权威性解释的主管机关的情况下，才应将有条件

解释性声明视为保留。在其他情况下，她认为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绝不能修改条约的条款(同
上，第 148 至 150 页)。 

 1038 麦克雷，上文脚注 1033，第 160 页。 

 1039 见准则 3.5 的导读评注第(1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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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依照主权原则有权说明如何理解本国加入的条约”。1040 这相当于一种需

要：即为了适用法律规则和履行义务，该法律规则所涉及的国家必须对该规则作

出必要的解释。1041 

(12)  解释性声明首先表达了缔约方对其国际条约义务的理解。因此，它们是确

定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是否打算履行条约义务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作为一个与

条约解释有关的要素，判例法 1042 和法理都表明需要在条约程序中顾及解释性

声明。麦克雷是这样说的： 

“事实上，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意义就在于此，它为意在如何解释条约提供了

证据。”1043 

(13)  莫妮卡·海曼赞同这一观点。她说，一方面，未获接受或仅被某些缔约方

接受的解释不能成为《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规定的解释要素；另一方面，她补

充说：“Das schließt aber nicht aus, dass sie unter Umständen als Indiz für einen 
gemeinen Parteiwillen herangezogen werden könnte”1044 [不过，这并不排除以下可

能性，即在某些情况下，解释可被用于说明缔约方的共同意图]。 

(14)  法国宪法委员会赞同这一观点并作出明确限制，规定法国政府提出的解释

性声明的目标和作用仅为解释条约：“另外，鉴于法国政府签署了解释性声明，

表明它打算赋予《宪章》或其与《宪法》有关的部分规定的含义和范围，这种单

方面声明应具有的规范力仅在于它构成一项与条约相关的文书，在出现争端时有

助于解释条约”。1045 

(15)  准则 4.7 第 1 款阐述了这两个概念以说明：一方面，解释性声明不影响条

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它仅在解释过程中产生效果。 

(16)  由于解释行动的性质――即它是一个过程，1046 一门艺术，而不是严谨的科

学 1047 ――故无法用通俗或抽象的方式确定一种解释的价值，而只能援引《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规定的且在本项行为范围内无法质疑或“重新考虑”的

  

 1040 P. Daillier, M. Forteau and A. Pelle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Nguyen Quoc Dinh),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LGDJ), 2010), p. 277. 

 1041 Georges Abi-Saab, “‘Interprétation’ et ‘auto-interprétation’: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eur rôle dans la 
formation et la résolution du différend international”, in Recht zwischen Umbruch und Bewahrung: 
Völkerrecht, Europarecht, Staatsrecht: Festschrift für Rudolf Bernhardt, (Berlin, Springer, 1995), p. 14. 

 1042 见上文脚注 1031。 

 1043 麦克雷，同前，上文脚注 1033，第 169 页。 

 1044 同前，上文脚注 423，第 135 页。 

 1045 宪法委员会，第 99-412 DC 号决定，1999 年 6 月 15 日，《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
Official Grazette of the French Republic, 1999 年 6 月 18 日，第 8964 页，第 4 段。 

 1046 Rosario Sapienza 认为这是一种“理性逻辑”行动，“Les déclarations interprétatives unilatérales 
et l’interprétation des traités”, Revue général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vol. 103 (1999), p. 623. 

 1047 见准则 3.5 的评注第(13)和第(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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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之通则”。1048 因此在《实践指南》中，任何研究都必须限于解释性声明

中所提解释的权威性问题及其对任何第三解释方的证明价值问题，即它在解释过

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7)  对于第一个问题――解释性声明方提出的解释的权威性――应该记得，按解

释性声明的定义，这些是单方面声明。1049 因此，这种声明所提出的解释本身只

是一种单方面解释，所以不具备特定价值，自然无法对条约的其他缔约方具约束

力。这种常识性原则早已由瓦泰尔确证：  

有意缔约的任何一方都无权按照自己的意向解释契约或条约。1050 

(18)  在就载有解释通则的第 70 条草案(后成为第 31 条)进行讨论期间，罗森先

生表示意见说， 

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如美国参议院可能对一项条约的含义有单方面的理

解，并非总是得到另一方的接受。这种在缔结一项条约时作出的纯粹单方面

的解释性声明，不对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1051  

(19)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的上诉机构表示了以下同样看法： 

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解释条约的目的是确定各缔约方的共同意愿，不

能根据条约任一缔约方主观和单方面决定的“期望”确定这种共同意愿。1052  

(20)  鉴于声明只是表达了声明方的单方面意愿――或者说，如果得到条约某些

缔约方的核可，充其量只是一种共同意愿 1053――显然不能具备对所有国家普遍

  

 1048 这是为什么准则 4.7.1 第 1 款 后一句援引《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的标题而说“条约的一般

解释规则”，但没有深入触及其复杂的衍生问题。 

 1049 《199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7 至 103 页。 

 1050 Emerich de Vattel, The Law of Nations or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 Applied to the Conduct and 
to the Affairs of Nations and of Sovereigns (Washington,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6), 
Part II, p. 462, para. 265. 

 1051 《1964 年……年鉴》，第一卷，第 769 次会议，1964 年 7 月 17 日。 

 1052 1998 年 6 月 5 日的裁决，European Communities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Computer 
Equipment, WT/DS62-67-68/AB/R, para. 84 (emphasis in the original text) (also available o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ebsite：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ab_reports_e.htm). 

 1053 莫尼卡·海曼在这方面解释道：“Wird eine einfache Interpretationserklärung nur von einem Teil 
der Vertragsparteien angenommen, ist die interprétation partagée kein selbständiger 
Auslegungsfaktor im Sinne der [Wiener Vertragsrechtskonvention]. Dies liegt daran, dass bei der 
Auslegung eines Vertrags die Absichten aller Vertragsparteien zu berücksichtigen sind und die 
interprétation partagée immer nur den Willen einer mehr oder weniger groβen Gruppe von 
Vertragsparteien zum Ausdruck bringt” Einseitige Interpretationserklärungen zu multilateralen 
Verträgen (同前，上文脚注 423，第 135 页，脚注省略)。[“如纯粹的解释性声明仅为一些缔

约方所接受，则这种共同的解释不构成《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意义下解释的自主因素。这是

因为在解释条约时，必须考虑到各当事方的意图，而共同的解释仅表达比较大的缔约方集团

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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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客观价值，更不用说具备为各缔约方所接受的权威解释价值。1054 尽管这

并不决定赋予条约条款的含义，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解释的过程。 

(21)  然而，很难准确地决定以何依据将一项解释性声明视为《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规定的解释因素之一。沃尔多克早就慎重地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

定质疑： 

委员会在目前行动中没有涉及解释性声明，原因颇为简单：这些声明并非保

留，似乎涉及条约的解释而非缔结。简言之，它们似乎属于第 69 条至 71 条

的范畴。这些条款规定，“在解释条约时，条约的背景”应当理解为包含

“与条约有关并为缔约所定的任何协定或文书”(第 69 条第 2 款)；而“当

事方所订关于条约之解释之任何协定”以及“嗣后在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

事方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应在解释条约时与其“上下文一并考

虑(第 69 条第 3 款)；可在“条约之准备工作及缔约之情况下”，除其他外

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第 70 条)；如果断定缔约方有意使某一措辞具有

特殊含义，则可赋予这一措辞非同寻常的含义。在确定一项解释性声明在某

个案例中的法律效果时，这些规定中的任何一项均可起作用。……特别报告

员认为，委员会决定此事属于第 69 至 71 条范畴而非本节范畴是完全正确

的。1055  

(22)  是否将解释性声明视为应在解释条约时考虑的因素之一，主要取决于声明

的背景以及其他缔约国是否同意。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报告员在 1966 年

十分明确地拒绝将单方面声明或当事方之间的协定列入这种“背景”，尽管美国

为此曾建议通过一项修正案。特别报告员解释道，只有条约其他缔约方在一定程

度上同意，才有可能将声明或当事方之间的协定列入解释的背景： 

就第 2 款的实质而言，……美国政府的建议是应明确“背景”是否包括：

(1) 一份单方面文件，(2) 一项多边文书的若干而不是所有缔约方所商定的

文件引起实质性问题和起草问题，委员会于 1964 年认识到、但发现很难在

第十六届会议上――解决这些问题。然而，原则上似乎很清楚，不能为了解

释条约而将一份单方面文件视为“背景”的一部分，除非其他缔约方默认，

为解释条约或确定有关当事方接受该条约的条件应考虑到该文件。同样，在

一项多边条约的缔约国集团提出一份文件的情况下，原则上的考虑似乎表

明，其他缔约方应认识到该文件对条约的重要意义。一份“单方面”或“集

团”文件是否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取决于每个案例的特定情况，特别报告员

认为委员会在表明原则要点之外不应再有作为，即需要明示或默示同意。1056  
  

 1054 此一问题见下文准则 4.7.3 及其评注。 

 1055 关于条约法的第四次报告，A/CN.4/177 及 Add.1 和 2，《1965 年……年鉴》，第二卷，第 52
页第 2 段(特别报告员关于第 18、19 和 20 条草案的意见(脚注省略))。 

 1056 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关于条约法的第六次报告，《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98 页

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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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apienza 先生也认定，未得到其他缔约方认可的解释性声明不属于《维也

纳公约》第 31 条第 2 款(b)项的范畴： 

In primo luogo, ci si potrebbe chiedere quale significato debba attribuirsi 
all’espressione “accepté par les autres parties en tant qu’instrument ayant rapport au 
traité”. Deve intendersi nel senso che l’assenso delle altre parti debba limitarsi al 
fatto che lo strumento in questione possa ritenersi relativo al trattato o, invece, nel 
senso che debba estendersi anche al contenuto dell’interpretazione？ Ci pare che 
l’alternativa non abbia, in realtà, motivo di porsi, dato che il paragrafo 2 afferma che 
dei documenti in questione si terrà conto “ai fini dell’interpretazione”. Dunque, 
l’accettazione delle altre parti nei confronti degli strumenti di cui alla lettera (b) non 
potrà che essere un consenso a che l’interpretazione contenuta nella dichiarazione 
venga utilizzata nella ricostruzione del contenuto normativo delle disposizioni 
convenzionali cui afferisce, anche nei confronti degli altri Stati.1057 

[首先，人们可能要问“其他缔约方接受作为与条约相关的文书”一语应是

什么意义。这是否意味着其他缔约方的同意仅限于这样的事实，即可以认为

该文书与条约有关，或甚至还包含解释的内容？事实上，似乎不应考虑有其

他意义，因为第 2 款指出，“为了解释目的”，应考虑到有关文书。因此，

(b)项所提其他缔约方对文书的接受只能是同意采用声明包含的解释，以便

重构有关条约规定的规范性内容，甚至对其他国家而言。] 

(24)  然而，虽然乍一看这些解释性声明似乎不属于《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

第 32 条的范畴，但这些声明构成其中一缔约方(单方面)表达其意图，在此基础

上，可在解释过程中发挥作用。 

(25)  在有关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的咨询意见中，国际法院就南非联邦有关其根

据任务规定承担国际义务的声明的问题指出： 

这些声明构成联邦政府承认继续根据任务规定承担义务，并不仅仅表明该政

府今后的行为。有关缔约方对法律文书的解释虽然对其含义并不是结论性

的，但如这些解释包含一缔约方承认文书对其本身规定的义务，这些解释就

具有很大的证明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南非联邦的声明支持法院已作出的结

论。1058  

  

 1057 Rosario Sapienza, Dichiarazioni interpretative unilaterali e trattati internazionali (Milan, Giuffrè, 
1996), pp. 239–240. 另见 Sir Robert Jennings and Sir Arthur Watts, eds., Oppenheim’s International 
Law, vol. I, 1992, p. 1268 (“只是条约一部分当事方商定的解释很可能不算数，因为其他当事方

的利益和意图须考虑在内。”)。 

 1058 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1950 年 7 月 11 日的咨询意见，《1950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35
和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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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因此，法院规定，各国就其国际义务发表的声明对于其涉及的法律文书的

条款的解释具有证明价值，但这些声明确证或“支持”已以其他方法确定的解

释。从这个意义来说，解释性声明因此可以确认根据《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和

第 32 条所列的客观因素作出的解释。 

(27)  在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 1059 中，法院再次对解释性声明的

价值进行了处理。在签署和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罗马尼亚提出以下解

释性声明： 

“罗马尼亚声明，根据《海洋法公约》第 74 和 83 条关于公正的要求，无经

济活动的无人居住岛屿绝不能影响属于沿海国大陆海岸的海域的划界”。1060  

然而，法院在判决中几乎不理会罗马尼亚的声明，只是指出： 

“ 后，有关罗马尼亚的声明[……]，法院注意到《海洋法公约》第 310 条

不禁止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公约》时提出此类声明，只要此类声明

不是以免除或修改《海洋法公约》各项条款在声明国适用时的法律效果为目

的。法院因此将根据 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适

用在其判例中解释的《海洋法公约》的相关条款。罗马尼亚的声明就其本身

而言，不对法院的解释产生任何影响”。1061  

(28)  这些措辞相当具有强制性，似乎令人严重怀疑解释性声明是否有用。这似

乎表明，声明对法院应要求给予《蒙特哥湾公约》规定的解释没有产生“影

响”。然而，因使用了“就其本身而言”这一短语，人们也得以对这一激进意见

加以限定：虽然法院并不认为自己受罗马尼亚单方面提出的解释约束，但这也不

排除单方面解释作为一种证据手段或可能确证法院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所作解释的一份资料的效果。  

(29)  斯特拉斯堡法院采取类似的办法。欧洲人权委员会已申明，“在对公约的

条款进行解释时，可以考虑”解释性声明。 1062 其后，法院在Krombach诉法国

案中选择采取同样的办法：解释性声明可确认根据稳健做法作出的解释。因此，

为答复有关了解高等法院在刑事案件中是否只限于对法律要点进行复审的问题，

法院首先审查有关国家实践，然后再审查自己的判例， 后提及法国的一项解释

性声明：  

“法院重申，缔约国在确定如何行使《公约第 7 号议定书》第 2 条确保的权

利时，原则上有广泛的判断余地。因此，高等法院对定罪或判刑进行复审时

  

 1059 2009 年 2 月 3 日的判决，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可在法院网站上查阅

(http://www.icj-cij.org)。 

 1060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二十一章第 6 节。 

 1061 2009 年 2 月 3 日的判决，见上文脚注 1059，第 42 段。 

 1062 见上文脚注 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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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涉及事实要点和法律要点，或仅限于法律要点。此外，在某些国家，希

望出庭的被告有时需争取出庭许可。然而，与《公约》第 6 条所规定的出庭

权类似，国内立法对该规定提到的复审权的任何限制必须是为了一个合法的

目标，且不侵犯该权利的实质内容(见Haser诉瑞士(dec.)，第 33050/96 号，

2000 年 4 月 27 日，未报)。这一规则本身符合第 2 条第 2 款的涵义，并得到

法国有关该条规定的解释声明的支持，如下：‘……根据第 2 条第 1 款，高

等法院的复审可限于该法律适用的控制，如向 高法院上诉’”。1063 

(30)  各国也根据这些理由提出解释性声明。因此，在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南斯拉

夫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中，美方代理人提出的论据是美国发表的不大相关的解释

性声明，以表明其特定犯罪意图是构成种族灭绝罪的基本要件：  

“美国在批准《公约》时签署的谅解十分清楚地表明，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

表明《公约》规定的特定意图。谅解规定‘在没有第 2 条规定的特定意图的

情况下，在武装冲突期间采取的行动不足以构成《公约》所定的种族灭绝

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反对这项谅解，申诉者对此无意反

对”。1064 

(31)  因此，实践和法理分析清楚表明，从其目的和宗旨来考虑，解释性声明只

作为解释的一种辅助或补充手段产生作用，确证条约用语赋予的意义。因此，解

释性声明不产生独立存在的效果：如果有效果，解释性声明则与其通常支持的另

一项解释文书相关联。  

(32)  因此，解释方能够依靠解释性声明来确认其对于一条约或其中一项规定解

释的结论。解释性声明是解释的一个主观因素的表述――缔约国之一的意图，因

此，可确认“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

意义”。准则 4.7.1 第 1 款和第 2 款中都出现的“适当时”几个字旨在强调说，

根据各个情况考虑到了解释性声明(及对其反应)。 

(33)  同样，并且如准则 4.7.1 第 2 款所强调的，也应考虑其他缔约国――都可能

是条约的潜在解释者――对解释性声明可能作出的反应(赞成或反对)。一个或更

多国家赞同的解释性声明作为缔约方意图的证据，当然比遭到反对的解释性声明

更有价值。1065 

 4.7.2 更改或撤回解释性声明对声明方的效果 

 如果其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依赖于 初的解释性声明，则更改或撤回该声明

不得产生准则 4.7.1 所述的效果。 
  

 1063 欧洲人权法院，2001 年 2 月 13 日的判决，Krombach 诉法国案，第 29731/9 号上诉，第 96
段。 

 1064 报告，1999/35, 1999 年 5 月 12 日，第 9 页(Andrews 先生)。 

 1065 唐纳德·麦克雷，上文脚注 1033，第 169 和 1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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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尽管准则 4.7.1 界定了解释性声明的辅助作用，也应想到解释性声明也是单

方面声明，表示声明方打算接受对条约或其条款的某种解释。因此，虽然声明本

身没有对声明方或条约其他缔约方产生权利和义务，但可以防止声明方采取有悖

声明内容的立场。这个现象称作不容反悔与否，关系不大；1066 总之，它是善意

原则的必然结果，1067 意即国家不能在国际关系中“出尔反尔”。国家不能声明

对条约某一规定作出一种解释，然后在法官或国际仲裁者面前采取相反的立场，

至少如果其他缔约方已经依赖于其解释。国际法委员会 2006 年通过的适用于能

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中的原则 10 规定： 

“不能任意撤销一项已经对声明国创立了法律义务的单方面声明。在考虑一

项撤销是否属于任意时，应考虑下述因素： 

[……](二)  义务的对象对这类义务的信赖程度；……”1068 

(2)  不能从上文推断解释性声明方受其提出的解释的约束――这种推断 后可能

证明缺乏根据。解释的效力取决于其他情况，只能依照解释规则进行评估。在这

方面，鲍伊特提出了正确的分析： 

  

 1066 正如阿尔法罗法官在隆瑞古寺(柬埔寨诉泰国)案的重要个别意见中解释的那样，“无论用哪个

词或哪几个词为国际领域适用的这项原则定名，它的实质都是一样的：国家提出的诉求或指

控与以前有关行为不一致者不予接受(allegans contraria non audiendus est)。这项原则的宗旨始

终如一：即国家不得从自相矛盾中获益而妨害其他国家(nemo potest mutare consilium suum in 
alterius injuriam)。(……) 后，这个原则的法律效力始终如一：即缔约方凡通过承认、代表、

声明、行为或沉默坚持采取某种态度而这种态度公开违反其在国际法庭声称拥有之权利者，

不得要求这项权利(venirecontra factum proprium non valet)”(《196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

第 40 页)。另见常设国际法院 1920 年 7 月 12 日的判决，塞尔维亚贷款案，A 辑，第 20 号，

第 38-39 页；1969 年 2 月 20 日判决书(北海大陆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丹麦；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荷兰)，《196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6 页，第 30 段；1984 年 11 月 26 日，尼加拉

瓜境内和针对尼加拉瓜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尼加拉瓜诉美利坚合众国)，管辖权和可受理性，

《198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415 页，第 51 段；或 1990 年 9 月 13 日，陆地、岛屿和海

洋边界争端(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干预)，尼加拉瓜诉请准予干预，《1990 年国际法

院案例汇编》，第 118 页，第 63 段。 

 1067 见 1984 年 10 月 12 日判决书，缅因湾区域海洋边界划界(加拿大/美利坚合众国)，《1984 年国

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305 页，第 130 段。法理在这点上是一致的。因此，正如鲍伊特半个

多世纪前所解释的那样，不容反悔原则的存在理由体现在善意原则中：“该规则的依据是一

般善意原则，因此在许多法律制度中都存在”(“Estoppel Before International Tribunals and its 
Relation to Acquiescence”，《英国国际法年鉴》，第 33 卷，1957 年，第 176 页(脚注省

略))。另见 Alain Pellet and James Crawford, “Aspects des modes continentaux et anglo-saxons de 
plaidoiries devant la C.I.J.”, in International Law between Universalism and Fragmentation-
Festschrift in Honour of Gerhard Hafner, (Leiden/Boston, Nijhoff, 2008), pp. 831–867. 

 1068 见国际法委员会 2006 年通过的适用于能够产生法律义务的国家单方面声明的指导原则，原则

10，《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79 页。根据原则 10, 
在判断一项撤消的任意性质时将考虑其他两个因素是：“(一)声明中与撤销有关的任何具体规

定”和“(三)情况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根本变化”(同上，第 380 页)。比照来说，这两个因素

对于执行准则 4.7.2 也可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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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反悔的基础是事实陈述，而缔约方如何领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与其说

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法律陈述。然而，如何解释条约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

终应由一个公正的国际法庭决定，不应当允许缔约方对这些权利和义务的

解释行为成为对其具有约束力的解释。1069 

(3)  应当指出，根据准则 2.4.9(修改解释性声明) 1070 和 2.5.12(撤回解释性声

明)， 1071 解释性声明方可随时修改或撤回该声明。根据具体情况，撤回或修改

一项解释性声明可与其相关条约的解释有点关系。然而，委员会决定不明确提到

这两个条款；因为其涉及的是程序性规则，而准则 4.7.2 处于《实践指南》关于

解释性声明的效果的一节中。 

(4)  同解释性声明方一样，任何批准该声明的国家或国际组织与该声明方彼此

之间受同样的原则拘束。它们可在任何时候修改或撤回其批准，但条件是声明方

(或第三方)尚未有所依赖。 

(5)  另外，尽管拘束力有限，并且由于一项解释性声明可能成为就条约解释达

成协定的基础，但它也可以防止达成这样的协定。1072 在这方面，麦克雷教授指

出：  

“‘纯粹的解释性声明’表明声明国要采取的立场，并可能预示该国与其他

缔约方之间的潜在争端”。1073 

 4.7.3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解释性声明的效果 

 所有缔约国和缔约组织赞同的解释性声明可构成条约解释方面的一项协定。 

  评注 

(1)  然而，如果所有其他缔约方对解释性声明予以默认，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这

种情况。因此，沃尔多克在国际法委员会回顾，委员会曾 

“一致认为，缔约方为解释目的而发表的声明是否有关，取决于这些声明是

否表明各方普遍同意。其他当事方的默认必不可少。”1074 

  

 1069 鲍伊特，上文脚注 1067，第 189 页。另见麦克雷，上文脚注 1033，第 168 页。 

 1070 该准则规定：“除条约规定解释性声明仅可在特定时间作出或修改外，解释性声明可以随时

修改”(《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5 和 277 页)。 

 1071 该准则规定：“解释性声明可依照其提出时适用的同样程序，由具有此项权力的当局随时撤

回”(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278 和 280 页)。 

 1072 M. 海曼，上文脚注 423，第 129 页。 

 1073 D.M. 麦克雷，上文脚注 1033，第 160 和 161 页(脚注省略)。 

 1074 《1966 年……年鉴》，第一卷，第一部分，第 829 次会议，1966 年 1 月 12 日，第 47 页，第

53 段。另见 R. Kolb, Interpretation et cré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Brussels, Bruylant, 2006), p. 
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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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有缔约方的一致同意构成一个真正的解释性协定，这代表着“条约主

人”的意愿，因此是一个权威的解释。1075 例如，1928 年《凯洛格－白里安公

约》缔约国一致赞同美利坚合众国有关自卫权利的解释性声明。1076 

(3)  在这种情况下，仍很难确定这一解释性协定是条约内部背景(第 31 条第 2
款)的一部分，还是条约外部背景(第 31 条第 3 款)的一部分。1077事实上，一切取

决于提出声明和其他当事方赞同声明的情况。的确，若声明是在签署条约前发

表，而且各方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或之前)赞同声明，则声明及其获得一致

赞同似乎构成一项解释协定，在第 31 条第 2 款(a)项的意义范围内，可以解释为

“全体当事国间因缔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之任何协定”，或在第 31 条第 2 款

(b)项的意义范围内，解释为“一个以上当事国因缔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国

接受为条约有关文书之任何文书”。但如果是缔结条约后才达成解释性协定，则

会出现问题，即在第 31 条第 3 款(b)项的意义范围内，这是否只是一个“嗣后在

条约适用方面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之协定之任何惯例”，还是由于其正式

性，声明和一致赞同两者相结合构成一个真正的“当事国嗣后所订关于条约之解

释或其规定之适用之任何协定”(第三条(a)项)。1078 

(4)  在没有就该问题真正作出决定的情况下，委员会在其 1966 年条款草案第 27
条(现为 1969 年《公约》第 31 条第 3 款(a)项)的评注中写道：  

“有时可能会出现实际问题，即在就某项规定的意义进行谈判期间达成的谅

解是否有意作为有关其解释的商定基础。但可以确定的是，若在缔结条约之

前或之时就某项规定的解释达成协定，则可将其视为条约的组成部分。因

此，在Ambatielos案中，法院指出：‘……声明规定的性质是解释条款，因

此，应将其视为条约的组成部分……’。同样，在缔结条约后就某项规定的

解释达成的协定是各方的权威解释，是为解释的目的而必须对条约进行解

读”。1079 

(5)  但事实依然取决于具体情况――准则 4.7.3 以“可”一词而指出没有自动的

效果――各缔约方对它们中某一方解释性声明的全体一致批准，可能构成一项协

议，而在解释有关条款时，必须顾及各缔约方关于解释条约的协议。 

  

 1075 见上文脚注 1035。另见 M. Heymann, footnote 423 above, pp. 130–135; I. Voïcu, De 
l’interprétation authentique des traités internationaux, (Pedone, Paris, 1968), p. 134; or M. Herdegen,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ax Planck Encyclopedia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ttp://www.mpepil.com/, para. 34. 

 1076 《美国国际法杂志》，补编，第 23 卷，1929 年，第 1 至 13 页。 

 1077 见上文，准则 4.7.1 的评注第(21)段。 

 1078 在这方面，尤其见 M. 海曼，上文脚注 423，第 130 页。 

 1079 《1966 年……年鉴》，第二卷，第 221 页，评注第(14)段(脚注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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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 

  评注 

(1)  正如标题所表示的，《实践指南》第五部分处理了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

留、接受保留和反对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第五部分分为四节，其各自标题如

下： 

• 保留与国家继承(5.1) 

• 反对保留与国家继承(5.2) 

• 接受保留与国家继承(5.3) 

• 解释性声明与国家继承(5.4) 

(2)  将这些准则纳入《实践指南》有其重要性，理由是： 

•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均未有这方面的规定，只有一个从定

义上看没有指明任何可适用规则的保障条款；1080 

• 1978 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只包含一个有关

保留的条款，即第 20 条，措辞如下： 

第 20 条――保留 

1.  新独立国家如依照第 17 或第 18 条的规定，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

一项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应认为该国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仍适

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该条约所作的任何保留，除非该国在作出继承通

知时，表示相反的意思，或就该项保留所涉的同一主题作出一项保留。 

2.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 17 或第 18 条的规定，作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一

项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可作出保留，除非该项保留是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a)、(b)和(c)所禁止作出的。 

3.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 2 款的规定作出保留时，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0 至

23 条所载各项规则，适用于该项保留。 

(3)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远未涉及、更谈不上解决在国家继承情况下

可能出现的全部有关保留的问题。1081 首先应当指出，这一条款出现在公约关于

“新独立国家”的第三部分，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所指的由非殖民化产生的

  

 1080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73 条案文是：“本公约之规定不妨碍国家继承……所引起关于条约

之任何问题”。1986 年《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法的维也纳公约》第

74 条第 1 款载有一个类似的保障条款。 

 1081 《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470 号文件，第 147-148 页，第 132-135
段；另见第 136-137 页，第 62-71 段，和第二次报告，《1996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

分)，第 50 页，第 46 段，以及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616，第 3 页，第 1 和第 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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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1082 ，但全然不顾涉及一部分领土的国家继承、国家合并或国家分离情况

下可适用的规则问题。其次，虽然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新国家可提出新保留，根

据第 3 款第三国也可在这一情况下提出反对，但这一条款未指明第三国能否反对

维持一项保留。 后，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丝毫未在反对保留方面进

行区分，而沃尔多克的 初提议的确曾处理过此点 1083，第 20 条为何没有处理

的理由也不清楚。1084 

(4)  结果是，第五部分的某些准则反映了相关国际实在法的现状，但有些则属

于国际法的逐渐发展，或力求提出合理办法，解决目前在 1978 年《维也纳公

约》和实践中似乎都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不过，通常很难，甚至不可能清晰区

分哪些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编纂，哪些是涉及逐渐发展的提议。 

(5)  尽管如此，《实践指南》这一部分是基于 1978 年《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

继承的维也纳公约》提出的规则和原则，反而尤其将以该公约对国家继承的定义

作为依据。1085 更笼统而言，下文提议的准则将沿用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的

术语，对该公约所使用的以及其中第 2 条所定义的词汇和表述赋予相同的含义，

并在必要时以该公约采用的各种国家继承方式之间的区别作为依据，即： 

• “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第 15 条)； 

• “新独立国家”(第 2 条，第 1 款(f)和第 16 条及其后各条)； 

• “两个或两个以上领土组成的新独立国家(第 30 条)； 

• “国家的合并”(第 31 至 33 条)；以及 

• “一个国家若干部分的分离”(第 34 至 37 条)。 

(6)  此外，《实践指南》第五部分以一国对条约的继承问题已经作为初步问题

得到处理这一前提为出发点。这是下文多项准则的“当……时”一词的含义，所

指的概念被视为已得到解决，委员会在处理这一议题时不必再作讨论。据此推

理，讨论的出发点是继承国因国家继承而拥有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而不是

  

 1082 根据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新独立国家是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

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1083 见下文准则 5.1.1 的评注第(3)段。 

 1084 皮埃尔－亨利·安贝尔，上文脚注 522，第 318-322 页。 

 1085 第 2 条，第 1 款(b)：“‘国家继承’是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的责任，由别国取

代”；另见 1983 年 4 月 8 日《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

第 2 条，第 1 款(a)，或 2000 年 12 月 12 日大会第 55/153 号决议所附“国家继承涉及的自然人

国籍问题条款”第 2 条(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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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按照 1969 年 5 月 23 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1 条所言表示同意受条约约

束。1086 

(7)  后，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一样，1087 《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准则

只涉及在国家继承之日为相关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而不

涉及在这一日期只是签署条约但未批准、接受或赞同而且不会在国家继承之日前

作出此类行为的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对于后面这类保留，不能认为继承国将予

以维持，因为如同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3 条第 2 款所要求，

未经继承国在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时正式确认，这些保留在国家继承之日不产生

任何法律效果。1088 

 5.1 保留与国家继承 

5.1.1[5.1] 新独立国家 

1.  当新独立国家通过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

应视该国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该条约所作的任何保

留，除非该国在发出继承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就该保留所涉同一主题事项

提出保留。 

2.  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多边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

可提出保留，除非该保留的提出为《实践指南》准则 3.1(a)、(b)或(c)项的规定所

禁止。 

3.  新独立国家依照第 2 款提出保留时，《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相关

规则适用于该保留。 

4.  为了《实践指南》这一部分的目的，“新独立国家”是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

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评注 

(1)  准则 5.1.1 转录了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至第 3 款。这项准则

只涉及该公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指的“新独立国家”，即在非殖民化进程结束时

  

 1086 “一国承受条约拘束之同意得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之文书，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或

任何其他同意之方式表示之”。 

 1087 见第 20 条。 

 1088 见准则 2.2.1 及其评注，载于《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65-4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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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独立的国家。1089 委员会决定将这一准则放在《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首要

位置，因为它基于 1978 年公约中处理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问题的唯一规定。 

(2)  本项准则第 4 款在 1978 年公约第 20 条里没有对应的规定，它转录了该公

约第 2 条第 1 款(f)项里“新独立国家”的定义。《实践指南》转录这一定义是为

了避免对这一词语的使用产生任何误解，因为在处理国家继承情况下的保留、反

对保留、接受保留以及解释性声明涉及的法律问题时，对具有新独立国家的地位

的继承国与其他继承国加以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准则 5.1.1 范围的限定反映在

其标题上(“新独立国家”)。 

(3)  1978 年公约第 20 条所述并在本准则里转录的规则起源于沃尔多克第三次报

告中的一项提议。1090 该报告包含题为“对多边条约的保留方面的继承”的第 9
条草案，述及确定继承国对保留、接受和反对的立场。在陈述若干“逻辑性原

则”并确认交存人的做法除不断变化外并非完全与之相符之后，特别报告员得出

结论，“ 好还是灵活和务实地处理条约方面的继承问题”。1091 关于保留，沃

尔多克提议采用下列规则： 

• 推定继承被继承国的保留，除非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或出于目的

或宗旨的原因，该保留只适合于被继承国(第 9 条第 1 款)； 

• 继承国可提出新保留，在此情况下，(一) 继承国应视为已撤回被继承

国所作不同保留，以及(二) 条约本身和 1969 年《维也纳公约》之规定

适用于继承国的保留(第 2 款)。1092 

  

 1089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五部分总评注第(2)段。另见秘书处的备忘录(A/CN.4/616，上文脚注

1081)，第 2 段。将第 20 条的适用范围限定于新独立的国家由于下述事实而得到确认。在

1977-1978 年维也纳会议期间，有代表团提议列入一个条款，对其他继承情况下的保留问题作

出规定。例如，印度指出，公约在这方面存在空白，因此有必要在公约中有关国家合并和分

离的部分增加关于保留问题的一条(A/CONF.80/16，第 28 次会议，第 17 段)。德意志联邦共和

国代表团则提出新的第 36 条之二(A/CONF.80/16/Add.1，第 43 次会议，第 9-12 段)，其主要目

的是对公约第四部分所述的继承情况搬用为新独立国设想的有关保留的规则， 

  “1.  如果根据第 30、31、33 和 35 条，条约继续对继承国有效，或者，如果继承国以另一种

方式参加一项尚未对被继承国生效的条约，应视该继承国维持： 

   (a)  被继承国就国家继承所涉领土对该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 

  …… 

  2.  虽然已有第 1 款，继承国仍可： 

   (a)  全部或部分撤回或更改保留(第 1 款(a))或提出新保留，但要符合条约阐述的条件或维

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20、21、22 和 23 条界定的规则……”。 

  (A/CONF.80/30，第 118 段，(转载于《会议文件》，A/CONF.80/16/Add.2))。 

 1090 《1970 年……年鉴》，第二卷，A/CN.4/224 和 Add.1，第 25 页。 

 1091 同上，第 47 和 50 页，评注第(2)和(11)段。 

 1092 同上，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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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准则 5.1.1 第 1 款转录了 1978 年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中所表示的可反驳的推

定，这项推定是，新独立国家应视为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在这方面提及新独立国家通过这一公约第 17 或第 18 条 1093 所述的通知程序

而确立了其多边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但在本准则里没有提及这些条款。

在委员会看来，不必提及，因为《实践指南》整个第五部分的基本原则或曰基本

做法是假设 1978 年公约的有关规则适用。 

(5) 这一推定 初是由沃尔多克在其第三次报告里提出的，1094 后来得到委员会

的认可，尽管后来某些国家(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和波兰)提出了一些建

议，试图推翻有关的推定；有关建议既没有得到后来的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瓦

莱特爵士给予继续探讨，1095 也没有得到委员会的采纳。1096 

(6) 1977 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和 197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3 日在维也纳举行

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联合国会议对这一条款几乎未作辩论。虽然有些

  

 1093 这些条款案文如下： 

  第 17 条――参加在国家继承之日有效的条约 

  1.  在第 2 和第 3 款规定的限制下，新独立国家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有效

的任何多边条约，可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该条约当事国的地位。 

  2.  如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该条约对新独立国家的适用不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

实施条约的条件，第 1 款的规定即不适用。 

  3.  依条约规定，或因谈判国数目有限和因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任何其他国家参加该条约必须

认为应经全体当事国同意时，新独立国家只有在获得此种同意后才可确立其成为该条约当事

国的地位。 

  第 18 条――参加在国家继承之日未生效的条约 

  1.  在第 3 和第 4 款规定的限制下，新独立国家对于虽未生效但在国家继承之日继承国因国家

继承所涉领土而为缔约国的多边条约，可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该条约缔约国的地位。 

  2.  在第 3 和第 4 款规定的限制下，新独立国家对于虽在国家继承之日后生效但在国家继承之

日继承国因国家继承所涉领土而为缔约国的多边条约，可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成为该条约

当事国的地位。 

  3.  如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该条约对新独立国家的适用不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

实施条约的条件，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即不适用。 

  4.  依条约规定，或因谈判国数目有限和因条约的目的和宗旨，任何其他国家参加该条约必须

认为应经全体当事国或全体缔约国同意时，新独立国家只有在获得此种同意后才可确立其成

为该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 

  5.  条约规定须有特定数目的缔约国条约才能生效，依照第 1 款规定确立其成为该条约缔约国

地位的新独立国家，应为这项规定的目的，视为缔约国，但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有不同的

意向时，不在此限。 

 1094 见上文，本准则评注第(3)段。 

 1095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3-54 页，第 278-286 段。 

 1096 同上，第一卷，第 117 页，和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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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以“白板”原则为名，再次提议推翻这一推定，1097 但全体委员会和随后的

会议本身，都核准了委员会所提有关保留的条款(成为第 20 条)，只在措辞方面

稍有调整， 1098 而维也纳会议通过的第 20 条 后案文也采用了维持保留的推

定。 

(7) 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推定由国际法协会“新生国对其先前国的条约和若

干其他义务的继承”问题报告员D.P.奥康内尔教授提出，1099 一年后被沃尔多克

采纳。1100 这一推定回应了尊重继承国真实意向的关切，也可避免出现不可扭转

的局面：“如果不推定维持保留，就有可能无法挽回地违背继承国的真实意向，

但如果推定维持保留，而这种推定不符合继承国意向，继承国始终可以撤回保

留”。1101 

(8) 这一处理办法并非不言而喻，在理论界曾遭致批评。例如，皮埃尔－亨

利·安贝尔教授表示，“il n’y au une raison pour penser que l’État n’étudiera pas le 
texte de lav convention avec suffisamment de soin, pour savoir exactement les réserves 
qu’il veut maintenir, abandonner or formuler”[……“绝无理由认为各国不会细心地

研究公约案文，以确切了解自己想要维持、放弃或提出的保留”]。 1102 这位著

名 学 者 尤 其 对 被 继 承 国 的 保 留 “nécessairement avantageuses pour l’État 
nouvellement indépendant... [“必定有利于新独立国家……”]这一公认原则提出

  

 1097 例如，在 1977-1978 年维也纳会议期间，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提出一项修正案，试图推翻

关于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假定，并规定继承国如未表示相反的意向，应视为撤回被继承

国所提保留。见《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联合国会议正式文件，1977 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和 197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3 日》，第一卷，《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

录》[1977 年会议]，A/CONF.80/16(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78.V.8)全体委员会第 28 次

会议，第 37 段，和 A/CONF.80/14(登载于《会议文件》，A/CONF.80/16/Add.2)，第 118 段

(c)。坦桑尼亚表示支持有关保留的“白板”原则，并且指出，被继承国所提保留不一定符合

继承国利益。(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第 79 段)。该修正案以 26 票对 14
票、41 票弃权被否决。(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第 41 段)；另见另有代表团

也表示倾向于采用相反的推定；见 A/CONF.80/16，第 28 次会议，第 13 段(罗马尼亚)、第 18
段(印度)和第 33 段(肯尼亚)。 

 1098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联合国会议正式文件，1977 年 4 月 4 日至 5 月 6 日和 1978 年

7 月 31 日至 8 月 23 日》，第一卷，《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1978 年续会]，
A/CONF.80/16/Add.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8.V.8)(下称：A/CONF.80/16/Add.1)，第

28 次会议，第 41 段。 

 1099 “新生国对其先前国的条约和若干其他义务的继承”报告员提出的“补充要点”(10)，国际法

学会，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1968 年)，委员会临时报告，在沃尔多克关于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第

二次报告中引述，《1969 年……年鉴》，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0.V.8。第二卷，

A/CN.4/214 及 Add.1 和 2，第 48 页，第 17 段：“继承国只能维持被继承国签署或批准之后确

立的法律地位。鉴于保留确立了这一法律地位，继承国在继承条约时也继承了保留”。 

 1100 见上文本项准则的评注第(3)段。 

 1101 第三次报告(见上文脚注 1090)，《1970 年……年鉴》，第二卷，第 50 页；另见为支持这一解

决办法而援引的实践要素，同上，第 47-49 页。 

 1102 皮埃尔－亨利·安贝尔，上文脚注 522，第 3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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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L]es réserves constituant des dérogations, des limitations aux engagements de 
l’État, elles ne devraient pas pouvoir être présumées. Il serait au contraire normal de 
partir du principe que, en l’absence d’une déclaration de volonté formelle de sa part, 
un État est lié par l’ensemble du traité”[“保留构成减损和对国家承诺的限制，因

此不能被推定。相反，正常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一国若未正式宣布其意愿，则该

国受整个条约的约束。”]1103 

(9) 不过，委员会在 终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评注中对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

推定作了如下有说服力的解释： 

“首先，继承被继承国的条约这一原则本身，就是鼓励推定有维持保留的意

向。其次，一般情况下，不应推定一国应承担比其明确表达的意向更重的义

务。而仅仅因为新独立国家没有表态，就认为该国放弃被继承国的保留，等

于是对该国强加更重的义务。再次，如果不推定维持保留，就有可能对新独

立国家的真正意向产生不可扭转的影响，但如果推定维持保留，而这种推定

与新独立国家的意向不符，新独立国家始终可以撤回保留”。1104 

(10)  理论界大多认可这一立场，赞成推定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例如，D.P.奥
康内尔解释说： 

由于对多边公约提出保留的国家仅承诺遵守如此附加保留的公约，因此从逻

辑上讲，继承国不能继承不含保留的公约。如果保留无法接受，适当程序应

是请保存人移除保留，并就此通知所有当事方。1105 

乔治·加亚教授也认为： 

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这一观点还基于以下合理推定：当新独立国家发出继

承通知选择成为条约当事方时，原则上即希望该条约继续以与独立前相同的

方式对其领土适用。1106 

  

 1103 同上，第 310 页。皮埃尔－亨利·安贝尔由此赞同一些目录(见上文脚 1097)在 1977-1978 年维

也纳会议期间作出的批评，尤其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批评，后者表示支持有关保留

的“白板”原则，并且指出，被继承国所提保留不一定符合继承国利益。 

 1104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6 页，第 19 条的评注第(17)段。 

 1105 Daniel Patrick O’Connell, “State Succession in Municip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Law”，《剑桥

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VII(第二卷：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7 年，第 229
页。脚注略。 

 1106 G. Gaja,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 and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意大利国际法年鉴》，

1975 年，第 55 页。另见 José Maria Ruda,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海牙国际法学院讲演

集》，第 146 卷，1975-III，第 206 页，或 Padmanabhan K.Menon, “The newly independent 
States and succession in respect of treaties”，载于《韩国比较法研究》，第 18 卷，1990 年，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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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推定在逻辑上意味着，新独立国家对条约的继承虽属自愿性质，但构

成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必须与加入有所区分。既然是继承，那似乎就有理由推

定，被继承国通过提出保留修订的条约关系将转移给继承国。 

(12)  尽管如此，正如本准则第 1 款 后一句所显示的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

提出的保留的推定是可反驳的。如果继承国在发出继承通知时特地表达“相反的

意向”，或提出与被继承国所提保留“所涉主题相同”的保留，维持被继承国所

提保留的推定即被推翻。关于上述第二种假定情况的确切措辞，曾在国际法委员

会引起辩论。 

(13)  沃尔多克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提出了不同表述，规定如果继承国所提保留“不

同于继承之日所适用的保留”，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推定即被推翻。1107 委
员会在 1972 年一读通过的第 15 条草案中采用的解决办法是，如果继承国要提出

“[与被继承国所提保留]所涉主题相同且不能兼容的”新保留，维持被继承国所

提保留的推定就应予以推翻。1108 不过，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担任特别报告员

后采纳赞比亚和联合王国的提议，在 1974 年第一次报告中即使不能说是从文字

上，至少也是从精神上重现了沃尔多克的提议。他称这一修改不太重要，并放弃

“不兼容性”标准，仅规定继承国提出所涉主题相同的保留，等于不维持被继承

国的保留。1109 委员会听从他的这个意见，在编订上作了一个新变动。1110 

(14)  应当指出，理论界对国际法委员会 终采用并在 1978 年《维也纳公约》

中维持的案文提出批评，认为没有考虑被继承国所提保留与继承国所提保留的

“不兼容性”标准。1111 然而，根据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的提议，1112 委员会

终以务实为由，在 后条款草案中放弃了这一要求，并在 1974 年二读通过的

对应条款评注中解释如下： 

本款[规定]的不兼容性标准可能难以适用，而且……如果新独立国家要提出

与被继承国所作保留所涉主题相同的保留，就有理由视其有撤回这项保留的

意向。1113 

(15)  准则 5.1.1 第 2 款转录了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它承认

新独立国家有权在发出继承通知时提出新保留。行使这一权利的前提是遵守

  

 1107 第三次报告(见上文脚注 1090)，《1970 年……年鉴》，第二卷，第 46 页。 

 1108 《1972 年……年鉴》，第二卷，第 260 页。 

 1109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A/CN.4/278 和 Add.1-6，尤其第 54 页，第 287
段。 

 1110 同上，第 222 页(第 19 条)。 

 1111 见加亚，同前，脚注 1106，1975 年，第 59-60 页。 

 1112 第一次报告，《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4 页。 

 1113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6 页，第 19 条的评注第(1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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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9 条(a)、(b)和(c)项规定且在准则 3.1 得到重申

的一般性条件。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3 款还规定，1969 年维也纳条

约法公约第 20 至 23 条所述规则适用于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时提出的保

留。鉴于《实践指南》第二部分规定了提出保留的有关规则，本准则第 3 款遂提

到指南的那一部分。1114 

(16)  委员会在第 19 条草案的评注中指出，这种权利的存在似已在实践中得到

确认。1115 沃尔多克在其第三次报告中尤其借鉴了联合国秘书长的相关实践，后

者曾多次承认新独立国家拥有这种权利，而各国也没有对这一态度提出异议。1116 
第二任特别报告员也基于“实际”考虑，表示支持承认新独立国家有权在发出继

承通知时提出自己的保留。1117 

(17)  两位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在委员会内部得到颇多支持，如同 终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评注所述，委员会面临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其一： 

(a) 不将任何带有新保留的继承通知视为真正的继承文书，而是在法律上将

其视为加入处理；或(b) 承认该通知具有继承性质，但同时对其适用有关保

留的法律规则，就好比是对同意受条约约束的全新表述。 

委员会受秘书长的实践启发，本着“灵活”精神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同时强

调这一办法可便利新独立国家加入“由于技术原因不能以除继承外其他程序参

加”的条约。1118 

(18)  1977-1978 年维也纳会议期间，奥地利代表团对这一解决办法提出异议(从
纯法律逻辑的角度看，的确与前一条款几乎不能兼容)，并因此提议删除后来成

  

 1114 《维也纳公约》的有关规定与《实践指南》的有关准则的对应关系如下： 

  1969 年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准则草案 2.8.0 和 2.8.1(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第 2 款＝准则

草案 2.8.2(相同)；第 3 款＝准则草案 2.8.7(相同)；第 4 款(a)：委员会尚未通过对应准则草案；

第 4 款(b)＝准则草案 2.6.8(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第 5 款＝准则草案 2.8.1(几处编订方面的修

改)。 

  第 21 条：委员会尚未通过对应准则草案。 

  第 22 条：第 1 款＝准则草案 2.5.1(相同)；第 2 款＝准则草案 2.7.1(相同)；第 3 款(a)＝准则草

案 2.5.8 和 2.5.9(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第 3 款(b)＝准则草案 2.7.5(相同)。 

  第 23 条：第 1 款：准则草案 2.1.1 和 2.6.7 和 2.8.4(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第 2 款：准则草案

2.2.1(相同)；第 3 款：准则草案 2.8.6(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第 4 款：准则草案 2.5.2 和

2.5.7(几处编订方面的修改)。 

 1115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4-225 页，第(7)至(12)段。 

 1116 第三次报告，(见上文脚注 1090)，第 48-50 页。 

 1117 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第一次报告，《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4 页，

第 291-294 段。 

 1118 第 19 条草案的评注，《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7 页，第(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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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978 年公约第 20 条的该条第 2 和第 3 款。1119 奥地利代表团指出，承认新

独立国家有权在发出继承通知时提出新保留，“似乎是出自对继承概念的误

解”，1120 而“新独立国家如要提出保留，应利用成为多边条约当事方的批准或

加入程序”。1121 但奥地利的修正案以 39 票对 4 票、36 票弃权被否决。1122 在
维也纳会议期间反对奥地利修正案的国家提出了各种论点，包括应注意避免要求

新独立国家“履行比国际法委员会所设想的更为复杂的批准程序”，1123 称奥地

利的修正案不符合自决原则 1124 或“白板”原则，1125 需要“现实主义”而不是

“纯粹主义”， 1126 以及国家继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承袭或权利和义务的转

移”。1127 理论界也有这类批评，1128 但另有学者认为，“作出保留的权利不是

一种可通过继承转移的权利，而是组成主权国家实权的 高权力组合中的一种特

权”，而“承认[新独立国家拥有]这种权利，是顾及新独立国家继承条约的‘非

自动’、即自愿性质的‘务实’解决办法”。1129 

(19)  然而，1978 年公约第 20 条提出的原则没有多少强制力，其灵活程度足以

容纳各种各样的做法，例如在继承交存联合国秘书长的条约方面，就证明如此： 

(一)  新独立国家在交存对某一条约的继承通知时通常只字不提保留问题；

在此情况下，秘书长将新独立国家列为未就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处理方式表

态的相关条约当事国；1130 

  

 1119 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第 59-64 段。 

 1120 同上，第 60 段。 

 1121 同上。另见 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第 30 段。 

 1122 同上, 全体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第 40 段。 

 1123 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7 次会议，第 71 段(荷兰)。 

 1124 同上，第 73 段末尾(阿尔及利亚)和第 89 段(圭亚那)。 

 1125 同上，第 85 段(马达加斯加)。 

 1126 同上，第 77 段(波兰)。 

 1127 A/CONF.80/16, 全体委员会第 28 次会议，第 7 段(以色列)。以色列代表认为，“新独立国

家[……]只是有权选择按照被继承国创立的法律关系确立其条约当事国地位。新独立国家拥

有通知其同意被视为条约不同当事国的权利，这一权利不是取代被继承国。第 19 条的含义

是，新独立国家应‘视为’维持对条约的继承。换言之，通知继承是一种独立行为，是继承

国对自身意愿的表达”。 

 1128 见 K. Zemanek, “State succession after decolonization”, Recueil des cours: Collected Courses of The 
Hagu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116 (1965-III), pp. 234–235; André Gonçalves Pereira, La 
succession d’États en matière de traités (Paris, Pedone, 1969), pp. 175–176, note 50; and Hanna 
Bokor-Szegö, New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Law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0), p. 100。 

 1129 Marco G. Marcoff, Accession à l’indépendance et succession d’États aux traités internationaux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1969), p. 346. 

 1130 例如，见《……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四章第 2 节：所罗门群岛继承《消除一切形式种

族歧视国际公约》时只字不提被继承国(联合王国)的保留，在涉及所罗门群岛时也未予转述。塞

内加尔和突尼斯对《1951 年难民地位公约》的继承也属于这种情况(同上，第五章第 2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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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些新独立国家明确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1131 

(三)  在另一些情况下，新独立国家重新提出与被继承国所作保留基本相同

的保留；1132 

(四)  新独立国家有时在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时添加新保留；1133 

(五)  或“改写”被继承国所提保留；1134 

(六)  后，有些新独立国家一面撤回被继承国的保留，一面提出新保留；1135 

按照第 20 条的规定，所有这些可能性都可接受，第 20 条的灵活性无疑是其 大

优点之一。 

(20)  虽然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只适用于针对国家之间的条约提出的

保留，但准则 5.1.1 也将与组成《实践指南》的其他准则一样，适用于对国家和

国际组织之间的条约提出的保留。其他调整也有必要。 

 5.1.2[5.2] 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 

1.  在遵守准则 5.1.3 规定的前提下，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成为条约当事国的继

承国，应视为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对条约的任何保

留，除非该继承国在继承时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一项或多项保留。 

2.  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成为条约当事国的继承国不得提出新的保留。 

3.  当国家合并或分离而形成的继承国发出通知，藉此确立其作为条约当事国或

缔约国的地位时，并且如果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没有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

国是该条约的缔约国，那么该国应视为维持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

领土的对条约的任何保留，除非它在发出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就该保留所涉

同一主题事项提出保留。该继承国可对该条约提出新的保留。 

4.  只有在保留的提出不为《实践指南》准则 3.1(a)、(b)或(c)项的规定所禁止

时，继承国才可依照第 3 款的规定提出保留。《实践指南》第二部分(程序)所述

相关规则适用于该项保留。 

  

 1131 塞浦路斯、冈比亚和图瓦卢(同上，第五章第 2 节，《1951 年难民地位公约》)。 

 1132 斐济和牙买加(同上)。 

 1133 博茨瓦纳和莱索托(同上，第五章第 3 节，《无国籍人地位公约》)。 

 1134 斐济(同上，第五章第 3 节，《无国籍人地位公约》)。 

 1135 赞比亚(同上，第五章第 3 节，《无国籍人地位公约》)、津巴布韦(同上，第五章第 2 节，

《难民地位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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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正如其标题所示的，本准则处理国家的合并与分离。1978 年《维也纳公

约》第 20 条或准则 5.1.1 都未处理这些情况，准则 5.1.1 仅适用于新独立国家，

即由非殖民化进程而产生的国家。1136 本准则意在填补《维也纳公约》的一个缺

陷。鉴于这一条款具有普遍意义，既包括国家分离的情况，也包括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合并的情况，“被继承国”的概念在国家合并的情况中应理解为包括其中

任何一个或多个被继承国。 

(2) 准则 5.1.2 分别处理了两种情况。第 1 和第 2 款处理了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

产生的国家依法继承条约的情况，而第 3 款处理了继承国仅通过愿意继承条约的

通知而继承条约的情况。虽然赞成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推定在两种情况中都适

用 1137 ，但对于提出新保留的能力而言，对这两种情况加以区分具有决定性意

义，因为只有在条约继承属于自愿性质时，才对由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新国家

承认这种能力。1138 

(3) 只所以保留本准则第 1 和第 2 款中所说的“因国家合并或分离而成为条约当

事方的继承国”这一短语是为了表明，本准则涵盖这样的情况：条约继承依照法

律而发生，而不是因继承国发出此种通知而发生。根据 1978 年《维也纳公约》

第四部分，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一个继承国相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

一个被继承国生效的条约，便是这种情况。1139 原则上这些条约对两个或更多国

家合并产生的国家继续生效。1140 在国家分离产生一个继承国的情况中，对于在

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全部领土生效的条约，以及只对成为继承国领土的那一

部分被继承国领土生效的条约，适用同样的解决办法。1141 然而，委员会内部有

人注意到，国家和保存人的实践在承认国家合并或分离时的条约继承的自动性方

面似乎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4) 另一方面，根据 1978 年《维也纳公约》，如果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没有对

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是条约的缔约国，那么由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国家相

对于这种条约，并非依法自动继承。在这种情况下，条约继承是自愿性质，只需

要继承国必要时发出通知，确立其作为有关条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位。1142 
这些情况是本准则第 3 款提及的情况。 

  

 1136 见上文《实践指南》第五部分的总评注第(2)段以及准则 5.1.1 的评注第(1)和第(2)段。 

 1137 见下文本评注的第(5)和第(10)段。 

 1138 见下文本评注的第(11)和第(15)段。 

 1139 公约第 31 和 34 条承认当事方明示或默示同意有例外情形。 

 1140 见公约第 31 条。 

 1141 见公约第 34 条。 

 1142 见公约第 32 和 3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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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条准则第 1 和第 3 款也适用于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推定所设想的两种情

况，这一推定明确载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并又转录于准则

5.1.1 中。这一推定适用于其他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可以

说，在依法发生继承时，这一推定更有力量。另外，这与 1977-1978 年维也纳会

议期间一些代表团表达的看法一致，他们认为考虑到公约就这些继承假定情况所

采用的条约在法律上的连续性原则，在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中，这一推定是不

言而喻的。1143 

(6) 虽然这一规定确立了赞同维持保留的一般性推定，但这一推定在涉及两个或

更多国家合并的某些情况下有例外。这是准则 5.1.3 涵盖的情况，本准则第 1 款

有所提及。 

(7) 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似乎也反映出，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推定适用于由国

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国家。 

(8) 联合国秘书长在行使保存人职能时，通常避免就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地

位采取立场，但某些国家分离案例的实践，特别是就前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

伐克产生的国家而言， 1144 表明被继承国的保留都得到维持。在这方面应提

及捷克共和国、 1145 斯洛伐克、 1146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147 以及后来的黑

  

 1143 见波兰(A/CONF.80/16/Add.1，第 43 次会议，第 13 段)、法国(同上，第 16 段)、塞浦路斯(同
上，第 20 段)、南斯拉夫(同上，第 21 段)和澳大利亚(同上，第 22 段)的相关发言。另见德国

提议的第 36 条草案之二(上文脚注 1089)，其目的之一是将这里所说的推定扩展适用到国家合

并和分享的情况。 

 1144 前苏联继承国似乎没有相关实践。 

 1145 捷克共和国政府在 1993 年 2 月 16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随附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清单，并通知

如下：“依照现行国际法原则及其规定，捷克共和国作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继承

国，决定从 1993 年 1 月 1 日，即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之日起，接受捷克和斯洛伐克

联邦共和国在该日为缔约方的国际多边条约的约束，包括其先前作出的有关保留和声明。 

  捷克共和国政府审查了随附清单所列多边条约。[捷克共和国政府]决定以 1993 年 1 月 1 日继

承的名义，接受这些条约以及所有相关保留和声明的约束。依照妥为确立的国际法原则，捷

克共和国承认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对所有条约完成的签署，就像是自己完成的一

样”，载于《……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在“捷克共和国”下条约状况，历史资料。 

 1146 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在 1993 年 5 月 19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也附有交存秘书长的多边条约清

单，并通知如下：“依照国际法相关原则和规则及其所定措施，斯洛伐克共和国作为捷克和

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解体后的继承国，决定从 1993 年 1 月 1 日，即本国承担国际关系责任之

日起，接受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在 1992 年 12 月 31 日为缔约方的国际多边条约的约

束，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先前作出的保留和声明，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对其他缔约国所提保留作

出的反对”(同上，在“斯洛伐克”下历史资料)。 

 1147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 2001 年 3 月 8 日的通知中除其他外，交存了一份通知其打算继承交存秘书

长的多项多边条约的文书，并确认了与这些条约有关的若干程序：“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将维持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承担国际关系责任之前对本函附件 1 所列条

约作出的签署、保留、声明和反对”(同上，在“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下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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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1148 所提出的一般性声明，这些继承国均据此转述了被继承国的保留。1149 此
外，在有些情况中，继承国为了一项特定条约，明文确认 1150 或重新提出 1151 
被继承国的保留。在(合并的)也门共和国的情况中，继承国也对保留作了转述。

在 1990 年 5 月 19 日给秘书长的信中，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外交部长明确表示： 

“对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或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在合并之前缔结的条约，

(现已合并的)也门共和国应从两国之一首先成为条约当事方之日起，视为这

些条约的当事方。因此，条约状况表今后应在‘也门’名称下，列出首先成

为当事方的国家完成(签署、批准、加入、声明和保留等)程序的日期，必要

时并在脚注中注明随后成为当事方的国家完成的程序”。1152 

(9) 此外，与交存其他保存人的条约有关的实践有一些要素似乎证实了关于维持

被继承国保留的推定，虽然这方面的实践相当零散。例如，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

克向一些保存人递交的继承通知与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的继承通知内容相同，都

是准备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1153 对于这种做法，相关保存人和有关条约当

事国均未提出任何异议。同一方面还可提及万国邮政联盟对特别报告员所制调查

问卷 1154 的答复。该组织提到，其做法是，对成员国适用的有效保留自动转给

继承国，这一解决办法同样适用于通过成员国分离取得独立的国家。欧洲委员会

对黑山采用相同推定。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给黑山外交部长的信中，欧洲委员会

法律事务司长依照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认为“应视黑山共和国维持

保留和声明，因其继承通知未就此表示相反的意向”。1155 信中还列有保留和声

  

 1148 2006 年 10 月 23 日，秘书长收到黑山共和国 2006 年 10 月 10 日的信，其中附有交存秘书长的多

边条约清单，并通知如下：“黑山共和国[政府]将维持塞尔维亚和黑山在黑山共和国承担国际关

系责任之前作出的如本函附件所列的保留、声明和反对”(同上，在“黑山”下历史资料)。 

 1149 另见前南斯拉夫其他继承国的情况(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除外)，这些国家列在交存秘书长的各

种条约继承国清单中，并在脚注中注明前南斯拉夫提出的保留(例如，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

那、克罗地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涉及《联合国特权和豁免公约》(同
上，第三章第 1 节，注解 2)、《难民地位公约》(第五章第 5 节，注解 5)或《无国籍人地位公

约》(第五章第 3 节，注解 2)。 

 1150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提出的保留(同上，第四章第 1 节)。 

 1151 《儿童权利公约》，(同上，第四章第 11 节，在“斯洛文尼亚”下)。 

 1152 同上，在“也门”下历史资料。 

 1153 见瓦奇拉夫·米库尔卡，“The Dissolution of Czechoslovakia and Succession in Respect of 
Treaties”，载于莫伊米尔·姆拉克主编的《Succession of States》，海牙/伦敦/波士顿，

M.Nijhoff 出版社，1999 年，第 111-112 页。 

 1154 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在其第四十七届会议(1995 年 5 月 2 日至 7 月 21 日)工作报告第 489 段中

的决定拟订的调查问卷，《1995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A/50/10，第 108 页。 

 1155 JJ55/2006，PJD/EC(此段为秘书处译文――前述备忘录，见上文脚注 1081，A/CN.4/616，第 23
页第 6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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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单，相关案文有多处改动，删除了提及塞尔维亚共和国之处。2006 年 10 月

13 日，黑山外交部长写信告知，同意经保存人调整的对有关保留和声明的措

辞。瑞士作为若干多边条约保存人采取的做法，与联合国秘书长的做法基本也不

矛盾。诚然，瑞士 初曾对一个未说明如何处理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继承国适用

不维持这些保留的推定。但现在瑞士已不再作任何推定，而是采用请继承国告知

是否有意向维持或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做法。1156 

(10)  正如与新独立国家一样，关于维持被继承国保留的推定对于因国家合并或

分离产生的国家而言，也是可反驳的。在这方面，正如本条准则第 1 和第 3 款所

示的，毫无疑问，这样的继承国可推翻这一推定，而是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

一项或多项保留的意图。按照准则 5.1.1 第 1 款，推翻这一推定还可以另一种形

式发生：新独立国家就被继承国保留涉及的“相同事项”提出保留。1157 在准则

5.1.2 中，这可能性在第 3 款里提及，第 3 款适用于这样的情形，即由国家合并

或分离产生的国家对条约的继承属于自愿性质。相比之下，第 1 款里没有提及通

过对同一事项提出保留而推翻这一推定的可能性，因为当继承不取决于继承国表

示意图时，继承国便不被承认有提出保留的权利。 

(11)  在国家合并或分离的情况中，如果相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有效

的条约而言，继承被认为是依法自动发生，就很难承认继承国能够通过提出保留

逃避或减轻义务。本准则第 2 款因此排除了这样的继承国对条约提出新保留的自

由。 

(12)  除了在起草 1978 年公约 1158 时对这一可能性提出的论据外，在这方面应

提及欧洲委员会在 2006 年 6 月 28 日给黑山的信中所采取的立场，1159 根据这一

立场，黑山“在现阶段无权对已经批准的而且该国已发出继承通知的条约作出新

的 

  

 1156 见 1996 年 5 月 3 日国际公法司给某人的信，其中介绍了瑞士作为 1949 年 8 月 12 日《保护战

争受害者公约》保存人在国家继承条约方面的做法的变化；收录于《瑞士国际法与欧洲法评

论》，1997 年，第 683 至 685 页，特别是第 684 页。瑞士联邦外交部国际公法司 2007 年 2 月

6 日发表的意见(题为“瑞士作为保存国的做法：国家继承背景下对条约的保留”)确认了这一

处理办法，收录于《瑞士联邦行政当局判例集》(JAAC)，2007 年 12 月 5 日，第 328 至 330
页，特别是第 330 页 ( 可查阅 www.bk.admin.ch/dokumentation/02574/02600/index.html ？
lang=fr)。 

 1157 见上文准则 5.1.1 中的第 1 款。 

 1158 值得回顾的是，某些代表团反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后来撤回的)一项提案，即在公约里

加上一个新的第 36 条之二，其主要目的是给予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针对对继承国有效的条约

提出新的保留的权利(见 A/CONF.80/16/Add.1，第 43 次会议，第 9 至 12 段)(见上文脚注

1089)。有关代表团认为，给予继承国提出新保留的权利，与公约就国家合并或分离情况所阐

述的条约在法律上的连续性原则不能兼容(见 A/CONF.80/16/Add.1，第 43 次会议，第 14 段(波
兰)；第 15 段(美利坚合众国)；第 18 段(尼日利亚)；第 19 段(马里)；第 20 段(塞浦路斯)；第

21 段(南斯拉夫)；第 22 段(澳大利亚)；以及第 24 段(斯威士兰，但表达方式略有不同))。 

 1159 见上文脚注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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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1160 这一立场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所述关于国家合并或分离情况

下在法律上继承条约的规则如出一辙。另外，这一处理办法显然在实践中也得到

确认，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似乎不曾在继承条约时提出新的保留。 

(13)  准则 5.1.2 第 2 款中的解决办法似乎也反映在通卡法官就 2007 年 2 月 26
日国际法院对“灭绝种族”案的判决附加的个人意见中： 

“35.  或许没有疑问，这项关于通知加入而非继承(继承不允许保留)《灭绝

种族罪公约》并且附有对第九条的保留的决定，是出于有关本案的考虑。

(……) 

  “依我看，该加入通知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加入《灭绝种族罪公

约》的同一天通知联合国秘书长)继承《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

纳公约》完全相悖，该公约第 34 条规定，被继承国的条约对每一个继承国

继续生效。通过后来的继承通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于 1992 年 4 月成为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缔约国。该公约于 1996 年 11
月 6 日生效。虽然不能正式适用于前南斯拉夫在 1991-1992 年期间发生的解

体过程，但考虑到前南斯拉夫早在 1980 年就同意接受《维也纳公约》约束

这一事实，以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自 1992 年 4 月起就是该公约缔约国，

通过类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18 条，就不会想到，一个以通知加入的方式

表示同意被视为接受《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维也纳公约》约束的国

家，会在某个独特情况中采取不符合公约第 34 条所载规则的行动，而在大

量其他情况中则采取完全符合该规则的行动。将这些考虑因素合在一起，我

得出的结论是，法院不应当给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加入《灭绝种族罪公约》

的通知附加任何法律效果，而应当根据第 34 条所述依法继承的习惯规则对

国家解体情况的适用，将其视为接受该公约的约束”。1161 

(14)  然而，正如下文准则 5.1.9 所示的，有必要认为，由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

的国家对依然有效的条约提出保留应该等同于过时提出保留。 

(15)  另一方面，准则 5.1.1 第 2 款所承认的新独立国家提出新保留的权利似可

推广到由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继承国，如果它们的条约继承是自愿性质并且是

通过发出通知而发生的。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没有生效但被继承国是其缔

约国的条约便是这种情况。1162 就提出新保留的权利而言，假如条约继承涉及有

关国家表示意向，则没有必要区分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 

  

 1160 秘书处所译的备忘录(A/CN.4/616)，见上文脚注 1081，第 23 页，第 69 段。 

 1161 2007 年 2 月 26 日判决，通卡法官的个人意见，“《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适用(波
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第 35 段(强调是后加的)。 

 1162 见上文本评注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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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准则 5.1.2 第 4 款提到，因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继承国按照本准则第 3
款提出的任何保留须遵守准则 3.1(a)、(b)和(c)项中的允许性条件，那几项转录了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19 条。这一款还提到，《实践指南》第二

部分的有关规则也对该保留适用。第 4 款对应着准则 5.1.1 中的第 2 和第 3 款。 

 5.1.3[5.3]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条

约对继承国仍然有效时，在国家继承之日该条约尚未对其生效但已是该条约缔约

国的其中任何国家可能已提出的保留，不应维持。 

  评注 

(1)  在国家分离的情况中，继承条约所产生的对该条约适用的保留制度只有一

种；与此相反，国家合并则可能出现对同一条约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保留制度的混

杂局面，这些制度可能各有不同，甚至相互矛盾。这不是一个纯粹学术的假定。

但在实践中，对这一局面提出的众多问题看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例如上文

所述 1990 年 5 月 19 日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和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给秘书

长的信，1163 在对登记两个被继承国对同一条约的行动这个技术问题提出解决办

法的同时，引述了一个时间标准，但其法律意义从许多方面看都是不确定的，而

且全然不顾将来可能会提出的如何处理被继承国在合并之前所提保留的问题。 

(2)  对于在国家合并之日对引致合并的任何一个国家生效，而且对合并后的国

家仍然生效的条约，1164 从准则 5.1.2 第 1 款所述原则可以得出，由其中任何一

个国家提出的对该条约的保留，对合并后的国家仍然生效，除非合并后的国家表

示相反的意向。适用这一推定没有任何困难，只要引致合并的国家一直是该条约

当事方或缔约国即可。不过，如果在这些国家中，一个是条约当事方，另一个是

条约尚未对其生效的缔约国，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复杂。 

(3)  本准则正是要处理这种情况：它只规定维持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所提出的

保留。这样处理的理由是，一个国家(此处指合并产生的国家)对同一项条约只能

有一种地位，此处即条约当事国地位(在法律上的连续性原则)。因此，对于对合

并产生的国家仍然生效的条约，认为只有在国家合并之日条约对其仍然生效的一

  

 1163 这封信的有关部分是： 

      “对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或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在合并之前缔结的条约，[合并的]也门共

和国应从两国之一首先成为条约当事方之日起，视为这些条约的当事方。因此，条约状况表

今后应在‘也门’名称下，列出首先成为当事方的国家完成(签署、批准、加入、声明和保留

等)程序的日期，必要时并在脚注中注明随后成为当事方的国家完成的程序”。(《……多边条

约》，上文脚注 341，在“也门”下条约状况，历史资料。 

 1164 见 1978 年公约第 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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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多个国家所提出的保留才可以被维持，看来是合乎逻辑的。条约对其未生效

的缔约国所提出的任何保留就变得不相关了。 

(4)  准则 5.1.3 1165 在编订时，既包含 1978 年公约第 31 至 33 条所述的国家合并

情况，也包含其中一个合并国保持其国际法律人格的国家合并情况(1978 年《维

也纳公约》的上述条款未述及)。 

 5.1.4 继承国提出的新的保留的成立 

 《实践指南》第四部分适用于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提出的新的保

留。 

  评注 

(1)  本条准则意在提醒，《实践指南》涉及保留的法律效果的第四部分也适用

于继承国提出的新保留。对于新独立国家提出的新保留，这是因 1978 年维也纳

公约第 20 条第 3 款提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0 至第 23 条。本准则也涵盖

继承国可能根据准则 5.1.2 第 3 款提出的新保留。 

(2)  虽然这项准则的意思不言自明，但毫无疑问仍有必要以一条准则的形式强

调，提出新保留的继承国就该保留的法律效果而言，与提出保留的任何其他国家

或国际组织处在相同的地位。这一点尤其适用于保留得以成立的条件、任何国家

或缔约组织决定是否接受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自由以及保留和对保留的反应很可

能产生的效果。1166 

 5.1.5[5.4] 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在遵守准则 5.1.6 规定的前提下，被视为依照准则 5.1.1 第 1 款或 5.1.2 第 1
款或第 3 款得到维持的保留，除非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应保持其在国家继承

之日的领土范围。 

  评注 

(1)  在国家继承之后视为维持的一项保留，似乎理所当然地保持其在国家继承

之日的领土范围。这一准则所确立的原则是对条约的继承这个概念固有连续性的

逻辑后果，而不论继承是依照法律自动发生还是因继承通知而发生。 

(2)  尽管如此，应承认继承国有权表示意向，改变被视为维持的保留的领土范

围。这正是本准则中“除非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一语的意思。但是应该理解

的是，继承国通过声明表示扩大视为维持的保留的领土范围并不能自动影响到其

他缔约国或缔约组织的权利和义务。 

  

 1165 准则 5.1.6 和 5.2.2 也是这种情况。 

 1166 见上文指南第四部分的准则及其评注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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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外，维持视为维持的保留的领土范围的原则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

的某些情况中也有例外。这些例外提出的问题相当复杂，是准则 5.1.6 的处理对

象，被明确地排除在本准则范围之外。 

(4)  另外，需要单独处理继承一部分领土所产生的保留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

虽然不构成对本准则所述原则的例外(因为原则上，获得有关领土的国家并不因

此而继承对被继承国有约束力的条约)，但也同样有一些细节需要明确，这将通

过准则 5.1.7 尽力完成。 

5.1.6 [5.5] 国家合并情况下保留的领土范围 

1.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只对组成继承国的其中一个

国家有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原先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所有视

为继承国维持的保留都适用于这一领土，除非： 

(a) 继承国在发出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的通知时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的性质或目的可知，保留不能扩大到在国家继承之日适用的领

土之外。 

2.  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有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原先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任何保留

都不扩大到这一领土，除非： 

(a) 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其有效的上述每一个国家提出一项完全相同的

保留； 

(b) 继承国在发出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的通知时表示不同的意向；或 

(c) 从继承国继承条约时的情况看出相反的意向。 

3.  依照第 2 款(b)项为扩大保留的领土范围发出通知，如果此类扩大将引致相互

矛盾的保留对同一领土适用，通知则没有效力。 

4.  如果继承国在国家合并之后成为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任何合并的国家有效但

其中一个或多个国家在这一日期为其缔约国的条约的缔约国，当该条约变得适用

于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其适用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视为该继承国维持的保留

应比照适用以上各款的规定。 

  评注 

(1)  本准则专门处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被视为得到维持的保留的领

土范围所引起的具体问题。第 1 至第 3 款处理了相对于继承国而言在国家合并之

后虽有保留但依然有效的条约。第 4 款规定了比照适用解决下列情况时所用的办

法：在国家合并之后，继承国是在合并之时尚未对任何被继承国生效的条约的缔

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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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则 5.1.5 所述原则，即在国家继承之后视为维持的保留的领土范围保持不

变，也适用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的情况，但有若干例外，正如本准则所

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之后，条约变得适用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并不生效

的继承国一部分领土时，此类例外就可能出现。 

(3)  在这方面，应当区分两种假定情况： 

• 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之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只对引致合并的其

中一个国家生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对其本不生效的继承国一部

分领土；以及 

• 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引致合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但并非成为继承国

领土的所有国家)生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条约对其本不生效的合并后

继承国的一部分领土。 

(4)  第 1 款涉及第一种情况，即在国家继承之日与保留一道只对引致合并的其

中一个国家生效的条约，变得适用于在国家继承之日本不生效的继承国一部分领

土。如果继承国因而扩大了条约的领土范围，也就是说表示了同意(或以通知形

式或以同其他缔约国订立协议形式)，1167 完全可以认为，这一扩大适用牵涉到

按照条约在合并之日对其生效的国家所提出的保留作出调整的条约关系。然而第

1 款(a)和(b)项规定了两种例外： 

• 首先，原则上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合并后的国家对此表示相反的意向和

避免如此扩大上述保留的领土范围。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无论继承国

对此作出什么决定，其他缔约方都不能受到损害，因为条约在此前并

不适用于因此排除适用保留的领土。第 1 款(a)项就是针对这一可能

性。 

• 其次，保留的性质或宗旨有可能排除将其扩大适用于在国家继承之日

所适用的领土之外。特别是保留此前只适用于提出国的一部分领土，

或者保留具体针对该国特有的某些机构，就可能是这种情况。第 1 款

(b)项述及这一假定情况。 

(5)  另一方面，第 2 款涉及上文第(3)段设想的在第二种情况，即由继承国扩大

了其领土范围的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至少两个合并的国家有效但当时不对后

来合并成的整个国家的领土有效。因此，问题在于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作出的保留

是否也变得适用于继承国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其本不生效的那些领土。在继承

国没有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可能难以知道该国在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时，是否和

在何种程度上有意扩大其中在国家继承之日条约对其生效的一个国家、甚至所有

国家所提保留的领土范围。在没有相反材料的情况下，似乎可以合理地列出这样

的推定，即此类保留不扩大到适用于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不适用的合并国的

  

 1167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2 款。 



A/65/10 

242 10-54170 (C) 

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不过，也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推定是不可反驳的。应当采取

另一种不同的解决办法： 

• 每个被继承国就对之有效的条约提出一项完全相同的保留，这是第 2
款(a)项所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应推定合并后的国家打算维持所

有被继承国的共同保留，并遵循本准则第 1 款所反映的逻辑关系； 

• 合并产生的国家当同意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时表示不同的意向，具体

提到哪些保留将适用于条约已经扩展到的领土，这是第 2 款(b)项所指

的情况； 

• 如果从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出，合并产生的国家打算维持某一具体国家

所指出的保留，这是第 2 款(c)项所指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例如统

一的国家一经扩大条约的领土范围，便具体提及有关国家之一在合并

之日之前就条约履行的程序。 

(6)  如果是相同的保留，像第 2 款(a)项所指的那样，这种保留的领土范围扩大

到在国家继承之日之前并没有对之适用的国家合并产生的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在

有些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这是有关保留的性质或目的所致。这种情况类似于第 1
款(b)项所设想的情况。涉及相同保留的情况可能源于三个以上国家的合并，因

为可以想象，所有被继承国针对国家继承之日为有效的条约提出相同的保留因其

性质或其目的，不能扩大到继承国领土的另一部分，假如这一部分属于另一个合

并的国家但在合并之日条约并未对其生效。虽然意识到这种可能，但委员会没有

在准则 5.1.6 的案文里提及，以免使案文过于冗长。 

(7)  在第 2 款(b)项所设想的情况中，合并国决定扩大多项保留对有关领土的适

用范围，只有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引致合并的国家所提出的这些保留能够相互兼容

的情况下，才可以接受。但这些保留的确有可能是不相互兼容的。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继承国的此类声明将引致适用不能相互兼容的保留，就只能拒绝接受此

类声明的任何效果。这正是本准则第 3 款的意思。 

(8)  第 1 至第 3 款所载规则牵涉到被继承国的一项或多项保留所针对的条约在

国家继承之日至少对其中一个国家生效的假定情况。但是根据第 4 款，当合并国

扩大其在国家继承之后为缔约国的条约的领土范围，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即使

有一个或多个被继承国为其缔约国但不对其中任何一个被继承国生效时，视为该

继承国维持的保留应比照适用这些规则。1168 顺着同一思路，这一解决办法应适

用于这样的情况――无疑很少见的情况，但在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32 条第

2 款里作了规定――即引致合并的一个或多个国家在国家继承之日为其缔约国的

条约由于完成条约相关条款规定的条件而在这一日期之后生效的假定情况；在这

类假定情况中，继承国将成为该条约的当事国。 

  

 1168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3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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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后，关于第 4 款，应该提到的是，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其生效的此

类缔约国所提保留的领土范围问题，只在上述条约在此同一日期不对引致合并的

任何一个国家生效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因为，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上述缔约国所

提出的保留就不应视为维持。1169 

5.1.7[5.6] 继承涉及一部分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的保留的领土范围 

 在涉及一部分领土的国家继承之后，在继承国为当事国或缔约国的条约适用

于该领土的情况下，继承国此前对该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自国家继承之日起也

适用于该领土，除非： 

(a) 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或 

(b) 从保留得知，其适用仅限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在继承国境内的领土或

某一特定领土。 

  评注 

(1)  这一准则涉及 1978 年《维也纳公约》关于“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的第 15
条所指的领土让与和其他领土变更情况。该条规定，自国家继承之日起，继承国

的条约对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生效，而被继承国的条约停止对该领土生效。这项规

定是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9 条所述条约的领土适用方面灵活性规则的延

伸。因此，准则 5.1.1 和 5.1.2 不能适用于与公约第 15 条有关的情形，因为在这

些情况中，原则上没有真正意义上对条约的继承。有关国家虽然依照 1978 年公

约第 2 条第 1 款(d)被称为“继承国”，但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自我“继承”，是

维持自己同意根据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11 条接受上述条约的约束而获得的

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 

(2)  遇到这种情形时，在对领土一部分的继承之后，继承国的条约扩大适用于

该领土。在这种情况下，似乎可以合乎逻辑地认为，条约对该领土的适用原则上

以继承国本身对该条约提出的保留为条件。 

(3)  不过，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应注意到这一原则有两个例外。这两个潜藏在

条约法特别是保留中的例外，也是以一致同意原则为基础。因此，在下列情况

中，保留不得扩大适用于继承所涉领土： 

• 继承国表示相反的意向((a)项)，这种情况可按部分撤回保留对待，但仅

限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1170 或 

  

 1169 见上文准则 5.1.3。 

 1170 关于部分撤回保留，见准则草案 2.5.10 和 2.5.11 以及相关评注(《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八届

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244-2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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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保留本身得知，其适用仅限于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在继承国边界内的

领土，或某一特定领土((b)项)。 

(4)  准则 5.1.7 不仅包含在国家继承之时对继承国生效的条约，也包含在这一日期

尚未对继承国生效但继承国拥有缔约国地位的条约，后一种情形是 1978 年《维也

纳公约》第 15 条未包括的。动词“适用”在涉及该条约时，应被理解为包含这两

种情形，而且在这两种情形之间，对于保留问题似乎不必作出任何区分。 

(5)  这一准则还包含被继承国和继承国是条约当事方或缔约国的情形，又或

者，必要时包括一个是当事方而另一个是缔约国的情形，虽然保留不完全相同。 

(6)  不过，本条准则不涉及“领土条约”的情况(边界制度或任何其他有关领土

用途的制度)。如果继承是相对于这些条约发生，1171 关于国家合并和分离情况

的准则 5.1.2 所采用的处理办法，比照适用于对这类条约提出的保留。 

5.1.8[5.7]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力 

 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只有在条约另一缔

约国或缔约组织或另一当事国或当事国际组织接获通知后，才对该国或该国际组

织发生效力。 

  评注 

(1)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没有直接处理新独立国在通知继承条约时声

明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属时管辖效果问题；在国家合并或分离引起的国家

继承的框架内更是如此，因为 1978 年公约没有述及被继承国在这一框架内的保

留的处理方式问题。这个问题在实践中可能有一定的重要性，但实践和理论似乎

都未提供答案。 

(2)  无论继承国是表达“相反的意向”，还是提出一项与被继承国所提保留

“所涉主题相同”的保留，1172 对于之后的属时管辖效果问题，似乎都可以合理

地以处理撤回保留的同样方式，处理国际继承后不维持保留的情况，并按此适用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2 条编订的条约法一般规则。依照该条第 3
款(a)项，“除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保留之撤回，在对另一缔约国关系

中，自该国收到撤回保留之通知之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3)  本准则比照着套用了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2 条第 3 款(a)所述、并在

准则 2.5.8 中采用的关于撤回保留的时间效果的规则。对条约(和对保留)的继承

依法产生，这一解决办法显然很有必要，而且似乎可以适用于继承的所有假定情

  

 1171 关于这一方面的国际判例，尤其见 1930 年 12 月 6 日国际常设法院在“Free zones of Upper 
Savoy and the District of Gex”案中的命令，A 辑，第 24 号，第 17 页和 1932 年 6 月 7 日在同

案中的判决，A/B 辑，第 46 号，第 145 页。 

 1172 见上文准则 5.1.1 第 1 款和准则 5.1.2 第 1 和第 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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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其他当事国只有在(通过书面通知) 1173 知晓继承国意向的情况下，才可以考

虑撤回。 

5.1.9 [5.9] 继承国过时提出的保留 

 以下任何保留视为过时提出： 

(a) 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之后提出的保留； 

(b)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地位

之后提出的保留，该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为其缔约

国；或 

(c) 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对国家继承之后仍对该国有效的条约提出的

保留。 

  评注 

(1)  新独立国家对它打算继承的在国家继承之日尚未生效的条约提出保留的权

利不成疑问，其他继承国对这种条约提出保留的权力也不成疑问。1174 但这种权

利在时间上不应是无限的。这一准则处理了继承国提出的保留应遵守委员会暂时

通过的准则 2.3.1、2.3.2、2.3.3 和 2.3.5 所述的过时提交保留的制度的三种情况。1175 
在这方面应该提到，准则 2.3.1 1176 规定，只有在其他缔约方均不反对的情况

下，才允许过时提出保留，因而维护了同意原则。 

(2)  (a)项所指的是第一种情况，涉及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时可能提出的保

留。在这方面，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新独立国家应在通知继承时行使这种权

利。《实践指南》准则 1.1 所载关于保留的定义本身也对此作了明确暗示。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j)项一样(但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d)不同)，该准则在保留的定义所列时间要素中提到国家“发出继承条约的

通知”的时间。1177 似乎可以合理地从中推断出，新独立国家在这一日期之后提

出的保留应视为上一段提及的准则所指的过时提出的保留。 

  

 1173 参见关于撤回保留的形式的准则 2.5.2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文件，第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201-207 页)。 

 1174 见准则 5.1.1 第 2 款和准则 5.1.2 第 3 款。 

 1175 见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第六十届会议，2008 年 5 月 5 日至 6 月 6 日和 7 月 7 日至 8 月 8 日，

《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23 段，第 160-161 页。 

 1176 此项准则的评注，见同上，《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6/10)，第 477-489 页。 

 1177 准则 1.1 关于保留的完整定义措辞如下：“‘保留’是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署、批准、正

式确认、接受、核准或加入条约，或一国在发出继承条约的通知时，为了摒除或更改条约中

某些条款对该国或该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所作的单方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

关于将这个对国家继承的暗示列入准则草案 1.1 的原因，见该准则草案的评注，载于《199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00 页，评注第(5)和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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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于同样的原因，关于逾期保留的制度似乎还应适用于(b)项所指的新独立

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在为此发出通知确立其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之后提出保留

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中，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不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为

准则 5.1.2 第 3 款所述条件下的条约缔约国。与这一条款一样，“被继承国”的

概念应理解为包括其中任何一个或多个被继承国。 

(4)  事实上，正如本准则(c)项所示的，同一解决办法也应适用于新独立国家以

外的继承国对在国家继承之后仍对该国生效的条约提出的任何保留。在这种情况

中，准则 5.1.2 第 2 款不承认继承国有权提出被继承国不曾提出的保留。不过，

如果继承国对该条约提出一项新的保留，就没有理由不承认该国享有任何其他国

家可以享有的同样权利，不予其利用关于逾期保留的法律制度。1178 

 5.2 反对保留与国家继承 

5.2.1[5.10] 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在遵守准则 5.2.2 规定的前提下，继承国应视为维持被继承国对条约缔约国

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或当事国际组织所提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除非继承国在继

承时表示相反的意向。 

  评注 

(1)  这一准则以及准则 5.2.2 至 5.2.6 目的是弥补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的缺

陷。该公约没有关注国家继承背景下反对保留和接受保留。筹备工作期间显然从

未提及接受。至于反对，尽管沃尔多克有所提议，1179 国际法委员会仍决定不对

这个问题下定论。虽然荷兰代表在这方面发出了请求，1180 维也纳会议期间也对

公约的这一缺陷表达了一些担忧，1181 但委员会任其继续存在。 

(2)  根据起草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卡米尔·亚希恩在会议期间的解释，这一态度

是故意的：“起草委员会十分关注荷兰代表提出的对保留的反对以及对这些反对

的反对问题。起草委员会指出，从国际法委员会关于第 19 条的评注、特别是该

评注第(15)段(A/CONF.80/4，第 66 页)明确可知，1182 该条不处理这个应通过国

际法解决的问题”。1183 

  

 1178 见准则 5.1.2 的评注。 

 1179 见下文本评注第(5)段。 

 1180 A/CONF.80/16，第 27 次会议，第 70 段；第 28 次会议，第 32 段；以及第 35 次会议，第 19
段。 

 1181 见 A/CONF.80/16，第 27 次会议，第 85 段(马达加斯加) 

 1182 见下文本评注第(3)段。 

 1183 A/CONF.80/16，第 35 次会议，第 1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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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法委员会 1974 年二读通过的第 19 条草案(1978 年公约第 20 条的雏形)
也没有解决在国家继承背景下对保留的反对问题。此处同样，没有处理是故意

的，因为在该条草案的评注中，委员会认为 

根据委员会对条款草案采取的基本态度，这些问题 好通过适用于接受保留

和反对保留的一般规则处理，除非有必要制订在国家继承背景下的具体条

款，都假定新独立国家取代被继承国的位置。1184 

这 后几个词可能暗示，委员会将反对的移转视为当然规则。1185 

(4)  为说明对反对保留问题保持沉默的原因，委员会援引了以上述反对的法律

效果为基础的理由：委员会一方面指出，对保留的反对除非明示反对国意图阻止

条约在该国与保留国之间生效，其所产生的法律状况“与未提出反对的情况下存

在的法律状况几乎一样”；1186 而另一方面，如果出现相反情况，条约在继承之

日就绝不会在被继承国和保留国之间生效，1187 这还意味着，委员会认为被继承

国先前的( 大效果)反对继续适用。 

(5)  这也是沃尔多克的立场，他在强调相关实践极少的同时，再次采用国际法

学会D.P.奥康内尔的提议，1188 建议对反对比照适用有关保留的规则。1189 具体

而言，这就等同于对反对适用委员会后来在第 19 条草案第 1 款中对新独立国家

的保留采用的、并在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予以转述的推定。1190 
第二任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也表示赞同关于维持被继承国所提反对

的推定：“……将全部因素考虑在内，维持关于保留连续性的推定，其理由也有

利于作出关于维持反对的推定，这是当前草案所固有的”；更何况，他强调，另

  

 1184 《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6 页，评注第(15)段；另见评注第(23)段，在

第 227 页。弗朗西斯·瓦莱特爵士曾以专家顾问身份在 1977-1978 年维也纳会议期间提到这一

解释；见 A/CONF.80/16，第 27 次会议，第 83 段。 

 1185 在这方面，见 P.-H. Imbert，上文脚注 522，第 320 页，注 126。 

 1186 见上文准则 4.3 和 4.3.1 至 4.3.7 及其评注。 

 1187 第 19 条的评注，《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26 页，第(14)段。这一推理

得到 Ruda 的认同，上文脚注 1106，第 207-208 页。另见 J. Klabbers 的批评意见，“State 
succession and reservations to treaties”，载于 J. Klabbers 和 René Lefeber 主编的《Essay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Honour of Bert Vierdag》，海牙/波士顿/伦敦，Nijhoff
出版社，1998 年，第 109-110 页。 

 1188 同前，上文脚注 1099，“补充要点”(13)：“考虑到先前国的法律状况，新生国接受该先前国

对第三国就多边条约作出的不相容保留提出反对的后果。因此，保留不能对新生国适用，除

非新生国正式放弃这些反对”，在汉弗莱·沃尔多克爵士的第二次报告中引述，《1969
年……年鉴》，第二卷，第 49 页，第 17 段。 

 1189 参见载于其第三次报告的第 9 条第 3 款(a)草案：“第 1 和第 2 款所述关于保留的规则也‘比

照’适用于对保留作出的反对”；《1970 年……年鉴》，第二卷，第 47 页。 

 1190 见上文，准则 5.1.1 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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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如果愿意，继承国始终有权撤回反对”。不过，弗朗西斯爵士认

为，“没有必要通过制订有关反对的明确条款而使草案复杂化”。1191 

(6)  乔治·加亚教授早在 35 年就已注意到相关实践极少，1192 这一状况依然持

续。但有必要强调，在近期实践中，有些要素似乎也倾向于维持反对。1193 特别

是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时确认被继承国对条约当事国所提保留的反对，可以举

出不少例子。 1194 还有几个关于撤回被继承国所提反对，同时提出新反对的例

子。1195 关于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可以注意到，例如，斯洛伐克明确表示

维持捷克斯洛伐克对其他当事国就其继承的条约所提保留作出的反对。 1196 同
样，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宣布维持前南斯拉夫提出的反对，1197 黑山也宣布维持

塞尔维亚和黑山作出的反对。1198 

(7)  解读这一近期实践并不容易：它体现了连续性，但也能证明缺乏既定规

则，而没有既定规则，此类声明就没有意义。1199 尽管如此，在准则 5.2.1 里重

新采用沃尔多克提议的解决办法对反对比照适用关于保留的规章，1200 显得明智

和符合逻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委员会 后倾向于不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专

门针对反对保留问题的条款，但特别报告员提议的解决办法在委员会内部并没有

遭到多大反对。 

(8)  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推定维持保留一样，推定新独立

国家和其他继承国维持反对也是有道理的。不过，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的

某些情况中，推定维持反对也存在准则 5.2.2 所述的例外。 

  

 1191 第一次报告，《1974 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54 页，第 289 段。 

 1192 同前，上文脚注 1106，第 56 页。 

 1193 关于这一点，见 Renata Szafarz, “Vienna Convention on Succession of States in respect of 
Treaties：a general analysis”，《波兰国际法年鉴》，第十卷，1980 年，第 96 页。另外，G. 
Gaja 认为，相关实践与推定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反对并不矛盾，但也不足以支持这一推定(同
前，上文脚注 1106，第 57 页)。 

 1194 《……多边条约》，上文脚注 341，第三章第 3 节，《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马耳他，该国

在继承时复述了联合王国提出的几项反对；以及汤加，该国表示“采纳”联合王国对埃及所

作保留和声明提出的反对；《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二十一章第 1 节，《公海公约》，第

二十一章第 2 节(斐济)；《大陆架公约》，第二十一章第 4 节(汤加)。 

 1195 同上，《公海公约》，第二十一章第 2 节(斐济)。 

 1196 见上文脚注 1146。 

 1197 见上文脚注 1147。 

 1198 见上文脚注 1148。 

 1199 同一评述也适用于按照《实践指南》第 5 部分提出的多项说明。但由于先例极少，在此处格

外引人注目。 

 1200 见上文本准则的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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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准则 5.2.1 虽然一般性地提及“继承国”，即接替另一国家负责某一领土的

国际关系的国家，1201 但指的是仅仅下述情况：继承国因继承而获得条约的当事

国或缔约国地位，不论继承是依法而发生还是以通知形式而发生。然而，这一准

则所载述的推定并不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依法继承条约的继承国决定以非

通知的形式成为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例如以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11 条所

述的形式加入条约。 

5.2.2[5.11] 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反对的无关性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条

约对合并产生的国家仍然有效时，在国家继承之日该条约尚未对其生效但已是该

条约缔约国的其中任何国家可能已提出的对保留的反对，不应维持。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后，作为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继承国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维持对条约的保留时，对条约另一缔约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或当

事国际组织所作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如果该保留与继承国自己所维持的保留相同

或等效，则不应维持。 

  评注 

(1)  准则 5.1.3“国家合并情况下某些保留的无关性”述及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

家合并的背景下可能出现的某些情形中，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原则必须配备例

外情况，例如在下述情况下：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之一有效的条约对合

并产生的国家继续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继承之日只是有关条约缔约国的

被继承国所提出的保留不应得到维持。1202  

(2)  同样的原因产生同样的效果，准则 5.2.1 提出的原则，即继承国维持被继承

国对其继承的条约的当事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所提保留提出的反对，也应配备在

这些情形出现时的例外情况。本准则第 1 款说明，当条约对合并后的国家继续有

效时，在国家继承之日该条约尚未对其生效但已是该条约缔约国的其中任何国家

可能已提出的对保留的反对，不应维持。 

(3)  然而有必要考虑另一种只有反对才有的情形，这种情形会带来准则 5.2.1 所

提原则的第二种例外情况。准则 5.2.2 第 2 款规定了这一例外情况，在逻辑上是

站得住脚的，继承国不能同时维持引致合并的其中一个国家所提出的保留，以及

其中另一个国家对国家继承不涉及的第三国作为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提出的完全

相同或等效的保留作出的反对。 

  

 1201 见“国家继承”和“继承国”的定义，分别载于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 条第 1 款(b)项和

(d)项。 

 1202 见上文准则 5.1.3 的案文和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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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5.12] 维持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提出的反对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条约另

一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际组织对该保留提出的任何反对，应视为

对继承国维持。 

  评注 

(1)  这一准则载述了这样的推定，即维持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对被继承国提出

的并依照准则 5.1.1 和 5.1.2 视为继承国维持的保留的反对。 

(2)  这样的推定似是有必要的。很难解释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为什么要重申其

针对被继承国的保留所提出的适用于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反对。1203 反对国如果

不愿对继承国维持其反对，永远有撤回其反对的自由。 

(3)  推定维持对继承国维持的被继承国的保留提出的反对，在 1977-1978 年维也

纳会议期间也得到一些代表团发言支持。例如，日本表示可接受国际法委员会提

议的第 19 条草案案文，但“曾经强烈反对被继承国原先所作保留的当事国，没

有必要对继承国重申其反对”。120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表达类似意见，认为就

新独立国和其他继承国而言，“继承国在法律上受被继承国订立的条约关系的约

束，包括被继承国作出的保留和其他声明以及条约其他当事方对这些保留和声明

提出的反对”。1205 

5.2.4[5.13] 被继承国未曾受到反对的保留 

 被继承国提出的保留依照准则 5.1.1 或 5.1.2 被视为由继承国维持时，未曾就

该保留对被继承国提出反对的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当事国际组织，

不得就该保留对继承国提出反对，除非： 

(a) 提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反对是在这一期限

内提出； 

(b) 条约领土范围的扩大使保留的实施条件发生根本的改变。 

  评注 

(1)  这一准则处理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没有适时反对在国家继承之后被视为由

继承国维持的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情况。在这一假定情况中，很难解释为什么此

类默认接受保留只是因为国家继承就被推翻。因此，对于同一项保留，条约缔约

  

 1203 加亚，同前，上文脚注 1106，第 67 页，以及秘书处的备忘录，同前，上文脚注 1081，第 37
段。 

 1204 A/CONF.80/16，第 28 次会议，第 15 和 16 段。 

 1205 A/CONF.80/16，第 43 次会议，第 11 段(强调是后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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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或当事国原则上应无权对继承国提出其对被继承国未曾提出的反对。然而有两

项可能的例外。 

(2)  第一项例外在(a)项里处理，涉及国家继承发生在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可以

反对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期限结束之前的情况。1206 在这样的情形中，当然要承

认缔约或当事国家或国际组织有权在这一期限结束前提出反对。 

(3)  第二项例外是在(b)项里处理，涉及“条约领土范围的扩大使保留的实施条

件发生根本的改变”的情况。这一假设可能在准则 5.1.6 所处理的情况中出现，

在这种情况中，保留的适用范围扩大，因为在国家合并之后条约本身的领土范围

扩大。即使在这种情况中，为了使在国家继承之日之前未来得及反对保留的国家

或国际组织能够反对，那么维持领土范围已经扩大的保留必然会打破条约的平

衡：这正是这一例外的狭义意思，即仅涉及保留的领土范围的扩大“使保留的实

施条件发生根本的改变”的情况。 

(4)  (b)项所考虑的那种情况是否相关，在委员会内部引起了讨论。一种不同的

意见认为，准则 5.2.4 不应提及这种情况，因为可能产生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条约

本身的领土范围，而这是 1978 年《维也纳公约》所处理的事项，1207 而不是涉

及保留的领土范围的扩大，这只是条约范围扩大的后果。 

5.2.5[5.14] 继承国对保留提出反对的权利 

1.  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作为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可在

《实践指南》相关准则规定的条件下，反对该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或缔约组织或

当事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即使被继承国未曾作过这样的反对。 

2.  对于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但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的条约，非新

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在发出通知确立其作为该条约当事国或缔约国的地位时，也拥

有第 1 款规定的权利。 

3.  但是，对于适用准则 2.8.2 和 4.1.2 的条约，上述两款确认的权利被排除。 

  评注 

(1)  这一准则涉及继承国是否有可能对其在国家继承之后成为缔约国或当事国

的条约所作的保留提出反对。正如在其他准则里一样，在这方面有必要区分两种

需要不同解决办法的不同情形： 

  

 1206 见准则 2.6.13 及其评注，《大会正式文件，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3-217 页。 

 1207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该条规定，“如果从条约可知或另经确定该条约对继承

国的适用不合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或者根本改变实施条约的条件”，则排除继承国通过通知扩

大条约的领土范围。 



A/65/10 

252 10-54170 (C) 

• 其一是继承国可自行决定继承或不继承有关条约，并通过继承通知确

立其条约缔约国地位，或酌情成为条约当事国； 

• 其二是“自动继承”，继承国“承袭”先前条约，无需明文表示同

意。 

准则 5.2.5 只涉及第一种假设，准则 5.2.6 涉及第二种。 

(2)  准则 5.2.5 所涉及的第一种假定情况又分两种不同情形： 

• 一种是新独立国家发出继承通知，1208 这是第 1 款所处理的情况； 

• 另一种是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通过“具有这一效果的通知”确立

其成为在国家继承之日未对被继承国生效的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的地

位，这是第 2 款所处理的情况。 

(3)  在本准则所设想的这两种情况中，继承国都有权选择成为或不成为条约当

事国。尽管如此，原则上没有理由不可以按照准则 5.1.1 第 1 款或准则 5.1.2 第 3
款在发出通知确立其条约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时提出新的反对。这正是准则

5.2.5 第 1 和第 2 款分别对这两种情况提出的解决办法。 

(4)  沃尔多克在其第三次报告中顺带研究了这个问题，并认为“当继承国成为

条约当事国不是通过承袭途径，而是通过一份单独文书表示同意接受该条约约束

时，其逻辑必然是该国对自己的保留、接受和反对负全部责任，而对于其先前国

的或有保留、接受和反对，该国所处的位置与该条约的任何其他新当事国相

同”。1209 的确，对反对适用关于继承国提出保留问题的准则 5.1.1 第 2 款或

5.1.2 第 3 款所依据的相同推理，看来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此处考虑的情况

中，对条约的继承只有按照继承国的意愿文书(即“继承通知”或者，在继承国

不是新独立国家的情况中，“具有这一效果的通知”)才会发生，继承国应可以

通过提出保留，如果愿意，也可以通过反对其他国家即便是在条约继承之日前提

出的保留，自行决定调整其公约承诺。1210 

(5)  此外，虽然相关实践极少，但也有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时提出新反

对的例子。例如，斐济就在通知继承 1958 年《日内瓦公海公约》时撤回被继承

国的反对并提出新的反对。1211 

(6)  然而，这一准则的第 3 款说明了第 1 和第 2 款所承认的继承国提出反对的

能力有一项例外。这项例外涉及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1208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17 和 18 条，上文脚注 1093 转录了这两条的案文。 

 1209 《1970 年……年鉴》，第二卷，第 47 页，第 9 条评注第(2)段；另见上文准则 5.2.1 的评注第

(5)段。 

 1210 关于这一点，在新独立国家方面，见加亚，上文脚注 1106，第 66 页。 

 1211 见上文脚注 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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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所涵盖的情况(准则 4.1.2 转录了这一款的内容)，即对条约的保留必须被所有

当事国接受。沃尔多克在其第三次报告中曾提出这项例外；第 9 条草案第 3 款提

出了将适用于反对的规则与条约方面的规则相比拟的原则，其中(b)段措辞如

下： 

(b) 但是，对于适用《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的条约，新国家不

得对一项已经为条约所有当事国接受的保留提出任何反对。1212 

这一例外是为了防止继承国通过提出反对迫使保留提出国退出这类条约，这与关

于“一致接受保留”的准则 2.8.2 1213 也保持一致。第 3 款也提到准则 2.8.2。 

(7)  本准则第 1 款简要提及“《实践指南》相关准则规定的条件”，是因为在

准则本身中很难甚至不可能详尽列举所有适用于提出反对的准则。大多数相关准

则载于《实践指南》关于提出反对的 2.6 节。 

(8)  在那些准则中，尤其应注意准则 2.6.13，1214 它采用了 1969 年和 1986 年

《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的时间条件。对于继承国反对在通知继承之日前

提出的保留，适用时间限制导致的结论是，继承国必须在通知确立其作为条约的

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之日起 12 个月内提出这样的反对。鉴于本准则所考虑的继

承具有自愿性质，继承国确立其某一条约的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去

研究对该条约已经提出的所有保留，才有可能在审查之后决定是否打算反对这些

保留。有鉴于此，容许准则 5.2.5 所指的继承国在通知国家继承之日起 12 个月内

作出决定，是符合准则 2.6.13 所转录的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5 款的

精神的。 

5.2.6[5.15] 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提出的反对 

 国家继承之后条约仍对其有效的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无权对被继承国未

曾反对的保留提出反对，除非提出反对的期限在国家继承之日前没有结束，而且

反对是在这一期限内提出。 

  

 1212 《1970 年……年鉴》，第二卷，第 47 页；另见对这项提议的说明，同上，第 52 页，第 9 条

草案的评注第(17)段。 

 1213 准则 2.8.2 案文如下：“对于需要由已成为条约缔约方或有资格成为条约缔约方的部分或全部

国家或国际组织一致接受的保留，保留一经接受即为 终的决定”。见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

一届会议的报告，2009 年 5 月 4 日至 6 月 5 日和 7 月 6 日至 8 月 7 日，《大会正式文件，

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12 页(评注，第 229-232 页)。 

 1214 该准则规定：“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可在接到保留通知后的 12 个月内，或

在该国或国际组织表示同意受条约约束之前，提出对保留的反对，以两者中后面的日期为

准。”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213-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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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这一准则处理被排除在准则 5.2.5 范围之外的情况，适用于这样的情况：当

国家合并或分离之后，在一个可定性为“自动”的继承中，条约仍然对继承国生

效，也就是说，当条约在国家继承之后仍然对新独立国家以外的继承国生效，即

使该国并没有表示同意。根据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四部分，原则上，当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产生一个国家，条约在国家继承之日对其中任何一个被继

承国生效时，此类情形就会出现。1215当国家分离产生一个国家，条约在国家继

承之日对被继承国的全部领土生效时，以及条约只对与继承国领土对应的那一部

分被继承国领土生效时，情况也是如此。既然在这些假定情况中，对条约的继承

不取决于合并或分离产生的国家表达意愿，该国就应承袭被继承国的全部权利和

义务。1216  

(2)  既然在这些假定情况中，对条约的继承不取决于合并或分离产生的国家表

达意愿，该国就承袭被继承国的全部权利和义务，1217 包括被继承国曾经(或不

曾)就针对该条约的保留提出的反对(或没有反对)。正如一位学者写到的：

“当……继承被视为自动时，继承国的反对就变得不可接受。……如果被继承国

曾接受保留，无论是该同一国家还是其继承国，都不能在随后撤销此类同意”。1218 
另外，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似乎也没有要求行使对被继承国未曾反对的保留提

出反对的权利。1219 

(3)  与准则 5.2.4 (被继承国未曾引起反对的保留)的情况相同，也应考虑国家继

承发生在被继承国可以反对条约另一缔约国或当事国所提保留的期限结束之前的

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中，承认继承国有权在这一期限结束前对该保留提出反对，

看来是有道理的。1220 

 5.3 接受保留与国家继承 

5.3.1[5.16 之二]   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如新独立国家确立其多边条约的当事国或缔约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

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它在继承通知之日

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1215 见公约第 31 条。 

 1216 见公约第 34 条。 

 1217 见上文准则 5.1.2 第 1 和 2 款的评注。 

 1218 见加亚，上文脚注 1106，第 67 页。 

 1219 上文脚注 1081 所引述的秘书处的备忘录也没提到任何关于国家合并或分离产生的继承国对被

继承国未曾反对的保留提出反对的情况。 

 1220 同样参见上文准则 5.2.4 的评注第(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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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这一准则处理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的地位问题。这是《实践指南》中

在国家继承情况下接受保留方面，唯一仍有待处理的问题。一方面，毋庸置疑，

对于当事或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在继承条约之日前提出的保留，继承国有权提出明

示接受：因为准则 2.8.3 1221 规定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这项权力，所以继承

国当然也享有这种权力。另一方面，在国家继承之日前，因被继承国在适当时间

内没有反对保留而算作默示接受的，则应依照准则 5.2.5 和 5.2.6 来处理。 

(2)  对于被继承国明示接受的保留和反对，根据继承条约是继承国发出通知还

是依法律发生的，需要采取不同或至少不完全相同的解决办法。 

(3)  对于新独立国家，继承是通过发出继承通知发生的。1222 在这种情况下，以

上提出的准则 5.1.1 第 1 款采纳了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确立

了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的推定，除非新独立国家在发出继承通知时表

示相反的意向，或者对被继承国保留所涉的同一主题提出保留。特别报告员认

为，虽然在国家继承方面似不存在明示接受保留的惯例，但从逻辑上讲，维持保

留的推定亦可用于明示接受。 

(4)  以此类推，似还应承认新独立国家有权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对一项保

留提出的明示接受。这种权力并不构成违反准则 2.8.12 1223 所述的接受保留为

终性的一般规则：新独立国家继承条约属于自愿性质，因此可以发生这种明显的

违反情况；正因为如此，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承认新独立国家

在通知继承条约时有权提出新的保留；1224 或正如准则 5.2.5 所承认的，新独立

国家有权对通知继承之日前提出的保留提出反对。 

(5)  但问题在于，新独立国家可以在何时限内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的明示

接受。对于不维持被继承国的保留，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1 款要

求，新独立国家在通知继承条约时表示相应意图。这项规定是否适用于不维持明

示接受呢？通过逻辑考虑，这里可类比适用新独立国家对在通知继承之日前提出

的保留提出反对所采用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就其可能产生的效力讲，不维持明

示接受似基本等同提出新的反对。因此，关于新独立国家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

示接受的准则 5.3.1 应该借鉴适用于继承国提出反对的规则，并规定这方面也以

12 个月为时限，在此期间，新独立国家有权表示不打算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

示接受。 1225 关于继承国提出的反对的准则 5.2.5 在这方面仅提及“《实践指

  

 1221 该准则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38-241 页。 

 1222 见上文准则 5.1.1 的评注第(4)段，上文脚注 1093 和所附的案文。 

 1223 该准则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58-259 页。 

 1224 见上文准则 5.1.1 第(2)款。 

 1225 见上文准则 5.2.5 的评注第(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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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相关准则规定的条件”，这些条件当然包括所提到的时间要求，但在本准则

里，单单提及一般规则是不够的，因为继承国对被继承国关于保留的明示接受予

以维持或不予维持的问题仅在涉及国家继承时才会出现。因此，依照处理继承国

提出反对的处理办法来明确规定 12 个月期限，是适当的。 

(6)  新独立国家就这个问题表示的意图，可以是明确撤回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

保留，也可以是新独立国家提出反对被继承国此前明示接受的保留，其内容与这

项接受全部或部分不一致。 

5.3.2[5.17]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 

1.  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如果条约在国家继承之后对其仍然有效，则视为维

持被继承国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 

2.  如果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效，而非新独立

国家的继承国发出继承通知，确立其缔约国或当事国地位，则视为维持被继承国

对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所提保留作出的一切明示接受，除非它在继承通知之日

后 12 个月内表示相反的意向。 

  评注 

(1)  如果是非新独立国家的继承国，对于被继承国提出的明示接受的地位问

题，需要给予更巧妙的处理。根据继承是依法还是提出通知发生的，区分不同的

情况。 

(2)  本准则第 1 款涉及第一种情况。第一个情况发生在国家统一或分离时，涉

及在国家继承之日对被继承国生效且继续对继承国生效的条约。1226 在这种假设

下，准则 5.2.6 规定，继承国无权反对被继承国没有在适当时间内提出反对的保

留。更不必说，这样的继承国没有权力推翻被继承国已经提出的明示接受。 

(3)  不过，本准则第 2 款所设想的情况，即由国家统一或分离产生的国家，如

果是发出有关通知才继承条约，属于不同情况――如在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已

是缔约国但条约并未对其生效的条约。在这种假设下，如同提出新的保留 1227 
和新的反对，1228 必须承认其他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一样，享有上述准则 5.3.1
所述的权力。 

  

 1226 见上文准则 5.1.2 的评注，尤其是第(3)段。 

 1227 见 1978 年《维也纳公约》第 20 条第 2 款，以及准则 5.1.1 第 2 款。 

 1228 见准则 5.2.5 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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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5.18] 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 

 继承国依照准则 5.3.1 或准则 5.3.2 第 2 款不维持被继承国对一缔约国或一缔

约组织所提保留的明示接受，只有在一缔约国或一缔约组织接获通知后，才对该

国或该组织发生效力。 

  评注 

 这一准则涉及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明示接受的时间效力。在这一点

上，似乎没有理由偏离关于继承国不维持被继承国所提保留的时间效力的准则

5.1.8 所采取的处理办法。 

 5.4 解释性声明与国家继承 

5.4.1[5.19] 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 

1.  继承国应尽可能澄清其对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继承国不作这类

澄清，则可视为维持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 

2.  上一款不妨碍继承国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打算维持或拒绝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

性声明的情况。 

  评注 

(1)  国家对条约的继承可能带来一些涉及解释性声明的问题，但 1978 年《维也

纳公约》虽然有人曾试图加以修正，1229 但与 1969 年公约或 1986 年公约一样，

没有对此问题加以处理。 

(2)  公约文本没有相关内容，至少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被继承国所作解释性

声明的处理情况；第二，继承国自身是否有权在继承条约或者继承条约之后提出

解释性声明。在两种假设下均应铭记：按照准则 2.4.3 的规定，“除准则 1.2.1、
2.4.6 和 2.4.7 的规定外，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解释性声明”。1230 

  

 1229 在维也纳会议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提出了一项修正案，以扩大第 20 条的范围(这是

1978 年公约唯一提及保留处理情况的条款)。该修正案的目的是，在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保留

的规则前缔约如下说明：“[……]一切对条约作出的声明或起草的文书，如涉及继承国达成或

签署条约问题，则对新独立国家仍然有效”(A/CONF.80/16，第 28 次会议；A/CONF.80/14，
第 118 (b)段(会议文件 A/CONF.80/16/Add.2 转录))。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团后来撤回这项修

正案，因为修正案由于种种原因受到好几国代表团的反对。(A/CONF.80/16，第 27 次会议)，
第 73 段(阿尔及利亚认为，有关修正案似损害自决原则)；第 78 段(波兰认为修正案不清楚)；
第 87 段(马达加斯加认为，修正案的措辞“范围太广”)；第 90 段(圭亚那)；第 95 段(意大利

认为，修正案的措辞“十分有力而不够灵活”))。 

 1230 准则 1.2.1 和 2.4.7 涉及有条件的解释性声明，似应遵循适用于保留的法律制度：关于过时提

出解释性声明的准则 2.4.6 规定，解释性声明只能在特定时间提出，这个特定规则优先于一般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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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准则 5.4.1 措辞比较笼统，意在涵盖所有继承情况，力图上一款提出的两个

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即被继承国提出的解释性声明的地位问题。实践没有解答

这一问题。此外，解释性声明的特点是无论内在性质还是潜在效力都极其多样。

正是由于这些因素(至少部分由于这些因素)，《实践指南》对解释性声明很少有

具体的规则。在这种情况下，谨慎务实可能是 佳选择。 

(4)  本着这一精神，本准则第 1 款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即各国应尽可能说明其

对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立场。委员会多次认为，这种做法在《实践指南》

中是适当的，因为《实践指南》的作用不是成为公约案文。1231 特别是在这个情

况下，没有明文的条约规定，各国可以对是否应当以及何时应作出此类声明享有

大的酌处自由。 

(5)  尽管如此，第 1 款载述了一项在国家继承情况下似乎合理的推定，即在没

有作出此种澄清的情况下，应认定继承国维持被继承国作出的解释性声明。 

(6)  另外，本准则第 2 款承认，在于继承国没有表示明确立场时，继承国的行

为可以解答该国是否接受被继承国所提解释性声明的问题；这类情况下，这种行

为足以确立对被继承国解释性声明的处置。 

(7)  关于本准则评注第(2)段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即继承国提出解释性声明、包

括被继承国没有提过的解释性声明的权力，毫无疑问，这一权力的存在直接源于

准则 2.4.3，即除若干例外情况之外，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解释性声明。1232 对
于一项被继承国可以随时行使的权力，似乎不存在有效理由不让无论何种继承国

享有这项权力。因此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专门制定一项准则。 

  

 1231 尤其见准则 2.1.9、2.4.0、2.4.3 之二、2.6.10 和 2.9.3。 

 1232 另见上文脚注 1230。准则 2.4.3 的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6/10)，第 499-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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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驱逐外国人 

 A. 导言 

107.  在第五十六届(2004 年)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在其工作方案中列入题为“驱

逐外国人”的专题，并任命莫里斯·卡姆托先生为特别报告员。 1233 大会在其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41 号决议中赞同委员会在其议程中列入这个专题的决

定。 

108.  在第五十七届(2005 年) 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

(A/CN.4/554)。1234 

109.  在第五十八届(2006 年) 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573 和Corr.1)和秘书处编写的一份研究报告(A/CN.4/565 和Corr.1)。委员

会决定在其下一届 (2007 年) 会议上审议第二次报告。1235 

110.  在第五十九届 (2007 年)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和第

三次报告(A/CN.4/573 和Corr.1 和A/CN.4/581)，并将特别报告员修订过的草案第

1 条和第 2 条，1236 以及草案第 3 条至第 7 条提交起草委员会。1237 

111.  在其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四次报告

(A/CN.4/594)并决定成立一个工作组，由唐纳德·麦克雷先生主持，以便审议由

于驱逐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人以及由于驱逐而取消国籍所引起的问题。1238 在

  

 1233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364 段。委员会在其第五十

届(1998 年)会议上注意到规划小组的报告，除其他外，确定可能将“驱逐外国人”专题列入委

员会长期工作方案(同上，《第五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3/10)，第 554 段)并且在其

第五十二届 (2000 年 )会议上确认这项决定 (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5/10)，第 729 段)。该年的委员会工作报告附有一个简短的纲要，说明该专题可能出现的

整体结构和着手方式(同上，附件)。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2 号决议第 8 段，大会注意到

将该专题列入长期工作方案。 

 1234 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242-274 段。 

 1235 同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52 段。 

 1236 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脚注 401 和 402。 

 1237 同上，脚注 396 至 400。 

 1238 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17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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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批准了工作组的结论，并请起草委员会在其工作中考虑到

这些结论。1239 

112.  在其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A/CN.4/611
和Corr.1)。在委员会的要求下，特别报告员接着介绍了关于保护已经遭受、或正

在遭受驱逐者人权条款草案的经过修订和参照全会讨论情况予以重新拟定的新案

文(A/CN.4/617)。他还提交了一份新的工作计划草案，以期重新拟定条款草案 
(A/CN.4/618)。委员会决定将其对经修订的条款草案的审议推迟到第六十二届会

议。1240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113.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经过特别报告员修订和重新拟定过的、关于

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条款草案(A/CN.4/617)；特别报告员为了拟

定条款草案提交而提交的新的工作计划草案 (A/CN.4/618)；以及特别报告员提交

的第六次报告(A/CN.4/625 和Add.1)。委员会在其 2010 年 5 月 3 日的第 3036 次

会议、2010 年 5 月 5 日、6 日、7 日和 10 日的第 3038 次至 3041 次会议、2010
年 5 月 14 日的第 3044 次会议、和 2010 年 7 月 9 日、13 日、14 日、15 日和 16
日的第 3062 次至 3066 次会议上审议了它们。委员会同样收到了来自各国政府的

意见和资料。1241 

114.  在其 2010 年 5 月 7 日的第 3040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原载于第五次报

告(A/CN.4/611)后经特别报告员在第 A/CN.4/617 号文件中修订和重新调整的关于

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条款草案第 8 至第 15 条提交起草委员

会。 

115.  在其 2010 年 7 月 16 日第 3066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特别报告员第六

次报告 (A/CN.4/625)中所载的条款草案第A条和第 9 条、第六次报告增编

(A/CN.4/625/Add.1)中所载的条款草案第B1 条和第C1 条，以及特别报告员在本

届会议期间修订过的条款草案B条 1242 和A1 条 1243 提交起草委员会。 

  

 1239 结论如下：(1) 条款草案的评注应该说明，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不驱逐外国人原则也适用于

在法律上取得一个或数个其他国籍的人；(2) 评注应该措辞表明各国不应以取消国籍作为规避

依不驱逐外国人原则应有之义务的手段；同上，第 171 段。 

 1240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91 段。 

 1241 见 A/CN.4/604 和 A/CN.4/628。 

 1242 参看下文脚注 1260。 

 1243 参看下文脚注 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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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修订和重新拟定关于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条款草案的 
审议情况 

 (a) 特别报告员介绍条款草案 

116.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委员会对关于驱逐外国人的第五次报告(A/CN.4/611)
的审议显示，他自己对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作为对国家驱逐外国

人之权利的限制的含义缺乏了解。有人表示，希望重新拟订他在第五次报告中拟

议的第 8 条，以便明确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应该得到充分保护的原

则。此外，有人提议改变关于这一问题的条款草案。委员会随即要求特别报告员

提交一份条款草案的新案文，同时考虑到在辩论期间提出的意见。特别报告员在

第六十一届会议期间同意了这项要求，为此修订了有关条款草案，将其纳入文件

A/CN.4/617 中，并将其重组为 4 节，分别载述：“一般规则”、“进行驱逐的

国家必须提供的保护”、“提供保护以免其人权在目的地国遭受侵犯”和“过境

国的保护”。 

117.  关于“一般规则”的A节包括第 8、第 9 和第 10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在题

为“尊重遭受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的一般义务”的第 8 条草案修订案文

中，1244 “基本权利”一词已经改为更广泛的和非限制性的术语“人权”。此外，

添加了“尤其是本条款草案所述”的短语，以便强调不只是无意将被驱逐出境情况

下的人权分为等级，还强调在条款草案中具体提到的权利并不是包罗无遗的。 

118.  已经将相当于以前的第 10 条草案的、题为“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

逐者尊严的义务”的第 9 条草案修订案文 1245 纳入关于“一般义务”一节中，

以便强调这是属于一般的范围。由于在遭受驱逐的具体情况下考虑到尊重尊严的

权利，也就取消了原草案第 10 条第 1 款中关于人的尊严不容侵犯的一般规则。 

119.  第 10 条修订草案 1246 的标题是“不歧视的义务[不歧视规则]”，它相当于

以前的第 14 条草案。它已经被利列入“一般规则”一节中，以强调它属于一般

  

 1244 第 8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义务 

任何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都有其人权，尤其是本条款草案所述人权得到尊重的权利。 

 1245 第 9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尊严的义务 

在任何情况下，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尊严均应得到尊重和保护。 

 1246 第 10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不歧视的义务[不歧视规则] 

1.  国家在行使对当事人的驱逐权时，不得有任何歧视，特别是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

教、政治或其他见解、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的歧视。 

2.  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在享受国际人权法及驱逐国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方面也同样

不受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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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范围。添加了“已经遭受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等词以便考虑到若干委员

的意见，他们强调，在这种情况下，禁止的歧视是遭受驱逐者之间的歧视，而不

是这些外国人和驱逐国的国民之间的歧视。 

120.  关于“进行驱逐的国家必须提供的保护”的B节包括第 11 条、第 12 条和

第 13 条的修订草案和未来的一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其中拟订拘留和对待

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条件。第 11 条修正草案 1247 的标题是“保护遭受

驱逐者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生命的义务”，它合并原草案第 9 条第 1 款和原草案第

11 条(在这里变成第 2 款)。予以重新排列是为了回应委员会一些成员强烈表达的

愿望：务必区别驱逐国的义务和目的地国的义务。添加了“在其境内或受其管辖

下的领土上”等短语是为了考虑到其他委员表示的关切。 

121.  第 12 条修正草案 1248 的标题是“尊重家庭生活的义务”相当于以前的第

13 条草案。已经按照委员会一些委员的希望，从条款草案中排除了提到“私人

生活”的文字。此外，按照另一些委员的提议，把第 2 款中提到的“法律”改为

“国际法”。 

122.  题为“脆弱者的特定情况”的第 13 条修订草案的宗旨 1249 是将保护的对

象从以前的第 12 条草案中保留给遭受驱逐的儿童扩大到包括所有的“脆弱

者”。虽然第 1 款规定了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人，第 2 款则是取代原来条款草案第

2 款的新案文。它强调说，在儿童遭受驱逐的情形下，必须优先考虑到儿童的

大利益；在某些情形下，为了儿童的 大利益，可能需要将儿童当作成年人，在

同样的条件下予以拘留，使儿童不致与成年人分开。 

  

 1247 第 11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生命的义务 

1.  进行驱逐的国家应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生命权。 

2.  一个不得在其境内或受其管辖的领土上，对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施以酷刑、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1248 第 12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尊重家庭生活权利的义务 

1.  驱逐国应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家庭生活权利。 

2.  只有在国际法作出规定而且国家利益与当事人之间达成公正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减损本条

第 1 款中所述权利。 

 1249 第 13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脆弱者的特定情况 

1.  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的儿童、老龄人、残疾人、孕妇不论居留身份如何均应按其身份

予以考虑、对待和保护。 

2.  尤其是，涉及已经遭受正在遭受驱逐的儿童采取的任何措施均应考虑到儿童的 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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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第 14 条和第 15 条的修订草案构成“提供保护以免其人权在目的地国遭受

侵犯”的 C 节。 

124.  第 14 条的修订草案 1250 的标题是“目的地国确保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

受驱逐者生命权和个人自由的义务”是对原草案第 9 条重新拟订过的案文，特别

是其中第 1 款。特别报告员努力考虑到委员会一些委员表示的愿望，把保护生命

权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遭受驱逐者的生命权。这一规定的一般范围，也涵盖了

寻求庇护者，因此不再需要特别处理。一些成员希望将不驱回原则的范围扩大到

包括所有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具有合法居留的身份。不

驱回原则 初一直是国际难民法的基本原则，随后超越了该法律部门的界限，而

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部分和国际人权保护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报告员认

为，来自不同的国际法律文书和趋同的区域法律制度的论点，为草案第 14 条第

1 款中提出的规则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125.  尽管委员会的一些委员表示希望朝着废除死刑的方向拟订案文，特别报告

员不认为应该根据第五次报告(A/CN.4/611)第 58 段中所解释的理由修改草案第

14 条第 2 款。添加了第 3 款，将保护的对象扩大到包括无国籍人，以应对委员

们所表示的关切。 

126.  第 15 条修订草案 1251 的标题是“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不受酷

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义务”，它相当于以前的草案第 11 条，已经将

其分为两个部分，因为有些委员认为需要区别驱逐国对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

的外国人人权的保护和目的地国给予的保护。因此，草案第 15 条的新案文引用

了以前草案第 11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而在草案第 15 条第 2 款中添加了“以及目

  

 1250 第 14 条修订草案如下： 

目的国确保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生命权和个人自由的义务 

1.  任何人不得由于其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政治观点而被驱逐或遣返到其

生命权或个人自由有受到侵犯之危险的一国。 

2.  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不得在事先获得不会执行死刑的保证以前，将受到死刑判决的外国人驱

逐到该人可能被处死的国家。 

3.  本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应该在驱逐国领土上适用于驱逐无国籍人的情况。 

 1251 第 15 条修订草案如下： 

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不受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义务 

1.  一个不得将一个人驱逐到会使其面临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的真正危险的另一个

国家。 

2.  本条第 1 款的规定也应该适用于风险来自以私人身份行事的个人或团体，以及目的地国有

关当局无法提供适当的保护来避免风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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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国有关当局无法提供适当的保护来避免风险的情况”，以反映欧洲人权法院

在H.L.R诉法国一案中的判例。1252 

127.  后，题为“在过境国适用本章的规定”的草案第 16 条 1253 是新案文，

将保护遭受驱逐者的权利的整套规定扩大适用于整个驱逐过程和从驱逐国到目的

地国的全部旅程。 

 (b) 辩论摘要 

128.  若干委员支持关于保护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人权的修正条款草案，

特别报告员在其中考虑到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讨论期间提出的大多数意见。但

是，有人指出，仍有必要谨慎处理保护条款草案中给予个人的保护程度，因为委

员会需要提出一般国际法原则，而不是拟订各国可以自由接受或反对的人权文

书。 

129.  关于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尊严的义务的第 9 条，一些委员重

申，他们认为，人的尊严是一个一般原则，从中流出的是所有的人权，而不是具

体的人权。有人建议，认为尊严必须得到尊重的必要性应该在条款草案的导言部

分、也许在各项原则中规定下来。还提到了这样的事实：对尊严的保护的某些方

面已经载于草案第 11 条第 2 款，其中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另

外一种看法认为，在遭受驱逐的情况下，尊严的概念特别重要，因为对于等待驱

逐的外国人来说，其尊严经常受到冒犯，但这不一定等同于特定人权受到侵犯。

关于草案第 9 条的措辞，有人强调，在这种情形下提到的尊严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是一样的，不应该同个人的荣誉或自豪概念混淆起来，这可能因人而异。因此，

有人提议，草案第 9 条应该照录《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条的措

辞，并且提到“尊重人的固有尊严”。 

130.  在关于不歧视的草案第 10 条方面，有人指出，修订案文没有适当地考虑

到委员会若干委员的意见，他们认为，在驱逐的情形下，可能有区别对待不同外

国人群体的正当理由：例如，欧洲联盟的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的公民，或依照重新

接纳协议予以接纳的外国人。有人建议，应该在评注中确认依照人员自由流动之

规则予以“积极歧视”的可能性。也有人对第 2 款的含义和范围表示一些疑虑。

特别是有人指出，可能适用不同的驱逐程序，这取决于该外国人是否在该驱逐国

境内具有合法居留的身份。 

  

 1252 欧洲人权法院(大分庭)，H.L.R. 诉法国，1997 年 4 月 29 日的判决，第 40 段。 

 1253 第 16 条草案案文如下： 

在过境国适用本章的规定 

本章的规定也应该在过境国适用于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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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关于草案第 11 条，有人认为，必须确保各国尊重和保证尊重人权的义务

不仅限于他们行使司法管辖权的地区。更普遍地说，有人认为，提到的“领土”

和“司法管辖权”的概念应该予以澄清。 

132.  关于草案第 12 条，有人指出，“国际法可能作出规定的情况”的短语相

当含糊。 

133.  关于草案第 14 条，有些委员提议加强第 2 款中所载述的保护。有人再次

提出，要将该款规定的保护扩大到包括没有对某一外国人判处死刑、但是有在目

的地国被判处死刑的风险的情况。此外，有人对第 3 款具体提到无国籍人的必要

性，表示一些疑虑。  

134.  关于草案第 15 条，有人对第 2 款中过于宽泛的措辞表示一些疑虑，其中

提到以私人身份行事的个人遭受酷刑或残酷、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之风险的

情况。 

 2. 对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的审议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135.  第六次报告(A/CN.4/625 和 Add.1)继续研究“一般规则”；增编 1 处理驱

逐的程序规则。关于对各国立法的分析，特别报告员尤其参考了秘书处对这个专

题的研究(A/CN.4/565 和 Corr.1)。 

136.  特别报告员首先再次谈论集体驱逐的问题，以消除一些委员对在第三次报

告(A/CN.4/581)中提议并于 2007 年被提交起草委员会的草案第 7 条第 3 款在某些

方面的疑虑。1254 这项规定只限于一国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对“作为一个群体，

对容留国采取了敌对行为的……”外国侨民予以集体驱逐的可能性。分析了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及其 1977 年《附加议定书》，特

别报告员得出结论认为，该项规定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 

137.  第六次报告随即处理了“变相驱逐”的问题，在这方面，这个词用于描述

一国帮助或纵容其公民采取行动以使个人离开该国领土的情况。这种驱逐本质上

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它侵犯了被驱逐者的人权，并且不尊重给予被驱逐者维护

自己权利的机会的程序规则。因此，草案第A条第 1 款 1255 禁止实行第 2 款中规

定的变相驱逐。 

  

 1254 案文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个第 10 号》(A/62/10)，脚注 400。 

 1255 A 条草案案文如下： 

禁止变相驱逐 

1.  禁止以任何形式变相驱逐外国人。 

2.  在本条款草案中，变相驱逐是指一国以作为或不作为强迫外国人离开该国，或者支持或容

许本国公民采取行动促使外国人离开该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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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六次报告也处理了与引渡相关的变相驱逐问题。作为国际法逐渐发展的

一部分，草案第 8 条 1256 规定禁止采取先后被若干国家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对
Bozano一案的判决)予以谴责的那种做法。1257 但是，应该指出，与引渡相关的

变相驱逐预先决定了驱逐的主要理由；换句话说，驱逐设法规避允许对引渡的合

法性提出异议的国内法的规定。国家在这方面的判例法是基于驱逐的目的和有关

国家的意图。 

139.  第六次报告随即详细讨论了驱逐的理由。国际公约和国际判例法所体现的

理由似乎基本上受到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限制，虽然国家立法规定了各种其他

的理由。此外，国际判例法很少透露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概念的内容，其中很大

部分由国内法律予以确定。在这些情况下，特别报告员认为，拟订一个详尽的驱

逐理由清单将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他曾根据国家、区域和国际判例和学说研

究对驱逐出境理由的评估标准。 

140.  基于这些考虑因素，特别报告员拟议了载述驱逐出境理由各种方面并且可

能值得在评注中予以澄清的草案第 9 条 1258。第 1 款规定任何驱逐出境的决定必

须说明理由。第 2 款指定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为可据以驱逐外国人的理由，同时

说明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驱逐。第 3 款指出，所给的理由必须符合国际法。

后，第 4 款列出了该国决定驱逐的理由时有一定的要求：它必须是出于善意和

合理的，根据各种情况和当事人的行为考虑到事实的严重性和他们引起的威胁的

当代性。 

  

 1256 第 8 条草案案文如下： 

禁止与引渡相关的变相驱逐 

在不妨碍标准引渡程序的情形下，不应未经一外国人同意即将其驱逐到要求引渡国、或

驱逐到特别希望该人被引渡到要求引渡国的一国。 

 1257 欧洲人权法院，Bozano 诉法国，1986 年 12 月 18 日的判决，第 60 段。 

 1258 草案第 9 条如下： 

驱逐理由 

1.  一切驱逐决定应有理由。 

2.  一国特别可以按照法律以公共秩序或公共安全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3.  一国不得以一个违反国际法的理由，驱逐外国人。 

4.  驱逐理由应善意地和合理地加以评估，并根据当事人的情况和行为，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

及其所产生威胁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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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第六次报告还讨论了对遭受驱逐的人的拘留条件。 初，第B条草案 1259的

标题是：“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的义务”，包含 4 款。但是，

在届会期间，特别报告员决定向委员会提交该条款草案的一份修订案文，1260 修
改标题并删除其第 1 款。这些改变是为了把该条款的范围限制在等候驱逐出境的

拘留期间，避免与以一般方式规定应该尊重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人权和

尊严的条款草案有任何重复。1261 第B条草案编纂了已经在某些国际法律文书――

尽管是区域判例法――中明确规定的，或多数国家立法中承认的规则。 

142.  在第六次报告的一份增编(A/CN.4/625/Add.1)中，特别报告员审查了驱逐程

序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载述在一国领土上合法居留或非法居留的外国

人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至少是含蓄地依据一些国际公约和在国家实践中广泛确

立的做法。特别报告员认为，虽然就有关程序规则而言，这种区别是无可争议

的，却不应该影响遭受驱逐者的人权。 

  

 1259 第六次报告中所载 B 条草案内容如下： 

尊重已经遭受和正在遭受驱逐的外国人之人权的义务 

1.  将一外国人驱逐出境必须按照国际人权法实施；必须符合人道，不引起不必要的困难，并

且必须尊重当事人的尊严。 

2.  (a)  为了驱逐而拘留外国人，必须使用适当的拘留场所，不得使用关押被判处剥夺自由刑

罚的人的场所；拘留必须尊重被拘留者的人权。 

(b)  拘留已遭受驱逐或正在遭受驱逐的外国人不得是惩罚性的。 

3.  (a)  拘留期限不得无限制。它必须只限于为执行驱逐决定所必需的合理期限。禁止任何过

长的拘留。 

(b)  延长拘留期间，只可由法院或经法院授权行使司法权的人决定。 

4.  (a)  对于将外国人予以拘留的决定，必须按照法律确定的具体标准，按特定间隔定期予以

审查。 

(b)  当驱逐的决定由于不能归责于当事人的原因而不能执行时，必须终止拘留。 

 1260 B 条草案修订案文如下： 

尊重予以拘留以将其驱逐的外国人之人权的义务 

1.  (a)  拘留外国人以将其驱逐应在适当地点进行，与拘留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的人的地点分

开，并应尊重当事人的人权。 

(b)  拘留被驱逐或驱逐进程中的外国人，不得具惩罚性质。 

2.  (a)  拘留期限不得毫无限制。它应以执行驱逐决定合理需要的一段期间为限。任何过分期

限的拘留均予禁止。 

(b)  延长拘留期限，只能由法院或可以行使司法职权的人决定。 

3.  (a)  拘留外国人的决定，应根据法律规定的明确标准，按期定时予以审查。 

(b)  驱逐的决定由于不能归因于当事人的理由而不能执行时，应停止拘留。 

 1261 这些是特别报告员在文件 A/CN.4/617 中所提出的草案第 8 条和第 9 条的修订案文；参看上文

脚注 1244 和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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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由于适用于驱逐在驱逐国境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的程序逐国不同，特别报

告员总结认为， 好通过国家立法予以规范，但不得损害一国为此等外国人提供

与在其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同样保障的权利。这是第A1 条草案的意义 1262，

它在该但书的限制下，将随后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制于在驱逐国境内合法居留

的外国人。 

144.  第B1 条草案和第C1 条草案为合法居住的外国人提供的保障来源于各个世

界性和区域性的人权文书，其中特别提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

三条。第B1 条草案 1263 规定了只有按照依法作出的决定才可予以驱逐出境的基

本保障。这样的保障体现在世界性和区域性的文书以及若干国家的国内立法，还

建立在国家必须遵守自己的规则(patere legem 或 patere regulam quam fecisti)的
原则基础上。 

145.  在驱逐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也享有第C1 条草案中列出的一定数量的

诉讼权利。1264 这些保障大部分不仅来源于国家法律，也来源于条约法。虽然条

约法和国际法判例没有具体提供法律援助的基础，对这种援助的权利在几个国家

的国家立法和欧洲联盟的法律中都有所规定。它们以逐渐发展的方式被列入第

  

 1262 第 A1 条草案案文如下： 

[本]程序规则的适用范围 

1.  本部分条款草案适用于驱逐在驱逐国境内合法[正当]居留的外国人的情况。 

2.  但是，一国也可将条款草案适用于驱逐非法入境的外国人，特别是该外国人在该国依法享

有独特地位或者已在该国居留一定时间的情况。 

 1263 第 B1 条草案案文如下： 

与法律相符的义务 

在一国领土上合法[正当]居留的外国人，只有按照依法作出的决定才可以被驱逐。 

 1264 第 C1 条草案案文如下：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的程序权利 

1.  成为驱逐对象的外国人享有以下程序权利： 

(a)  获知驱逐决定的权利。 

(b)  对驱逐[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c)  申述的权利。 

(d)  不受歧视地获得有效申诉机会以便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e)  获得领事保护的权利。 

(f)  延请顾问的权利。 

(g)  获得司法援助的权利。 

(h)  获得可懂语文口译和笔译服务的权利。 

2.  上述第 1 款所列权利不妨碍法律规定的其他程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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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 条草案的清单。获得笔译和口译服务的权利可以说是法庭审理中一个普遍公

认的原则。 

146.  特别报告员还宣布，他完成了第六次报告增编 2,将载述驱逐的法律后果，

可由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2011 年)予以审议。 

 (b) 辩论摘要 

147.  就方法论而言，有人建议，应考虑将条款草案重组为五个部分的可能性：

第一部分应确定该条款草案的范围和规定“驱逐”的含义；第二部分提出如果要

在国际范围内以合法方式进行驱逐所必须符合的实质性条件；第三部分应该包括

程序事项；第四部分可能包含涉及遭受驱逐者财产的有关规定；第五部分则专门

讨论过境国和目的地国的法律义务。 

148.  虽然有人对第六次报告中一些消息来源的相关性和所使用一些资料的可靠

性表示有些疑虑，却也强调了所用材料的丰富和代表性。尽管如此，有人指出，

该报告有可能更加注重世界上某些地区各国的实践和他们在国际论坛上所表示的

意见。据指出，没有从意见来源得出明确结论的情况显示，或许编纂这个专题的

时机尚未成熟。因此，这更多的是确定以合理和明确的做法制定的标准和建议予

以采用的问题。也有人重申这个问题更适合于政治谈判，而不是逐渐发展和编纂

工作的看法。 

149.  已经有人指出，必须谨慎处理特别制度中的做法和判例法，例如难民法、

保护人权的区域机制或欧洲联盟的法律。此外，在条款草案中引入一项保留条款

以表明其宗旨不是要减少特别制度提供的保护，可能是可取的着手方式。 

150.  几位委员支持关于禁止变相驱逐的第 A 条草案，不过有些人认为，应该用

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一条款所涵盖的情况。在这方面，有人建议，可以使用“非

正式驱逐”、“间接驱逐”、“事实上驱逐”或“建设性驱逐”等术语。但是，

有人认为，第六次报告中涉及该条款草案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可取的做法

是，为重新拟定案文而使用这样的前提：一国意图促使一人被驱逐的行为必须作

为驱逐对待，不管所采取的形式为何。有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报告中审议的情

况引起的真正问题是由遭受驱逐者可使用的程序和实质保证遭受侵犯引起的。因

此，可取的做法是顶多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一条，规定驱逐外国人的时候必须符合

的条件。 

151.  有几位委员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认为，变相驱逐的性质是违反国际法

的，因为它违反了所有的程序保障，使得遭受驱逐者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有人还

建议，应该明确指出，第 A 条草案中提到的禁止也适用于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152.  关于第 A 条草案第 2 款中所载变相驱逐的定义，“强迫离开”一词遭受批

评，有人强调指出，该项禁止也应适用于外国人被强迫――即使没有使用武力――

离开一国领土的情况。一些委员强调，应区分草案中所涉及的情况和其他情况，

例如不一定会被视为变相驱逐出境的、促使离境的某些诱因。同样，关于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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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指出，“作为或不作为”的措辞不明确，没有在变相驱逐和普通驱逐之间作

适当区分。也有人认为，提议的定义走得太远了，因为它除了一国“支持或容忍

其公民所犯行为以促使外国人离境”以外，也包括难以客观确定的一些情况。 

153.  有些委员支持载于第六次报告的第 8 条草案，该条规定禁止假装驱逐的引

渡，认为这是逐渐发展国际法的做法。据指出，应在草案中列入关于变相引渡的

规定，禁止不在通常认为可能需要采取这种措施以外的情况实行驱逐。也有人问

起：特别报告员是否打算载述以不恰当手段抓捕的罪犯可以合法拘押(male 
captus bene detentus)原则的是非曲直问题。但是，其他发言者曾质疑即使以逐渐

发展的方式列入这条草案是否可取；他们特别指出，在条款草案中列入一项首先

涉及引渡、其次才涉及驱逐的规定，是不适当的。有人提请注意这样的事实：拟

议条款草案的目的是要保护引渡制度的完整性，那是更加真实的。 

154.  一些委员认为，特别报告员拟议的草案第 8 条的范围过于宽泛。有一种观

点认为，那种驱逐形式并不是判例法所明确禁止的，从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看来

更是这样。因此，有人建议，以较严格和更精确的方式拟定该条款的措辞。有一

种观点认为，应该以提到意图标准的方式来限制条款的范围，以便禁止一个国家

使用驱逐程序来规避该国由于其国际义务或其本国法律在引渡方面受到的限制。

有人还提议，应该反过来在规则的措辞中规定：只要符合驱逐的先决条件就可以

驱逐外国人，而不论该外国人在事实上或可能范围内是否成为一项驱逐要求的对

象。 

155.  一些委员表示支持草案第 9 条。据指出，第 1 款规定，任何驱逐出境的决

定必须具备理由，它反映了公认的国际法规则。 

156.  一些委员还支持草案第 9 条第 2 款，其中特别重视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

理由――但不排除其他原因――也规定了驱逐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据指出，

虽然有关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理由无疑是 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理由，制定

一个关于驱逐的理由的所谓详尽清单会不适当地限制了必须允许该驱逐国有确定

这些理由的斟酌决定权。另一种看法认为，说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有可能构成所

有驱逐的理由的共同点，这是值得怀疑的。有些委员则建议参考其他理由，例

如：被裁定犯了严重罪行、非法入境、违反重要行政规则和公共健康的考虑因

素。有人还建议，应明确指出，任何驱逐应该具备合法的理由，任何驱逐的理由

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予以确定。 

157.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是，驱逐出境的理由应限于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理

由，至少是为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 

158.  关于驱逐出境的理由，一些发言者强调了区分外国人是在一国境内合法居

留或非法居留的重要性，这是国家实践中经常支持的一种区分。据指出，一个外

国人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是根据许多国家的立法予以驱逐的充分理由，其前提

是：国际法和国内法中所规定的程序保障必须得到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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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有人建议，关于违背国际法的驱逐理由，应该在案文或评注中，提供更多

的细节。特别是，一些发言者着重指出，藉以驱逐的“文化”上的理由，有助于

一国限制外国劳工的人数，却是国际法所禁止的做法，因为他们违反了非歧视原

则。还有人提到为了报复而进行驱逐的非法性质，有人认为，应该排除基于道德

的理由予以驱逐的做法。 

160.  一些发言者赞同草案第 9 条第 3 款，其中规定驱逐出境的理由必须符合国

际法，该款草案第 4 款则开列了供评估驱逐出境理由的标准清单。 

161.  一些发言者支持关于对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驱逐者的拘留条件的第 B 条草

案。特别是，由于该第 B 条草案，除其他外，处理拘留期限不受限制或过长的

严重问题，并制订程序规则，加强对外国人的拘留条件的保证，因而受到欢迎。

其他发言者认为，第 B 条草案中载列的规则不够灵活或过于详细：从这样的要

求看，更是这样：为了驱逐而拘留外国人不得使用关押被判处剥夺自由刑罚的人

的场所；有人还建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拘留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以便确

定事实，甚至保护这些人。 

162.  至于有关驱逐程序规则，一些委员同意特别报告员，认为，应该区分在一

国境内合法(正当)居留的外国人和非法(不正当)居留的外国人。一些委员指出，

这种区别是依据各种国际文书、国际法学和国家立法以及判例。 

163.  虽然有些成员支持第 A1 条草案，另外几位委员则认为，在驱逐出境的情

形下，同样必须给予在驱逐国境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一些程序上的保障。据指

出，第 A1 条草案第 2 款在这一点上是不够的，因为光是承认驱逐国有权将一定

的程序保证扩大适用于在其境内非法居留的某些外国人，只是论及表面现象。 

164.  除其他事项外，有人认为，应该给予在驱逐国境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由主

管机关对其驱逐条件进行公正评估的权利 。一些发言者还认为，第 B1 条草案

规定驱逐的决定必须按照法律作出，它也应该适用于在驱逐国境内非法居留的外

国人。一些发言者认为，处于非法状态的外国人也应该享有第 C1 条草案中规定

的若干程序保障。已经有人指出，收到驱逐通知的权利(即使该权利的范围可能

不一样)、申述的权利、获得翻译服务的权利、和获得领事保护的权利都是正确

的。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在国际和国内范围内，将使用有效补救办法对驱逐决

定提出质疑的权利扩大适用于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的做法，都缺乏必要的内容。另

一种看法认为可取的办法是使非法居留的外国人获得与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同样的

程序保障。 

165.  已经有人指出，向所有外国人提供一定保证的必要性来源于法治的观念。

有人还认为，区分在驱逐国境内合法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原因之一是当事国可能容忍一外国人的非法居留，并在某些情况下予以鼓

励。此外，有些发言者认为，应该区分在驱逐国境内非法居留了一段时期的外国

人和 近才到达的外国人，前者的待遇介于给予 近才到达的外国人的待遇和给

予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的待遇之间，如果驱逐国一直以来容忍他们的存在，就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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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给予保障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在驱逐国的非法居留已经持续了一定期间的

外国人是否应该给予更优惠的待遇的问题完全属于当事国国内立法问题的范围。 

166.  至于术语，有人建议根据第六次报告增编 1 中的定义制定“在驱逐国境内

合法(或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的定义，1265 其中提到“外国人符合当事国法律规

定的入境或居留条件，即视为在该国‘合法’或‘正当’居留”。此外，一些发

言者强调有必要避免潜在贬义用语，如“非法(或非法)外国人”的使用。毕竟，

只有该外国人在该国境内的居留可以被描述为非法或违法的。 

167.  有人还建议，条款草案应清楚地表明，一国无权改变外国人的地位，以避

免给予外国人在其境内享有合法的程序保障。有人提到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立

场，它认为，如果一个外国人在驱逐国境内存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则根据《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给予在驱逐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的权

利也可予以适用。1266 

168.  几位委员普遍支持第 C1 条草案，其中规定了适用于在驱逐国境内合法居

留而面临驱逐的外国人的权利。不过，有些委员认为，应该在这一规定中纳入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中所载列的关于国家安全的例外情

况。 

169.  关于第 C1 条草案中规定的的各种程序性权利，它已建议第 1(b)款应该是

指有权质疑驱逐决定，而不是驱逐本身。至于领事保护，有人认为，评注应引用

1963 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 5 条(e)款，并指国家有义务告知一个被驱逐

出境的人他享有领事保护的权利。关于获得有效的补救措施、丝毫不受歧视地对

驱逐的决定提出质疑的权利，有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不歧视必须被解释为在

外国人之间不受歧视，而不是意味着任何国民待遇原则。 

170.  但是，一些委员认为，第 C1 条草案中提出的若干程序权利并没有很好地

在国际法上确立起来。他们认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就是这样的情况，可能引

起某些国家的财政困难。有人建议，这项保证应被视为国民待遇事项：就驱逐国

的法律援助机制来说，外国人必须在不受歧视的基础上予以使用。另一个建议

是，第 C1 条草案应当确保尽 大可能提供法律援助，同时须考虑到驱逐国的资

源情况。有人还提到，在像驱逐这样的行政程序方面，申述的权利以及获得咨询

和获得笔译和口译服务的权利实际上也并未在国际法中确立。 

171.  一些发言者认为，根据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的解

释，应该在其中规定：如果没有紧迫的国家安全理由，有权将驱逐出境的决定延

迟到该项决定 后确定以后才予以执行。 
  

 1265 参看 A/CN.4/625/Add.1，第 15(c)段。 

 1266 人权事务委员会，1986 年 4 月 11 日第 15 号一般性意见：《公约》所规定的外侨地位，第 9
段：“但是，如果对某一外侨的入境或居留的合法性发生争议，那么，就必须按照第十三条

的规定来作出有关涉及将他驱逐出境的此一争议的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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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后，提议在第 C1 条草案第 1 款的起首语中添加“包括”一词，以便强

调该项规定中提出的程序权利清单并非详尽无遗的性质。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173.  特别报告员对辩论期间所提出的一些一般意见作了答复。对于此专题更适

合于政治谈判而不是编纂和逐渐发展的意见，他说，委员会所审议的所有专题事

实上毫无例外都可以成为谈判的议题。特别报告员回顾说，他的报告所采用的方

法首先是为了审视《国际法院规约》第 38 条所承认的国际法的各项渊源；只有

在缺乏这些渊源产生的规则时，才作为逐渐发展的事项，借鉴国内实践提出条款

草案。在回答对其第六次报告所使用资料来源和例子的某些批评时，特别报告员

解释说，他曾经试图以 佳方式利用可获得的材料，而且他在报告中总是注明出

处，他在报告里也一再明确地说，所引述的情况并非包罗全面，并且当然不是为

了羞辱所提到的那些国家。特别报告员还根据能够获得的资料，试图考虑到好几

个地区的判例以及分属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一些国家的立场和实践。 后，对一些

老的渊源加以考虑似是不可避免的，这样做也毫不过时，其目的是论述这一专题

的演变过程。 

174.  对于调整条款草案结构的建议，特别报告员认为，目前继续以 A/CN.4/618
号文件所载的修订的工作计划为基础开展工作为更好；一旦所有条款草案拟订完

毕，那时候以连贯和有逻辑的方式调整整个条款草案的结构比较合适。 

175.  对于有关变相驱逐的第A条草案，他不一定反对将法文中的“变相驱逐”

短语改为在英文中词义相当的“建设性的驱逐”，这可以在仲裁裁决中找到可靠

的来源，不过需要采用等效的措辞方式。虽然认为第 2 款因为重复了他在第二次

报告(A/CN.4/573)提议的第 2 条草案中关于驱逐的定义因而可予删除，已经在

2007 年将其修订案文 1267 送交起草委员会，特别报告员仍然深信需要拟定一个

条款草案，以禁止那种违反所有程序规则、并且没有对遭受驱逐的人给予任何保

护的驱逐形式。 

176.  特别报告员不同意委员会的一些委员的看法，这些委员认为，关于假装驱

逐的引渡的草案第 8 条超出了草案的范围。然而，为了考虑到这些委员的意见，

他在讨论过程中提出了一个修订案文。1268  
177.  关于驱逐理由的第 9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不赞成将这些驱逐的理由限于公

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提议。他在第六次报告中对驱逐的理由所进行的深入调查显

示，将所有驱逐的理由限于这两种并不明智。 好在草案第 9 条中将这个问题开

  

 1267 参看上文脚注 1236。 

 1268 第 8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如下： 

与引渡有关的驱逐 

只有当按照国际法[或本条款草案的规定]，驱逐条件均符合时，才可将一人驱逐到要求引

渡国，或驱逐到特别希望该人被引渡到要求引渡国的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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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只需说明相关的理由必须不违反国际法就行了。他注意到了关于国际法院对

澄清国家安全概念的文献，将在评注中体现该文献的相关内容。 

178.  虽然该委员会的一些委员声称，草案第 B1 条的措辞过于详细，该项规定

中提出的保障来源于判例，并且涉及这样的事实：驱逐、乃至于等待驱逐的拘

留，并不具有惩罚的性质。不过，起草委员会可能找到一个更普遍的提法。 

179.  关于涉及驱逐的程序保障，委员会已经赞成第六次报告增编 1 中所载的一

般概述，包括需要区别在一国合法居留的外国人的情况和非法居留的外国人的情

况，并在后一组外国人之间区别 近抵达驱逐国的外国人和已经居留了一段期间

的外国人。不过，由于一些委员表示希望给予在一国境内非法居留的外国人一定

的程序保障，因此，特别报告员起草了第A1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其中提议根据

外国人在驱逐国境内居留期间的长短给予一定的程序保障。1269 第 1 款赋予 近

非法进入驱逐国的一切外国人关于驱逐的决定必须依照法律作出的 低限度的保

障，第 2 款则意图对在驱逐国非法居留、但在该国具有特殊法律地位、或已经居

住一段期间(可能为此目的规定一个六个月的期间)的外国人提供一些具体的保

证。 

180.  鉴于重新拟定的第 A1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认为可取的做法是，按照一些

委员的建议，通过删除“非法”一词保持第 B1 条草案的案文：务必不要离开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的案文。 

181.  特别报告员指出，草案第 C1 背后的原则没有受到挑战，只有一些保证引

起争议。特别报告员认为，固然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肯定是国际法的逐渐发展的

一部分，获得笔译和口译服务的权利是无可争议地确立了起来，只要作为法律的

一般原则看待就是了。 

18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了呼吁中止驱逐决定的一项建议。他认为，虽然这一规

则已经在欧洲地区的法律中确立，它并不是一般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因此，将其

纳入一般国际法的做法属于逐渐发展。 

  

 1269 第 A1 条草案的修订案文如下： 

第 A1 条草案：在驱逐国境内驱逐非法外国人的程序保证 

1.  对[ 近][或在一个不超过 6 个月期间]非法进入驱逐国领土的外国人，应依法驱逐出境。 

2.  对在该国具有特殊法律身份或已经在该国居住一短期间[至少六个月]的非法外国人，应依

据按照法律作出的决定和下列程序权利的情形下予以驱逐出境： 

(a)  收到驱逐决定通知的权利。 

(b)  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c)  申述的权利。 

(d)  使用有效补救办法对驱逐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e)  获得领事保护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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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特别报告员也指出，他建议从人权事务委员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第十三条的解释编纂一项规则：对于在驱逐国境内合法居留的外国人必

须给予程序保障的做法，也适用于外国人在该国居留的合法性产生争议的情况。

不过，特别报告员认为，可以在评注中适当反映出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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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 

 A. 导言 

184.  委员会在第五十六届(2004 年)会议期间决定 1270，将“武装冲突对条约的

影响”专题列入工作方案，并任命伊恩·布朗利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185.  在第五十七届(2005 年)会至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

报告员的第一次至第四次报告 (分别为A/CN.4/552、A/CN.4/570 和Corr.1、
A/CN.4/578 和Corr.1、A/CN.4/589 和Corr.1)，以及秘书处编写的备忘录――“武

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对实践和理论的审查”(A/CN.4/550 和Corr.1)。委员会在

工作组 1271 建议的基础上继续工作，该工作组设立于 2007 年和 2008 年，由卢

修斯·卡弗利施先生任主席，以便就委员会审议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期间找出

的好几个问题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 

186.  在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上，委员会一读通过了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的 18 条条款草案、一项附件及评注。在同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按照其章程

第 16 至第 21 条，通过秘书长将条款草案转交各国政府征求评论和意见。 

187.  在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上，伊恩·布朗利爵士从委员会辞职之后，委

员会任命卢修斯·卡弗利施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1272 

 B. 本届会议审查此专题的情况 

188.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份报告(A/CN.4/627 和

Add.1)，内载他对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修改建议，考虑到了各国政府的评论和

意见。委员会还收到了各国政府的书面评论和意见汇编(A/CN.4/622 和 Add.1)。 

  

 1270 2004 年 8 月 6 日第 2830 次会议，《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59/10)，第 364 段。大会 2004 年 12 月 2 日第 59/41 号决议第 5 段赞同委员会将这一专题列

入其议程的决定。委员会在第五十二届(2000 年)会议上将“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列入

其长期工作方案。同上，《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第 729 段。委员会该

年的报告附有一篇简短的纲要，说明这一专题可能的通盘结构和处理方法。同上，附件。大

会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2 号决议第 8 段注意到列入这一专题。 

 127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324 段，和《大会正式记

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58 至 60 段。 

 1272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2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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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委员会分别于 2010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举行的第 3051 至第 3056 次会

议，以及于 2010 年 7 月 5 日至 8 日举行的第 3058 次至第 3061 次会议上，审议

了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190.  在 2010 年 6 月 3 日举行的第 3056 次会议上，委员会将第 1 至 12 条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于 2010 年 7 月 8 日举行的第 3061 次会议上，委员会将第 13
至 17 条草案提交起草委员会。 

 1. 对此专题的一般性意见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191.  特别报告员向已故伊恩·布朗利爵士在一读期间对此专题工作的指导表达

敬意，并表示他将保留 2008 年通过的条款草案大纲。因此，他指出应以会员国

对一读案文的反应为重点，同时在必要时提出修改。他提议以合理、现实、平衡

且以实践和理论为基础的方式处理本专题。 

 (b) 辩论摘要 

192.  与会者普遍表示支持在第一次报告编写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有与会者建

议，应进一步强调国家惯例。另一些会员指出，国家惯例为数极少且有时相互矛

盾。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193.  特别报告员宣布，他将在编写条款草案的评注时尽力开展更多的研究，以

确定更多国家惯例。他还有意提及建议，将条款草案组织成一系列章节。 

 2. 对条款草案的评论 

  第 1 条 
范围 1273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194.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 条草案的关键问题是条款草案是否仅适用于国家间

冲突，还是也适用于非国际性的冲突。他回顾，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在一读期间

赞成包括非国际性的冲突，那时有与会者指出，大部分当代武装冲突均属于这一

  

 1273 第 1 条草案案文如下： 

范围 

本条款草案处理武装冲突对国家间条约的影响，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一个国家是武装冲突

当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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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如果将其排除在外，则条款草案的范围就会受到限制。有与会者还指出，

对条款草案的一读提出了问题，即武装冲突是否因其国际性与否而对条约产生不

同的影响。 

195.  另一问题则关系到一个或多个政府间组织加入的条约的命运。特别报告员

回顾，委员会在一读期间将此问题搁置，但是一些国家表示愿将条款草案扩展以

包括这类条约，而其他国家则反对这样扩展范围。他指出，若将国际组织纳入这

些条款的范围，则需进行更多的研究，而这需要时间，将延误委员会的工作。因

此，他建议委员会接受一国提出的建议，保留研究该问题的可能性直至完成现条

款草案工作之后。 

196.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如一国所建议的，委员会应进一步限制条款的适用范

围，将冲突方中仅有一方是条约缔约国的国际冲突排除在外。 

 (b) 辩论摘要 

197.  几位委员支持将国内武装冲突纳入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按第 2 条草案，

(b)小段)。有与会者指出，并不能总是明确区分国际性和非国际性冲突。其他与

会者表示了怀疑，不是因为对这些冲突的意义存在分歧，而是因为担心其对条约

的影响(如有)与传统的国家间冲突有所不同。有与会者认为，《维也纳条约法公

约》中关于缔约后履行不能的第 61 条，已充分涵盖了内部动乱对条约施行的影

响。 

198.  有与会者表示，支持将仅有一个缔约国是武装冲突方的情形对条约的影响

纳入其适用范围，这将与纳入非国际武装冲突相符合。与此同时，有与会者认

为，当仅有一国卷入武装冲突(不论国际或还是非国际)，且该国是条约缔约国

时，是否应得到完全一致的结论尚不清楚。有与会者建议，澄清这些武装冲突为

何(以及如何)如此影响条约的施行。 

199.  与会者就将国际组织为缔约方的条约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表达了不同意

见。一些委员表示支持将其排除，提及在条款草案中处理国际组织事项的复杂

性，以及该专题是从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派生出来的，1274 该公约仅

针对国家间的条约。还提到国际组织内治理结构的差异，这可能影响武装冲突对

条约的影响。 

200.  其他委员认为，有必要将国际组织参加的条约包含在内，因为国际组织在

一定程度上卷入武装冲突的现象并不罕见。他们还认为，仅仅因为国际组织是一

些主要国际条约的缔约方而将这些条约排除在条款草案适用范围之外的做法较为

极端。因此，他们认为至少可在评注中提及此事项。其他建议包括引入适当的保 

  

 127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55 卷，第 3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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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条款，或提议委员会稍后开展一项单独研究，例如，研究国际组织的规则或其

政治机关的决定可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对这类条约的影响问题(或与之类比)。 

201.  有与会者回顾，一读期间提出的有关条款草案范围的问题之一，是按照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5 条的规定暂时施行条约的问题。有与会者表示，不

主张将这类协议纳入条款草案的范围中。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02.  特别报告员指出，辩论已经引起了预计的争议，尤其是关于纳入国际组织

为缔约方的条约的问题。他仍然认为，该问题比预期的更为复杂，且惯例极少。

仅简单地指出国际组织不参战是不够的，也不可据此得出国际组织加入的条约在

武装冲突期间继续适用的结论。他仍然倾向于接受就此事项开展单独研究的建

议。 

203.  然而，在辩论中提出了条款草案是否适用于国际组织亦为缔约方的主要造

法公约，例如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275 欧洲联盟已经成为该公约的

缔约方。1276 根据第 1 条草案行文，应将此类协议排除于条款草案适用范围之

外。特别报告员认为，可能需要重新考虑这一结论，并提议将有关国际组织的条

约(例如作为组成文书的条约和赋予组织如特权和豁免权这样的具体权利的协定)
与国际组织为缔约方的条约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明显是在条款草案范围之内

的(并根据第 5 条草案的内容审议了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类别纳入附件的提议)。难

点在于第二类条约。他认为，一个国际组织作为一国际公约的缔约方，本身并不

应影响缔约国与该条约的关系。他据此提出列入以下的新保障条款：“此条款草

案并不妨碍任何规定武装冲突中国际组织条约关系的国际法规则”。 

204.  他进一步指出，尽管纳入非国际武装冲突可能引发种种困难，但委员会的

多数委员仍继续赞成这一做法。 

205.  特别报告员还借此机会指出条款草案所涵盖的各种关于冲突和缔约方的假

设：(1) 对立方之间的武装冲突，(2) 缔约各方属盟国的武装冲突，(3) 仅有一个

缔约方为武装冲突一方的冲突，及(4) 非国际武装冲突。 后两类相似但不完全

相同。将在评注的范围内研究这些假设。 

  

 1275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833 卷，第 3 页。 

 1276 欧洲联盟于 1998 年 4 月 1 日交存其正式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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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条 
用语 1277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06.  特别报告员认为，第 2 条草案的主要困难是定义“武装冲突”。已经解决

了一个问题――该词是否包含非国际性的冲突。他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是肯

定的。另一个问题是，第 2 条(b)项所载的对“武装冲突”的定义是循环论证

的，草案对冲突的定义是那些可能影响条约适用的冲突。此外，一读中的定义是

暂时性的，专门为本专题采用。 好能选取一个更中立且普遍有效的定义。尽管

他理解一国作出的不提供任何定义的建议的根本原因，但他认为如果不定义该

词，那么条款草案就不再是可行或有用的(这也将限制条款草案的范围)。 

207.  因此，尽管 好能保留定义，特别报告员提议重新考虑一读通过的内容。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将 1949 年《日内瓦四公约》第 2 条 1278 与 1977 年处理非

国际性武装冲突的《第二附加议定书》第 1 条第(1)款 1279 结合起来。这一解决

方案的优势是可将“武装冲突”的同一定义同时运用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条约

法。然而，其缺点是可能显得累赘且在一定程度上属循环论证。第二种选择，是

使用 1995 年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在塔迪奇判决中用到的更现代且简明

的定义。1280 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一定义反映了对此概念更现代化的理解，因此

是 好的表述形式，但需去掉 后一款，有关国内武装组织之间的武装力量，这

是因为条款草案只明确适用于涉及至少一个缔约国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形。 

  

 1277 第 2 条草案案文如下： 

用语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a)  “条约”是指国家间根据国际法以书面形式缔结的国际协定，不论是载于一项单一

文书内还是两项或多项有关文书内，也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 

(b)  “武装冲突”是指国家间诉诸武力或政府当局与有组织武装团体之间发生长期武装

冲突的情形。 

 1278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31
页；《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者之日内瓦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85 页；《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135
页；《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75 卷，第 287 页。 

 1279 1949 年 8 月 12 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附加议定书》(第二议

定书)，日内瓦，1977 年 6 月 8 日，《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125 卷，第 609 页。 

 1280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公诉人诉 Duško Tadić，上诉分庭，对辩方就管辖权问题提出中间

上诉的请求所做的裁决，1995 年 10 月 2 日，第 7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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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关于纳入有关占领的内容的可能性，他回顾说，正如一会员国所指出的，

武装冲突和占领的概念针对的是不同的情况，尽管如此，他认为，占领是武装冲

突的一部分；将在评注中确认这一点。 

 (b) 辩论摘要 

209.  大部分委员表示支持按照塔迪奇判决中使用的定义来重新定义“武装冲

突”。与会者指出，塔迪奇案中使用的定义更为现代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日

内瓦四公约》及其《第二附加议定书》中使用的定义。与会者还指出，此定义可

取代一读中采用的定义，一些与会者认为该定义具循环性，且采用一个通用的定

义对国际法的统一性十分重要。与会者还进一步指出，塔迪奇案中的定义包括了

非国际武装冲突，由于大部分当代冲突均为非国际性的，因此这是有必要的。 

210.  其他委员则表示更倾向于《日内瓦四公约》中所载的更为传统的定义，

1977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进一步扩展了此定义。他们认为，需要客观标准以

确定武装冲突爆发的时间，还提议至少在评注中指明条款草案的适用并不取决于

当事方的酌情决定，而是一旦其中所载的物质条件得以满足就可自动适用。有人

进一步指出，一读中所采用的定义更具操作性，并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阈值元

素，例如“性质和强度”，而特别报告员则提议将此删除，使用塔迪奇判决中十

分宽泛的定义。有与会者表示关切的是，新定义可被解释为包含对任何武力的使

用，而不论其是否影响条约的施行。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纳入武装冲突的定义

是完全不必要的。 

211.  有与会者表示应删除(或如需保留则应澄清)提议的新定义中“持久”一

词。其他委员倾向于保留此词，以不改变这一公认的定义，或确保为条款草案的

适用提供关于持续时间和程度因素的 低门槛。因此，条款草案将不适用于短期

冲突。会上对此作了澄清，定义中的“持久”一词仅适用于非国际武装冲突。此

外，为了与塔迪奇案中的定义保持一致，“a situation in which there has been 
resort to armed force”应改为“a situation in which there is resort to armed force”。 

212.  就纳入有关占领内容的问题，与会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一些与会者认

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应包含在武装冲突的定义中，若将其置于评注之中则

无法明确地解决占领是否是一种武装冲突的问题。但其他委员则倾向于在评注中

适当处理这一事项，因为如果委员会在条款草案中提及占领问题，则也必须考虑

武装冲突的其他表现形式，例如封锁和禁运，这将使此定义过于繁冗和复杂。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13.  特别报告员指出，对武装冲突的定义是条款草案的关键问题，包括是否纳

入非国际武装冲突的问题。他回顾，该定义的一读案文并未获得一致通过。尽管

一些委员反对，但似乎委员会大部分成员均同意他关于以塔迪奇案所用定义为基

础重新制定该定义的提议。他认为，应该保留“持久”一词。关于占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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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仍然认为武装冲突期间将会发生占领，据此条款草案涵盖了这一内容，因此在

评注中作出这样的澄清即可。 

  第 3 条 
不存在当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当然终止或中止的规定 1281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14.  在介绍第 3 条草案时，特别报告员指出，应将第 3 至 5 条草案及第 5 条附

件彼此对照，共同评估。他回顾，第 3 条草案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 1985 年国际

法学会关于同一问题的决议的第 2 条。1282 他指出，总体来说，第 3 条草案为各

成员国所欢迎，尽管一些成员国试图赋予其一些其他含义。并无任何一国正式反

对这一规定。因此，焦点在于该条款的制定。他回顾，一个国家已表示倾向于使

用肯定的措辞，这将设立条约的存续推定。他认为，这将是方向性的改变，并引

致对整个条款草案的重新思考。此外，这一肯定似乎并不现实。因此，他倾向于

保持一读时制定的内容，并如一些国家所建议的，保留恢复有关“当然”内容的

可能性。他还回顾，一些国家批评该标题过于晦涩。 

 (b) 辩论摘要 

215.  与会者普遍同意第 3 条草案中所载的规则。讨论的焦点在于其表达形式和

性质。因此，有与会者表示，应按照委员会尽可能避免使用拉丁文的做法，不使

用拉丁文术语(“ipso facto”)。大家普遍认为，应重新制定该规定的标题，并提

出了一些替代方案。还提议用更加肯定的措辞来重新制定该条款。 

216.  针对该条款的性质出现了不同意见。尽管一些委员认为它确立了倾向于连

续性或连续性“一般原则”的推定，但其他委员则认为，它并未反映条款草案的

内容，其本质上是否定不连续性作为武装冲突爆发的结果的推定。有与会者还建

议需澄清第 3、第 4 和第 5 条草案间的关系，即使只是在评注中。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17.  特别报告员认为，标题应忠实地反映条款草案的内容，由于并未确立任何

推定或一般性原则，因此应避免纳入任何此类内容。他还对反对使用拉丁语表示

  

 1281 第 3 条草案案文如下： 

不存在当然终止或中止 

在下列当事方之间条约的施行不因武装冲突爆发而当然终止或中止： 

(a)  也属于武装冲突当事国的条约缔约国之间； 

(b)  也属于冲突一方的条约缔约国与相对于冲突而言的第三国之间。 

 1282 1985 年 8 月 28 日国际法学会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决议，赫尔辛基会议-
198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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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解，拉丁语在国际法中仍被广泛使用。尽管如此，他指出，可以找到令人满意

的代替“ipso facto”的用语。 

  第 4 条 
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征象 1283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18.  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内部针对第 4 条草案的一读案文进行了重要辩

论。他回顾， 终结果是纳入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的规

定解释条约的内容，显示条约拟定者的意愿。作为补充的是武装冲突性质和程度

的征象、其对条约的影响、条约的主题事项以及条约缔约国的数目。与某些国家

的意见正相反的是，这些都将被诉诸于缔约各方的意愿，并不会取消这一标准。 

219.  他回顾，关于第 4 条草案的意见之一，是其中有关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

响，其内容是循环的，由于其影响正是适用第 4 条草案所带来的结果，而非实现

该结果的标准。尽管如此，仍可解释说，可能此影响的时间有限，即 初只产生

轻微的影响，而如果冲突继续下去则可能演变为重大影响。因此，影响可能因时

间而变化，可能影响条约的连续性，从而创造出条件使条约的长期存续性降低。   

220.  他回顾，针对小段(b)中的征象，会员国的意见各异，一些呼吁删除有关

“武装冲突性质和范围”的内容，而其他人则倾向于保留这些内容。后一种观点

符合他的意见。其他会员国建议加入额外征兆指标，例如情况改变、无法执行条

约，以及对条约的实质性违反。他认为，加入这些内容并不妥，因为它们涵盖的

是已被《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0 至 62 条所解决的内容。他还倾向于不在该条

款中明确说明征象的清单并非穷尽无遗的――在评注中提到这点――以不减弱该条

款的规范性影响。但是，他接受了一项建议，即不必要提及条约“主题事项”，

因为第 5 条草案中已包含此内容。特别报告员还考虑了关于删除“退出”内容的

提议，但决定继续保留此内容。 

221.  后，他认为仅仅提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和 32 条太过隐晦，如

果提及条约缔约方的意图，如第 31 和 32 条的应用所体现的，那么文字即可更为

清晰。 

  

 1283 第 4 条草案案文如下： 

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征象 

为了确定在发生武装冲突时条约是否可能中止、退出或中止，应参照： 

(a)  通过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条和第 32 条而得出的条约缔约方的意图；以

及 

(b)  武装冲突的性质、范围、强度和持续时间、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和条约缔约方的

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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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辩论摘要 

222.  有与会者建议，澄清第 4 条草案和第 5 条草案间的关系，因为它们代表了

同一问题的两个对立面：第 4 条草案有关条约停止运作的可能性，而第 5 条草案

则设想条约继续的情况。还有人要求澄清，为何有关退出的内容放在了第 4 条草

案，而没有放在第 3 条草案中。 

223.  有与会者支持在第(a)小段中援引《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和 32 条，以

确定条约是否为缔约国之间的武装冲突可造成何种后果的问题提供答案，有人也

对重新引入各方意图这一标准表示反对。据回顾，一读期间围绕此标准进行了广

泛讨论，并 终同意不作任何提及。此外，有与会者指出，第 4 条草案并非仅针

对条约的解释，还涉及当条约本身并未就武装冲突爆发对条约所产生的影响提供

明确指示时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另一种看法认为，对第 31 和 32 条的引用也是不

妥的，这是因为应该规定避免此类与其他文书的交叉引用。发言还指出，那两条

并不必然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形，且属于一般性规则；而委员会的任务是制定一

套条款草案，作为有关此类一般性原则的特别法。 

224.  其他委员表示愿意纳入有关各方意图的内容，因为尽管这些意图是构想出

来的，但这类内容在国际文书中十分常见，因此也不会使条款草案的应用产生任

何问题。有与会者还指出，纳入有关意图的内容是有强大理论基础的，而在特别

报告员的新提议中，意图并不重要，而仅是征象中的一种。一些委员倾向于将各

方的意图作为第 4 条草案的关键标准。 

225.  有与会者表示，条约的“主题事项”是一个有用的指南，因此，应在第 4
条草案中重新引入这一点，哪怕其已经出现在第 5 条草案中。一项类似的观点认

为，有关“主题事项”的内容是第 4 条草案和第 5 条草案间的纽带，因此，如果

将其从第 4 条草案中去除，则可能导致对各条款的独立解释。 

226.  有与会者进一步表示，有关“冲突强度和持续时间”的新内容并无太大意

义，因为其已被“性质和程度”这一标准所涵盖。有与会者指出，此征象并不清

楚。与会者还关切的是，(b)小段中提到的“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令该条

款在意义上呈循环性，要求在评注中加以解释。另一种意见认为，缔约方数目也

不一定是有用的指导。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该条款可表明，征象清单仅具指示作

用，意味着当时情况下可出现其他相关的征象。还建议将“征象”替换为“因

素”或“标准”。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27.  特别报告员指出，对于他提议在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31 和 32 条

时恢复明确提及各方对条约的意图，与会者的支持意见不一。他回顾，一些反对

此提议的与会者指出，适用第 31 和 32 条的目的并不主要是确定各方的意图，而

是要确定条约的内容。为了不重新开始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他提议恢复一读时制

定的条款草案。关于多次提及条约的“主题事项”(在第 4 条草案和第 5 条草案

中)，他坚持认为一次提及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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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 条和附件 
根据源自条约事项的含义施行条约 1284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28.  特别报告员指出，各国政府针对第 5 条草案及附件提出了许多意见。作为

一般性的问题，他回顾说，武装冲突的发生从未导致一项条约的终止；武装冲突

的影响可能是该条约全部或部分继续有效。他还回顾，附件中的清单具指示性，

应结合第 5 条草案一并解读。 

229.  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与会者认为第 5 条草案不够明确，但并未解释原因。

一会员国建议，委员会应确定哪些因素能够决定一项条约或其中的一些条款可继

续适用，对此他指出，这正是第 4 条和第 5 条草案以及附件清单的作用。他还表

示，不同意由于有了第 3 条草案的一般性规定，第 5 条草案并不一定需要的说

  

 1284 第 5 条草案案文如下： 

根据源自条约事项的含义施行条约 

[1.]  如果条约事项本身含有在武装冲突期间继续全部或部分施行的条约，发生武装冲突

本身不妨碍条约的施行。 

[2.  与武装冲突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条约、关于保护人权的条约、关于国际刑事

司法的条约以及宣告、确立或规定永久制度或地位或有关永久权利的条约，包括确定或修改

陆地边界或海上边界和界限的条约，在发生武装冲突时继续施行或开始施行。] 

附件 
第 5 条草案中所指各类条约指示性一览表 

[(a)  与武装冲突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有关的条约； 

(b)  宣告、创立或规定永久制度或地位或有关永久权利的条约，包括确定或修改陆地和

海洋边界的条约；] 

[(c)  关于国际刑事司法的条约；] 

(d)  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以及涉及私权的类似协定； 

[(e)  保护人权的条约；] 

(f)  关于保护环境的条约； 

(g)  关于国际水道以及有关工程和设施的条约； 

(h)  关于含水层以及有关工程和设施的条约； 

(i)  多边造法条约； 

(j)  建立国际组织的条约； 

(k)  关于以和平手段、包括通过调解、调停、仲裁和国际法院解决国家间争端的条约； 

(l)  关于商事仲裁的条约； 

(m)  关于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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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4 条和第 5 条草案加上附件清单为确定一条约是否可在武装冲突爆发后继

续存续(全部或部分)提供了外源性和内源性的指示迹象。 

230.  与会者还提到一会员国提出的建议，即在第 5 条草案中加入第 2 款，明确

说明武装冲突期间有关保护人民的条约(国际人道主义法、人权和国际刑法条约)
的适用性，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继续适用性。尽管特别报告员并不一定反对这

项建议，他认为这将造成一些困难，特别是涉及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条约间

适用范围的界定，笼统提到“国际刑法”而范围不明，以及是否需要专门为《联

合国宪章》的存续作出规定，而《联合国宪章》根据其性质将继续运作。他还表

示，加入该段将无意中设立两“层”类别，这在实践中将难以实现。事实上，他

不确定是否可能达成一致，将该款中条约的种类限于拟议的类别，而不包含例如

确定边界的条约等类型。他指出，为有利于委员会的审议，他初步提议加入这一

款，如果委员会支持加入此款，则应对附件中的类别清单作出相应的删除。 

231.  关于在附件中保留条约类别清单的问题，这个问题意味着这些条约还将继

续有效。他指出，会员国的意见不一，委员会亦是如此。他回顾说，各国的建

议，从将整个清单纳入第 5 条草案，至将其反映在评注中，不一而足。总体而

言，特别报告员认为，正如一读期间所作的，在条款草案的附件中保留这一清单

将是这两种立场之间可行的妥协方案。 

232.  关于清单的内容，特别报告员表示，支持加入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

约，但这将有损《联合国宪章》。针对从清单中去除一些类别(友好、通商和航

海条约以及关于私权的类似协定，保护环境条约，关于国际水道和有关装置和设

施的条约，和关于商业仲裁的条约)的建议，特别报告员指出，尽管这些类别的

协定不能总是整体存续，这一清单仅为指示性的，且第 10 条草案中规定了具体

条款分开处理的可能性。因此，既无必要也不应该按提议删除这些内容。 

 (b) 辩论摘要 

233.  几位委员表示支持在第 5 条草案中加入新的第 2 款的提议。其他委员则认

为，这将为不同类别的条约设立不同的规则，从而使问题复杂化。有与会者还建

议，要么将拟议的这一款纳入附件中，要么将其作为条款草案中独立的一项条

款。 

234.  关于附件中列出的条约类别，与会者建议，重点在于纳入那些在国家实践

中获得支持的类别。建议加入的其他类别包括：包含强制性规则(强制法)的条

约、关于国际刑事管辖权的条约、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以及国际边界条

约。有与会者对纳入各类条约表示疑虑，他们认为，并非所有此类条约都可在武

装冲突期间继续施行。有与会者还建议，清单中的类别应按一定的逻辑编排。 

235.  针对清单的位置，一些委员表示支持将其保留在条款草案的附件中，从而

使第 5 条草案更为具体。另一种意见认为， 好将此清单置于评注中，因为其内

容并未获得广泛支持，如将其保留在案文中则可能使其成为“硬性”规定。与会

者指出，作为一般规则，条款草案应仅包括实质性规定而非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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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36.  特别报告员指出，有关将该条草案与第 4 条合并以及加入关于保护人员的

条约的新的第 2 款的提议，均未获得委员会多数的支持。他确认将说明第 4、5
和 6 条之间的关系，并在第 4 和第 5 条的评注中解释各项指标的含义。 

237.  针对条约类别清单的位置，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似乎倾向于一读期间

的做法，将其作为条款草案的一项附件来保留，条件是在清单内加入以下新类

别：作为国际组织组成文书的条约、关于国际刑法的条约，以及包含强制性规则

(强制法)的条约。他指出无人反对加入前两种条约。关于条约中的强制法规则，

他认为这类规则的存续与否并不取决于武装冲突对再现这些规则的条约的影响。

相反，它们作为特定类别的国际习惯法规则而存续下来。因此，严格来说，它们

超出了委员会的任务范围。 

238.  此外，他认为关于将类别清单以降序排列的提议是有问题的，因为以此对

条约类别进行分类可能是武断或困难的。他还回顾，根据第 10 条草案，条约是

可分的，其各部分可因不同原因继续存续或不再存续。他还注意到关于在条款草

案中提及修改条约的可能性的建议。 

  第 6 条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1285 

  第 7 条 
关于条约施行的明文规定 1286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39.  特别报告员认为，第 6 条草案包含两种观点：武装冲突当事国仍能够缔结

协定或条约；这些国家可同意终止条约，否则这些条约将继续适用。对一读案文

的修改建议极少。 

  

 1285 第 6 条草案案文如下： 

武装冲突期间缔结条约 

1.  武装冲突的爆发不影响武装冲突当事国依照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缔结条约的能

力。 

2.  武装冲突期间，各国可缔结合法协定，以终止或中止武装冲突情况下在它们相互间施行的

条约或其中一部分。 

 1286 第 7 条草案案文如下： 

关于条约施行的明文规定 

如果条约本身载有它适用于武装冲突情况的(明文)规定，这些规定应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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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第 7 条草案对条约中明示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继续适用的条约给予优先。

尽管很明显，特别报告员仍认为包含这一条款是有用的，但应将其作为第 3 条草

案之二，因其涉及一条减损了第 4 和第 5 条草案机制的条约规定。 

 (b) 辩论摘要 

241.  关于第 6 条草案，发言中表示支持一会员国的提议，这一条款不损害第 9
条草案。一些委员对在第 2 款中提及“合法”协议表示了疑虑，并提议将此词替

换为更一般性的说法：“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或“依照国际法”。与会

者还建议，将第一句删除，以避免重复提到“在武装冲突期间”。 

242.  与会者普遍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将第 7 条草案定为第 3 条草案之二的提

议。也有与会者建议，将该条款定为第 5 条草案之二。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43.  特别报告员同意对第 6 条草案的起草建议。他还指出，他关于将第 7 条草

案定为新的第 3 条草案之二的提议，在委员会中获得普遍支持。 

  第 8 条 
通知终止、退出或中止 1287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44.  特别报告员回顾，第 8 条草案是在一读接近尾声时提出的，且一直备受争

议。2008 年的行文在两个方面受到批评。首先，未设定对通知提出反对的时

限，这违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5 条第 2 款的规定。其次，早期版本可

能造成武装冲突当事国无法通过和平方式寻求解决方案的后果，尤其是当第三国

并未参与武装冲突时。与会者回顾，委员会认为寻求实施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制

度是不现实的。但是特别报告员认为可以重新考虑这一立场。 
  

 1287 第 8 条草案案文如下： 

通知拟终止、退出或中止施行条约 

1.  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如拟终止或退出其为缔约国的条约，或中止该条约的施行，应将此一

意图通知条约另一缔约国或条约其他各缔约国，或条约保存人。 

2.  通知于另一缔约国或其他各缔约国收到通知之时起生效，除非通知中规定较后日期。 

3.  以上两款不影响缔约国按照条约的规定或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对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

施行提出反对的权利。如果条约没有另作规定，提出反对的时限为……，从收到通知之时起

算。 

4.  如果反对在规定时限内提出，有关缔约国应采用《联合国宪章》第 33 条指示的方法寻求

解决。 

5.  上述四款不影响缔约国关于解决争端的权利或义务，如果这些权利或义务即使在发生武装

冲突的情况下，按照第 4 至第 7 条草案的规定仍继续适用。 



A/65/10 

10-54170 (C) 289 

245.  新提议的第 8 条草案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5 条的规定，试图同

时解决这两个问题。特别报告员同意一会员国的意见，即不明确为何在一些争端

解决方式可用的情况下，通知国和反对国之间的争议仍需被留至武装冲突结束以

后再处理。这个问题还取决于如何解决为对通知提出反对设立时限的问题。他回

顾，第 65 条第 2 款设立了 3 个月的时限。但他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限，因为他认

为，对于卷入武装冲突的国家来说，考虑条约的命运如何可能并非优先事项，故

这一时限可以更长。 

246.  特别报告员提到一会员国提出的关于第 8 条草案中通知的效果问题。他认

为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性。如果在规定的时限内未收到任何反对，则通知国可全

部或部分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而如果收到另一国提出的反对意见，在适当情

况下(如果可用)，相关国家应采用和平解决方式或机制。他认为在武装冲突期

间，各国提出通知和反对并非难事。重要的是，需明确应尽 大可能遵守《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第 65 条第 1 和第 2 款的规定。 

247.  特别报告员还提及一会员国的提议，即在第 8 条草案的范围内加入并非武

装冲突当事国的条约缔约国。他指出，从技术角度而言这很容易。尽管如此，这

个建议是否可取，他还想听取委员会的指导。 

 (b) 辩论摘要 

248.  作为总体意见，与会者建议草拟该条款时尽可能保持灵活性，以便在某些

情况下可无需通知。一些委员表示支持在第 3 款加入一个时间限制的提议；关于

时限的建议，则从 3 个月到 6 个月不等。其他委员则告诫，不应加入时限。 

249.  有与会者表示，在第 4 款中加入有关和平解决争端的内容可能并未全面考

虑到武装冲突的现实情况。其他委员则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提醒，即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所承担的一般义务并未解除。与会者还针对第

5 款表达了不同意见。一些委员支持将其加入，而另一些委员则认为其不够明

确。他们认为，如果该款所指的是寻求解决争端的一般义务，则与第 4 款雷同。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可能难以要求采用具体的争端解决程序，应允许各国在选择

解决争端方式时有一定的斟酌余地。 

250.  尽管一些委员表示支持在第 8 条草案范围内加入并非冲突当事国但为条约

缔约国的第三国，其他委员则对此表示疑虑，认为这将影响其他条款草案，并可

能导致滥用。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51.  特别报告员认为，第 8 条草案是重要的条款。然而，一读案文并不完整。

他还注意到一些委员提出的关切，即正式通知并不一定总是必要或可能，但他认

为可通过适当的修改解决这一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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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针对新的第 4 款，特别报告员认为，无论是否爆发武装冲突，联合国成员

国仍需履行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然而，他回顾说，一些委员反对加入此条

款，他表示愿意接受删除该款的提议，而在新的第 5 款中涵盖这一点。 

253.  他指出，新的第 5 款仅获得一定的支持。尽管如此，他仍倾向于保留该

款，因为该款与第 5 条草案附件中的类别清单一致，确认了尽管爆发武装冲突但

此类义务仍然存续的可能性。 

254.  针对非武装冲突当事国的缔约国可诉诸第 8 条草案第 1 款中所载程序的可

能性，他对辩论情况的理解是，这样扩充相关权利是不可取的。无论如何，未卷

入冲突的缔约国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均可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0 至 62 条

的规定解决。 

  第 9 条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1288 

  第 10 条 
条约规定的分离 1289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55.  特别报告员认为，一读通过的第 9 条草案源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3
条的规定，并未引起任何异议。 

256.  他还回顾，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4 条的第 10 条草案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涉及到部分终止或中止某项条约，而这在实践中可能经常发生。已经讲

到，第 10 条草案的存在可使第 5 条草案及相关的类别清单在操作上具有一定灵

活性。他认为，没有理由修改该条款草案。 

  

 1288 第 9 条草案案文如下： 

不依条约存在的国际法义务 

因武装冲突而终止或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决不减弱任何国家履行该条约所载的单独

依国际法原本必须履行的任何义务的责任。 

 1289 第 10 条草案案文如下： 

条约规定的分离 

因武装冲突而导致条约的终止、退出或中止，应对整个条约有效，除非条约另有规定或

当事国另有协议，但下列情况不在此限： 

(a)  条约的部分条款在适用上可与条约的其余部分分离； 

(b)  从条约本身可以推论或通过其他方式确定，接受以上所指条款并非其他缔约国接受

整个条约约束之必要基础；及 

(c)  条约其余部分之继续施行不致有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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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辩论摘要 

257.  与会者普遍表示支持第 9 条和第 10 条草案以及特别报告员的建议。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58.  特别报告员重申了第 10 条草案的重要性。尽管一些国家提议重新组织该

条款，但他认为似乎 好是保持其遵循《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4 条而设立的

结构。 

  第 11 条 
丧失终止、退出或中止施行条约的权利 1290 

  第 12 条 
中止条约的恢复 1291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59.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1 条草案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45 条的规

定，设想即便在武装冲突的情况下，缔约各方之间也应保持些许诚意。因此，已

明确同意条约继续适用的国家，或因其行为而被视为默认条约继续适用的国家，

将无权中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施行。 

260.  特别报告员指出，一会员国表示第 11 条草案的规定过于僵化，随着武装

冲突的展开，对条约存续问题的看法也可能改变，因此，可能有些时候只有当武

装冲突对条约已产生影响时，才能认识到决定丧失终止条约权利的条件，而不一

定在冲突爆发之际就能如此。尽管同意有时只有在事后才能 好地理解对条约的

影响，他仍倾向于在评注中提到这一点，但将此条款草案保留于案文中。 

261.  特别报告员认为，应结合第 18 条草案来对第 12 条草案进行研究。他回

顾，第 12 条草案是关于恢复中止的条约，将按照第 4 条草案中提及的征象来作

  

 1290 第 11 条草案案文如下： 

丧失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权利(可能)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一国不得再因武装冲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 

(a)  该国业已明确同意条约仍然有效或将继续施行；或 

(b)  根据该国的行为，可以认为该国已默认条约将继续施行或继续有效。 

 1291 第 12 条草案案文如下： 

武装冲突结束后条约关系的恢复生效或施行 

1.  武装冲突结束后，缔约国可根据协议对因武装冲突而终止或中止的条约是否恢复生效作出

规定。 

2.  因武装冲突而中止的条约，应根据第 4 条草案规定的标准，决定是否恢复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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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定。这些协定之所以重新开始施行，并不是因为嗣后协定，而是因为导致其

被中止的情况已消失。而另一方面，第 18 条草案则使得缔约国可自愿再次施行

条约或通过冲突后达成的协定重新施行条约。这意味着条约的更替。他提议将这

两项条款合并到新的第 12 条草案中，并说明其区别。然而，如果这样，那么第

18 条草案的内容将不再是“不妨碍”条款。 

 (b) 辩论摘要 

262.  尽管有与会者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第 11 条草案的建议，一些委员对

提及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的“选择”表示了疑虑。根据另一项建议，可

将这两小段合并。有与会者还表示该条款过于严格；有与会者建议，可在该条款

内加入比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62 条相互参照的关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的

内容。 

263.  与会者普遍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关于合并第 12 条和第 18 条草案的提

议，但须修改拟议条款及其标题。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64.  特别报告员回顾，一国提出在武装冲突爆发之际可能难以确定其对条约的

影响，并提议在评注中明确指出，第 11 条草案适用于在冲突发生期间可明确衡

量其影响程度之时。这意味着第 11 条草案不适用于冲突的长度和持续时间改变

了其对条约影响的情况，各国在默许条约继续施行时并不能预计到这一情况。 

  第 13 条 
单独或集体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1292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65.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3 条草案受到国际法学会 1985 年决议第 7 条的启

发。它争取防止因遵守条约而剥夺一国自卫权的情况。它预测有可能中止，但非

终止，并仅适用于国家之间关系。国际法学会通过的案文还包括一个条款，预测

安理会可随后决定可能的受害国实际上是侵略者，并维护这一决定的结果。委员

会在一读期间特别考虑了这一点，并决定不加上这一额外的但书。他赞同委员会

的决定，并建议在二读期间恪守该决定。 

266.  他提到，一会员国指出，一国行使自卫时中止条约的可能性必须受第 5 条

草案的限制。特别报告员倾向于接受这一解释，但他主张同时提及第 4 条和第 5
  

 1292 第 13 条草案案文如下： 

单独或集体行使自卫权对条约的影响 

除第 5 条的规定以外，一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或集体行使自卫权时，有权全部或

部分中止与行使该项权利不符的条约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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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草案的内容。他还提到，一会员国建议应在评注中说明：一国自卫时中止条约

的可能性，不能涵盖国际武装冲突适用的传统规则，比如 1949 年《日内瓦公

约》及其 1977 年《第一附加议定书》。 

 (b) 辩论摘要 

267.  数位委员表示支持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应保留一读通过的第 13 条草案，

另外一些委员认为，实际上难以决定武装冲突期间哪一方是合法行使自卫。有人

建议以一个“不妨碍”条款或者一个更笼统的条款取代该条草案，比如 2001 年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中的第 59 条。也有人指出，《联合国宪

章》第五十一条本身就是一个保留条款，没有对行使自卫权规定任何条件，比如

相称性或必要性的要求。为支持一项不妨碍条款，有人还指出，就关于使用武力

的法律近年的发展来说，第五十一条的内容不太清楚。同时有人指出，研究的主

要目的不是向行使自卫的国家提供自卫的全部手段，而是如第 3 条草案所述，在

武装冲突期间维护条约关系的稳定。 

268.  还有人建议修订标题，否则可能被理解为行使自卫权的自动影响。有人主

张尽可能使案文，包括标题中的“单独或集体”几个字，接近《联合国宪章》第

五十一条。还有人表示支持指明“行使自卫权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条

款”。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避免这一写法，否则就没给关于行使自卫权的习惯

国际法规则留下余地。也有人认为开头语“除第 5 条的规定以外”成问题，因为

这意味着第 5 条草案优先于第 13 条草案，可能改变第 5 条草案的性质，使其成

为一个更权威的声明，即：无论情况如何，所涉条约都继续有效。因此有人建议

说，应当或者删除这几个字或者代以“无论第 5 条草案的规定如何”。还有人主

张按特别报告员的建议而保留对第 5 条草案的相互参照。有人指出，一些条约规

则，比如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则和确定边界的规则，不能以援引自卫权而终止或

中止。也有人建议指明：如果行使自卫只必须终止或中止某些条款，则行使自卫

的国家无权终止或中止整个条约。也有人表示赞同特别报告员主张不提及安全理

事会的随后决定。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69.  特别报告员指出，难以确定行使自卫权的国家是否符合国际法要求，并不

证明应当删除该条草案。应当注意：存在着自卫权应超越条约义务的情况，但仅

是在有关条约义务限制了行使这一自卫权的程度上。 

270.  关于中止条约义务的权利应受限于第 4 条或第 5 条草案所述条件的建议，

特别报告员承认由之引起的难题并撤消他的建议。他还表示赞成目前的措辞“根

据《宪章》”，因为这同时涵盖《联合国宪章》和习惯国际法规定的自卫。他重

申他的意见，即没有必要在标题中复述“单独或集体”，因为这几个字已经载入

第 13 条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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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5 条 
禁止侵略国受益 1293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71.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5 条草案受到国际法学会 1985 年决议类似条款的启

发。这反映的政策立场是：侵略国不得因其所致武装冲突的结果而免除其条约义

务。该条草案限于国家间的武装冲突。将一国定为侵略者取决于如何定义该概

念，并且从程序上来说取决于安全理事会。该条草案规定，凡声称有权终止、中

止或退出条约的国家如果被安全理事会定为侵略者，并且如果这类终止、中止或

退出可能使侵略国受益，则禁止这样做，并且可由安全理事会本身、或者事后由

一个仲裁法庭或国际法官予以确认。他指出，尽管一些会员国赞同第 15 条草

案，但是对于提及大会 1974 年 12 月 14 日第 3314(XXIX)号决议有着分歧。 

272.  他还提到，一个会员国表示关切说，根据一读通过的案文，一旦一国已经

被认定为某一具体冲突的侵略者，则可能接着在以后的冲突中带有这一耻辱印

记。特别报告员建议加上“所致”几个字，更确切地指明第 15 条草案提到的武

装冲突来自于该条开头提到的侵略。特别报告员也提请委员会注意有人建议将第

5 条草案的涵盖面扩大到侵略行为之外，即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

款的诉诸武力或威胁诉诸武力的行为。他主张将第 15 条草案限于国家所施侵略

的后果。 

 (b) 辩论摘要 

273.  一些委员就难以确定侵略行为的存在而表示关切。有人称国际社会尚未商

定一个充分明确的侵略定义，而对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依然存在争议。因

此，有人建议以一个“不妨碍”条款取代第 15 条草案，或者以一个适当扩充的

第 14 条草案涵盖其主要问题。其他委员赞成保留特别报告员所拟的表示肯定的

条款草案。尽管不否认决定侵略行为存在的复杂性，但他们表示支持提及第

3314(XXIX)号决议。该决议同时得到案例法和学说的支持，反映了主要的一套

至少是侵略的可能表现的习惯国际法。会上对在坎帕拉(乌干达)举行的 2010 年

《罗马规约》审查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8 条之二的相关性表

示了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既然《罗马规约》仅涉及个人刑事责任，其关

于侵略的条款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专题无关。其他人指出，第 3314(XXIX)
号决议为审查大会通过的侵略定义提供了基础，证明其获得普遍接受和具有相关

  

 1293 第 15 条草案案文如下： 

禁止一个国家从侵略[非法使用武力的国家]中受益 

从事《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第 3314(XXIX)号决议所指侵略行为的国家[违反《联

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而使用武力的国家]不得因该侵略行为[非法使用武力]所致的武装冲

突而终止、退出条约或中止其施行，如果这将使其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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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有人建议说，如果提及 3314(XXIX)号决议，则第 15 条草案的措辞必须避

免使人认为该决议与《联合国宪章》具有同等效力。 

274.  对于扩充第 15 条草案范围以涵盖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禁止

的任何诉诸武力行为，也出现不同意见。一些委员表示支持说，这将避免有分歧

的侵略问题。有人指出，安全理事会一直不愿确定即使是严重破坏和平的侵略行

为的存在。因为自卫权不限于对侵略行为作出反应，所以较笼统的措辞也更适合

作为第 13 条草案的对应条款。其他的委员对于有可能扩大条款范围而表示关

切，因为这将使条款草案失去提及一国实施侵略的具体性，使得该条款易于实践

中援引，从而增加其滥用的可能。一些委员指出，对《宪章》第二条第四款的解

释也是有争议的，此项规定也不是关于自卫权利的《宪章》第五十一条的严格对

应规定。 

275.  有人表示怀疑 后的限定语，即侵略行为的效果必须使侵略国“受益”；

这似乎难以在实践中确定。有人建议在评注中指明侵略的“受益”不应限于军事

或战略优势。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76.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5 条草案是旨在防止侵略国从其挑起的冲突中受益

以终止其本身的条约义务。这引发了关于侵略行为定义的讨论，特别是关于大会

第 3314(XXIX)号决议的短长。特别报告员再次表示他主张依然提及该决议，但

也提及《联合国宪章》，即使这两者将处于不同等级。他也反对删除关于受益于

侵略行为的侵略者的几个字。他还指出，将条款范围扩大到违反关于禁止使用武

力的规定，将意味着各国可更容易地摆脱其条约义务。 

  第 14 条 
安理会的决定 

  第 16 条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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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7 条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1294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77.  特别报告员指出，第 14、16 和 17 条草案处理条款草案所不影响的问题。

第 14 条草案维护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作的决定。尽管一些

会员国认为第 14 条草案多余，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三条，他主张为

了明确的目的而保留该条款草案。 

278.  第 16 条草案维护源于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特别报告员说，有人认为，

规定中立的条约似乎是第 5 条草案附件中的一项，不应作为一个“不妨碍”条

款。他指出，中立并非总是由条约规定的，并且由于中立地位在武装冲突期间尤

其重要(除了对和平时期有影响的“永久中立”外)，因此在第 5 条草案附件中提

它没有用。 

279.  第 17 条草案继续让国家有权根据国际法承认的其他理由，特别是 1969 年

《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理由而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的实施。没有打算列举完备

的替代理由。根据一个会员国的建议，特别报告员提出一个替代的、更笼统的写

法，但他主张坚持一读通过的方针，具体说明这类“其他理由”的事例，包括按

一会员国的提议而以“条约的规定”作为额外理由。 

 (b) 辩论摘要 

280.  会上对 14 条草案表示了普遍的支持。 

  

 1294 第 14 条草案案文如下： 

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安全理事会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所作决定的法律效力。 

第 16 条草案案文如下： 

源自中立法的权利和责任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国家根据中立法而具有的权利和责任。 

第 17 条草案案文如下： 

其他终止、退出或中止的情况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尤其因下列情况而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a) 条约的规定；(b) 当事

方达成的协议；(c) 发生重大违约事件；(d) 发生意外不可能履行；(e) 情况发生基本改变； 

[或者一般性的抽象用语：] 

本条款草案不妨碍出于国际法所承认的其他理由而终止、退出或中止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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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  关于第 16 条草案，有人表示，因为中立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由各国需遵

守的《联合国宪章》取代，所以应当删除第 16 条草案。其他委员支持保留该条

款。有人指出，尽管《联合国宪章》得到普遍遵守，但中立法依然重要。 

282.  关于第 17 条草案，有人表示支持更笼统的写法，但大多数委员认为提及

具体理由更有用。也有人表示支持加入一个新款提及“条约的规定”，与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57 条(a)项保持一致。还有人指出，当适用于条款草案涵盖

的情况时，必须根据条款草案而考虑该规定所确立的其他理由。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83.  特别报告员认为，已经获得普遍支持的第 14 条草案可以放在第 15 条草案

之后。他主张保留第 16 条草案，不认为《联合国宪章》否定了中立的概念。关

于第 17 条草案，他指出，委员会中只有几个人对笼统的写法表示支持，因此他

建议保留他拟订的案文。 

 3. 其他问题 

 (a) 特别报告员的介绍 

284.  特别报告员指出，有人建议再加上一条，以维护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

权法的规则。尽管在原则上他不反对这一主张，但认为“不妨碍”条款应当限于

从条款草案角度来说绝对必要的情况，而这一条款并非当然必要。他注意到有人

建议在第 5 条草案附件中提及运输类别的条约，具体说是航空运输条约。鉴于这

类协议的具体特点，他不主张这样做。他还提到，会员国认为案文没有提及终

止、退出或中止一项条约实施的结果。他认为，应当并可以在第 8 条草案的评注

中提及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 70 和 72 条。 

285.  他还指出，在第六委员会上有人建议说，鉴于第 4 条草案和第 5 条草案及

其附件中的类别，应在条款草案中指明：卷入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国家仅可要求

中止――非终止――一项条约。所提出的假设是，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之间性质

和范围上的所谓差异，要求对适用的规则作出区别。特别报告员尽管对这种类别

分析有怀疑，但征求委员会关于该建议的意见。他还提请委员会注意应考虑条款

草案的 终形式。 

 (b) 辩论摘要 

286.  特别报告员认为没有必要包括另一关于有责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

法的保留条款；会上对此表示了普遍的同意。 

287.  委员会的主流意见认为，条款草案不应明确区别国际和非国际武装冲突的

影响。有人指出，一武装冲突的影响有可能取决于其范围和时间长短，正如取决

于其国际和非国际的性质。关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影响应限于中止条约实施的

建议，也没得到强力支持。一些其他委员准备考虑这一条款，从而处理以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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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卷入国内冲突的国家可能面临一个独特的境地，暂时无法满足一项条约义

务。有人建议在评注中说明：涵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以及扩大武装冲突的概念，

并不意味着扩大国家因传统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政府独自面临一场境内的叛

乱――而终止或中止条约关系的可能性。相反，若要使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对条约

产生影响，需要有额外的外部介入。 

288.  关于条款草案的可能形式，一名委员表示，鉴于法律稳定性的要求很重

要，因此支持其 后作为条约通过；而另一种意见认为考虑该问题为时过早。 

 (c)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289.  特别报告员确认条款草案涵盖非国际冲突。然而问题在于：冲突是国际还

是非国际的，是否使其具有不同影响？他指出，委员会中无人强力支持这一区

别。衡量武装冲突的影响，必须兼顾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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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A. 导言 

290.  委员会在第五十九届 (2007 年)会议上决定，将“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

护” 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爱德华德·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为特别

报告员。在同届会议上，委员会要求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这个专题的背景研究报

告， 初只限于探讨自然灾害问题。 

291.  委员会在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上收到特别报告员的初次报告(A/CN.4/ 
598)，探讨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情况的演变，查明关于这一专题的法律渊源，

以及此前在这个领域编纂和发展法律的情况。报告也概括地介绍了一般范围的各

个方面，以期查明所涵盖的主要法律问题，并且在不妨碍该报告着眼于在委员会

引起讨论之结果的情形下提出暂定结论。委员会还收到了秘书处的一份备忘录，

主要侧重自然灾害(A/CN.4/590 和 Add.1 至 3)，并概述适用于预防和救济援助以

及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各个方面的现有法律文书和文本。 

292.  在 2009 年的第六十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A/CN.4/615 和 Corr.1)，报告从属物理由、属人理由和属时理由三方面分析了本

专题的范围，以及对专题而言关于“灾害”定义的问题，分析了合作的基本职

责。该报告还载有关于第 1 条草案(范围)、第 2 条草案(灾害的定义)和第 3 条草

案(合作的义务)的建议。委员会还收到了联合国秘书处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以及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对委员会在 2008 年向它们提出的问题所作的书

面答复。 

293.  在 2009 年 7 月 10 日举行的第 3019 次会议上，委员会将第 1 至 3 条草案

提交起草委员会，有一项谅解是，如果不能就第 3 条草案达成协议，可以把它退

回全体会议，以期建立一个工作组来讨论该条草案。在 2009 年 7 月 31 日第

3029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

的第 1 至第 5 条草案(A/CN.4/L.758)。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294.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三次报告(A/CN.4/629)，全面

介绍了各国对委员会至今所开展工作的意见，即从需保护的人员的角度审议关于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原则以及审议受灾国的责任问题。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以

下未来三条草案的建议：第 6 条(灾害应对工作的人道主义原则)，第 7 条(人的尊

严)和第 8 条(受灾国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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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委员会在 2010 年 6 月 1 日至 4 日的 3054 次至 3057 次会议上审议了第三

次报告。 

296.  委员会在 2010 年 6 月 4 日的第 3057 次会议上将第 6 至第 8 条草案转交起

草委员会。 

297.  在 2010 年 7 月 20 日的第 3067 次会议上，委员会收到了起草委员会的报

告，并注意到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第 6 至第 9 条(A/CN.4/L.776)。1295 

298.  委员会通过了起草委员会关于第 1 至 5 条草案的报告，委员会在 2010 年 6
月 4 日举行的第 3057 次会议上曾审议这些条款草案(下文 C.1 节)。 

299.  在 2010 年 8 月 2 日的第 3072 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第 1 至第 5 条草案

的评注(见下文 C.2 节)。 

 1. 特别报告员对第三次报告的介绍 

300.  特别报告员解释说，他的第三次报告遵循了关于第二次报告的讨论。具体

而言，他指出，有人建议侧重于两个问题：除了同意原则之外而直接涉及人员保

护的原则，包括人道、中立和公正等人道主义原则，以及受灾国在其领土上保护

人员的首要责任问题，这也提出了关于主权和不干涉基本原则的问题。这两套问

题是第三次报告的主体事项。 

301.  关于第 6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回顾说，秘书处在备忘录中指出：中立、公

正和人道三项原则是“核心原则，通常被确认为一般人道主义援助的基本”。1296

联合国内部关于人道主义援助基本原则的讨论和秘书长 近的报告对此作了进一

  

 1295 起草委员会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如下： 

第 6 条 
应对灾害的人道主义原则 

应对灾害应根据人道主义、中立和公正的原则在不歧视的基础上进行，同时考虑到特别

弱势者的需要。 

第 7 条 
人的尊严 

应对灾害时，各国、主管政府间组织和有关非政府组织应尊重和保护人的固有尊严。 

第 8 条 
人权 

受灾害影响的人有权得到对其人权的尊重。 

第 9 条 
受影响国的任务 

1.  受影响国由于其主权，有责任在其领土上确保保护人员和提供抗灾救济和援助。 

2.  受影响国担负着指挥、控制、协调和监督这种救济和援助的主要任务。 

 1296 文件 A/CN.4/590，第 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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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充实。他还指出，涉及人道主义救灾的大会决议和一些文书，包括在红十字

运动主持下通过的文书，经常援引这些原则。 

302.  中立原则是指救灾行动的非政治性质。它意味着有关行动者应当避免采取

那些可能干涉受灾国内部事务的行为，从而确保其救灾行动如第 2 条草案要求的

那样适当和有效。它还确保受灾人员的利益依然是救援工作关切的核心。 

303.  公正原则涉及第 2 条草案阐述的救灾行动的特定目的，即满足受灾者的基

本需求，确保他们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这包括三项内容：不歧视、相称和公正

本身。“不歧视” 初是在国际人道主义法方面发展起来的，也已经成为国际人

权法的一个基本规定，并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三款之中。根据相称原

则，救灾行动应当相称于痛苦和紧急的程度。它顾及到缺乏时间与资源的可能

性，以及保持一定程度灵活性和先后顺序的必要性。公正本身所说的是有义务不

根据需求以外的标准而对个人作实质性区分。 

304.  特别报告员指出，人道原则是一个国际法的长期原则。在现代意义上，它

是国际法保护人员的基石，并成为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一个结合点。

因此，它必不可少地促进了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的文书，并且表达了作为

战时和平时整个国际制度指南的一般性价值观。因为其同样适用于灾害发生时的

危机时刻，所以他选择在条款草案中加入该原则。 

305.  关于人的尊严的第 7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委员会曾经有机会在审议

驱逐外国人的专题时讨论这一概念。大家似乎同意其本身不是一项人权，而是孕

育所有人权的基本原则。尽管其与第 6 条草案中的人道原则密切相关，却是有区

别的。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大量全球和区域性的人权条约都将人的尊

严作为核心内容。它在国内法律制度的人权保护上也是一个基石。以与第 6 条草

案阐述的人道原则一道纳入人的尊严原则，特别报告员争取提供一个全面框架，

保障尊重对受灾者的人权保护，从而没必要在具体权利的清单中加以阐述。 

306.  第 8 条出自起草委员会于 2009 年通过第 5 条草案时达成的谅解，即制订

一个关于受灾国首要责任的条款。这反映的是主权和不干涉原则，两者都是国际

法框架公认的基石。主权原则建立在主权平等这一基本概念之上，在国际法上牢

固确立，意味着各国自由和独立并因此在本国领土上排他地行使职能。密切相连

的是不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原则，也在国际法上牢固确立，保障维护国家间的主

权平等。 

307.  他认为，受灾国无疑有权采取合法措施保护其领土上的人员。因此其他实

体，无论国际组织还是国家，不得以单方面的行为干涉救灾工作。相反，它们必

须根据关于合作的责任的第 5 条草案而行动。但这不意味着这种主权应是绝对

的。特别报告员指出，存在着必须尊重的 低国际规范，包括人权保护。因此，

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是出发点，而不是终结点，并同时意味着权利和义务。他还表

示，打算在下次报告中说明受灾国行使首要责任的范围和限度。他指出，国际法

上久已确认受灾国政府能够 好地评估紧急状况的严重性和执行救灾政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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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受灾国有首要责任确保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便利、协调和监督其领土上

的救援活动。 

308.  另外，许多国际文书明确承认或默认，只有根据受灾国的同意才能采取国

际救灾行动。协调和便利援助的责任是受灾国首要责任的组成部分，而要求获得

该国同意，因为涉及与其他国家和机构的关系，所以是外交事项。同意的要求起

源于主权和不干涉原则，并适用于外界提供救援活动的整个时期。 

 2. 辨论摘要 

 (a) 第 6 条草案(灾害应对工作的人道主义原则)1297 

309.  讨论中对灾害应对工作应提及人道主义原则表示支持。这些原则被视为有

关行为者之间关系的重要保障，同时保障受灾者的需求得到优先重视。还有人认

为三项原则在国际法上牢固确立，反映在一些国际文书中。同时，有人指出，各

国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宗教和文化上可能存在分歧和冲突，也许妨碍及时和

有效地提供援助。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因为这些原则是牢固确立的，所以不应当

没有充分理由而偏离这些原则。一种相反的观点是，尽管它们是国际红十字运动

的重要原则，但作为国际法的原则并不十分明确。 

310.  有人表示，人道原则将受害的人放在救援工作的中心并承认其权利和需

求，因此在国际法中是人员保护的基石。它也是那些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者的行动

的一个重要试金石。另一种意见认为，“人道原则” 经常见于非约束性的文

书，含义基本取决于具体上下文。 

311.  也有人表示支持纳入中立原则，使援助方有义务尽一切可能确保其活动不

背离根据人道主义原则救灾的目的。有人指出，中立原则来自于尊重国家主权的

义务。然而，好几位委员表示怀疑应否纳入传统上适用于武装冲突问题的中立原

则。也有人认为公正原则已经 好地涵盖了关于不干涉国家内部事务的关切。还

有人建议以不歧视原则取代中立原则。 

312.  有人表示，公正原则是牢固确立的。也有人指出，向弱势群体提供援助本

身不违反更广泛的公正原则之内的不歧视内容。然而，有人对相称的要求表示怀

疑。有人指出，与受灾个人的需求的关系不是唯一的重要问题。其他因素，比如

涉及援助能力的经济考虑也有关。换言之，并非总可能要求所提供的援助必然与

需求相称。因此，重要的是逐案并兼顾实际情况评估相称性。关于公正本身，有

人认为应当在条款中更明确，表明有义务不对受灾个人加以主观性的区分。 

  

 1297 第 6 条草案案文如下： 

灾害应对工作的人道主义原则 

应按照人道、中立、公正的原则，开展灾害应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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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还有人指出，人道原则与中立(不干涉)和公正(不歧视)原则不同，不引发具

体义务。因此有人建议，在人道原则和其他两个原则之间作出区别，以“is 
guided by”或“is based upon”取代“shall take place in accordance with”；或者

在序言中反映这些原则并列出关于这些原则内容的单独条款，即不干涉和不歧

视。其他建议还有提及独立原则和在序言中反映人道主义原则。后一建议受到一

名委员的反对。他认为，在执行部分包括这些原则将强调说明，管理人道主义救

灾行动的方式不仅是一个政策考虑，而且是一个法律义务。 

 (b) 第 7 条草案(人的尊严)1298 

314.  特别报告员为第 7 条草案提出的建议得到了支持。大家承认，人的尊严是

人权的一个渊源，本身不是引发义务的一项权利。有人指出，已经就“驱逐外国

人”专题讨论了这一问题，并且委员会商定不纠缠于将人的尊严规定为一项权

利，因为重点是人的待遇问题，即应当尊重人的尊严。一些委员认为，并不完全

清楚这一概念是否方便适用于发生灾害的情况，这根本不同于驱逐外国人时适用

于程序问题。也不清楚它与第 6 条和第 8 条草案的关系。有人怀疑该条似乎意味

着应当救援每一生命、援助每一受害者，从而涉及到受灾国的能力和其他援助国

的责任。因此有人建议，应从期望的行为，而不是从规定结果义务的角度来审视

该概念。 

315.  还有人建议，可以用现行国际文书中规定的尊重人权的义务补充对人的尊

严的承认，从而加强权利的适用性，承认在这种紧急状态下受灾国有权在国际法

允许的范围内暂时中止(减损)某些人权。也有人建议从其与现行国际人权法的关

系方面澄清“其他相关行为者应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这一句话。另一种观点认

为可以将第 7 条草案并入第 6 条草案。 

 (c) 第 8 条草案(受灾国的首要责任)1299 

316.  数名委员建议，重申主权和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这是首要原则，以之为

基础才能制订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制度。有人说，这一方针适当地反映了受灾

国与人道主义援助的彼此权利及其对全面救援行动的责任。另一观点认为，在第

  

 1298 第 7 条草案案文如下： 

人的尊严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各国有关国际组织及其他相关行为者应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 

 1299 第 8 条草案案文如下： 

受灾国的首要责任 

1.  灾国对在其境内保护人员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负有首要责任。国家保留根据本国法律指

挥、控制、协调和监督其境内此类援助的权利。 

2.  只有经受灾国同意才可提供外部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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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条第 2 款草案中默示主权和不干涉原则，要求受灾国的同意不够恰当。一种不

同意见认为，特别报告员报告中采取的方针过于倾向传统的国际法观点，以主权

和国家同意为基础，但没有适当兼顾当代对国家主权的理解。有人认为，重要的

是平衡主权与保护人权的需要，指出本专题的目的是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而

不是对国家权利的保护。 

317.  数位委员表示赞成第 8 条草案，认为国际法承认受灾国负有首要责任。由

于这防止无端干涉受灾国内政，所以被视为一个重要的解释。因此，受灾国有责

任根据条款草案保护其领土上的个人，同时有权拒绝境外的援助。 

318.  数位委员认为，必须说明首要责任不意味着独占责任。尽管受灾国有斟酌

的余地，但如果拒绝接受援助而损害了受灾个人根据国际法享有的权利，该国

终将为拒绝而承担责任，可能构成国际不法行为。受灾国依然有责任根据第 5 条

草案进行合作。有人建议说，应当在条款中增加提及国际社会所负的第二位责

任，或者可以用以下这句话取代第 2 款：“如果受灾国无力或者不愿行使其提供

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责任，则第 8 条第 1 款不妨碍整个国际社会有权向受灾个人

提供合法人道主义援助”。还有人认为，根据当代国际法，国际社会没有保护受

灾者的“第二位”责任。因此，应当删除“首要”责任的提法，否则意味存在着

“第二位”责任，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干涉。有人指出，委员会于 2009 年已经在

条款草案适用范围中排除了“保护的责任”的概念。 

319.  其他委员认为，因为受灾国能够 好地评估局势的需求及其本身的救灾能

力，并且如接受国际援助，则有权指挥、协调和控制其领土上的这类援助，所以

条款草案在强调合作责任的同时应当承认受灾国的主权及其对本国国民的责任、

对决定是否需要国际援助的权利。有人指出，关于救灾的各项大会决议，以及全

球和区域文书与各种国际行为守则和准则都承认受灾国首要责任的概念。因此，

所有救灾人道主义援助都必须尊重受灾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320.  有人建议说，应当界定“受灾”国一词，特别是对于占领或国际管理的情

况。也有人建议，应阐明“责任”是从“权限”的角度，而非从国际不法行为的

角度来说的。另一意见认为，应当以“duty”取代“responsibility”，从而使受

灾国有义务根据国内法保护其领土上的个人，有人指出这一写法接近于国际法学

会 1986 年决议的建议。 

321.  还有人建议，可以用 1991 年 12 月 19 日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附件第 4 执

行段的案文取代第 1 款，即“各国有首要责任关照其领土上自然灾害和其他紧急

情况的受害者。因此，在境内发起、组织、协调和落实人道主义援助的首要作用

属于受灾国”。 

322.  有人表示支持第 2 款所规定的同意要求，一些委员认为这是条款草案的核

心规定。有人援引大会第 46/182 号决议，要求必须经受灾国同意并且原则上根

据该国的呼吁而提供国际援助。有人指出，要求受灾国同意是出于主权的基本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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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违背一国的意愿进入其境内提供援助，将构成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干涉。

有人建议，明确规定条款草案不允许在发生灾害时有权进行干涉。 

323.  另外一些委员对加上“仅”一词表示怀疑。有人认为，因为可能存在例外

情况，受灾国无法在所需的一定时间内表示正式同意以对压倒性的灾难作出反

应，所以并不总需要提前表示同意。也有人建议，可以考虑承认受灾国责任的法

律后果，规定在不妨碍其主权――有权决定是否需要外部援助的前提下，受灾国

“不应无理地不予”同意。因此，受灾国将有义务不得拒绝一个完全是提供人道

主义援助的善意的主动建议。有人提到秘书处的备忘录，详细说明了某些关于同

意的细微差别。也有人建议，只要国际合作有可能增强受灾者的保护，就应规定

措施鼓励受灾国的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重点不应当是同意问题，而是救援活

动的适当协调问题。还有人表示反对修改第 8 条草案，认为提出受灾国应对“无

理地不予同意”而受到惩罚，将违反现行法律。 

324.  其他建议包括指明同意应当是明确的，具体说明“外部”援助的提法是否

在国际法上要求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私人机构也应当根据受灾国的同意采取行动，

或者这类实体遵守受灾国的国内法就足够了。也有人建议，第 8 条草案的两款可

以单独作为不同的条款草案。 

 3. 特别报告员的总结 

325.  关于第 6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提到了讨论期间对人道、中立、公正和相称

原则表达的某些关切，这些原则已经适用于各具体领域的法律，包括国际人道主

义法和《联合国宪章》的不使用武力问题。有人认为，将其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

人员保护不容易，也不一定可行。他认为，一个定义笼统而抽象的原则，其适用

可以扩展到其他法律领域，超出其 初的概念和传统上与之相关的领域。 

326.  特别报告员指出，他也认为，因为这些原则是国际法普遍承认的，所以在

原则之间作出具体区别没有必要或没有用处。这对于人道主义原则，如对主权和

不干涉原则一样，都是合理的。一个行为应当符合某些原则，就是一个充分的指

导标准。然而，他确认将在相应的评注中提供一些委员争取的具体说明。 

327.  他还注意到对于是否保留或删除中立原则，存在不同意见。他主张保留，

理由已经阐述在第三次报告中。他还注意到，有人建议包括不歧视原则。该原则

的现代来源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特别是 1864 年第一项《日内瓦公约》。然而他

再次表示，不歧视这类具体原则在传统上与国际人道主义法密切相关，不意味着

该原则不能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因此，他可以赞成将不歧视原则纳入

第 6 条草案所载的三项原则。 

328.  关于第 7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指出，起草委员会 近已经建议，对驱逐外

国人专题加上一个关于人的尊严的类似条款草案(不是作为前言条款)，他认为没

有理由为什么在本条款草案中不能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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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关于第 8 条草案，特别报告员确认将会有其他后续条款，解释受灾国行使

首要责任保护受灾者的范围和限度。特别报告员不赞成删除第 2 款，否则违反这

方面的现行规定和实践。他认为，第 8 条草案，特别是第 2 款，是对主权和不干

涉原则依然有效这一事实的必要承认。他提到讨论中另有人建议具体提及后两项

原则；尽管他认为并非绝对必要，但是他将接受委员会的普遍意见，在第 6 条或

第 8 条草案中予以提及这两项原则。 

 C.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条款草案案文 

 1. 条款草案案文 

330.  委员会迄今为止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载录如下。 

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第 1 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第 2 条 
目的 

 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是便利充分和有效地应对灾害，以满足相关人员的

基本需求，同时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 

  第 3 条 
灾害的定义 

 “灾害”系指造成普遍生命损失、巨大人类痛苦和危难、或大规模物

质和环境损害，从而严重扰乱社会运转的一起灾难性事件或系列事件。 

  第 4 条 
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可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的情况。 

  第 5 条 
合作义务 

 根据本条款草案，各国应酌情相互合作，并与联合国和其他主管政府

间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相关非政府

组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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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331.  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第 1 条 
范围 

 本条款草案适用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 

  评注 

(1)  第 1 条确立了条款草案的范围，并沿用了本专题标题的说法。第 1 条确立

本条款草案方向基本上是侧重于生命、福利和财产受灾害影响的那些人的保护。

因此，正如第 2 条所确立的，侧重点是便利对灾害作出应对，以便充分和有效地

满足有关人员的基本需要，同时尊重他们的权利。 

(2)  本条款草案从属事理由出发，涉及了受灾国对其境内的人员(无论其国籍)所
具有权利和义务以及第三国、国际组织和有能力合作的其他实体特别是在提供救

灾援助方面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据理解围绕两个方向适用：各国相互

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各国相对于需要保护的人员的权利和义务。虽然侧重点是前

者，但条款草案也笼统地考虑了国际法所规定的受灾者个人的权利。此外，正如

第 3 条所说的，本条款草案不限于任何特定类型的灾害。 

(3)  本条款草案出于属人理由而确定的范围局限于受灾害影响的自然人，虽然

将来可考虑把法人也纳入其内。此外，着重点主要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以及在发生

灾害时，在提供救灾援助方面享有特定国际法律能力的其他实体。非政府组织和

其他私人行为者有时统称为“公民社会”行为者，他们的活动也包括在条款草案

的范围，但处于次要地位，或作为国家义务(例如第 5 条所规定的各国合作的义

务)的直接受益人，或根据受灾国、第三国或实体或私人行为者国籍国国内法

律，间接地实施条款草案。 

(4)  正如本专题的标题中“发生灾害时”这一短语所表示的，条款草案的范围

依据属时理由，主要侧重于灾害发生后的立即应对行动以及恢复阶段，包括灾害

后的重建阶段。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认为，条款草案也在必要时涉及灾害前的阶

段，例如与减少灾害风险、灾害预防和减轻损害活动有关的阶段。 

(5)  从属地理由讲，本条款草案也不局限于灾害发生地的活动，也包括那些协

助国和过境国内的活动。灾害具有跨界性质也不是引起条款草案适用的必要条

件。当然，重大的灾害通常具有跨界影响，因而增加了国际合作与协调的必要

性。尽管如此，大量的例子也表明，重大的国际救灾活动主要针对发生在一国境

内的灾害事件。虽然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考虑，但在本条款草案里没有作任何这

种区分，除非有另外明确规定。换句话说，本条款草案不针对任何具体类型的灾

害或情况，而是意在灵活地适用于满足所有灾害所产生的需要，无论是否具有跨

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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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条 
目的 

 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是便利充分和有效地应对灾害，以满足有关人员的

基本需要，同时充分尊重他们的权利。 

  评注 

(1)  第 2 条涉及条款草案的目的。虽然委员会在起草案文时并不总是包括一项

概述有关条款草案目的的案文，但这样做也并非史无前例。2006 年有害活动引

起跨界损害时的损失分配原则草案，就包含了关于目的的规定(第 3 条草案)。 

(2)  这一条是对第 1 条(范围)的阐述，就条款草案的目的提出了进一步的指导。

提出的主要问题涉及“需要”与“权利”的关系问题。委员会了解到人道主义援

助领域人们进行过这样的辩论，即应该采用“基于权利”的做法，还是应该采用

更为传统的“基于需要”的做法。委员会的主流意见认为，两种做法并不一定相

互排斥，而 好视为相互补充。委员会 终采用了这样的措辞，强调充分并有效

地满足受灾害影响的人员“需要”的重要性。在开展这种应对工作时需充分尊重

这些个人的权利。 

(3)  “充分和有效”不一定是文学术语，其实际含义是高质量的应对工作，满

足受灾害影响的人员的需要。类似的措辞也见于其他协定中。这包括在东南亚国

家联盟 2006 年灾害管理和紧急应对协定中出现的“有效和一致”以及“快速和

有效”等词语，在 1998 年《关于为减灾和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

约》中，曾使用过“恰当和有效”等词语。鉴于进行各种应对时所存在的背景，

及时性要素通常暗含于“有效”一词中。应对工作越是拖沓，其有效性越打折

扣。这一点，以及使应对“充分”和“有效”所涉的其他方面将是具体规定的内

容。尽管如此，有一项谅解是，虽然有必要采纳高标准，但在发生任何具体灾害

时，标准必须建立在“实地”工作现实和可行的基础上。因此，在案文里没有提

到应对必须是“完全”有效。 

(4)  委员会在拟定这一项规定时没有采用一般性陈述这样的形式，论述各国确

保充分和有效应对的义务，因为委员会觉得那样做不能足够地强调受害国的具体

权利和义务。但这种措辞是否足够地区分了不同国家的不同义务，例如受灾国相

对于援助国的不同义务，这点并不清楚。因此，在这一条里没有提到各国，所依

据的谅解是，对于论述条款草案目的的规定而言，这不是严格必要的。关于各国

义务的具体规定将在 后的条款加以考虑。 

(5)  短语“应对灾害”需要结合第 1 条中的主旨来读，即条款草案在时间上的

适用应作宽泛的理解，在适当时应包括灾害前的风险减轻、预防和缓解阶段。虽

然也考虑了论述援助的各个阶段的其他措辞，但委员会还是采用了目前的更为简

练的措辞，并没有打算作狭义的解释，从而使这条规定仅适用于灾害援助活动的

应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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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便利”一词反映了委员会对于条款草案目前在国际上灾害救济领域所存

在着各种文书和协定中所起的作用的设想。委员会觉得，条款草案本身不能保证

对灾害作出应对，其目的是便利作出充分和有效的应对。 

(7)  在“需要”之前加上了形容词“基本”，这是为了更清楚地表明，这里所

说的需要是在发生灾害之后与生存相关的需要或类似的基本需要。委员会觉得，

“基本”明确地带出了这类需要所产生的背景。 

(8)  “有关人员”的意思是指直接受灾害影响的人，而不是那些更间接地受到

影响的人。这一用语是为了界定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这与现有各文书所采取

的做法是一致的，它们都侧重于向直接受灾害影响的人提供救济。这不是说，更

多地受到间接影响的个人，例如那些因灾害而失去家人或因其他地方遭受灾害而

遭受经济损失的人便没有办法补救。相反，委员会并不打算在本条款草案里涉及

那样的情况。 

(9)  对于提到权利的那些词语，委员会的理解是，其中一部分相关权利是经济

和社会权利，对于这些权利各国有义务逐步确保。正由于此，目前的措辞“同时

充分尊重”被认为是更加中性的，但仍然含有权利得到“充分”尊重的积极含

义。此外，这一短语目的是将这些权利如何实现的问题，留给有关的国际法规定

本身来处理。委员会的确考虑了是否加入这样的限定性短语，例如“酌情”，

“尽可能”，“在可能的范围内”，“按本条款草案的要求”，“根据国际法和

国内法有关规定”以及“可适用的权利”等。但所有这些措辞都没有被采用，因

为考虑到加上更多的限定词语，有可能淡化现有的法律权利。尽管如此，委员会

的理解是，在适用权利的问题上，暗含着一定的灵活余地，视灾害的影响程度而

定。这些灵活余地如何起作用，由于在委员会所起草的这些条款里没有涉及，将

由确认或确定有关权利的那些规则来确定。 

(10)  提到“权利”不仅是指人权，而且除其他外也只按照国内法所获得的权

利。有人提议拟定一个适用权利清单，但没有获得赞同，理由很简单，不可能考

虑到所有适用的权利，另外也是担心这样的清单可能导致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即

没有提到的权利并不适用。尽管如此，委员会考虑到提到的权利将包括诸如《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 1 款所承认的生命权。1300 

  第 3 条 
灾害的定义 

 “灾害”系指造成普遍生命损失、巨大人类痛苦和危难、或大规模物

质和环境损害，从而严重扰乱社会运转的一起灾难性事件或系列事件。 

  

 1300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999 卷，第 171 页和第 1057 卷，第 407 页。另见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人权与自然灾害行动准则，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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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注 

(1)  第 3 条力图为条款草案的目的而界定“灾害”。据认为有必要确定定义，

以便恰当地确定本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正如第 1 条所说的，而与此同时又不会

无意地处理其他严重事件，例如政治和经济危机，这些危机也可能破坏社会的运

转。这样的定义界定包含着两个特点：(1) 强调发生了导致社会运转被破坏的事

件；(2) 包括了一些限定性短语。 

(2)  委员会审议了 1998 年《关于为减灾和救灾行动提供电信资源的坦佩雷公

约》中的处理办法，该公约将灾害设想为一个事件的后果，即由于该事件而社会

的运转遭受严重破坏，这有别于事件本身。委员会意识到，这样的处理办法代表

了人道主义援助界目前所存在的思维，这正如 2005 年联合国在日本兵库举行的

世界减灾大会所确认的，以及 近的条约和其他文书所确认的，包括 2007 年红

十字会和红心月会国际联合会国际救灾和灾后初期恢复援助的国内协助及管理准

则。尽管如此，委员会的主流意见是，委员会完全可以将重点恢复到早先的“灾

害”概念中，即灾害是一个具体事件，因为委员会正在做的是拟订一项法律文

书，要求有更精确和准确的法律定义，不同于更加以政策为导向的那种定义。 

(3)  对存在的一项事件的要素进行了几种限定。首先，提到“灾难性”事件，

这是通过提到事件的性质而确立一个门槛，即只有极端的事件才包含在内。这一

点受国际法学会 2003 年布鲁日会议所通过的定义的启发，国际法学会有意确立

这么高的门槛，以排除其他紧急事件。对于“灾难性”一词的理解应该从两方面

来进行，一是适用该条规定后部分的限定语，即“造成普遍生命损失、巨大人类

痛苦和危难、或大规模物质和环境损坏，从而严重扰乱社会运转”；另一方面须

牢记条款草案的范围和目的，正如第 1 和第 2 条所确定的。此外，还提到“事件

或系列事件”，这是为了包含这样类型的事件，其本身可能达不到标准，但合在

一起，可能构成本条款草案所说的灾难性事件。这一条里没有包含事件的原因，

不论是人为还是自然原因，这是为了确定，灾害往往产生于复杂的原因，可能既

包含完全天然的因素，也包含人类活动的因素。 

(4)  对于事件，另有两个因果性要求加以界定。首先对于事件或系列事件而

言，如果要认定为条款草案所说的“灾难性”，事件须造成三项可能后果中的一

个或更多：普遍生命损失、巨大的人类痛苦和危难，或大规模物质和环境损害。

因此，像一次严重地震这样的重大事件，如果发生在海洋中间或无人居住地区，

并没有造成上面所说的三个结果之一，就不符合第 3 条所说的标准。此外，事件

的性质还加了一条限定，即上述三个可能结果其中的任何一个或全部结果都会造

成社会运转遭受了严重破坏。换句话说，有一个事件造成了人员普遍伤亡，但并

没有严重扰乱社会的运转，这就不符合这一条中的要求。因此，通过加上这些因

果要素，定义就保留了现在人们所用的案文中的做法，例如《坦佩雷公约》中的

做法，即考虑事件的后果，将其认为定义的关键方面，虽然这只是为了确立适用

本条款的门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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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普遍生命损失”，这一限定语受 1995 年国际红十字会和红心月会运动和

非政府组织救灾行为准则的启发。规定了“普遍”生命损失，目的是排除一些孤

立事件，即造成了较少人员伤亡的事件。需要牢记的是，这样的事件也可能满足

其他的因果要求。相反，已造成普遍生命损失的事件，如果使社会运转遭受严重

破坏，其本身也能满足因果要求，因而可引起适用本条款草案。 

(6)  之所以加上“巨大人类痛苦和危难”，是为确认许多重大的灾害伴随着普

遍生命损失，或伴随着巨大人类痛苦和危难。因此，有时是由于有充分的预防和

准备工作以及有效地减轻灾害行动，当地造成的生命损失有限，但还是引起了巨

大的人类痛苦和危难，并严重破坏了社会的运转，这样的情况依然包含在条款草

案范围。 

(7)  委员会将“大规模物质或环境损害”列入条款，是为了确认重大灾害通常

引起的大规模物质和环境破坏，以及由于这种损失通常引起人类发展和福利遭受

严重损害而使社会的运转遭受破坏。应该理解的是，环境或财产损失本身没有包

含在条款草案范围内，而是这种损失对人类影响，从而避免对经济损失的一般考

虑。对经济损失加以规定，可能不必要限制条款草案范围，例如使条款草案无法

处理某些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减轻现有的环境破坏可能给未来的人类造成的

损失。 

(8)  正如已经暗示过的，规定对社会运转造成严重破坏这一点是为了确立较高

的门槛，将其他一些类型的危机排除在条款草案适用范围之外，例如严重的政治

或极端的经济危机。适用方面的这种差别也表现在条款草案的目的上，正如第 2
条所确立的。另外其他类型危机所涉及的保护以及权利都可能不同，在不同的程

度上受其他国际法规则来调整。虽然设想的这三种可能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

什么可能构成严重扰乱社会的运转，但委员会没有提出进一步的描述性或限定性

因素，以便给实践留出一定的酌定余地。 

  第 4 条 
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关系 

 本条款草案不适用于可适用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的情况。 

  评注 

(1)  第 4 条处理条款草案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关系，因此与处理在多大程度上

条款草案设想的长期武装冲突情况，因为武装冲突也会对社会的运转产生灾难性

影响。这一条规定之所以这样措辞，是为了澄清这种关系，突出地表明国际人道

主义法规则在相关的情况下优先适用。 

(2)  委员会曾考虑过，加进明确的措辞排除这些条款草案适用于武装冲突，以

此作为“灾害”(第 3 条)定义的另一要素，以避免任何这样的解释，即为了条款

草案的目的，将武装冲突包括在内，只要如第 3 条草案所述的门槛标准得到满

足。委员会没有采用这样的做法，因为明确地排除在外，可能具有不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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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复杂紧急情况”下，即灾害发生于存在着武装冲突的地区。由于同时

存在武装冲突而明确排除条款草案适用，将不利于保护灾害的受害者，特别是当

灾害发生于武装冲突之前时。 

(3)  委员会 初考虑过将这一条规定写得更为直接，变成一项“不妨碍”条

款，使两套规则同时适用，因而暗示条款草案在武装冲突情况下适用，与现有的

国际法规则相同。但委员会 终采用了目前的处理办法，探讨条款草案与国际人

道主义法的关系。虽然条款草案并不力图对武装冲突后果加以规定，但仍然可以

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况，特别是当现有的国际法规则，尤其是那些国际人道主义

法不适用时。 

  第 5 条 
合作义务 

 根据本条款草案，各国应酌情相互合作，并与联合国和其他主管政府

间组织、红十字会与红心月会国际联合会、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及相关非政府

组织合作。 

  评注 

(1)  有效的国际合作对于在发生灾害给予保护是必不可少的。合作的义务是一

项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在众多国际文书中均有表述。《联合国宪章》一再申明这

一原则，特别提及发生灾难时保护人员这一人道主义情势。《宪章》第一条第三

款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之一是： 

“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

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

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 

《宪章》第五十五和第五十六条在有关国际合作方面对第一条第三款进行了详细

阐述。第五十五条规定： 

“为造成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和平友好关系所必

要之安定及福利条件起见，联合国应促进： 

“(子) 较高之生活程度，全民就业，及经济与社会进展； 

“(丑) 国际间经济、社会、卫生及有关问题之解决；国际间文化及教育

合作； 

“(寅) 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与遵守，不分种族、性

别、语言或宗教。” 

《宪章》第五十六条规定： 

“各会员国担允采取共同及个别行动与本组织合作，以达成第五十五条所载

之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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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下列措辞重

申一般合作责任是国际法的原则之一： 

“各国不问在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上有何差异均有义务在国际关系之各方

面彼此合作，以期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增进国际经济安定与进步、各国

之一般福利及不受此种差异所产生歧视之国际合作。”1301 

(2)  对于国际人权法来说，合作具有特别意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明确地将国际合作称为实现该《公约》所载权利的一种手段。1302 经济、

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在其关于执行该《公约》所保障的具体权利的一般性评论

中对此给予了重申。1303 国际合作在 2006 年《残疾人权利公约》中尤显突出，

该《公约》除其他外也适用于“在危难情况下，包括在发生武装冲突、人道主义

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时”。1304 

(3)  关于在灾害救济和援助时的合作，大会在第 46/182 号决议中确认： 

“许多紧急情况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可能不是许多受灾国的能力可以应付

的。因此进行国际合作以处理紧急情况和加强受灾国的应付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应根据国际法和各国法律提供这种合作。”……1305 

此外，关于发生灾害时的人员保护问题，已有大量与之具体相关的文书，显示出

国际合作义务对抗击灾害影响的重要性。这些文书不仅本身便是合作的表述，而

且普遍反映出在文书所载灾害治理具体方面的合作原则。就双边协议而言，这通

常反映在为文书确定的表示合作或(相互)援助的标题中。1306 此外，合作义务通

常在特定文书的序言中予以阐明，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构成文书的目标之一或被

视为对这些目标产生积极作用。同样，《坦佩雷公约》在这方面也有重要意义，

该《公约》序言第 21 段指出，各缔约方期望“促进国际合作以减轻灾害所造成

的影响”。而法国与马来西亚之间的一项协定则是非常切合本专题范围的另一实

例： 

  

 1301 大会 1970 年 10 月 24 日第 2625(XXV)号决议，附件，第 1 段。 

 1302 大会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第 11、15、22 和 23 条。 

 1303 具体内容见一般性评论 2(E/1990/23)、一般性评论 3(E/1991/23)、一般性评论 7(E/1998/22)、一

般性评论 14(E/C.12/2000/4)和一般性评论 15(E/C.12/2002/11)。 

 1304 大会 2006 年 12 月 13 日第 61/106 号决议附件一，第 11 条。 

 1305 附件，第 5 段。 

 1306 相关文书的详细一览表见 A/CN.4/590/Add.2。为国际救灾法目的制订的更多文书类型见 H. 
Fischer,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 treaties：trends, patterns, and lacunae”in：IFRC, 
International disaster response law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reflection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2003)，at p 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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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信有必要在预防严重危害以及保护人口、财产和环境领域发展双方主管

机构之间的合作……。”1307 

(4)  但是，合作不应解释为削弱国际法范围内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这一点将在

下一条里处理。此外，合作原则应理解为是对下述原则的补充，即受灾国当局应

担负其首要责任照顾其境内发生的自然灾害和类似紧急情况的灾民。1308 这一规

定须结合条款草案中的其他规定来读，特别是受灾国的首要责任规定。 

(5)  灾害救济和援助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际合作，不仅是各国之间的合

作，而且是与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承认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在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里，大会确认： 

“……不偏不倚地工作和具有纯粹人道主义动机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组织应

继续在补充国家努力方面作出重要贡献。”1309 

经社理事会在 2008 年通过的决议中确认： 

“……承认有关人道主义行为者的参与以及与其协调可提高人道主义应急行

动的效力，并鼓励联合国继续努力，加强与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有关

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和机构间常设委员会其他参与机构建立的全球伙伴关

系。”1310 

(6)  第 5 条确认，国际合作对于灾害救济和援助活动是具有核心意义的。第 5
条确立了各有关当事方的法律义务。然而需要理解的是，合作义务的性质可能有

所区别，取决于行为者和寻求并提供援助的具体情况。根据其性质，合作应是相

互的，因此要求一国有义务与国际组织合作，意味着该组织同样也负有这样的义

务。委员会发现，试图区分各国之间的合作，以及国家与各国际组织(尤其是联

合国)、红十字国际联合会、以及与 “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不能充分地

反映各国与该条规定所提到的各实体的可能关系。另外在一项关于合作的一般规

定中，也没有必要阐述合作的法律义务的准确性质。这些事项需要在以后通过的

具体条款中加以处理(因此才有开头的短语“根据本条款草案”)。因此，委员会

加上了“酌情”短语，该短语修饰着整项条文。该条既提到本条草案各个实体之

间合作的具体规则(包括未来有可能列入条款草案的另外规则)，这些规则确立了

合作义务的性质；另一方面还表明在确立合作是否“适当”方面，实地当中有灵

活余地。 

  

 1307 1998 年 5 月 25 日《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与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灾害预防及管理和公共安全合作的

协定》，序言第 4 段。 

 1308 1991 年 12 月 19 日第 46/182 号决议，附件，第 4 段。另见 2005 年《兵库宣言》，

A/CONF.206/6 和 Corr.1，第一章，第 1 号决议，第 4 段。 

 1309 附件，第 5 段。 

 1310 2008 年 7 月 25 日第 2008/36 号决议，第 7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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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政府间组织”之前加上了限定语“主管”，是为表明，为了本条款草

案的目的，仅需要与那些实际参与提供救灾救济和援助的实体进行合作。另外之

所以提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因为在涉及到武装冲突的复杂紧急形势情况下，

条款草案也可能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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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 
(aut dedere aut judicare) 

 A. 导言 

332.  委员会第五十七届(2005 年)会议决定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为特别报告

员。1311  

333.  委员会从第五十八届(2006 年)至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收到并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三次报告。1312 

334.  委员会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决定在阿兰·佩莱先生的主持下建立一个关

于本专题的工作组，其任务和成员将由第六十一届会议决定。1313 委员会第六十

一届(2009 年)会议设立了一个关于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的不

限成员名额工作组，经过讨论，产生了关于对本专题进行审议的总框架，其目的

是列出需要处理的问题。1314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35.  委员会本届重新组建了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工作

组。工作组因其主席缺席，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代理主席。 

336.  在 2010 年 7 月 30 日举行的第 3071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由工作组临

时主席提出的口头报告。 

  

 1311 2005 年 8 月 4 日第 2865 次会议(《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
第 500 段)。大会在 2005 年 11 月 23 日第 60/22 号决议第 5 段中赞同委员会决定将此专题列入

其工作方案。委员会第五十六届(2004 年)会议以该年度委员会报告所附的建议为基础，将该专

题列入委员会工作方案。(《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362 至 363 段)。 

 1312 A/CN.4/571(初次报告)，A/CN.4/585 和 Corr.1(第二次报告)；和 A/CN.4/603(第三次报告)。 

 1313 在 2008 年 7 月 31 日第 2988 次会议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3/10)，第 315 段)。 

 1314 工作组编写的拟议的总框架见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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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组的讨论 

337.  工作组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和 28 日举行了 2 次会议。工作组继续进行了

讨论，目的是列出需处理的问题，进一步方便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工作组收到秘

书处编写的可能对委员会此专题工作有关的多边公约的调查(A/CN.4/630)， 1315 
同时还收到工作组 2009 年编写的总框架。1316 调查列出了 61 项世界性和区域性

的多边文书，其中包含着将引渡和起诉作为惩罚犯罪者的替代性措施的规定。调

查结果依据这些规定描述了有关文书的分布情况，考察了某些在实际中已经成为

样板的重要公约的筹备工作以及对有关规定作出的保留。调查报告还指出了受审

视的不同公约的规定所具有的差别和相似性以及演变情况。根据调查结果，调查

报告列出了一些概括性的结论，分别涉及：(a) 在相关规定里，引渡与起诉的区

别；(b) 各种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引渡的条件；(c) 各种公约所规定的适用于起

诉的条件。 

338.  工作组还收到特别报告员编写的一份工作文件，题为“工作组关于‘或引

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讨论的依据”(A/CN.4/L.774)，含

有在 2009 年提议的总框架基础上并借鉴秘书处的调查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特

别报告员尤其提请注意下列问题：(a)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法律依据；(b) 引渡或

起诉义务的实质范围；(c)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内容；(d) 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诱发

条件。 

339.  工作组申明，2009 年商定的总框架依然有用。工作组承认，秘书处的调查

有助于澄清总框架的某些方面，有助于澄清条约规定的分布情况，以及这些规定

对于拟订引渡或起诉义务所具有的差别和相似性以及演变情况。这些都可归在总

框架的“引渡或起诉的义务的法律依据”标题下。工作组还指出，秘书处对多边

条约实践的调查试图对总框架中商定的问题加以说明，对此需加以补充，详细地

审议国家实践的其他方面(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立法、案例法、政府代表的正式声

明等)。此外，工作组指出，鉴于在治理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合作义务似乎是引渡

或起诉义务的基石，需要基于国家实践，对下述问题作系统的评估：在多大程度

上，合作义务作为一般规则或相对于具体的罪行而言，可指导本专题的工作，包

括涉及引渡或起诉义务的实质范围、内容以及诱发该义务的条件的工作。 

340.  工作组重申，考虑到委员会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方面的做法，特别

报告员今后报告的总方向应是根据 2009 年商定的总框架，提出供委员会审议的

条款草案。 

  

 1315 委员会在其第五十九届(2007 年)、第六十届(2008 年)和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上收到的意见

和资料，分别见 A/CN.4/579 和 Add.1-4、A/CN.4/599 和 A/CN.4/612 号文件。 

 1316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0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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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A. 导言 

341.  委员会第五十九届(2007 年)会议决定将“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列入其工作方案，并任命罗曼·阿·科洛德金先生为特别报告员。1317 在同届会

议上，委员会请秘书处编写一份关于这个专题的背景研究报告。1318  

342.  委员会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初步报告(A/CN.4/ 
601)。委员会也收到了秘书处关于这个专题的备忘录(A/CN.4/596 和 Corr.1)。因

没有新的报告，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2009 年)未能审议此专题。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43.  委员会本届会议未能审议特别报告员已提交秘书处的第二次报告。 

  

 1317 在 2007 年 7 月 20 日第 2940 次会议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2/10)，第 376 段)。大会在 2007 年 12 月 6 日第 62/66 号决议第 7 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将此

专题列入其工作方案的决定。此专题已经在第五十八届(2006 年)会议期间根据委员会报告附件

A 中所载的建议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57 段)。 

 1318 同上，《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2/10)，第 38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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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条约随时间演变 

 A. 导言 

344.  委员会第六十届 (2008 年)会议决定将“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列入其工

作方案，并决定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专题研究组。1319 委员会第六十一

届(2009 年)会议设立了一个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由格奥尔格·诺尔特先

生担任主席。在该届会议上，研究组的讨论侧重于确定要包括的问题、工作组的

工作方法和委员会在该专题上的工作可能产生的成果。1320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45.  在本届会议上，条约随时间演变问题研究组在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主持

下重新设立。 

346.  在 2010 年 7 月 30 日第 3071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条约随时间演变问

题研究组主席的口头报告并核可研究组的建议，即将请各国提供资料的要求列入

委员会报告第三章并且由秘书处提请各国注意这一要求。1321 

 1. 研究组的讨论 

347.  研究组于 2010 年 5 月 5 日和 26 日以及 7 月 28 日举行了四次会议。 

348.  研究组根据主席就国际法院和具有特别管辖权的仲裁法庭的相关判例编写

的介绍性报告，开始了本专题与嗣后协定和惯例有关的方面的工作。 

349.  介绍性报告处理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术语问题；嗣后协定和惯例在条

约解释中的一般意义；演变解释与嗣后协定和惯例之间的相互关系；时际法问

题；嗣后协定和惯例的各种要素；包括：可能发生这一现象的有关期间的起点和

终点、确定各当事方的共同谅解或协议，包括沉默的可能作用、将行为归于国家

的问题；以及嗣后协定和惯例作为条约修改的可能手段。 

350.  研究组对上述各种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但是，由于时间不够，对有关可

能通过嗣后协定和惯例修改条约问题的讨论不得不推迟到明年。 

  

 1319 2008 年 8 月 8 日的第 2997 次会议《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 
10)，第 353 段。关于本专题的内容，见同上，附件 A。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在第 63/123
号决议第 6 段中注意到了这项决定。 

 1320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20 至 226 段。 

 1321 见下文第 354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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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研究组的讨论涉及的方面包括：不同的司法或准司法机构在解释条约时是

否对嗣后协定和惯例有不同的理解或有给予不同权重的倾向；嗣后协定和惯例的

相关性和重要性是否可能因与有关条约相关的因素不同而异，例如其年龄、其主

题或其面向过去或面向将来的性质。但是，一般认为，在现阶段还不能就这些问

题作出定论。 

352.  在 2010 年 5 月举行的研究组第 1 次会议上，有些委员表示希望得到有关

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筹备工作相关方面的进一步资料。因此，主席在

第 3 次会议上向研究组提出了其介绍性报告的增编，其中论述了与条约之解释和

修改规则以及时际法规则有关的《维也纳公约》筹备工作。增编阐述了委员会在

一读和二读时推敲有关条约之解释和修改的条款草案的情况以及 1969 年《维也

纳条约法公约》对这些条款草案作出的修改。增编得出的结论是，《维也纳条约

法公约》关于“嗣后协定”和“嗣后惯例”的第 31 条第 3 款(a)和(b)项是委员会

也想论述时际法和条约之修改的更庞大计划的存留者。这一较庞大的计划由于各

种原因不能实现，特别是因为很难适当地拟订关于时际法的通则，并且各国在维

也纳会议时不愿意接受有关通过嗣后惯例对条约作非正式修改的明文规则。但

是，放弃原来较庞大计划的原因似乎并不是实质上的明显差异。 

 2. 未来的工作和提供资料的要求 

353.  研究组还讨论了其未来工作。研究组希望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2011 年)会
议期间首先完成对主席编写的介绍性报告的讨论，然后继续进行关于嗣后协定和

惯例问题的第二阶段工作，即分析法院或特别制度下其他独立机构的判例。后一

工作将根据研究组主席编写的一份报告进行。同时，希望某些委员就具体问题提

供资料。 

354.  在 2010 年 7 月 28 日举行的会议上，研究组也探讨了将请各国政府提供资

料的要求列入委员会本届会议报告第三章并且由秘书处提请各国政府注意这一要

求的可能性。研究组内一般认为，各国政府提供的有关本专题的资料会很有用，

特别是在审议不属于国际机构作出司法或准司法裁决的主题的嗣后惯例和协定事

例时。因此，研究组建议委员会在今年的报告第三章中纳入载有要求提供有关

“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的资料并由秘书处提请各国注意这一要求的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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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惠国条款 

 A. 导言 

355.  委员会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决定将“ 惠国条款”专题列入其工作方

案，并决定为此在第六十一届会议上设立一个专题研究组。1322 

356.  在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上设立了由唐纳德·麦克雷先生和罗汉·佩雷

拉先生担任联合主席的研究组。在这届会议期间，研究组除其他外审议了将作为

今后工作路线图的框架并商定了一个涉及文件编写的工作时间表，这些文件打算

用于进一步澄清一些问题，特别是有关 惠国条款的范围及其解释和适用的问

题。1323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57.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重新设立了由由唐纳德·麦克雷先生和罗汉·佩雷

拉先生担任联合主席的 惠国条款研究组。 

358.  在 2010 年 7 月 30 日第 3071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研究组联合主席的

口头报告。 

 1. 研究组的讨论 

359.  研究组于 2010 年 5 月 6 日和 7 月 23 日和 29 日举行了 3 次会议。研究组

审议并审查了根据 2009 年决定的作为今后工作路线图的框架编写的各类文件，

并且商定了明年的工作方案。它收到了研究组成员编写的若干文件：这些文件作

为进一步说明 惠国条款在当今时代面临的挑战的背景文件，审查了现有 惠国

条款规定的类型；1978 年条款草案的相关领域； 惠国条款如何在关贸总协定

和世贸组织范围内得到发展和正在发展；进行了哪些其他活动，特别是在经合组

织和贸发会议范围内，这两个组织就这一议题完成了大量工作；以及分析一些有

关 惠国条款适用范围的当代问题，例如“马菲基尼案”中提出的问题。 

  

 1322 在 2008 年 8 月 8 日第 2997 次会议上(《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

(A/63/10)，第 354 段)。专题提纲见同上，附件 B。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3 号决议

第 6 段注意到了该决定。 

 1323 在 2009 年 7 月 31 日第 3029 次会议上，委员会注意到 惠国条款研究组联合主席的口头报告

(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11 至 2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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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最惠国条款规定目录(麦克雷先生和佩雷拉先生) 

360.  这份文件对各类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协定所载的 惠国条款作了初

步分类。不列出已签订的 3,000 多项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目录，而

是对反映若干条约和协定的 惠国做法的趋势作了分析。这一分类做法被认为可

能对研究组的工作比较有用。在这方面，目录包括四大类别，即(a) 给予普遍待

遇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协定 惠国条款规定抽样；(b) 给予特定待遇的

惠国条款规定；这些规定又再细分为有关成立后阶段的规定和有关成立前阶段

的规定；(c) 惠国条款规定内的例外情况规定；和(d) 具体 惠国条款外的例

外情况规定。这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这一分类办法可能在以后作出调整。 

 (b) 国际法委员会 1978 年条款草案(村濑先生) 

361.  这份文件初步地和不详尽无遗地审查了委员会 1978 年通过的有关 惠国

条款草案，重点放在这些条款的当代重要性，而不对任何具体修正提出任何建

议。工作文件确定了与 1978 年条款草案有关的一些相关且密切关联的改变因

素，包括：(a) 惠国条款的重要性从贸易转移到投资；(b) 双边投资条约的扩

散；(c) 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贸易方案多边框架的强化；(d) 1995 年至 1998 年进

行的关于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没有成功；(e) 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例如欧盟、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其他区域框架；(f) 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兴趣不大；(g) 发展

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加密切；(h) 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在这

一事态发展的背景下，文件对 1978 年条款草案分批进行了审查。总的来说，文

件得出的结论是，1978 年条款草案的一些内容需要在考虑到当代事态发展的情

况下予以重新审查。1324 该文件建议委员会与第六委员会合作，参照对 1978 年

条款草案的审查结果，草拟新的一套关于 惠国条款的订正条款草案。 

  

 1324 这些规定包括有关下列事项的条款草案：定义规则(第 1 至第 6 条草案)、同类规则(第 7 至第 8
条草案)、赔偿(第 11 至第 15 条草案)、双边和多边协定(第 17 条草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

考虑(第 23 至第 24、第 30 条草案)。此外，条款草案没有处理的关税联盟例外必须予以重新考

虑。有关下列事项的条款草案：国民待遇(第 18 至第 19 条草案)、 惠国权利(第 20 条第 1 款

和第 21 条第 1 款草案)和国内法(第 22 条草案)看来是不言自明的建议，在今天仍然是有用

的。但是，这些条款不值得在现阶段作深入讨论。此外，剩下的其他条款草案(第 27 至第 29
条草案)基本上是“不妨碍”条款，似乎不需要在现阶段予以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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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中的最惠国条款(麦克雷先生) 

362.  这份文件对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各项协定范围内如何解释和适用 惠

国条款作了分析，比较着重于分析与世贸组织协定有关的实践，特别是通过世贸

组织争端解决对这些协定的解释。1325 一般的判断是，在世贸组织协定适用 惠

国条款的所有领域――货物、服务和知识产权， 惠国待遇都被当作是必不可少

的根本基石。都以使它产生 大效果的方式来解释它。这一广义的适用似乎在程

序上和实质上的利益之间没有什么区别。1326 也有人指出，关贸总协定下有关

惠国条款的判例中没有程序性权利不适用 惠国条款的事例。1327 此外，世贸组

织似乎也以同样的方式适用 惠国条款，尽管其原则使用不同的措辞。世贸组织

对 惠国条款的解释受到对其目标和宗旨的看法的影响比受到其确切措辞的影响

大。 

363.  同时， 惠国条款的范围因例外而受到很大限制，例外有两类：普遍的例

外，例如与关税联盟和自由贸易区有关的例外；具体的例外，例如世贸组织成员

国能够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关于第 2 条豁免的附件中列入的有关服务贸易的例

外)。例外的广度意味着 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事实上可能很有限。由于关税联

盟和自由贸易区不断发展，当今大多数关税都不适用 惠国条款；大多数关税适

  

 1325 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优惠的条件”，

WT/DS246/AB/R(2004 年 4 月 20 日通过)[欧共体――关税优惠]；“加拿大――影响汽车工业的

某些措施”，WT/DS139/AB/R, WT/DS142/AB/R(2000 年 6 月 19 日通过)[加拿大――汽车]；关

贸总协定小组报告，“欧洲经济共同体――从加拿大进口牛肉”，L/5099, 1981 年 3 月 10 日通

过，BISD 28S/92[欧经共同体――牛肉进口]；关贸总协定小组报告，“美国――不给予巴西的非

橡胶鞋类 惠国待遇”，DS18/R, 1992 年 6 月 19 日通过，BSD39S/128[美国――鞋类 惠国待

遇]；关贸总协定小组报告，“西班牙――未烘烤咖啡的关税待遇”，L/5135, 1981 年 6 月 11 日

通过，BISD 28S/102[西班牙――未未烘烤咖啡]；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香

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度”，WT/DS27/AB/R(1997 年 9 月 25 日通过)[欧共体――香蕉]；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报告，“土耳其――对纺织品和服装进口的限制”，WT/DS34/AB/R(1999 年 11
月 19 日通过)[土耳其――纺织品]；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禁止进口某些虾类和虾

制品”，WT/DS58/AB/R(1998 年 11 月 6 日通过)[美国――虾]；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墨

西哥――软饮料和其他饮料的征税措施”，WT/DS308/AB/R(2006 年 3 月 24 日通过)[墨西哥――

软饮料]；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日本――酒精饮料税”，WT/DS8/AB/R(1996 年 11 月 1
日通过)[日本――酒精]；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报告，“欧洲共同体――影响石棉和含石棉制品的措

施”，WT/DS135/AB/R(2001 年 4 月 5 日通过)[欧共体――石绵]；关贸总协定小组报告，“比

利时家庭津贴”，G/32,1952 年 11 月 7 日通过，BISD 1S/59 [比利时－家庭津贴]；世贸组织小

组报告，“印度尼西亚――影响汽车工业的某些措施”，WT/DS54/R(1998 年 7 月 23 日通

过)[印度尼西亚――汽车]；世贸组织小组报告，“欧洲共同体――香蕉进口、销售和分销制

度”，WT/DS27/R/ECU, WT/DS27/R/MEX 和 WT/DS27/R/USA(1997 年 5 月 22 日分发)；世贸

组织上诉机构报告，“美国――1998 年综合拨款法第 211 条”，WT/DS176/AB/R(2002 年 1 月

2 日通过)[美国－第 211 条]。 

 1326 关贸总协定小组报告，“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条”，L/6439, 1989 年 11 月通过，BISD 
36S/345。 

 1327 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情况中，这大概是因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第 3 和 4 条给“保护”一词下了广义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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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是区域和其他《关贸总协定》豁免的优惠安排。上诉机构的做法是对许多例

外作狭义的解释。1328 但是，即使对例外的个别适用作狭义的解释，但例外的实

质性范围既远且广，因此在世贸组织下 惠国条款的实质性适用受到的限制要比

其原则说词及其“根本”定性所意味的大得多。得出的结论是暂时性的；在世贸

组织下有关 惠国条款的解释的判例还没有多到能够作出 后结论。 

 (d) 经合组织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工作(哈穆德先生) 

364.  这份文件考虑并审查了经合组织内已进行的实质性工作，特别提请注意为

了实现经合组织的目标已商定的若干文书，包括资本流动自由化和货物自由流

动。1329 还考虑了有关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的谈判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包括 惠国

条款的范围是否包括投资公司设立前和设立后阶段，经合组织关于“在类似情况

下”一词的工作以及有关以下问题的工作：私有化、知识产权、投资奖励、垄断

和国营企业、投资保护等方面的 惠国待遇以及 惠国待遇的例外(普遍和具

体)。文件指出经合组织已做的工作可为研究组的工作提供有用的指导。 

 (e) 贸发会议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工作(瓦钱尼先生) 

365.  这份文件审查了贸发会议的两份实质性出版物，1330 并考虑了贸发会议收

集和分析有关投资协定中 惠国标准的国家实践工作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文件

讨论了 惠国标准的范围和定义、 惠国标准在保护投资者方面的作用、 惠国

标准在各不同协定中的不同措施以及 惠国标准的例外，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组

织的规定、互惠要求和知识产权考虑。文件还查明了某些贸发会议没有充分探讨

的有关 惠国标准的问题，并指出其中一些问题，包括 惠国标准在习惯国际法

中的地位、 惠国标准的不同措施的法律解释和条约规定与国内法实践之间的关

系，可进一步予以考虑。在审查贸发会议文件时还提及了各种政策问题，例如

“免费搭车者”和身份问题、入境前和入境后条款以及 惠国待遇标准和其他投

资保护标准之间的关系。 

 (f) 投资条约之下的“马菲基尼”问题(佩雷拉先生) 

366.  这份文件审查了与仲裁法庭在一系列有关投资争端的裁决中对投资协定中

惠国条款作广义解释有关的事态发展。该案件引起的主要问题是，是否能够确

切地确定一缔约方在将 惠国条款列入投资条约时承担了什么义务，特别 惠国

  

 1328 例如《关贸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土耳其－纺织品案；《关贸总协定》第二十条起首段，美

国－虾案(见上文脚注 1325)。 

 1329 《资本流动自由化准则》适用于直接投资和公司设立，经合组织《关于服务的无形业务自由

化准则》；关于多边投资协定草案的工作(1995 年至 1998 年)以及出版一系列有关国际投资的

工作文件。 

 1330 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系列专论》(“专论文件”)；贸发会议《国际投资政策促进发展后续

系列》(“后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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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与有关争端解决的规定之间的关系。一个相关问题是，与第三国签订的、对

某一投资者比较有利的条约中所载的实质性权利和保护标准，这一投资者是否能

够援引 惠国条款加以利用。1331 

367.  分析了有关两类申诉的仲裁裁决。这些申诉想要援引基本条约中的 惠国

条款来扩大该条约争端解决规定的范围，即(a)否定要求先将争端提交国内法院

过 18 个月“等待期”后再提交国际仲裁的规定的可适用性，和(b)扩大将争端解

决条款范围局限于某一具体争端类别(例如有关征用赔偿的争端)的基本条约管辖

范围。1332 

368.  在审查 近的仲裁做法，包括马菲基尼案及随后的发展之后，文件得出的

一个重要结论是，协定中的 惠国条款措辞形式很重要，适用条款的措辞不同，

争端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因此需要有法律确定性。需要有一些准则帮助各国在

将 惠国条款纳入投资条约时有一定程度的确定性确定它们授予的权利是广泛的

还是比较有限制的。这些裁决引起的另一个根本问题是，想要弄清缔约方的意图

是很难的。虽然法庭确定的标准是有用的，但仍然有一些关键问题需要在确定关

于 惠国条款(不管是在现有条约还是在未来条约中)的适用范围的可能准则时予

以讨论。 

  

 1331 采取审慎做法的案件包括，例如 Tecmed 诉墨西哥(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AF)/00/2
号，2003 年 5 月 29 日。也见 Salini 和 Plama 案仲裁；CMS Gas Transmission Company 诉阿根

廷，ICSID 案件，第 ARB701/08 号，2005 年 4 月 25 日裁决。反映考虑到实质保护标准的宽

大做法的案件，见例如 Siemens 仲裁；MTD Equity Bhd 诉智利 (裁决 )， ICSID 案件，

ARB/01/7, 2004 年 5 月 25 日；Bayindir Insaat Turizm Ticaret Ve Sanayi AS 诉巴基斯坦伊斯兰

共和国，ICSID 案件，第 ARB/03/29 号，关于管辖权的裁决，2005 年 11 月 14 日。对宽大解

释作出反应的条约实践，见 2006 年 11 月 27 日智利――哥伦比亚自由贸易协定的措辞以及美洲

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中的“马菲基尼”注释的措辞，FTAB.TRC/w/133/Rev.3, 2003 年 11 月 21
日。 

 1332 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诉西班牙王国 (法庭关于反对管辖权的裁决 )， ICSID 案件，第

ARB97/7, 2000 年 1 月 25 日，(2002) 5 ICSID Rep.第 396 页。采用“马菲基尼”中的推理及其

影响的案件，见例如：Suez, Sociedad General de Aguas de Barcelona S.A.和 InterAguas Servicios 
Integrales del Agua S.A.诉阿根廷共和国(关于管辖权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3/17 号，

2006 年 5 月 16 日；Siemens A.G.诉阿根廷共和国(关于管辖权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2/8 号，2004 年 8 月 3 日；Gas Natural SDG S.A.诉阿根廷共和国(法庭关于管辖权初步

问题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3/10 号，2005 年 6 月 17 日；RosInvestCo UK Ltd 诉俄罗

斯联邦(关于管辖权的裁决)，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协会，2007 年 10 月。反对“马菲基尼”推

理及其影响的案件，见例如：Salini Costruttori S.P.A.和 Italstrade S.P.A.诉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

管辖权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2/13 号，2004 年 11 月 29 日；Plama Consortium 
Limited 诉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管辖权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3/24 号，2005 年 2 月

8 日；Vladimir Berschader 和 Moise Berschader 诉俄罗斯联邦，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协会，第

080/2005 号案件，2006 年 4 月 21 日的裁决；Telenor Mobil Communications A.S.诉匈牙利共和

国(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4/15 号，2006 年 9 月 13 日。也见 Tza Yup Shum 诉秘鲁共和

国(关于管辖权和权限的裁决)，ICSID 案件，第 ARB/07/06 号，2009 年 6 月 19 日；Renta 4 
S.V.S.A.et al 诉俄罗斯联邦，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协会，第 079/2005 号案件，2007 年 10 月的

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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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审议研究组的未来工作 

369.  研究组根据所收到的文件以及南方共同市场等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进行了

广泛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讨论 惠国条款如何解释的问题，特别是在投资关系范

围内，以及讨论是否可以拟订一些作为解释工具的共同基本准则，以便使投资法

具有某种确定性和稳定性。研究组内一般认为，在现阶段考虑拟订条款草案或修

订 1978 年条款草案为时过早。 

370.  也有人认为，研究组可在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的 惠国条款及其适用协

定的范围内，进一步研究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贸易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依

然是研究组的研究重点。 

371.  此外，研究组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确定 惠国条款在投资方面的规范性内

容，并且进一步分析案例法，包括仲裁者的作用、对 惠国条款作不同解释的原

因以及各国应对案件法采取的步骤。更具体地说，有人认为，应当有系统地设法

查明不一致的领域，并确定是否能够从案例法就基于 惠国条款的管辖权问题作

出裁决的方式得出一个普遍的格局。 

372.  有人认为有必要审查已经适用的 惠国条款类型，哪些问题是已就 惠国

条款作出裁决的主题，并且参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条约之解释规则审查仲

裁裁决的结果。有人认为研究组可在条约的解释问题上作出贡献，特别是可把重

点放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及这一领域的未来发展方面。 

373.  根据已进行的工作，未来工作将在研究组联合主席的领导下进行，处理上

面提到的问题并编写一份供研究组明年审议的全面报告，其中将提出待处理的问

题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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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共有的自然资源 

 A. 导言 

374.  国际法委员会第五十四届(2002 年)会议决定将“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列

入工作方案，并任命山田中正先生担任特别报告员。1333 此外还建立了一个工作

组，协助特别报告员根据 2000 年编写的大纲勾勒本专题的大体方向。1334 特别

报告员表明了他的意图，打算在本专题的范围内处理封闭的跨界地下水、石油和

天然气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先从地下水开始的一步步处理的方法。1335 

375.  从第五十五届(2003 年)至第六十一届(2009 年)会议，委员会收到并审议了

特别报告员的五份报告和一份工作文件。1336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2006 年)会议一

读通过了由 19 条草案组成的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 1337 及各条的评注 1338。委

员会第六十届(2008 年)会议二读通过了跨界含水层法的序言和一套 19 条草案
1339，并建议大会(a) 在一项决议中注意到这些条款草案并将条款草案附在决议之

后；(b) 建议有关国家根据条款草案所载原则作出适当的双边和区域安排，妥善

管理跨界含水层；以及(c) 在稍后阶段考虑在条款草案基础上制定一项公约。1340 
另外，从 2003 年至 2009 年，委员会还设立了关于共有自然资源问题的五个工作

组：第一个工作组由特别报告员担任主席，其他四个工作组由恩里克·坎迪奥蒂

先生担任主席。 

  

 1333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 和 Corr.1)，第 518-519 段。大会

在 2002 年 11 月 19 日第 57/21 号决议第 2 段中注意到委员会将“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列入

工作方案的决定。另见大会 2000 年 12 月 12 日第 55/152 号决议。 

 133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附件，第 314 页。 

 1335 同上，《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 和 Corr.1)，第 529 段。 

 1336 A/CN.4/533 和 Add.1(第一次报告)、A/CN.4/539 和 Add.1(第二次报告)、A/CN.4/551 和 Corr.1
和 Add.1( 第三次报告 ) 、 A/CN.4/580( 第四次报告 ) ； A/CN.4/591( 第五次报告 ) ；和

A/CN.4/608(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工作文件)。 

 1337 在 2006 年 6 月 9 日第 2885 次会议上。 

 1338 分别在 2006 年 8 月 2 日、3 日和 4 日的第 2903、2905 和 2906 次会议上。在 2006 年 8 月 2 日

第 2903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通过秘书上向各国政府转交条款草案，供其提出评论和意见，

并要求在 2008 年 1 月 1 日之前将这些评论和意见提交秘书长。各国政府的评论和意见，见

A/CN.4/595 和 Add.1。参见专题摘要，A/CN.4/577、A/CN.4/588 和 A/CN.4/606。 

 1339 在 2008 年 6 月 4 日第 2971 次会议上。 

 1340 见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第 63/12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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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376.  在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第 3053 次会议上决定再次设

立一个共有的自然资源问题工作组，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担任主席。工作组

收到了村濑信也先生编写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工作文件(A/CN.4/621)。1341  

377.  委员会在 2010 年 7 月 27 日第 3069 次会议上注意到共有的自然资源问题

工作组主席的口头报告并核准了工作组的建议(见下文 B.2 节)。 

 1. 工作组的讨论情况 

378.  工作组于 2010 年 5 月 31 日和 6 月 3 日举行了 2 次会议。工作组主要是在

村濑信也先生编写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工作文件(A/CN.4/621)和工作组先

前就此问题的讨论基础上，继续评估了未来就跨界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问题开展工

作的可行性。 

379.  村濑编写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问题的工作文件的主要建议是，委员会不应

进一步探讨此专题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的方面。大家记得，2000 年罗伯特·罗森

斯托克先生编写了一份勾勒出这一专题大体方向的提纲，在此提纲基础上，“共

有的自然资源”专题被列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中。提纲指出，委员会应“集中讨

论水的问题，特别是封闭地下水和其他单一地质结构，如石油和天然气。”1342 
然而，没有任何关于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问题的具体提纲。正因为如此，才按照特

别报告员山田中正先生所提议的“一步步处理”的做法，在跨界含水层的工作完

成后，才开始有必要审议围绕石油和天然气开展工作的可行性问题。 

380.  委员会选择一个新的专题时，通常遵循已经确立的标准，其中包括：专题

应反映各国在逐步发展和编纂国际法方面的需要；专题应在国家实践上处于较高

级的阶段，已经容许逐步发展和编纂；专题对于逐步发展和编纂而言应是具体和

可行的。1343 

381.  对各国的评论及在第六委员会里的发言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三个基本的

趋势：一类意见赞同委员会开展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工作，另一类意见属于中间

路线，建议采取谨慎做法，主张无论 后就如何行事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均应以

广泛的一致意见为基础。还有一类意见代表了主流意见，认为委员会不应继续探

讨此问题。简言之，每一种意见所提出的理由互不相同，但基本上围绕下列几点

  

 1341 工作组收到了(a) A/CN.4/607 号文件和 Corr.1 和 Add.1 和 A/CN.4/633 号文件(各国政府关于调

查表的评论和意见)；(b) A/CN.4/620(专题摘要相关部分)；和(c)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第

六委员会关于石油和天然气的辩论的简要记录摘要汇编。 

 1342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5/10)，附件，第 314 页。 

 1343 见《1997 年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238 段；同上，1998 年，第二卷第二

部分，第 553 段。大家记得，委员会还同意，不应局限于审议传统的专题，也应该审议反映

国际法新动态的专题，以及国际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迫切关注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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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a) 石油和天然气问题与地下水位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b) 石
油和天然气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有关国家的双边利益交织在一起，这给法律编纂

造成特别的障碍；(c) 石油和天然气问题能否与海洋划界问题分开；(d) 石油和

天然气问题是否适于法律编纂；(e) 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具有的政治敏感性和技术

难度是否能够克服。 

382.  工作文件指出，大多数国家认为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基本是双边性质，同时

又具有高度政治性和技术性，涉及各种不同的情况。许多国家怀疑委员会是否有

必要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编纂工作，包括拟订普遍规则。有人担心在一个通过双边

努力可能已充分解决问题的领域，试图采取一般化做法有可能无意中使得情况更

复杂。鉴于石油和天然气储藏通常位于大陆架，海洋划界问题是将此问题作为分

专题加以审议的先决条件，而海洋划界问题对于各国而言，是非常微妙而敏感的

政治问题，除非双方相互商定不处理划界问题。 

383.  此外，据认为，提议的另一种做法，即收集和分析关于石油和天然气方面

各国实践的资料或者就该专题制订示范协定，对于委员会而言，可能不会产生什

么结果，1344 这恰恰是因为涉及石油和天然气的每一种情况都有其特点。某些相

关情况的敏感性很可能会妨碍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和有益的分析。 

 2. 工作组的建议 

384.  工作组审议了此事项的各个方面，同时考虑到了各国政府的意见，包括村

濑先生编写的工作文件中所反映的意见。有鉴于上文所述，工作组建议委员会不

要着手处理“共有的自然资源”专题的跨界石油和天然气方面。 

  

 1344 1980 年代有几次企图制订示范协定的尝试。见 Hazel Fox 等人著，《共同开发沿海石油和天然

气：各国共同开发示范协定和解释性评论》(1989)；Hazel Fox 著，《共同开发沿海石油和天

然气》，第 2 卷(英国国际法和比较法研究所，1990 年)；Alberto Szekely 等人著，“跨界碳氢

化合物资源：瓦利亚塔条约草案”，《自然资源杂志》第 31 卷(1991 年)，第 609 页及以下。(一
所美国大学与一所墨西哥大学的合作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专属经济区国际委员会没有提出

示范协定。见“共同开发专属经济区非生物资源”专属经济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国际法协

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报告(华沙)，第 509 至第 5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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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 

385.  在 2010 年 5 月 4 日第 3037 次会议上，委员会为本届会议设立了一个规划

组。1345 

386.  规划组举行了 5 次会议。它收到了题为“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的大

会第六委员会在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讨论情况的专题摘要第一节；关于“方

案 6――法律事务”的拟议的 2012-2013 年计划大纲(A/65/6)；大会关于国际法委

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的第 64/114 号决议，特别是第 7、第 8 段和第 13
至 21 段；大会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 2009 年 12 月 16 日第 64/116 号决议；以

及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报告涉及对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

治的第 63/128 号决议的审议情况的第十三章 A.3 节。 

387.  规划组提议委员会注意到关于“方案 6――法律事务，次级方案 3――国际

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的拟议的 2012-2013 年计划大纲(A/65/6)。 

 1. 解决争端条款 

388.  根据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委员会在 2010 年 7 月 29 日第

3070 次会议上在议程项目“其他事项”下对“解决争端条款”进行了讨论。委

员会收到了秘书处应委员会要求编写的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说明(A/CN.4/623)。
该文件侧重于委员会已经审议过的与解决争端有关的议题以及委员会处理这类条

款的历史和过去做法，同时考虑了大会 近的做法。讨论中提出了好几个问题，

其中包括：委员会是否需要考虑以逐案处理的方式把解决争端条款列入一套条款

草案里；是否有必要向区域机构征求资料，了解它们如何处理解决争端的问题；

在涉及按照国际法院章程第 36 条接受其管辖权时，拟订相应的示范条款是否可

能有用。委员会决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在“其他事项”下进行讨论。委员会还商

定，由伍德先生在下届会议前编写一份工作文件。 

  

 1345 规划组由下列委员组成：杜加尔德先生(主席)；成员：卡弗利施先生、坎迪奥蒂先生、科米萨

里奥·阿丰索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加亚先生、加利茨基先生、哈苏纳先生、哈穆德先

生、雅各布松女士、卡姆托先生、科洛德金先生、麦克雷先生、村濑先生、诺尔特先生、佩

莱先生、佩雷拉先生、彼得里奇先生、萨博亚先生、辛格先生、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

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巴斯克斯－贝穆德斯先生、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伍德先生、薛女

士和瓦钱尼先生(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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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审议大会 2009 年 12 月 16 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第 64/116 号决议 

389.  大会在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 2009 年 12 月 16 日第 64/116 号决议中，特

别重申请委员会在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对其目前促进法治的作用发表评论。委员会

有机会在其第六十届会议上全面评论了这一问题。委员会指出，载于委员会

2008 年报告(A/63/10)第 341 至第 346 段的评论仍然适用，委员会在其 2009 年报

告(A/64/10)第 231 段里重述了这些评论。 

390.  法治是委员会的精髓，因为委员会的基本使命是指导法律的发展和拟订。

委员会注意到，大会在鼓励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方面的作用在关于国内和国

际的法治的大会第 64/116 号决议里得到重申。作为大会设立的一个机构，并按

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款(子)项确立的任务，委员会继续促进国际法的

逐渐发展和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成果在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里都有介绍并

且每年都在第六委员会里加以辩论，主要是在以国际法为主题的那个星期。委员

会十分重视委员会与联合国各会员国之间的这些辩论和意见交流，并认为这些辩

论是促进法治的重要工具。 

391.  委员会尤其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主席在 2010 年 6 月 29 日代表安全理事会所

作的声明，该声明涉及理事会对“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过程中促进并加强法

治”议题的审议。 1346 委员会还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并积极支持会员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所列的方法解决争端。 

392.  委员会是人们所称的与联合国 高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共生关系的一部

分。国际法院院长每年都出席委员会会议便是证明。正如小和田恒院长所说的，

“这种出席为国际社会两个 具有代表性的法律机构提供了互动的机会，两个机

构都致力于在国际关系中巩固法治。”1347 法院多次采用条约作为具有约束力的

文书以及委员会编写的其他文件，作为习惯国际法的证据。反过来，委员会高度

重视法院的判例；例如在其目前所做的关于对条约的保留和国际组织的责任等专

题的工作中，委员会拟订的许多规则草案直接提及法院的判决或比照法院的判决

作为论断的基础。法院与委员会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法治，这不仅表现在以一贯和

透明的方式适用清晰的规则，而且也证明，在确立国际法规则时，不同的确定法

律的机构采用相同的做法。区域法院和各国法院也受到鼓励，引用委员会拟订的

规则草案作为国际法证明。这些引用实例提高了有关规则草案的地位，并突出地

说明了委员会目前对法治的贡献具有切合实际的特点。 

393.  委员会重申在其所有活动中致力于法治。 

  

 1346 SC/PRST/2010/11。 

 1347 这一发言载于 2010 年 7 月 9 日第 3062 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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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长期工作方案工作组 

394.  在 2010 年 5 月 4 日第 1 次会议上，规划组决定重新设立长期工作方案工

作组，由恩里克·坎迪奥蒂先生任主席。规划组注意到工作组主席于 2010 年 7
月 27 日向规划组提交的口头进展报告。 

 4. 委员会的工作方法 

395.  委员会指出，鉴于时间紧张，在本届会议期间无法就委员会工作方法问题

召集一个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将在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一开始时召集这一工

作组。 

 5. 酬金 

396.  委员会再次重申对大会于 2002 年 3 月 27 日通过的第 56/272 号决议所引起

的酬金问题的意见，委员会以前的报告表明了这一意见。1348 委员会强调，上述

决议尤其影响到特别报告员，因为该决议缩减了对他们研究工作的资助。 

 6. 向特别报告员提供协助 

397.  委员会重申其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工作方法上发挥着特殊作用。委员会的

独立性质使其特别报告员有责任与秘书处合作，但也有责任独立开展工作。委员

会承认编纂司所提供的宝贵协助，但指出，由于特别报告员作为独立专家常年开

展的工作的要求和性质，他们所需要的某些形式的协助超越了秘书处可以提供的

范围。尤其是特别报告员编写报告时需要及时进行各种形式的相关研究工作，由

设在总部的秘书处提供这种服务完全不现实。这种工作是委员会讨论工作的不可

缺少的内容，但不得不在各个专业领域的特别报告员现有的责任范围内完成，从

而增加了额外的负担，而这不一定能以货币计量，但却影响他们的工作条件。委

员会希望大会鉴于这对整个委员会正常运行所产生的实际影响而酌情再次审议这

一事项。 

 7. 特别报告员在大会审议委员会报告期间参加大会 

398.  委员会指出，为了加强与大会的关系，委员会过去曾在不同场合提出允许

特别报告员参加第六委员会讨论委员会报告的可能性，以便使他们有机会更全面

地掌握现有的各种立场、了解提出的意见并尽早着手编写报告。1349 规划组还认

  

 1348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7/10)，第 525-531 段；同上，《第

五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8/10)，第 447 段；同上，《第五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59/10)，第 369 段；同上，《第六十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0/10)，第 501 段；同

上，《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1/10)，第 269 段；同上，《第六十二届会议，补

编第 10 号》(A/62/10)，第 379 段；同上，《第六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3/10)，第

358 段；以及同上，《第六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4/10)，第 240 段。 

 1349 《1988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582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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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别报告员参加会议能够促进他们与各国政府代表相互交流意见与协商。1350 
委员会重申，在第六委员会讨论特别报告员负责的专题时，如果特别报告员有机

会与各国政府代表相互交流，将大有裨益。 

 8. 文件和出版物 

 (a) 处理和印发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399.  委员会重申，必须提供和开放一切与履行委员会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的

职能相关的国家实践和其他国际法渊源的证据。委员会还强调，委员会及其特别

报告员充分意识到有必要尽可能节省文件总量，并将继续铭记这个考虑因素。尽

管委员会意识到尽可能简洁的好处，但委员会坚信，不能够先验地对与委员会工

作相关的文件和研究项目的长度加以限制。1351 委员会还强调特别报告员及时编

写报告提交委员会并交给秘书处的重要性。 

 (b) 委员会工作的简要记录 

400.  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截至 2004 年经编辑的简要记录(包括委员会委员的

改正、《年鉴》编辑的文字改动，以排版和出版前的形式)现已放进委员会的网

站，并强调必须加快编写委员会简要记录的步伐。 

 (c) 处理《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积压工作问题的信托基金 

401.  委员会重申，《年鉴》对于了解委员会逐渐发展和编纂国际法以及加强国

际关系中的法治的工作具有关键意义。委员会赞赏地注意到，大会第 64/114 号

决议认识到秘书长已设立信托基金接受自愿捐款，以解决《国际法委员会年鉴》

工作积压问题，并请各方为此目的提供自愿捐款。 

 (d) 编纂司的协助 

402.  委员会感谢秘书处编纂司在为委员会提供实质性服务方面的宝贵协助和参

与关于委员会工作的研究项目。委员会尤其感谢秘书处编写关于可能对委员会

“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专题工作可能相关的多边公约的调

查表(A/CN.4/630)和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说明(A/CN.4/623)。 

  

 1350 《1989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742 段。 

 1351 关于特别报告员报告页数的限制考虑，例如参见《1977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32 页和《1982 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123-124 页。另参见第 32/151 号决议第

10 段和第 37/111 号决议第 5 段，以及其后关于国际法委员会提交大会的年度报告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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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网站 

403.  委员会再次感谢秘书处不断更新和管理国际法委员会网站的工作成果。
1352 委员会重申，这个网站以及由编纂司维护的其他网站 1353 是一种宝贵资

源，可供委员会开展工作，并可供更大范围的人员研究委员会工作，从而有助于

全面加强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评价。委员会指出，关于委员会工作

的网站介绍了委员会议程上各个专题的现状并收录了经过编辑的委员会简要记录

预印本。 

 9. 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主席的来文 

404.  委员会感兴趣地注意到非洲联盟国际法委员会(AUCIL)的设立，欢迎该委

员会愿与本委员会建立合作的愿望。 

 B. 委员会第六十三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405.  委员会决定，其第六十三届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至 6 月 3 日和 7 月 4
日至 8 月 12 日在日内瓦举行。 

 C. 与其他机构的合作 

406.  在 2010 年 7 月 9 日第 3062 次会议上，国际法院院长小和田恒法官发了

言，向委员会通报了国际法院 近的活动和正在审理的案件，尤其提请注意与委

员会工作特别相关的方面。1354 随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407.  弗雷迪·卡斯蒂略先生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

2010 年 5 月 19 日委员会第 3047 次会议上发了言。1355 他着重介绍了目前美洲

法律委员会针对全球性问题和影响该地区的问题开展的活动。发言之后进行了意

见交流。 

408.  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秘书长拉赫马特·宾·穆罕默德先生在 2010 年 7 月 14
日委员会第 3064 次会议上发了言。1356 他向委员会简要通报了亚非法律协商组

织 近开展和即将开展的活动。发言之后进行了意见交流。在 2010 年 7 月 30 日

第 3071 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派村濑信也先生作为代表出席 2010 年 8 月 5 日至

8 日在达累斯萨拉姆举行的亚非法律协商组织第四十九届年会。 

  

 1352 见 http://www.un.org/law/ilc/。 

 1353 一般参见 http://www.un.org/law/lindex.htm。 

 1354 这一发言载于该次会议的简要记录。 

 1355 同上。 

 1356 同上。 



A/65/10 

10-54170 (C) 335 

409.  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欧洲委员会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员会(国际公法顾

委)由法律咨询和国际公法主任曼努埃尔·莱泽图阿先生和国际公法法律顾问委

员会主席罗尔夫·埃纳尔·法伊夫先生作为代表出席了委员会本届会议，并在委

员会 2010 年 7 月 20 日第 3067 次会议上发了言。1357 他们重点介绍了国际公法

顾委和欧洲委员会目前在各类法律事务上开展的活动。发言之后进行了意见交

流。 

410.  2010 年 7 月 15 日，委员会的委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就共同感兴

趣的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的意见交流，其中包括概述红十字会目前开展的项目和介

绍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概念，1358 以及概述“驱逐外国人”

专题涉及的问题。其后，进行了意见交流。 

 D. 出席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代表 

411.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六

十五届会议。 

412.  在 2010 年 8 月 4 日第 3075 次会议上，委员会请“对条约的保留”专题特

别报告员阿兰·佩莱先生依照大会第 44/35 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出席大会第六十

五届会议。 

 E. 国际法讲习班 

413.  依照大会第 64/114 号决议，第四十六届国际法讲习班于 2010 年 7 月 5 日

至 23 日在国际法委员会本届会议期间在万国宫举行。讲习班的对象是攻读国际

法专业高等学位的学生和打算从事学术或外交工作或在其本国公务员系统任职的

年轻学者或政府官员。 

  

 1357 同上。 

 1358 红十字会法律顾问 Knut Doerman 先生概述了红十字会目前开展的项目，Nils Melzer 先生介绍

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律中的直接参加敌对行动的概念。“驱逐外国人”专题特别报告员卡姆托

先生概述了该专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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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来自世界各个地区分属不同国籍的 26 名学员参加了这届讲习班。1359 讲
习班学员旁听了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参加了特别安排的专题演讲和关于特定专题

的工作组。 

415.  讲习班由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约翰·杜加尔德先生主持开幕。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高级法律顾问马库斯·施密特先生负责讲习班的行政管理、组织事宜和活

动的进行，由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法律顾问维托里奥·马伊内蒂先生和法律联络

处的塞巴斯蒂安·罗塞莱予以协助。 

416.  委员会委员作了以下演讲：史蒂芬·瓦钱尼先生：“国际法委员会：影响

模式”；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以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对付国际恐怖主义”；格奥尔格·诺尔特先生：“条约随时间演变”；

埃德蒙多·巴尔加斯·卡雷尼奥先生：“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乔

治·加亚先生：“国际组织的责任”；罗汉·佩雷拉先生：“关于恐怖主义问题

的全面公约：谈判现状”；玛丽·雅各布松女士：“海盗行为：过去、现在和未

来”。 

417.  下列人士也作了演讲：国际法讲习班主任助理维托里奥·马伊内蒂先生：

“国际法委员会工作介绍”；特别报告员阿兰·佩莱先生的助理达尼埃尔·米勒

尔先生：“对条约的保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法律顾问杰列娜·佩吉茨女士：

“国际人道主义法目前受到的挑战”；编纂司司长瓦奇拉夫·米库尔卡先生：

“国家继承产生的法律问题”；马库斯·施密特先生：“国际、区域、国家人权

判例的相互依赖关系：一些思考”。 

418. 在日内瓦大学和日内瓦国际和发展研究院分别举行了两次特别讨论会。在

日内瓦大学，讲习班的学员听取了下列演讲：马尔科·萨索里教授：“国际刑事

司法对于实施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具有的利弊”；罗伯特·科尔布教授：“国际法

院的当代作用思考”；劳伦斯·布瓦松·德·沙祖尔内教授：“国际法院和专

家：纸浆厂案”。在研究院，讲习班的学员听取了下列演讲：马塞洛·科亨教

授：“国家的产生是一个纯粹的事实问题吗？”；薇拉·高兰－德巴斯教授：

“巴勒斯坦在国际法中的地位”。 

  

 1359 下列人员参加了第四十六届国际法讲习班：Ilya Adamov 先生(白俄罗斯)、Mónica Addario 
Dávalos 女士(巴拉圭)、Silvina Aguirre 女士(阿根廷)、Ricardo Alarcón 先生(哥伦比亚)、Petra 
Benesová 女士(捷克共和国)、Kalliopi Chainoglou 女士(希腊)、Marlene Da Vargem 女士(委内

瑞拉)、Sridhar Patnaik Dabiru 先生(印度)、Michal Drozniewski 先生(波兰)、Ibrahim El-Diwany 
先生(埃及)、George Galindo 先生(巴西)、Djong-Ra Hankone 先生(乍得)、Mahyad Hassanzadeh-
Tavakoli 女士(瑞典)、刘衡先生(中国)、Natalie Morris 女士(新加坡)、Inonge Mweene 女士(赞
比亚)、Regine Ngongue 女士(喀麦隆)、Jude Osei 先生(加纳)、Sana Ouechtati 女士(突尼斯)、
Sotaro Ozaki 先生(日本)、Rodrigo Polanco Lazo 先生(智利)、Tahirimiakadaza Ratsimandao 先
生(马达加斯加)、Rampyari Sunuwar 女士(尼泊尔)、Le Phuong Tran 先生(越南)、Ingo Venzke 
先生(德国)、Felix Zaharia 先生(罗马尼亚)。由劳伦斯·布瓦松·德·沙祖尔内女士(日内瓦大

学国际法教授)担任主席的甄选委员会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举行会议，从 100 位申请人中录取

了 28 人参加本届讲习班。两名候选人未能参加讲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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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讲习班学员还旁听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会前，马库斯·施密

特先生简要介绍了该委员会的工作。 

420.  围绕“以引渡或起诉的义务(Aut dedere aut judicare)对付国际恐怖主义”和

“国际法委员会的未来作用”两个专题，组织了两个讲习班工作组。每一个参加

讲习班的学员都被分配到其中一个工作组。国际法委员会的四名委员恩里克·坎

迪奥蒂先生、兹齐斯拉夫·加利茨基先生、罗汉·佩雷拉先生、史蒂芬·瓦钱尼

先生为工作组提供了专家指导。每一工作组写了一份报告，并在专门举行的讲习

班会议上介绍他们的心得。已将报告编辑成册，发给所有学员以及委员会委员。 

421.  日内瓦共和国和州政府一如既往，给予学员们热情接待，派人带学员参观

了市政府的阿拉巴马厅，随后又为他们举行了招待会。 

422.  在讲习班闭幕式上，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努格罗霍·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讲

习班主任马库斯·施密特先生以及讲习班学员代表罗德里格·波兰科·拉佐先生

(智利)向委员会和学员们致辞。每一名学员都收到一份证明参加第四十六届讲习

班的证书。 

423.  委员会特别感谢地指出，在过去三年里，奥地利、中国、克罗地亚、捷克

共和国、芬兰、匈牙利、爱尔兰、黎巴嫩、墨西哥、瑞典、瑞士以及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等国政府向联合国国际法讲习班信托基金提供了自愿捐款。基

金的财务状况使它可以提供足够份数的研究金，使发展中国家的优秀学员得以参

加，从而保证了学员的适当地域分布。今年，向 14 名学员颁发了全额研究金(旅
费和生活津贴)，向 4 名学员颁发了非全额研究金(只提供旅费或生活津贴)。 

424.  自 1965 年开办讲习班以来，分属 163 个不同国籍的 1059 名学员参加了讲

习班，其中 636 人获得了研究金。 

425.  委员会强调，委员会十分重视讲习班。讲习班使年轻法律工作者、特别是

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法律工作者能够熟悉委员会的工作和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众

多国际组织的活动。委员会建议大会再度向各国发出呼吁，请各国提供自愿捐

款，以保证在 2011 年能够继续举行讲习班，并让尽可能多的学员参加。 

426.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2010 年讲习班获得了全面口译服务。委员会希望下

届讲习班在现有资源范围内能够获得同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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